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巿䲚檔䥽 1  

[ֆၲᄎᤜ ]  

ຏመԲሿԫԫڣԿִԲԼնֲร 9 7 8 ᄎᤜಖᙕڻ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1 .  ԲሿԫԫڣԿִԲԼնֲร 9 7 8 ᄎᤜಖᙕྤႊଥૡΔڻ

ᛧຏመΖ  

 

巿䲚檔䥽 2  

[ֆၲᄎᤜ ]  

ᥛᤜࠃႈ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ඵऱৄؑቤՂ္ଡூ࣋  

ৄؑቤՂ္ଡூᒳᇆΝ 2 0 0 8 รڣ 4 ᇆ  

ᚵڇቤψጵٽ࿇୶ωچऱ䙠ູ௰ሐ 9 7 9 ᇆ  

ᙄֆ࿇୶۩ၞܽײ֜ (ଥૡբޅऱ᜔ጼ࿇୶៴ቹ )  

ᓮᒳᇆع) A / H 2 1 / 1 3 0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.  ఽܫᎅΔՂ္ࡡቸ (ৄؑቤ ִڣԲሿሿԶ࣍(

Զֲ൷ᛧڶᣂՂ္ଡூΔՂ္Գ֘ኙৄؑቤࡡᄎ࣍Բሿሿ

ԶڣքִԲԼԮֲᏍڃԫࡲுعᓮऱެࡳΖڶᣂعᓮᚵڇ䙠

ູ௰։ૠቤՕጼ౻ቹՂऱψጵٽ࿇୶ωچၞ۩ᙄֆ࿇

୶ (ଥૡբޅऱ᜔ጼ࿇୶៴ቹ )ΖՂ္Գ࣍ԲሿԫԫڣԿִԲ

Լնֲ೯࣋ඵՂ္ΖՂ္ࡡቸ (ৄؑቤ ԿڣԲሿԫԫ࣍(

ִԿԼֲᒔᎁՂ္ԳᖕπৄؑቤΰՂ္αࠏρร 7 ( 1 )ය

ඵՂ္Ζ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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巿䲚檔䥽 3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ᣂπ႓ࣽ௰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ڶᐞە S / H 7 / 1 5ρऱع૪ࡉ

რߠ  

(ৄؑቤࡡᄎ֮ٙร 8 7 8 1 ᇆ )   

[แಛאᐖࣟᇩࡉၞ۩Ζ ]  

3 . 墿Κܓعᤜႈڼբ༉ࡡՀא   

س٣اޕ  - ۯԫଡڶᖑٺဩ῏ࡉຑሐڇ   

ඒ۩ޕ  - ۯԫଡڶ๛Ⴠሐᖑڇ   

ᔤഗس٣  - ԫଡढᄐڶሐᖑܓچႆڇ   

႓ഠញՖՓ  

(ఽ )  

- ԫଡढᄐڶᑗሐᖑڇ   

㹂ၞדඒࡉ  

ᆺየဎس٣  

-  ፖႁՠ࿓ംଉཽૻڶֆڶ

ᄐ೭ࠐΔۖᇠֆਢ塄ࡉ᠔ೃऱ

ംֆΖ塄ࡉ᠔ೃਢع૪Գհԫ

( R 7 0 8 )Ζ  

㋗֨ࢣՖՓ  -  ፖ塄ࡉ᠔ೃᖑڶԳऱ୮Գڶᄐ೭

ࠐ Ζ 塄 ࡉ ᠔ ೃ ਢ ع ૪ Գ հ ԫ

( R 7 0 8 )Ζ  

4 . ࣍طრΔٵࡡᄎᤜΖףሒࠩآࡸࡡໂ൜Ղ૪ࡡ 

ఽऱ೭ਢڇ࿓ࠎ༽૿ֱݧᇷறࡉრߠΔլᄎፖެΔڂ

ᄎᤜஂՂΖڇఎױڼ  

5 . ڣԲሿԫԫ࣍۩ఎრࣥᙔ٠Εຫඔព৳ஃࡡᓮஂ 

ִԮֲז।ၝૻڶࢣֆ ( R 7 6 3 ڶ༼ٌऱॾٙΔࡡࡉஂٻ(

ᣂॾٙբڇᄎᤜՂٌܧΖ R 7 6 3 ౻Δ։ૠቤՕጼقॾխ।ڇ

ቹਢڂᚨ塄ࡉ᠔ೃፖৄᄎ༉ᇠ᠔ೃ༼נऱऄுࢬሒګऱ

ڇᔞᅝᘬᇬֆฒ֗ڶآڇᣂ৬ᤜڶଥૡ৬ᤜΔנ༽ᤜۖ࠰ᇞࡉ

ৄᄎە٤૿ᐞֆฒऱრߠհছঁբᛧຏመΖ R 7 6 3 ઌॾ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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ྥբሒࡉګᇞ࠰ᓳΔৄᄎڰբ༉ڶᣂࡳެנ܂ࡵࠃΔਚழ

ၞ۩ֆฒᘬᇬࠀլ৾ᅝΖڶᦸڼ࣍Δ R 7 6 3 ᣂࣹৄᄎਢܡբ

إటܡਢݧऱֆฒᘬᇬ࿓۩ၞإ֗א೭Δࡳᐌ۩ࠡऄݔ

༉ڶᣂၞࡵࠃ۩ᘬᇬΖ R 7 6 3 ৄޣᄎڇኙ։ૠቤՕጼ౻

ቹၞ۩ٚ۶ᤜࡳ۶ެٚנ܂ࢨհছΔᚨऄ᠖堚ழऱ࿓ݧ

ਢٽܡऄΖஂᎅΔৄᄎբ༉ڶᣂࡵࠃᐛᇬ৳ਙऱრߠΔ

Ζߠऱრਙ৳ࡉᇞයཱིࡉᓮఽ૪ࠀ  

6 .  ఽ  ༼ ૪ ֮ ٙ ร 2 . 4  ࢬ ᇡ ሉ ڶ ᣂ  ऄ  ு ऱ ࡉ ᇞ ය

ཱིΔփ୲ڕՀΚ  

( a ) ᇞ৬ᤜऱයࡉִԿֲ൷ڣԲሿԫሿڇᄎৄڕ 

ཱིΔቤᆟᄎԲሿԫሿڣִԼֲᜰ۩ऱຟᄎ

ቤ՛ิࡡᄎ (Հጠψ՛ิࡡᄎω )ᚵໂ֮ٙΔࠀ

ᖕπৄؑቤයࠏρ (Հጠψයࠏω )ร 7 ය৬ᤜ

ኙπ႓ࣽ௰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 S / H 7 / 1 4ρ (Հ

ጠψᄅऱ։ૠቤՕጼ౻ቹω ଥૡΔۖଥૡֱנ܂(

ٵᄎࡴᄎ֗ࠡ৵۩ਙ९ৄঁאΔࡳቤᆟެطڤ

۩ਙᄎᤜுڶᣂଥૡ৵ (ႊࢬנ܂Ꮑऱৈપଥૡ֗

ޅ೭ᅮऱࠃ৬ᗰ࠷ )Δ塄ࡉ᠔ೃױᖕᄅऱ։

ૠቤՕጼ౻ቹᛧᘋ৬ᄅऱร 3 A ཚ ഗᄷֽؓ)

Ղ 1 1 5 ۏ รࡉ( 4 ཚ ഗᄷՂֽؓ) 8 9 ۏ )৬ᗰढ

ᢄቹ֮ٙ࣍ق᧩) H - 4 )Ι  

( b ) પچ۾۫ত૿ԫჇچ᠔ೃࡉ塄ނ  3 8 ऱਙۏֱؓ

ࢌ Ւ چ (  ቤ  ψ ጸ ֏ چ  ω )  Ե 塄 ࡉ ᠔ ೃ ऱ چ

ΔۖᇠՒچՂױ౨ᄎᘋ৬ᚵ৬ऱᄅ᠔ೃՕᑔΖຍ

شኙࢬ։ૠቤՕጼቹπုᤩρᎅࣔီױ

ຜچᒵנ܂ऱპᓳΙ֗א  

( c ) ᇞࡉࠄຍޅִԿֲᒔᎁڣԲሿԫሿ࣍ᄎৄڕ 

යཱིΔۖ՛ิࡡᄎڇԲሿԫሿڣִԼֲऱᄎᤜ

Ղޅᄅऱ։ૠቤՕጼ౻ቹעᖆΔڶᣂֱٺᚨച

ႚปחრٵ۩ (ᅝխයཱིڶৱ࠰ )Δঁאխַऄ

ுऄ৳࿓֗ݧլᄎޣ࿇ڶנᣂ၄ऱחࡎΔࠀ

ႊ࣍ԲሿԫሿڣִԼԮֲࢨհছٻऄஅ༼ٌٵრ

ႚปΖ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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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ఽᤉۖ૪৳ਙኙࠃڼऱრߠΖ৳ਙᎁ৳ஃ۩

ऱॾٙਝլਢਊऄࡳቤ࿓ݧ༼ٌऱع૪Δٍլਢኙع૪ऱრ

Δۖྤႊޣஃ۩ऱ৳ࡉᐞᇠॾٙऱփ୲ە۩ױΖৄᄎߠ

ەנ܂ᅝխݧऱ࿓ߠრࡉ૪عᣂڶแಛ։ૠቤՕጼ౻ቹऱ࣍

ᐞΖৄᄎᄎച۩ࠡᦞԺࡉຂΔݔەᐞ༉։ૠቤՕጼ౻

ቹ༼נऱع૪ࡉრߠΔۖྤࠀᇾွ᧩ৄقᄎەڇᐞ։ૠ

ቤՕጼ౻ቹழ۶ֱ૿ٚڶլᙅښቤ࿓ݧΔԾࡡࢨ۶ֱٚڇ

լᔞᅝऱڶլ౨ኙ։ૠቤՕጼ౻ቹࡡᏅΖৄᄎೣࢬڶ૿

ਝࡳऄΖ  

8 . ᤜΔԫউ࠰ᇞࡉᎅΔᖕךᇖۖߠ堚ཐࣔᒔದޣஂ 

՛ิࡡᄎᒔᎁޅނᄅऱ։ૠቤՕጼ౻ቹעᖆΔڶᣂᠨֱ

ঁᄎٵრխַऄுऄ৳࿓ݧΔۖৄᄎլᖜঅ۩ਙ९ࡴᄎ

ܛᎅΔךᇖஂਙᄎᤜ່ึᄎு։ૠቤՕጼ౻ቹΖ೫۩ٵ

ᣂଥૡսႊڶ܀ᖆΔע։ૠቤՕጼ౻ቹނრٵᄎࡡ՛ิࠌ

ᆖৄᄎەᐞع૪ࡉრ֗אߠ༉։ૠቤՕጼ౻ቹࡳެנ܂Ζ

ᐞەΔߠऱრਙ৳ࡉᖕ৳ஃ۩ऱॾٙփ୲ࡡᤉۖᓮஂ

ਢܡᚨᤉᥛแಛڶᣂع૪ࡉრߠΖ  

9 .  ԫࡡټᎁᖕ塄ࡉ᠔ೃፖৄᄎሒګऱࡉᇞ࠰ᤜය

ཱིΔڶᣂයཱིլᄎᐙৄᄎኙڶᣂع૪ࡉრەנ܂ߠᐞ֗א

ኙ։ૠቤՕጼ౻ቹࡳެנ܂ΖڼڂΔլڕཚแಛڶᣂع૪ࡉ

რྤࠀߠᖕ֭Ζஂ༉ڼ।قΔ塄ࡉ᠔ೃػ٤ࣔݙ՛ิࡡ

ᄎٵრނ։ૠቤՕጼ౻ቹעᖆԫࠃΔءլᄎᐙৄᄎ

Ζࡳެנ܂ਙᄎᤜኙ։ૠቤՕጼ౻ቹ۩ٵᄎࡴਙ९۩ࡉ  

1 0 .  ఽᚨԫࡡټऱޣᇡา૪ຍࡲऄுऱહནΚ  

( a )  塄ࡉ᠔ೃץਔ 4 ᐏᑔΔܛร 2 ཚ৬ᗰढ (ԫᐋچ

Ղף 1 2 ᐋ )Εร 1 ཚࡉร 3 ཚ৬ᗰढ ഗֽؓ)

ᄷՂ 1 4 8 ۏ )Εխೃ ( 6 ᐋ ᖫख़ೃޕ֗א( ( 8 ᐋ )Ζᇠ

ቤψਙ႓ࣽ௰։ૠቤՕጼ౻ቹՂ࣍ۯچش

ԫִڣփΖԲሿሿԶچऱچषωࢨΕᖲዌࢌ

ԼԶֲΔᅝݝᖕයࠏร 5 ය୶ق։ૠቤՕጼ౻

ቹᒳᇆ S / H 7 / 1 4Δࠡխԫႈଥૡਢร 1 รࡉ 3 ཚ

৬ᗰढڇࢬऱຝ։چشਜף 3 7 ᐋ (լץਔچ ࡉ(

ഗᄷՂֽؓ 1 4 8 ᇠ֗אऱ৬ᗰढ৫ૻࠫΔ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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ףऱࠡ塒ຝ։ਜچش 1 2 ᐋ (լץਔچ )ऱ৬ᗰढ

৫ૻࠫΙ  

( b )  塄ࡉ᠔ೃৄٻᄎ༼ٌԫٝع૪Δ֘ኙڇ։ૠቤ

Օጼቹ塄ࡉ᠔ೃچشૡࡳ৬ᗰढ৫ૻࠫΖԲሿ

ሿԶڣԶִԶֲΔৄᄎެࡳլ൷塄ࡉ᠔ೃऱع

૪ΔطਢΚ ( i ։ऱᇷறᢞࣔᚵᤜ৬ᗰढךڶ(

৫ ഗᄷՂֽؓ) 1 4 8 ۏ )լᄎኙچࡌऱནᨠທ

૿ᐙΙګ ( i i )ܿឩ৬塄ࡉ᠔ೃࠀॺᏺཽءף

᠔ೃఐݩऱഄԫֱऄΙ֗א ( i i i ऱچشᣂڶڇ(

ຝ։ࢬਜףऱ 1 2 ᐋ৬ᗰढ৫ૻࠫፖॵ२࿇୶յ

ઌ࠰ᓳΙ  

( c )  塄ࡉ᠔ೃ࣍ԲሿሿԶڣԼԫִքֲ༉ৄᄎऱެࡳ

אਔ։ૠቤՕጼ౻ቹץطऄுΔᓮع

ψࡳរωֱڤቤ։چΔ၌။ऄࡳᦞૻΙৄ֗א

ᄎەڇᐞ塄ࡉ᠔ೃऱع૪ழەᐞԱլઌᣂऱۖైڂ

ԼԲִԼڣԲሿሿԶ࣍Ζऄஅైڂᐞઌᣂऱەڶ

Ԯֲ࿇נਐחΔᑉᒷނ։ૠቤՕጼ౻ቹٌܧ۩ਙ

९ࡴᄎٵ۩ਙᄎᤜுΙ  

( d )  ԲሿሿڣԼԲֲִΔ塄ࡉ᠔ೃऱז।৳ஃᆖ৳

ਙ ।ৄᄎזऄுխڇ) )ીৄࠤᄎΔ৬ᤜ

ࡉֱٺሒ۟אᦞ墿ऱছ༼Հၞ۩ಘᓵΔֱٺჾྤڇ

ᇞΖৄᄎٵრፖ塄ࡉ᠔ೃಘױ౨ሒګऱࡉᇞ৬

ᤜΔאٽԲሿሿڣං۩ऱࠃاऄࠫ৫ޏऱ

壄壀Δܛቔᚐ္ԳەᐞאᓳᇞֱڤᇞެञΖԲ

ሿԫሿڣִԫֲΔ塄ࡉ᠔ೃৄٻᄎ༼ٌࡉᇞ৬

ᤜ ร֮ٙ࣍ᣂයཱིሉڶ) 2 . 4  )Δ࣍ࠀԲሿԫሿڣ

ִԿֲᛧৄᄎ൷Ι  

( e )  ԲሿԫሿڣִԼֲΔ՛ิࡡᄎەᐞٵࠀრڶᣂ

։  ૠ ቤ Օ ጼ ౻ ቹ ऱ ଥ ૡ ৬ ᤜ Δ ނ ش چ ᚵ ᘋ ৬ ร

3 A รࡉ 4 ཚ৬ᗰढऱຝ։ऱ৬ᗰढ৫ૻࠫط 1 2

ᐋ։ܑଥૡֽؓഗᄷՂ 1 1 5 ഗᄷՂֽؓࡉۏ

8 9 ೖ߫ؓհՂऱ৬ᗰނࡳᄎٍެࡡΖ՛ิۏ

ढ৫ૻࠟᐋΔאᒔঅ塄ࡉ᠔ೃᄎਊૹ৬ૠቤऱ

৬ᤜނ৬ᗰढط႓ࣽ௰ሐ৵ฝ 2 7 Δൕۖ⁼ᒷᚵ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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ᤜ࿇୶ኙൕ႓ࣽ௰ሐถඨऱནᨠࢬທګऱᐙΖԲ

ሿԫሿڣִԲԼԮֲΔऄஅ༉塄ࡉ᠔ೃऱխַ

ऄுعᓮޅױΙ֗א  

( f )  Բ ሿ ԫ ሿ ڣ  ִ Կ Լ ֲ Δ ։  ૠ ቤ Օ ጼ ౻ ቹ ᒳ ᇆ

S / H 7 / 1 5 ᖕයࠏร 7 ය୶قΔࠎאֆฒᔹΖᇠ

ቹگࢬऱଥૡႈץؾਔଥૡ塄ࡉ᠔ೃچشऱ৬ᗰ

ढ৫ૻࠫΖڇཚࠟଡִऱ୶قཚࡻየ৵Δᅝݝ

٥൷ᛧ 1  0 6 8 ڶ૪Δᅝխعٝ 7 0 2 ૪Օી֭عٝ

ڶᣂଥૡΔۖڶ 3 6 6 ࢨᣂଥૡڶ૪Օી֘ኙعٝ

Ζߠრנ༽  

1 1 .  ఽ।قΔৄᄎᚨݔەᐞڶᣂع૪Δۖࡡլᚨኙ

։ૠቤՕጼ౻ቹڶլᔞᅝऱਝࡳऄࡉ࣍ࠫ࠹ࢨᇞයཱིऱփ

୲ΖٍڔᇖךᎅΔৄᄎᝫآ༉ڶᣂଥૡࡳެנ܂Δۖଥૡ։

ૠቤՕጼቹऱ່ึެࡳᦞ࣍ڇ۩ਙ९ࡴᄎٵ۩ਙᄎᤜΖ  

1 2 .  ԫࡡټ।قΔਢڻᄎᤜਢᖕයࢬࠏૡऱᔞᅝ࿓״ݧ

ၲΔױᒔঅৄᄎᄎแಛݔࡉەᐞعڶࢬ૪ࡉრߠΔྥ৵թ

ໂࡡټΖᇠߠრࡉ૪عႉᚨאଥૡ։ૠቤՕጼቹܡਢࡳެ

൜ΔᖕࡉᇞයཱིΔᠨֱਢٵრڇ՛ิࡡᄎޅނ։ૠ

ቤՕጼቹऱଥૡ৬ᤜעᖆ৵խַऄுΔۖނଥૡ৬ᤜעᖆ

լᄎᐙৄᄎڇแಛڶᣂع૪ࡉრߠհ৵ኙڶᣂଥૡެנ܂

वܫຍԫរ堚ᄑނแಛመ࿓խڇᚨݝΔຍԫរॺൄ堚ᄑΖᅝࡳ

ᎅΔ༉႓ࣽ௰։ךრΖఽᇖٵق।ࡡԳΖߠრ༽ࡉ૪Գع

ૠቤՕጼቹऱଥૡ৬ᤜࢬᚵໂऱ՛ิࡡᄎ֮ٙբץਔڶᣂ

ऱࡉᇞයཱིΔۖຍ֮ٝٙױֆၲղֆฒᔹΖᆖᤜ৵Δࡡ

ཚၞ۩แಛΖڕრٵ  

១տࡉ༼ംຝ։  

1 3 . ജຏवΔᝮߩԳߠრ༽ࡉ૪ԳعբղݝΔᅝق।ஂ 

ᓮהଚஂנแಛΔ܀ೈԱբஂנᄎᤜऱԳՓ؆Δࠡ塒ԳՓլਢ

।قլᄎஂנแಛΔঁਢ܂ڶآΖ࣍طᅝݝբղع૪Գࡉ

༼რߠԳߩജຏवΔࡡٵრהڇଚஂऱൣउՀၞ۩แಛ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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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ໂ൜ࡡ  R 9 3 7 ִڣԱԫုֲࣔཚԲሿԫԫٌܧ

ԶֲऱॾٙΔ।֘قኙ։ૠቤՕጼቹऱଥૡ৬ᤜΖࡡٍໂ

൜ R 7 9 4 ࡉ R 1 0 4 7 ૪Ζعࠡڃแಛছբڇ  

1 5 .  Հ٨ਙזࢌ।Εع૪Գࡉ༼რߠԳזࠡ֗א।ڼழᛧᝮ

ᄎᤜΚஂנ  

ᑥՖՓ  -  ቤᆟཽቤറ  

ᆺس٣ࡱ  -   ቤ ᆟ  ్ ৄ ؑ  ቤ ஃ Я

ཽ  

سഏᜢ٣ޕ  -  ሎᙁᆟ్ՠ࿓ஃЯג  

ຫؓس٣  -  ሎᙁᆟՠ࿓ஃЯג  

R 6 1 6 –٨ᗩᏚ    

٨ᗩᏚՖՓ ૪Գع    

R 7 0 8 –塄ࡉ᠔ೃ    

س៖ᔃ٣ޕ  )   

ᣂ৬䇗س٣  )   

ႁՖՓޕ  )   

ୠՖՓدޕ  ) ।ז૪Գع   

ພᅗᏚՖՓ  )   

Mr. Menachem Hasofer )   

ᑰ᧵س٣  )  
 

R 7 0 9 –ॾၺૻڶֆ    

سոໃ٣ف ।ז૪Գع    

R 7 6 3 –ၝૻڶࢣֆ    

س٣ګݕࣥ ।ז૪Գع    

R 7 6 4 – Lin Sau Har, Peggie   

س৯ൎ٣ܦ ।ז૪Գع    

R 7 7 2 – Vivienne Shum   

س٣ݢ ।ז૪Գع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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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7 9 1 ᄐ܇–    

سᄐ٣܇ ૪Գع    

R 8 2 3 –ᓡ༄ૻڶֆ    

ᒭߐដՖՓ ।ז૪Գع    

R 8 6 1 –ඩഏൎ    

ඩഏൎس٣ ૪Գع    

R 8 6 6 ֆૻڶᇷދཕܓ–    

ᕟᐖᐚس٣ ।ז૪Գع    

R 8 7 7 –୪ᤪࡗ    

୪ᤪس٣ࡗ ૪Գع    

R 9 0 8 –ᢅူᑽ    

ᢅူᑽՖՓ ૪Գع    

R 9 2 0 –႓ഠख़    

႓ഠख़ՖՓ ૪Գع    

R 9 5 2 ூऄቸمक़Ⴜᄐדټ–  

Ms. Chan Yuen Sze  ع૪Գז।  

R 9 5 8 –८՞क़Ⴜᄐمூऄቸ  

۶ᄐॣس٣  ) ।ז૪Գع   

ᚮཕໃس٣  )   

R 9 6 0 ூऄቸمᄐޘሐ࣪ਹᄅࢸஈ–  

མᐜኑՖՓ  )   

ੴՖՓدଁ  ) ।ז૪Գع   

ඩᤌഗس٣  )  
 

R 9 7 1 – David John Forshaw 

Mr. Robert Allender  ع૪Գז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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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9 7 2 –ᄘࣥભ    

ᄘࣥભՖՓ ૪Գع    

R 9 8 9 – Rose Allender   

Ms. Rose Allender  ع૪Գ  

Mr. Robert Allender  ع૪Գז।  

R 9 9 1 – Robert Allender   

Mr. Robert Allender  ع૪Գ  

R 9 9 2 –ਲݳᜣ    

ਲݳᜣس٣ ૪Գع    

سໃᘝ٣ݢ ।ז૪Գع    

Mr. Byron Wong  ع૪Գז।  

R 9 9 9 –ၒ್࠰اࡺچᄎ    

ᄘࣥભՖՓ ।ז૪Գع    

R 1 0 0 0 –്ᖫس    

്ᖫس٣س ૪Գع    

R 1 0 0 3 – Byron Wong   

Mr. Byron Wong  ع૪Գ  

   

R 1 0 2 2 ᙘ੍ܦ–    

سᙘ੍٣ܦ ૪Գع    

ٔഏس٣ګ  )   

്ፇੱՖՓ  )   

ࣥฯس٣ࢷ  )   

ࣥ၆ᡙس٣  ) ।ז૪Գع   

႓Ꮶ堚ՖՓ  )   

ཬඕੳՖՓ  )   

୲ՖՓࢂ്  )   

႑၆س٣ڶ  )  
 

R 1 0 2 5 –ଉཽᎸতഘ    

ਜዺ㿟ՖՓ  )   

سոკ٣ޙ  )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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ᣝՖՓֽܦ  )   

ᚊࣲՖՓ  ) ।ז૪Գع   

ਜዺ៖س٣  )   

ᤕᆠ࡛س٣  )  
 

R 1 0 4 2 ࠕ്–    

ՖՓࠕ്   
૪Գع  

R 1 0 4 6 –៖ቅ՞ᄐࡡᄎ  

࿉ՖՓࣔޕ ।ז૪Գع    

R 1 0 6 1 –႓ݛ    

႓ݛس٣ ૪Գع    

R 1 0 6 7 –ຽഏଅ    

ຽഏଅس٣ ૪Գع    

ஊவس٣ ।ז૪Գع    

C 2 –႑ᐝ㠮    

႑ᐝ㠮᠔س   ༼რߠԳ  

C 3 – Rose Allender   

Ms. Rose Allender  ༼რߠԳ  

Mr. Robert Allender  ༼რߠԳז।  

C 6 –್٠ዧ    

್٠ዧس٣   ༼რߠԳ  

1 6 . ᤉהΖݧᇞᤩแಛऱ࿓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ۖᝮᓮਙࢌऱז।ࡡٻ១տڶᣂع૪ऱહནΖ  

1 7 .  ్ৄؑቤஃЯཽᆺس٣ࡱଗދܗᐙׂΔਊ֮ٙ

ᇡሉऱփ୲ຫ૪Հ٨រΚ  

I ) ऄுऱહན   

( a )  塄 ࡉ ᠔ ೃ ۯ ࣍ ႓ ࣽ ௰ ։  ૠ ቤ Օ ጼ ቹ Ղ   ቤ 

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ऱچփΖ᠔ೃጵٽՕ

ᑔऱچᒌ૿ᗨપ 9  7 7 0 ਔץΔۏֱؓ 4 ᐏᑔΔ



-  1 4  -  

ত૿ऱรܛ 2 ཚ৬ᗰढ (ԫᐋچՂף 1 2 ᐋ )Δխ

ၴऱร 1 ཚ֗ร 3 ཚ৬ᗰढ ഗᄷՂֽؓ) 1 4 8

ۏ )Δ૿ק֗אऱխೃ ( 6 ᐋ ᖫख़ೃޕ֗( ( 8 ᐋ )Ι  

( b ) ऱπ႓ࣽ௰։ૠቤقԫִԼԶֲ୶ڣԲሿሿԶڇ 

Օጼ౻ቹᒳᇆ S / H 7 / 1 4ρՂΔᅝݝ塄ࡉ᠔ೃร 1

֗ร 3 ཚ৬ᗰढਜף 3 7 ᐋ (լץਔچ ֽؓ֗(

ഗᄷՂ 1 4 8 ऱچشᇠ֗אऱ৬ᗰढ৫ૻࠫΔۏ

ࠡ塒ຝ։ਜף 1 2 ᐋ (լץਔچ )ऱ৬ᗰढ৫ૻ

ࠫΖ塄ࡉ᠔ೃ֗࣪ਹᄅޘᄐऄூऄቸ։ܑ༼ٌԫ

᠔ࡉऱ৬ᗰढ৫ૻࠫΖ塄چشᣂڶ૪Δ֘ኙعٝ

ೃ৬ᤜᔭڶᣂچشऱڶࢬ৬ᗰढ৫ૻࠫΔԾࢨ

ഗᄷՂֽؓشආچشᖞჇڇ 1 4 8 ऱ৬ᗰढ৫ۏ

ૻࠫΔࢨ 3 7 ᐋֽ֗ؓഗᄷՂ 1 4 8 ऱ৬ᗰढۏ

৫ૻࠫΖ࣪ਹᄅޘᄐऄூऄቸ৬ᤜխೃ֗ޕᖫ

ख़ೃش۾ࢬऱຝ։چشਜףለᣤऱ৬ᗰढ৫ૻ

ࠫ (լ࣍ڍԮᐋ )ΖԲሿሿԶڣԶִԶֲΔৄᄎެ

૪Ιعլ൷ຍࠟٝࡳ  

( c )  塄ࡉ᠔ೃ࣍ԲሿሿԶڣԼԫִքֲ༉ৄᄎऱެࡳ

ਔ႓ࣽ௰։ૠቤՕጼץطऄுΔᓮع

౻ቹאψࡳរωֱڤቤ։چΔ၌။ऄࡳᦞૻΙא

֗ৄᄎەڇᐞ塄ࡉ᠔ೃऱع૪ழەᐞԱլઌᣂऱ

Ιైڂᐞઌᣂऱەڶۖైڂ  

( d )  ԲሿԫሿڣִԫֲΔ塄ࡉ᠔ೃৄٻᄎ༼ٌࡉᇞ

৬ᤜ (ᚵᤜයཱིᇡሉ֮ٙ࣍ร 2 . 4  )Δۖڶᣂ৬ᤜ

ՀΚڕִԿֲᛧৄᄎ൷Δփ୲ڣԲሿԫሿ࣍  

( i ) ᇞ৬ࡉִԿֲ൷ڣԲሿԫሿڇᄎৄڕ 

ᤜऱයཱིΔቤᆟᄎԲሿԫሿڣִԼֲ

ᜰ۩ऱ՛ิࡡᄎᚵໂ֮ٙΔࠀᖕයࠏร

7 ය৬ᤜኙπ႓ࣽ௰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

S / H 7 / 1 4 ρ ܂ נ ଥ ૡ ( Հ ጠ ψ ᄅ ऱ ։  ૠ ቤ

Օጼ౻ቹω )ΔۖଥૡֱطڤቤᆟެࡳΔא

ঁৄᄎ֗ࠡ৵۩ਙ९ࡴᄎٵ۩ਙᄎᤜு

ᣂଥૡ৵ڶ (ႊࢬנ܂Ꮑऱৈપଥૡ֗ᛧ৬

ᗰࠃ೭ᅮޅ )Δ塄ࡉ᠔ೃױᖕᄅऱ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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ૠቤՕጼ౻ቹᛧᘋ৬ᄅऱร 3 A ཚ ֽؓ)

ഗᄷՂ 1 1 5 ۏ )֗ร 4 ཚ ഗᄷՂֽؓ) 8 9

ۏ )৬ᗰढΙ  

( i i ) પچ۾۫ত૿ԫჇچ᠔ೃࡉ塄ނ  3 8 ֱؓ

چՒࢌऱਙۏ (ቤψጸ֏چω )Ե塄

౨ᄎᘋ৬ᚵ৬ױՂچΔۖᇠՒچ᠔ೃऱࡉ

ऱ ᄅ ᠔ ೃ Օ ᑔ Ζ ຍ ױ ီ  ։  ૠ ቤ Օ ጼ ቹ

πုᤩρᎅࣔࢬኙشຜچᒵנ܂

ऱპᓳΙ֗א  

( i i i ) ຍޅִԿֲᒔᎁڣԲሿԫሿ࣍ᄎৄڕ 

ڣԲሿԫሿڇᄎࡡᇞයཱིΔۖ՛ิࡉࠄ

ִԼֲऱᄎᤜՂޅނᄅऱ։ૠቤՕጼ౻

ቹעᖆΔڶᣂֱٺᚨച۩ٵრחႚป (ᅝխය

࠰ৱڶཱི )Δঁאխַऄுऄ৳࿓֗ݧ

լᄎޣ࿇ڶנᣂ၄ऱחࡎΔࠀႊ࣍Բሿ

ԫሿڣִԼԮֲࢨհছٻऄஅ༼ٌٵრח

ႚปΙ  

( e )  ຑৄٻٵᄎ༼ٌऱࡉᇞ৬ᤜΔ塄ࡉ᠔ೃ࣍Բሿԫ

ሿڣִٻቤᆟ༼ٌԫٝଥૡ࿇୶ֱூΔא᎖ࠀ

ီ ᤚ ᐙ  ေ ۷ Ε ٌ ຏ ᐙ  ေ ۷ ֗ Ւ Ժ  ቤ ᛀ ಘ 

ऱנ༽᠔ೃࡉ࿇୶ᑇ֗塄Ζଥૡֱூऱܫ

ᖕڕՀΚ  

( i )  ଥૡֱூނءऱร 4 ཚૹ৬Օᑔ ֽؓ)

ഗᄷՂ 1 4 8 Ιᑔۏ 4 0 ᐋ )ԫࣈԲΔޏ

ᘋ৬ࠟᐏՕᑔΔܛร 3 A ֗ร 4 ཚ৬ᗰढΔ

৫։ֽܑؓഗᄷՂ 1 1 5 ۏ (ᑔ 2 1

ᐋ ഗᄷՂֽؓ֗( 8 9 ۏ (ᑔ 2 1 ᐋ )Ζร

3 A ཚ৬ᗰढ࣍ۯࡉࢬ်ڶለ܅ᑔᐋ

ऱᔆए᛭ਜΔۖร 4 ཚ৬ᗰढঞ֫ڶ

ΕఐࢪΕ်֚֗ࢬक़ႼΖᇠࠟᐏ৬ᗰ

ढऱᖞ᧯᜔ᑔ૿૿ᗨ 6 6  9 9 4 Ιۏֱؓ  

( i i )  ለᅶऱร 4 ཚ৬ᗰढᄎ૿ٻ႓ࣽ௰ሐΔۖለ

 ऱ ร 3 A ཚ ৬ ᗰ ढ ঞ ݄ ᆵ ࣍ ڶ ᣂ ش چ 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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ຝΔᒬທנඪ్ڤ৬ᗰढ৫ᔚኢΖᖕৈ

પऱࡳΔร 3 A ཚ৬ᗰढᄎ৬࣍ॺ৬ᗰش

چ۾ωփچ֏ਔψጸץᄎࠀՂΔچ 3 8 ؓ

ΙچՒࢌऱਙۏֱ  

( i i i )  塄ࡉ᠔ೃ৬ᤜނ᠔ೃՕᑔऱ৵ฝ၏ᠦطழ

ऱ 1 1 ۟ףᏺۏ 2 7 ۏ ᐋೖ߫հՂࠟڇ) )Δ

႓ࣽ௰ሐऱၲཆ৫Ζร༽א 4 ཚ৬ᗰढऱ

֚ല֚܂شक़ႼΙ  

( i v )  ᘋ৬ร 3 A ཚ৬ᗰढႊڶڇᣂچشऱ۫קຝ

ၞ۩ਉൺ֗چഗՠ࿓Ζ塄ࡉ᠔ೃ༼ٌऱՒԺ

ቤᛀಘܫբᒔᎁڶᣂՠ࿓ױ۩Δױࠀฤ

٤ᑑᄷΙڜऱࡕ՞ٽ  

( v )  塄ࡉ᠔ೃၞ۩ऱٌຏᐙေ۷ऱ࣠᧩قΔ

ᚵڇ႓ࣽ௰ሐऱᄅנԵՑലՕՕ྇֟՞

٠ሐЯ႓ࣽ௰ሐٌऱٌຏੌၦΔൕۖޏ

փऱٌຏൣउΙ֗א  

( v i )  ଇढ֗䏦ݝس༉Ⴧߏ୮᠔ೃچشᝮᓮֱٺ

༼ٌრٻΔᅝխ࣍ۯՕ୕Εല૨ᖾࣟࡉ௰

ऱ݁چشᠦ塄ࡉ᠔ೃΖ᠔ࡉسఐԳছᄅ

ऱ᠔ೃچشᏁழΔॺൄٲᙠΖ۟࣍႓شܾێ

ՀᙞሐᄎઠመچΔᚵ৬ऱཽᥳতཽᒵऱچ

ᇠچشΔኙ᠔ೃऱؒࡉݝቤ (ܑਢ࠹࣐ት

ଃ֗ᔼ೯ᐙऱໂ )ທګᣤૹऱૻࠫΖᇞ

ެຍଡംᠲႊ֭ב؎ᠰऱ৬ທچഗ၄شΔח

Ւآچ౨چጐࠡشΙ  

[५ዊ٠໑Փ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( f )  ԲሿԫሿڣִԼֲΔ՛ิࡡᄎەᐞڶᣂ։ૠ

ቤՕጼ౻ቹऱଥૡ৬ᤜΔچشނᚵᘋ৬ร 3 A ֗ร

4 ཚ৬ᗰढऱຝ։ऱ৬ᗰढ৫ૻࠫط 1 2 ᐋ։ܑଥ

ૡֽؓഗᄷՂ 1 1 5 ഗᄷՂֽؓ֗ۏ 8 9 Ζۏ

֮ٙร 2 . 7 ૹ૪ቤᆟኙ塄ࡉ᠔ೃଥૡֱூऱᖞ

᧯ေ۷Δڶᣂေ۷ᄗ૪ڕՀ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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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ψਙٽຜֱ૿Δૹ৬᠔᛭ਜऱ৬ᤜฤشڇ 

ΔۖଇढٻऱቤრچषωࢨΕᖲዌࢌ

֗䏦ݝݝس९լ֘ኙڶᣂ৬ᤜΙ  

( i i )  ᒬທඪ్ڤ৬ᗰढ৫ऱଥૡֱூፖڶᣂ։

ૠቤՕጼቹࢬො።ऱ՞ߣऱڶ৬ᗰढ

৫్ܑ ഗᄷՂֽؓ) 8 5 ۟ۏ 1 1 5 ۏ ࠀ(

ॺլઌ࠰ᓳΖڼଥૡֱூլᄎኙൕၒ್چሏ

ᑗถඨ႓ࣽ௰֗ൕஈࢸሐถඨ್ऱ

ནᨠທګᣤૹऱ૿ᐙΙ  

( i i i ) ᠔ೃՕᑔൕ႓ࣽ௰ሐ৵ฝ࣍ط  2 7 Δᖞᐏۏ

ร 3 A ཚ৬ᗰढ֗ร 4 ཚ৬ᗰढऱຝ։

ᄎ႓ࣽ௰ሐऎሁऱڛ۰ڶ࿇୶ᔟ።ۖ

լߠΖፖ塄ࡉ᠔ೃ٣ছऱֱூ֗։ૠቤՕ

ጼቹ٣ছૡࡳऱ৬ᗰढ৫ૻࠫઌֺΔถඨ

塄ࡉ᠔ೃקאچشऱٱ৫ᐔࡉᏻऱڶན

ᨠᄎޓၲཆΙ  

( i v )  ឈྥൕᣪႆሐถඨऱຝ։ནᨠᄎڂڶᣂଥ

ૡֱூۖ࠹ᐙΔ܀ᅝ٤૿ࡵݝᘝၦီᤚေ

ρ֗ৈપࠏਔπ৬ᗰढයץΔైڂה۷֗ࠡ

ऱ࿇୶യ৫ΕݾڇچشՂऱૻࠫΔא

֗᠔ೃٺڇՕᑔࠓٽૠֱ૿ऱפ౨֗ሎ܂

ᏁΖ塄ࡉ᠔ೃऱଥૡֱூࢬ৬ᤜऱ৬ᗰढ

৫אױ൷࠹Ι֗א  

( v )  塄ࡉ᠔ೃ৬ᤜچ۾ނ 3 8 چՒࢌऱਙۏֱؓ

ԵڶᣂچᒵփΔڶᣂ৬ᤜאױ൷࠹Δ

ऱპᓳΖנ܂ᒵچຜشኙီױࠀ  

( g )  ՛ ิ ࡡ  ᄎ ໂ ൜ 塄 ࡉ ᠔ ೃ ऱ  ᖕ ֗ Ղ ֮ ऱ  ቤ ေ

۷Δ࣍ࠀԲሿԫሿڣִԼֲٵრֆؒ։ૠቤՕ

ጼቹऱଥૡ৬ᤜΔࠎאֆฒ༼נრߠΖᖕ塄ࡉ᠔

ೃऱଥૡֱூΔፖร 4 ཚઌຑऱࠟᐋೖ߫ؓհ

Ղऱ৬ᗰढᄎ৵ฝ 2 7 ᒷᚵᤜ࿇୶ኙൕ႓⁼ױΔۏ

ࣽ௰ሐถඨऱནᨠࢬທګऱᐙΖڼڂ՛ิࡡᄎ

ೖ߫ؓհՂऱ৬ᗰढ৫ૻࠟނޡԫၞࡳ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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ᐋΔאᒔঅ塄ࡉ᠔ೃᄎਊૹ৬ૠቤऱ৬ᤜނ৬ᗰढ

৵ฝΖԲሿԫሿڣִԲԼԮֲΔऄஅ༉塄ࡉ᠔ೃ

ऱխַऄுعᓮޅױΙ  

I I )  ։ૠቤՕጼቹऱଥૡ৬ᤜ  

( h )  ԲሿԫሿڣִԿԼֲΔπ႓ࣽ௰։ૠቤՕጼ౻

ቹᒳᇆ S / H 7 / 1 5ρᖕයࠏร 7 ය୶قΔࠎאֆฒ

ᔹΖᇠቹگࢬऱଥૡႈؾਢ࣍ۯ႓ࣽ௰ሐऱ

塄ࡉ᠔ೃچشଥૡ৬ᗰढ৫ૻࠫΙ  

( i )  ᅝݝ։ܑ࣍ԲሿԫሿڣԼִԼֲ֗ԲሿԫሿڣԼ

ԫִԼֲٻגᤜᄎᝤՀ࿇୶Εቤٌ֗ຏࡡ

ᄎ֗אגত։ࡡᄎ១տ։ૠቤՕጼቹऱ

ଥૡႈؾΔ࣍ࠀԲሿԫሿڣԼԫִԲԼֲᎭᨷ

៖ቅ՞षᄎഘᜰ۩چᘬᇬᓵᕽΖڶڇᣂᄎᤜ

Ղ༼נऱრ֗ߠቤᆟЯ塄ࡉ᠔ೃऱڃᚨᄗ૪֮࣍

ٙร 2 . 1 1 Ι  

( j ) ٥൷ᛧݝየ৵Δᅝࡻཚقཚࠟଡִऱ୶ڇ  1  0 6 8

ࠄԼԲִԲԼֲֆؒຍڣԲሿԫሿ࣍ࠀ૪Δعٝ

٥ݝΖᅝߠრנ༽ֆฒঁא૪ΔཚԿଡਣཚΔع

൷ᛧٝრߠΙ  

( k ) ຍڇ  1  0 6 8 ڶ૪խΔعٝ 7 0 2 ֭ٝଥૡऱع૪

୮᠔ೃᜤᄎߏՕฒ֗ଉཽاؑط ( R 6 8 1 )༼ٌΔՕી

֭  ଥ ૡ ৬ ᗰ ढ  ৫ ૻ ࠫ ( R 1 ۟ R 7 0 6 Δ ܀

R 2 5 3Ε R 2 6 7Ε R 2 9 4 ֗ R 3 2 5 ೈ؆ )Ζڶ 3 6 2

ٝ ֘ ኙ ଥ ૡ ऱ ع ૪ ( R 2 5 3 Ε R 3 2 5 Ε R 7 0 7 ۟

R 1 0 2 3 ֗ R 1 0 2 6 ۟ R 1 0 6 8 )ΔՕી֘ኙڶᣂऱ৬

ᗰढ৫ૻࠫΔࠀگޣጹ塄ࡉ᠔ೃچشऱ৬ᗰढ

৫ૻࠫΔط܀塄ࡉ᠔ೃ༼ٌऱ R 7 0 8 (৬ᤜၞԫޡ

ᐈ৬ᗰढ৫ૻࠫ࣋ )ঞೈ؆Ζ֘ኙଥૡऱع૪ط

փ ࡺ ا Ε ଡ ܑ ֆ  Ε ؑ ا Օ ฒ Ε ڍ ଡ ᄐ  م ூ ऄ

ቸΕၒ್࠰اࡺچᄎ֗גᤜ༼ٌΖࠡ塒ऱ

૪عٝ ( R 2 6 7Ε R 2 9 4Ε R 1 0 2 4 ֗ R 1 0 2 5 )༉ڶᣂ

ଥૡ༼נრߠΔاؑطՕฒࡉଉཽᎸতഘ༼ٌΔع

૪փ୲ፖ৬ᗰढ৫ૻֽࠫؓഗᄷՂ 8 9 ֗ۏ

ഗᄷՂֽؓ 1 1 5 ᣂΙڶچشଉཽᎸতഘࢨ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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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) ૪Գऱ৬ᤜع֗ط૪ع   

( l ) ร֮ٙ࣍૪Գऱ৬ᤜᇡሉع֗ط૪ऱعᣂڶ 

3 . 6 Δᄗ૪ڕՀΚ  

㞾 㖐 ≽ 岑 䤓 䟂 承  

ٌຏޏ  

( i ) ᠔ࡉ୲塄ؾᣂ։ૠቤՕጼቹऱଥૡႈڶ 

ೃऱૹ৬ૠቤאᆵኔΔຘመڇ႓ࣽ௰ሐף

ԫଡנԵՑޏא՞٠ሐ֗՞ޘሐऱٌຏ

ൣउΙ  

ᚌᔆऱ᠔᛭ࣚ೭  

( i i )  ૹ৬塄ࡉ᠔ೃޏၴ़ڍޓࠎ༽ױڶ᠔ೃ

փऱᚲ૰ᛩቼΔఐԳ༼ޓࠎუऱ᠔᛭

ਜΔၞࠎ༽֗א۩᠔ᖂઔࡉߒറᄐഛಝऱ़

ၴΖૹ৬ႈױٍؾᚨבኙߏ୮᠔᛭ࣚ೭ፖֲ

ଟ ᏺ ऱ Ꮑ ޣ Δ ࠀ ױ ⁼ ᒷ ֆ ٥ ᠔ ᛭ ߓ อ ऱ ᚘ

ԺΙ  

৬ᗰढ৫ૻࠫאױ൷࠹  

( i i i )  ᆖଥૡऱૹ৬ֱூط塄ࡉ᠔ೃ༼ٌΔނ৬ᗰ

ढ৫ֽؓطഗᄷՂ 1 4 8 ᐏለࠟ۟܅૾ۏ

ᅶ ऱ ৬ ᗰ ढ ( ৬ ᗰ ढ  ৫   ֽ ؓ ഗ ᄷ Ղ

1 1 5 ഗᄷՂֽؓࡉۏ 8 9 ۏ )Δۖڶᣂֱூ

ᄎ྇֟ኙچࡌऱီᤚᐙΙ  

♜ ⺜ ≽ 岑 䤓 䟂 承 ( 尐 㻑 㟅 偙 ㆉ 乘 䓸 浧 ㄵ 棟 Ⓟ )  

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ऱ৬ᗰढ৫ૻࠫ  

( i v )  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شऱ৬ᗰढ৫ૻ

ࠫᚨ֘ਠਙࢌΕᖲዌࢨष࿇୶ऱڶ

৬ᗰढ৫Δ៶אᆈയऱբ৬༼ီࠎ

ᤚᓳᕪࡉᒷᓢ़ၴΖ୲ૹ৬塄ࡉ᠔ೃᄎ

փֲ৵լઌ࠰ᓳऱᐋ৬ᗰढمՀլ٣ߜ

Ι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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ီᤚᐙ  

( v )  塄ࡉ᠔ೃऱร 3 ཚ৬ᗰढᄎኙၒ್چऱᔚኢ

ᒵ֗ൕஈࢸሐࡉ႓ࣽ௰ሐถඨऱནᨠທ

ၞ۩ၞچش᠔ೃࡉ塄ڇ૿ऱီᤚᐙΖګ

ԫޡऱૹ৬ႈؾᄎທګৠଅயᚨΔᔟᖒ႓ࣽ

௰ऱ՞౩ᒵΔధᡏ՞ߣऱᛩቼ֗ᔣ२۰ڛ

ऱ۟܅խയ৫ۥΔࠀᐙᇠऱؑ୲֗

ᔟᖒଡܑढᄐऱནᨠΙ  

( v i )  ီᤚᐙေ۷ೈԱᚨץਔࢬᙇ࣍ۯ࠷ၒ್چ

ሏᑗࡉᣪႆሐޡ۩உऱֆฒᛵඨរ؆Δٍ

ᚨץਔփاࡺൕࠡढᄐ؆ඨऱནᨠΙ  

( v i i )  ૹ৬ႈؾᄎᔟᓈࠡה৬ᗰढΔࠀॴᡶࡌऱ

৬ ᗰ ढ ( ࠏ ڕ Ꮥ ᔕ ፕ ) ආ ٠ Δ ᐙ  ढ ᄐ ऱ Ꮭ

ଖΙ  

़ੌຏᐙ  

( v i i i ) ৠଅயᚨΔॴᖒګ৬ࠟᐏᐋ৬ᗰढᄎທף 

ੌΔחփऱຏଅൣउ᧢Ζ塄ࡉ᠔ೃऱ

ૹ৬ႈؾᄎॴᖒ՞٠ሐऱψଅՑωΔחຏଅ

༔ాگΔח֗אၒ್چऱੌ྇ኬΙ  

ٌຏᐙ  

( i x )  ၞԫޡૹ৬ലᖄી᠔ೃऱఐݩΕ᠔᛭ਜΕ

ऒ߫ۯΕఐԳΕ൶ఐृ֗ՠऱᑇؾᏺףΖ

ऱֆ٥ٌຏࣚ೭Δၞݙྤࠀچشᣂڶ࣍ط

ԫޡૹ৬ᄎٌחຏᚲႾऱൣउ༞֏Ι  

( x ) ଥࢬ᠔ೃࡉլᄎ৬ٚ۶ᄅऱሐሁΔ塄࣍ط 

ૡऱٌຏڜඈਢޏױܡٌຏΔኔ᥆ԫՕጊ

ംΖڇ႓ࣽ௰ሐףऱנԵՑᄎٌחຏᚲႾ

ᒤឩՕΔᚵᤜٌຏֱூٍլ౨ڇ್ֲኔ

۩Ι  

( x i )  ሎ ᙁ ᆟ । ق Δ ᇠ ᆟ ޅ  塄 ࡉ ᠔ ೃ ऱ ૹ ৬ ႈ

ΖྥۖΔᄅ৬ףլᄎᏺؾᑇݩఐڂΔਢ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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ऱร 3 ཚ৬ᗰढழբڶ٥ٽ 4 6 0 ്ఐݩΔ

ৱร 4 ཚᆵګ৵ Δఐݩᑇؾᄎᏺ ۟ף 8 0 0

്Ι  

ᛩቼᐙ  

( x i i )  塄 ࡉ ᠔ ೃ ऱ ૹ ৬ ႈ ؾ ᄎ ທ ګ ት ଃ ֗ ़  ۆ

ΔࠀᇠٌڍޓࠐຏੌၦࡉఐԳΔᐙ

ၒ್چؑاऱൣ֗֨ߪፃൈΖڶᣂֱ

૿ؘႊၞ۩ᛩቼᐙေ۷Ι  

( x i i i )  ᠔ೃՕᑔᒤփऱຏଅֶࠋᄎႚᐾఐပΔ

ౡᔣ२اࡺऱൈΖ塄ࡉ᠔ೃૹ৬ႈؾऱᄅ

ᏺਜࢨᄎኙࡌທګ૿ऱ࠺ᐙΙ  

( x i v )  ૹ৬ႈؾլฤٽਙࢬࢌ༼ଠऱψ៴֚۩೯ω

ऱ৬ᤜ֗ψᛩঅᑔڙঞωΔڂ٤ڶࢬ

ᛩঅᑔڙᎁᢞૠቤ݁ቔᚐᄅڶ৬ᗰढۖ

ॺၞ۩ૹ৬Ι  

᠔᛭ࣚ೭ࠎ༽  

( x v ) ڼڂ؆Δڇ᠔ೃՕຝ։ఐԳ݁۰ࡉ塄࣍ط 

ࠡឩ৬חڶࠀၒ್چ࠹༡Ζᚵᤜᐋૹ

৬ႈۖܓۋڇڱؾॺࣚ೭षΙ  

( x v i )  ၒ್ߏၴڍڶچ୮֗ֆم᠔ೃΔփ່֟ڶ

նၴ᠔ೃΖ塄ࡉ᠔ೃኔլᏁၞ۩ឩ৬Ζ塄

چشԫჇᔞᅝऱ؆אچၒ್ڇᐞە᠔ೃᚨࡉ

࿇چش୮᠔ೃ࿇୶ऱჇߏ܂ቃఎࢌਙڇࢨ

୶ᄅ᠔ೃΙ  

(x v i i )  塄ࡉ᠔ೃڶآጐش᠔ೃփऱၴ़ڶΔڼڂ

ྤႊឩ৬אञၴ़ڍޓ࠷Ι  

(x v i i i )  塄 ࡉ ᠔ ೃ ऱ  ᐋ ᠔ ೃ Օ ᑔ ࠀ լ ฤ ٽ ഏ Ꮎ ᑑ

ᄷΖԫ؟࿇߀سᣄЯრ؆Δঁᣄ૾֒شאᖲ

႞ՋΙڍޓګఐԳᠦΔᄎທ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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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x i x )  塄ࡉ᠔ೃਢᄐٞᄐΔڕᛧਙࢌᇷܗΔᄎח

ᇠ᠔ೃڇլֆؓऱൣउՀࠩᚌႨΙ  

ֆฒᘬᇬ  

( x x )  ৄᄎࢬ൷ᛧ֭ଥૡऱع૪ᑇآؾ౨టإ

֘ਠփاࡺኙ塄ࡉ᠔ೃૹ৬ႈؾऱრ֗ߠ

լየΖᅝݝᚨڜඈၞ۩ֆฒᘬᇬΔᘬᇬऱݮ

ၒ್ٻ֗אூऄቸၲᄎΔمਔፖᄐץᚨڤ

چ  ࡺ ا ࢨ ᄐ  م ூ ऄ ቸ ז । ၞ ۩ ം ࠴ ᓳ

Ι  

( x x i ) Հ৬ᤜΚאנ༽૪Գع   

Ё  ༚٣شছऱ৬ᗰढ৫ૻࠫΙፂڶ

ऱ৬ᗰढ৫ࡉೖַ塄ࡉ᠔ೃऱૹ৬ႈ

ؾ ( R 9 6 5 ۟ R 9 7 1Ε R 9 8 9 ۟ R 9 9 1Ε

R 9 9 6 Ε R 9 9 7 Ε R 1 0 1 1 ۟ R 1 0 1 3 Ε

R 1 0 1 8 Ε R 1 0 2 6 Ε R 1 0 2 9 Ε R 1 0 3 4 Ε

R 1 0 6 3 ۟ R 1 0 6 5 )Ι  

Ё ނ  ૹ ৬ ႈ ؾ ᔢ ۟ ࠡ ה ش چ ( R 9 6 4 Ε

R 9 6 9 Ε R 9 7 0 Ε R 9 7 2 Ε R 9 9 2 ۟

R 9 9 7Ε R 1 0 3 2Ε R 1 0 6 5 )Ι  

Ё ᓽᚍاࡺٻ  ( R 9 7 3 )Ι  

Ё  ၞ۩ᛩቼᐙေ۷ ( R 1 0 0 3 )Ι  

Ё ޓ  ޏ ߫ ᔖ ຏ ሐ Δ ࠀ ༼ ࠎ چ ࢍ  ਜ

( R 1 0 0 4 )Ι  

 ♜ ⺜ ≽ 岑 䤓 䟂 承 ( 尐 㻑 㟍  ㆉ 乘 䓸 浧 ㄵ 棟 Ⓟ
( R 7 0 8 -殙✛携棱 )  

(xx i i )  ֱঁৄᄎಘᓵࡉᇞ৬ᤜΔ塄ࡉ᠔ೃբ࣍

Բሿԫሿڣִٻቤᆟ༼ٌॣޡᄗ࢚ૠ

ഗᄷՂֽؓਔץ) 1 1 5 ऱรۏ 3 A ཚ৬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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ढֽ֗ؓഗᄷՂ 8 9 ऱรۏ 4 ཚ৬ᗰढΔ

৬ᗰढፖ႓ࣽ௰ᜯဩ૿հၴऱࠟࠄຍڇ֗א

ᐋؓ )Δڶ܀ᣂૠࠀॺᚵګૡمᇠچش

փޓᇡา֗ኔᎾऱ৬ᗰढ৫ૻࠫऱࠉᖕΙ  

(xx i i i ) ᇡาऱࠫૻچᣂऱ৬ᗰढ৫ૻࠫլؘڶ 

ૠՠ܂ΔՈᣤૹᐙ໌რૠΙ  

(xx i v )  塄ࡉ᠔ೃᚵໂԱᄅऱᄗ࢚ૠֱூΔঁאኙ

؆ᛥנ܂ଥޏΔֱऄਢ֧ԵݮૠΔ൷

Ꮝڶร 3 ཚ৬ᗰढ༼ޓࠎኔشऱֱऄΔᝩ

ຑጿլឰऱԫങऴנ႓ࣽ௰ሐ؆ᛥ܍

ᛥᕻΖᚵᤜ࿇୶Ꮑॿڶ۾ᣂچشփ৬ᗰढ

৫ૻࠫૡࠟᐋऱຝ։Ι  

( x x v )  R 7 0 8 Հ৬ᤜΚאנ༽  

Ё  ᔭֽؓഗᄷՂ 8 9 ᐋऱ৬ᗰࠟ֗ۏ

ढ৫ૻࠫΔֽؓאࠀഗᄷՂ 1 1 5 ۏ

ૠֱ࢚૪ԳऱᄅᄗعᅃࠉࢨհΙז࠷

ூᓳᖞڶᣂچشՂլٵ৬ᗰढ৫ૻࠫ

հၴऱᒵΔࠟނࠀᐋऱ৬ᗰढ৫ૻ

֗אԿᐋΙޏࠫ  

Ё ܔ  ೈ ψ ਙ ࢌ Ε ᖲ ዌ ࢨ ष  ω چ  ψ ໂ

ုωխᆃַڶᣂࠟ࠹چشᐋ৬ᗰढ৫

ڶ৬ᗰढૹ৬۟ڶऱຝ։ऱૻࢬ

৫ऱࡳΙ  

㙟 ⒉ ㎞ 尚 䤓 䟂 承  

(xxv i )  R 2 6 7 ֗ R 2 9 4 ਢᣂֽؓ࣍ഗᄷՂ 8 9 ֗ۏ

ഗᄷՂֽؓ 1 1 5 ܀ऱ৬ᗰढ৫ૻࠫΔۏ

Ιطࢨߠრ᧯ࠠנ༽ڶ  

(xxv i i )  R 1 0 2 4 ֗ R 1 0 2 5 ᎁ࣋ᐈ塄ࡉ᠔ೃچشऱ

৬ᗰढ৫ૻࠫۖፂᎸতഘچشऱ৬ᗰढ

৫ૻࠫ (նᐋ ᐈᎸ࣋ଚ৬ᤜהֆւΖֶڶ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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তഘچشऱ৬ᗰढ৫ૻࠫ ( R 1 0 2 4 Ꮈނࢨ(

তഘچشऱ৬ᗰढ৫ૻࠫ࣋ᐈֽ۟ؓഗ

ᄷՂ 1 1 5 ۏ ( R 1 0 2 5 )Ι  

I V )  ቤᆟኙڶᣂع૪ऱڃᚨ  

( m )  ኙع࣍૪ع֗ط૪Գऱ৬ᤜΔቤᆟ܂ࢬऱڃᚨ

ᇡሉ֮ٙ࣍ร 4 . 4 Δᄗ૪ڕՀΚ  

㞾 㖐 ≽ 岑 䤓 䟂 承  

( i )  ᅝݝໂ൜ڶᣂع૪ൕޏٌຏΕ༼ࠎ᠔᛭ࣚ

೭֗ီᤚᐙߡ৫ۖߢཏሙ֭塄ࡉ᠔ೃ

৬ᗰढ৫ૻࠫΙࡳૡچش  

♜ ⺜ ≽ 岑 䤓 䟂 承 ( 尐 㻑 㟅 偙 ㆉ 乘 䓸 浧 ㄵ 棟 Ⓟ )  

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ऱ৬ᗰढ৫ૻࠫ  

( i i ) ለ৬ࡳૡچषωࢨΕᖲዌࢌψਙڕ 

ᗰढ৫ऱཙֱזூࠠڶ᧯ऱ࿇୶ૠቤ֗ઌ

ᣂݾေ۷֭Δৄᄎەڇᐞچشऱൣउ

֗ઌᣂਙ֗ݝຝ॰ऱრߠ৵Δᄎך։ەᐞ

ཙֱזூΙ  

( i i i )  塄ࡉ᠔ೃբ༼ٌԫٝࠠ᧯࿇୶ֱூΔא᎖ࠀ

ઌᣂऱݾေ۷Δৄঁאᄎەᐞᆖଥૡऱ

৬ᗰढ৫ૻࠫࢬທګऱᐙΖৄᄎڇଥ

ૡ塄ࡉ᠔ೃچشऱ৬ᗰढ৫ૻࠫழΔբᇡ

า ေ ۷ ֗ ᘝ ၦ ٺ ႈ ઌ ᣂ ऱ ڂ ై Δ ץ ਔ ψ ਙ

Εॵ२ऱٻऱቤრچषωࢨΕᖲዌࢌ

ՒشچຜΕ᠔ೃऱ࿇୶֗ሎ܂ᏁΕڇچش

ᖕৈપ֗π৬ᗰढයچشՂऱૻࠫΕݾ

࿇୶ֱהࠡڶܡρऱ᜔ᑔ૿૿ᗨΕਢࠏ

ூΕ৬ᗰढ৫ਢܡፖᇠऱᖞ᧯৬ᗰढ

৫్ܑ֗ॵ२࿇୶յઌ࠰ᓳΕᚵᤜ࿇୶ኙൕ

փᛵඨរถඨऱནᨠࢬທګऱᐙΔ

ܡᣂ࿇୶ਢڶΔߢ৫ۖߡൕٌຏ֗ഗ৬֗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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ᎁᆖଥૡऱ৬ᗰढ৫ૻࠫࠀΔ࠹൷אױ

Օીאױ൷࠹Ι  

ီᤚᐙ  

( i v )  塄ࡉ᠔ೃร 3 ཚਢڇԲሿሿԶڣԫִ༉ڶᣂ

։ૠቤՕጼቹՂऱ塄ࡉ᠔ೃچشਜף৬ᗰ

ढ৫ૻࠫհছբᛧᘋ৬Ζ۞ԲሿሿԶڣ

ԫִದΔৄᄎբڶڇᣂ։ૠቤՕጼቹՂ

༉塄ࡉ᠔ೃچشਜף৬ᗰढ৫ૻࠫΔ܍א

ᓳऱ࿇୶Ι࠰መ֗լנ  

( v )  塄 ࡉ ᠔ ೃ ऱ ଥ ૡ ֱ ூ ף Ղ ඪ ్ ڤ ৬ ᗰ ढ 

৫ Δ ܛ ለ ᅶ ऱ ร 4 ཚ ৬ ᗰ ढ ᄎ ૿ ٻ ႓ ࣽ ௰

ሐΔۖለऱร 3 A ཚ৬ᗰढঞ݄ᆵع࣍ᓮ

ො።ऱࢬᣂ։ૠቤՕጼቹڶរփຝΔፖچ

՞ߣऱڶ৬ᗰढ৫్ܑ ഗᄷՂֽؓ)

8 5 ۟ۏ 1 1 5 ۏ ᠔ೃऱࡉᓳΖ塄࠰ॺլઌࠀ(

࿇୶ֱூࠡխԫႈऱૠۥΔਢނ᠔

ೃՕᑔൕ႓ࣽ௰ሐ৵ฝऱ၏ᠦط 1 1 ףᏺۏ

۟ 2 7 Ιۏ  

( v i )  ፖ٣ছ 1 2 ᐋૻࠫՀऱൣउઌֺΔᆖଥૡऱ

৬ᗰढ৫ૻࠫլᄎኙൕၒ್چሏᑗถඨ

႓ࣽ௰֗ൕஈࢸሐถඨ್ऱནᨠທګ

ᣤૹऱ૿ᐙΙ  

( v i i ) ሐࡉګ႓ࣽ௰ሐЯ૿ࣟچش᠔ೃࡉൕ塄࣍۟ 

ٌ२၏ᠦถඨ塄ࡉ᠔ೃऱནᨠΔࠟᐋऱ৬

ᗰ ढ  ৫ ૻ ࠫ ױ ᒔ অ ᠔ ೃ Օ ᑔ ᄎ ৵ ฝ 2 7

Δۖᖞᐏรۏ 3 A ཚ৬ᗰढ֗ร 4 ཚ৬ᗰढ

ऱຝ։ٍᄎ႓ࣽ௰ሐऎሁऱڛ۰ڶ

࿇୶ᔟ።Ζถඨ塄ࡉ᠔ೃקאچشऱٱ৫ᐔ

ޓᖫख़ೃ৵ലޕ࠵ࣈڇནᨠڶᏻऱࡉ

ၲཆΖឈྥൕᣪႆሐถඨऱຝ։ནᨠᄎ࠹ᆖ

ଥૡऱ৬ᗰढ৫ૻࠫᐙΔ܀ኙီᤚေ۷

ᐞኔ᥆৾ᅝΙە٤૿ऱנ܂ైڂהࠡ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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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i i )  ᅝီڇݝᤚေ۷խբەᐞൕၒ್چሏᑗ֗

ᣪႆሐޡ۩உऱփᛵඨរ (փ֗اࡺֆฒ

ሒࠩױ݁ )ถඨऱནᨠΔ֗אൕ႓ࣽ௰ሐЯګ

ࡉ ሐ ٌ  ॵ २ ऱ ۩ Գ ሁ ለ २ ၏ ᠦ ถ ඨ ऱ ན

ᨠΔۖঅఎൕၒ್چሏᑗऱᛵඨរถඨ႓

ࣽ௰ऱ՞౧હནऱནᨠףޓਢڶᣂ։

ૠቤՕጼቹૡࡳ৬ᗰढ৫ૻࠫழऱૹە

ᐞైڂΖڇଉཽຍଡ৫࿇୶ऱᛩቼΔኔᣄ

Գནߏऱچش࿇୶ถඨ࿇୶ڛ۰ڶࢬঅᥨא

ᨠΖԱֆฒܓ墿ದߠΔঅᥨֆฒऱནᨠޓ

ૹΙ  

( i x ) ය֮ڶρࠏኙආ٠ऱᐙΔπ৬ᗰढය࣍۟ 

ࡳ৬ᗰढႊྥ֚ڶऱᅃࣔΙ  

़ੌຏᐙ  

( x )  ᅝ࣍ݝԲሿሿԶڣ։ૠቤՕጼቹՂٺଡ

࿇୶چૡࡳ৬ᗰढ৫ૻࠫழམၞ۩़

ੌຏေ۷Ζڶᣂ࣠᧩قᇠڣޢऱฐ۩ଅ

۞ࠐฐ۩ଅঞࡱΔֱקֱࣟ֗ࣟ۞ࠐ

۫তֱֱ֗ࣟΔۖ՞٠ሐਢփࠡխԫය

ຏଅ༔Ζ࣍ط塄ࡉ᠔ೃ࣍ۯ՞ߣऱ۫ק

ᒔঅ᠔ೃՕᑔऎױΔࠟᐋ৬ᗰढ৫ૻࠫߡ

՞٠ሐЯ႓ࣽ௰ሐ৵ฝ 2 7 ՞٠ሐܗڶΔۏ

ऎሁ़ੌຏΖ塄ࡉ᠔ೃچشऱ৬ᗰढ৫

ૻࠫլᚨኙփऱຏଅ֗ཋᑷய࣠ທګૹՕ

ऱ૿ᐙΙ  

ٌຏᐙ  

( x i )  ሎᙁᆟᎁ塄ࡉ᠔ೃࢬ༼ٌऱٌຏᐙေ۷

࣠אױ൷࠹Ζڶᣂٌຏᐙေ۷ץਔኙ

փٺଡሁՑऱေ۷Δࠀբەᐞࠩڇ႓ࣽ௰ሐ

ᏺऱנԵՑΖေ۷࣠᧩قΔࠌܛ塄ࡉ᠔

ೃၞ۩ૹ৬ٌۖחຏੌၦᏺףΔᔣ२چࢬ

ڶ բ ᒔ ࡳ ऱ   ሁ Ց ڇ  ૠ ڣ ૻ ( Բ ሿ Բ ԫ

ڣ )ছՈᄎߩךڶऱٌຏ୲ၦΖឩ৬塄ࡉ᠔ೃ

լᄎኙࡌچທګլױ൷࠹ऱٌຏᐙ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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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x i i ) ᠔ೃऱٌຏ։ނױԵՑנ႓ࣽ௰ሐᏺऱڇ 

ੌ۟ၒ್אچ؆Δڂࠐ૿קऱ߫ᔖױऴ൷

ൕ႓ࣽ௰ሐၞנ᠔ೃΖᚵᤜऱᄅ߫ᔖຏሐᄎ

ሐሁΔה᠔ೃऱٌຏ։ੌ۟ࠡছګપԮނ

ൕۖޏ՞ޘሐٌຏᚲႾऱൣउΔٵࠀழ

ၞԵ᠔ೃچشऱ߫ᔖ༼ࠎᓳ߫Δۖૹ৬ႈ

Ιۯऒ߫ڍޓࠎ༽ലؾ  

( x i i i ) Եנඈլᄎᐙᄅᏺڜ್ֲऱٌܑຏڇ 

Ցऱሎ܂ΔຍଡנԵՑڇ್ֲऱሎ܂ലᄎ

ᇿؓൄֲઌٵΙ  

( x i v )  塄ࡉ᠔ೃ।قΔร 1 ֗ร 2 ཚ৬ᗰढࢬᛧ

ᆜऱఐݩᑇؾ 4 6 0 ്Ζၞ࣍ط۩փຝش

ຜૹิΔఐݩᑇڇؾร 3 ཚ৬ᗰढᆵګ৵լ

ᄎᏺףΔۖร 3 ཚ࿇୶ࢬࠐऱٌຏੌၦٍ

ፖ ࠡ ᆵ ګ հ ছ ԫ ᑌ Ζ ۟ ࣍ ᘋ ৬ ร 4 ཚ ৬ ᗰ

ढΔឈྥఐݩऱ᜔ᑇᄎᏺ۟ף 8 0 0 ്Δ܀բ

༼ٌऱٌຏᐙေ۷᧩قΔڶࢬᔣ२᠔ೃऱ

ԳየრΙחउൣ܂ሁՑऱሎ  

ᛩቼᐙ  

( x v )  ᛩቼঅᥨᆟᆟ९।قΔψ᠔ೃωࠀլ᥆ۆ

ᣄګຜլᄎທش௫ऱ᠔ೃࢬຜᣊܑΔቃૠش

ᘋڇؾ᠔ೃૹ৬ႈࡉऱᛩቼᐙΖ塄ࣚ܌א

৬֗ሎ܂ၸࢬขسऱᛩቼᐙႊڍ࠹යۆ

ጥࠫයࠏऱऄࡳጥࠫࢬጥΖڼ؆Δ᠔ೃ

ՠ࿓ႈࡳρՀऱਐࠏॺπᛩቼᐙေ۷යࠀ

ႊၞ۩ᛩቼᐙေ۷ΙྤڼڂΔؾ  

( x v i )  ଇढ֗ᛩቼ䏦سᆟᆟ९।قΔطᇠᆟ࿇נऱ

πߏ୮᠔ೃΕᥨ塄ೃ֗ఎขೃኔ೭ښঞρբ

ૡࣔ᠔᛭ᖲዌࣚࠎ༽ڇ೭ழࢬආشऱ܂ړߜ

ᄐښঞΖ᠔ೃՕᑔᄎᔞᅝঅ़ੌຏ֗䏦

Δቃૠ᠔ೃՕᑔփ؆݁լᄎႚᐾఐပΔٍس

լᄎኙچࡌທګ࠺ᐙ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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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x v i i ) ऱਙڙᙅ۩ංᐖψ៴֚۩೯ω֗ᛩঅᑔ࣍۟ 

ΔຍࠄਙીԺޏ़ᔆై֗אං

೯ᛩঅ֗ױᥛऱ৬ᗰૠΔྤࠀᆃַ៱ᑔ

ၞ ۩ ૹ ৬ Ζ խ ೃ֗ ޕ ᖫ ख़ ೃ ᑔ ։ ܑ ማ 7 0

ࡉڣ 4 0 ΔٍᚨլٽॺլࠀΔၞ۩ૹ৬ڣ

ᄎፖຍࠄਙڶऴ൷ࣂᤛΖร 4 ཚ৬ᗰढല

ԫଡጸ֏֚Δڍޓࠎ༽אጸ֏़ၴΙ  

᠔᛭ࣚ೭ࠎ༽   

(x v i i i )  ଇढ֗䏦ݝݝس९।قΔਙࢌऱਙڇڱං

೯֗আၞߏ୮᠔ೃऱ࿇୶Δא༼֒᠔᛭ߓอ

ऱᖞ᧯୲ၦΕࣚ೭ᔆైֽ֗ؓΔࠀᇞެֆߏ

ᛜ᠔ೃࣚ೭հၴऱ؈ᘝൣउΖڼڂΔଇढ֗

䏦ݝݝس९ڇ塄ࡉ᠔ೃฤٽઌᣂऄ֗ࡳጥ

ޣऱছ༼ՀΔՕી֭ૹ৬塄ࡉ᠔ೃΔڂ

ૹ৬ႈޏױؾ᠔ೃऱࣚ೭֗୲ၦΔאᚨ

ᆟس९֗䏦ݝݝسΖଇढ֗䏦ޣֆฒऱᏁב

ᆟ ९ ֭  ࢨ լ ֘ ኙ 塄 ࡉ ᠔ ೃ  ܿ ૹ ৬ ऱ ֱ

ூΙ  

( x i x ) Δاࡺऱچᆵ݄ࢬ୮᠔ೃլਢࣚ೭ࠡߏ 

Ոᄎᅃچה٤ཽࠡऱఐԳΖೈԱၒ್چ

ࡺ ا Δ 塄 ࡉ ᠔ ೃ Ո  ၒ ್ چ א ؆ ऱ ఐ Գ ࣚ

೭Ζ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ऱቤრٻ

ߩየאຜΔشषࢨΕᖲዌࢌਙࠎ༽ਢ

ᅝاࡺچΔ֗אᇠچΕΔ٤ཽ۟אऱ

ᏁΙ  

( x x )  ଇढ֗䏦ݝݝس९।قΔ৺ࣚ೭ط᠔

ೃጥݝᝤՀऱֆم᠔ೃ༼ࠎΖג ਔץ)

ၒ್چ )ऱ৺ࣚ೭࣍ۯطٿՕሐࣟऱ

৳ཉए᠔ೃ༼ࠎΖᅝڶݝܑߏޣ୮᠔

ೃ༼ࠎ৺ࣚ೭Ι  

( x x i )  䏦سᆟᆟ९।قΔ塄ࡉ᠔ೃڣऱఐشࠌݩ

ԫऴঅڇማ 7 5 %۟ 8 0 %Δᢞࣔֆฒኙ

᠔ࡉլ֘ኙ塄ڼڂৰՕΔޣ୮᠔ೃࣚ೭Ꮑߏ

ೃऱឩ৬ֱூΔ៶אየߩֆฒऱᏁ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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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xx i i ) ᆟڙ٤ംᠲΔৢڜᐋ᠔ೃՕᑔऱ࣍۟ 

֗     ঞ Ղ լ ֘ ኙ 塄 ࡉ ᠔ ೃ ऱ ૹ ৬ ֱ

ூΔࠀᄎڇ༼ٌ৬ᗰቹঞၸᇡาுڶᣂ

ֱூਢܡฤٽπ৬ᗰढයࠏρࢬૡઌᣂऱ

Ιޣຏሐ־ߨ٤֗ڜ  

(xx i i i )  ৄᄎਢᖕਝࡳऱ࿓ݧΔࠠאຘࣔ৫ऱֱ

ऱࠏᖕයࠀ᠔ೃऱૹ৬ֱூΔࡉᐞ塄ەڤ

ය֮୶ق։ૠቤՕጼቹऱڶᣂଥૡΔঁא

ֆฒᔹΙ  

ֆฒᘬᇬ  

(xx i v )  ᅝݝᖕයࠏऱය֮୶ق։ૠቤՕጼቹऱ

ଥૡႈؾΔཚࠟଡִΔࠎאֆฒᔹΖ୶

ຜࡳΔਢၞ۩ֆฒᘬᇬऱऄؾᣂଥૡႈڶق

உΖڼ؆Δᅝݝམᘬᇬגᤜᄎ֗גত

։ࡡᄎΔࠀᜰ۩ֆฒᘬᇬᓵᕽگאႃ

փԳՓऱრߠΙ  

( x x v )  ৄᄎലᔞᅝەچᐞࢬ൷ᛧع૪ऱࡉطփ

୲Δۖॺەᐞع૪ऱᑇؾΙ  

૪Գऱ৬ᤜع  

(xxv i ) ༚٣ছڃ࣍۟  1 2 ᐋऱ৬ᗰढ৫ૻࠫΔא

֗ፂڶᣂچشऱڶ৬ᗰढ৫ࡉೖַૹ

৬塄ࡉ᠔ೃऱ৬ᤜΔᅝ٤૿ڇݝᘝၦઌᣂڂ

ై৵Δᎁڶᣂچشऱ৬ᗰढ৫ૻࠫኔ᥆

৾ᅝΙ  

(xxv i i )  ۟ ऱ৬ᤜΔଇढچشהᔢ۟ࠡؾૹ৬ႈނ࣍

֗䏦ݝݝس९֗䏦سᆟᆟᆟ९֭Яլ֘ኙ

塄ࡉ᠔ೃऱܿૹ৬ֱூΙ  

(xxviii)  ۟ ᣂ։ڶᓽᚍऱ৬ᤜΔاࡺچၒ್ٻ࣍

ૠ ቤ Օ ጼ ቹ ऱ ଥ ૡ ႈ ؾ  ૻ ࣍ 塄 ࡉ ᠔ ೃ ش

ᣂ৬ᗰढ৫ૻڶΔߢΔۖൕီᤚֱ૿ۖ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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ࠫፖچࡌऱ৬ᗰढ৫్ܑࠀॺլઌ࠰

ᓳΙ  

(xxix) ۟࣍ၞޣ۩ᛩቼᐙေ۷ऱ৬ᤜΔᛩቼঅ

ᥨᆟ।ق᠔ೃشຜྤႊၞ۩ᛩቼᐙေ۷Ι  

( x x x ) ਜऱ৬ᤜΔࢍچࠎ༽ᔖຏሐ֗߫ޏޓᣂڶ 

ሎᙁᆟᎁૹ৬ႈؾխऱᚵᤜנԵՑאױ൷

Δߢ৫ۖߡ٤ऱڜൕق।Δۖ࠹

᠔᛭ਜլࡵ࣍܅࣍ԿᐋچऱֱچΙ  

 ♜⺜≽岑䤓䟂承 (尐㻑㟍ㆉ乘䓸浧ㄵ棟Ⓟ ) ( R 7 0 8 -

殙✛携棱 )  

(xxxi) 塄ࡉ᠔ೃ࣍Բሿԫሿڣִ༼ٌऱᆖଥૡֱ

ூ ץ ਔ ৬ ᗰ ढ  ৫ ։ ܑ ૡ   ֽ ؓ ഗ ᄷ Ղ

1 1 5 ഗᄷՂֽؓ֗ۏ 8 9 ऱรۏ 3 A ཚ֗

ร 4 ཚ৬ᗰढΖᆖଥૡऱ࿇୶ֱூᇡሉ᜔ᑔ

૿૿ᗨΕ৬ᗰढ৫ΕᑔᐋشຜΕ።ᒤ

֗৬ᗰढऱؒݝ࿇୶৬ᤜΔאᢞࣔᇠૠቤ

ฤٽπ৬ᗰढයࠏρࢬࡳऱچᗨֺ֗Ղ

።૿ᗨૻࠫΔڶא᎖ࠀᣂऱݾေ۷Ζֽ

ؓഗᄷՂ 8 9 ഗᄷՂֽؓΕۏ 1 1 5 ࠟ֗ۏ

ᐋऱ৬ᗰढ৫ૻࠫՕી֘ਠ塄ࡉ᠔ೃ༼ٌ

ऱ࿇୶ֱூΔՈฤࢬٽሒګऱࡉᇞ৬ᤜΙ  

(xxxii) ڶᣂऱ৬ᗰढ৫ૻࠫլᄎᡶ৬ᗰढ؆ᛥ

ऱ൷ٽૠ֗ආړߜشऱ৬ᗰૠΙ  

(xxxiii)  ۟ ഗᄷՂֽؓא࣍ 1 1 5 ഗᄷֽؓז࠷ۏ

Ղ 8 9 ᐋऱ৬ᗰढ৫ૻࠫऱ৬ᤜΔࠟ֗ۏ

ഗᄷՂֽؓ 8 9 ֽؓٵऱ৫్ܑຑۏ

ഗᄷՂ 1 1 5 ৬ᗰढڤᒬທඪ్ױऱ్ܑΔۏ

৫Δא⁼ᒷᑔڙ᧯ᗨኙီᤚທګऱᐙΔ

ഗᄷՂֽؓߣ՞ٽᒔঅฤ֗א 8 5 ۟ۏ

 ֽ ؓ ഗ ᄷ Ղ 1 1 5 ۏ ऱ ᖞ ᧯ ৬ ᗰ ढ  ৫ ్

ܑΖ֘ਠೖ߫ؓᚵᤜ৫ऱࠟᐋ৬ᗰढ

৫ૻࠫৄطᄎૡࡳΔאᒔঅ৬ᗰढؓ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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Ղ৵ฝ 2 7 ᒷᚵᤜ࿇୶ኙൕ႓ࣽ⁼אΔۏ

௰ሐถඨऱནᨠࢬທګऱီᤚᐙΖආشඪ

৬ᗰढ৵ฝނ࢚֗৬ᗰढ৫ᄗڤ్ 2 7 ۏ

ऱऄΔࠃኔՂਢ塄ࡉ᠔ೃ৬ᤜऱૠ

ൻਜΔؾऱਢጐၦ྇֟ᚵᤜ࿇୶ኙီᤚທګ

ऱᐙΖނຍࠄ৬ᗰढ৫ૻࠫ࣋ᐈֽ۟

ؓഗᄷՂ 1 1 5 ऱΔኔ᥆լᅝΙؾሔࠡڶۏ  

(xxxiv) ۟࣍塄ࡉ᠔ೃعڇ૪խ༼נऱᄅᄗ࢚ૠֱ

ூΔᚵᤜร 4 ཚ৬ᗰढऱݮ؆ᛥᄎॿڶ۾

ᣂࠟ࠹چشᐋ৬ᗰढ৫ૻࢬऱຝ։Δחൕ

႓ࣽ௰ሐ৵ฝऱ၏ᠦՕՕᜍ۟֟࣍ 1 5 ۏ

( ່  ా հ  ) Δ א  ٣ ᚵ ᤜ ऱ ৵ ฝ ᒤ  ۖ

Δ྇༏પߢ 2 6 %Ζፖ։ૠቤՕጼቹऱ৬

ᗰढ৫ૻֺࠫለΔڶᣂ৬ᤜኙൕ႓ࣽ௰ሐ

ถඨऱནᨠࢬທګऱီᤚᐙለՕΙ  

(xxxv) 塄ࡉ᠔ೃऱع૪נ༽ڶᖕᢞࣔݮ؆ᛥ

ᢞࣔڶऱ᧯ᗨΔՈࠐ৬ᗰढದ֟྇ܗڶ

ؘႊᓳᖞ৬ᗰढ৫ૻࠫऱᒵΔԾࢨຑ

חࡕᇠ᠔ೃྤऄฤٽ৬ᗰढ৫ऱૻࠫΙ  

(xxxvi) ۟ނ࣍৬ᗰढ৫ૻࠫࠟطᐋᏺ۟Կᐋऱ৬

ᤜ Δ 塄 ࡉ ᠔ ೃ آ ڶ ༼ ࠎ ေ ۷ א ֭  ຍ ႈ ޏ

᧢Ζچشٽऱൣࡳउ֗ࠠڶቤᚌរ

ऱૠቤΔբڶය֮ૡࣔڶᣂֱ૿عױᓮฃ

࣋ᐈڶᣂऱ৬ᗰढ৫ૻࠫΙ  

(xxxvii) ᒔঅނᚵᤜ᠔ೃՕᑔൕ႓ࣽ௰ሐ৵ฝΔڶ

Ꮑᝩࠟ࠹ڇ܍ᐋ৬ᗰढ৫ૻࢬຝ։ऱ৬

ᗰढૹ৬۟ڶ৫Ι  

㙟 ⒉ ㎞ 尚 䤓 䟂 承  

(xxxviii) ڕ৬ᗰढ৫ለऱཙֱזூࠠڶ᧯ऱ࿇୶

ૠቤࡉઌᣂݾေ۷֭Δৄᄎەڇᐞش

৵Δᄎߠຝ॰ऱრ֗ݝऱൣउ֗ઌᣂਙچ

։ऱךᣂֱூࠠڶூΖଣֱזᐞཙە։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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ᖕ ֭  Δ ڇ  ቤ ֗ ݾ  ᐋ ૿ Ղ ᢞ ࣔ ױ א ൷

Яຝ॰֭ΔঞৄᄎݝΔԾᛧઌᣂਙ࠹

षωࢨΕᖲዌࢌᣂψਙڶᐈ࣋ᐞەᄎࢨ

ऱ৬ᗰढ৫ૻࠫΙࡳૡچش  

(xxxix) 塄ࡉ᠔ೃբ༼ٌԫٝࠠ᧯࿇୶ֱூΔא᎖ࠀ

ઌᣂऱݾေ۷Δৄঁאᄎ٤૿ေ۷ᆖଥ

ૡऱ৬ᗰढ৫ૻࠫऱᐙΖଇढ֗䏦ݝس

ױᣂຝ॰Ոᎁֱூڶ९֭ᇠֱூΔۖݝ

ऱ৬ᗰढ৫چش᠔ೃࡉଥૡ塄ڇΖ࠹൷א

ૻֱࠫ૿Δৄᄎբ٤૿ေ۷֗ᘝၦઌᣂڂ

ైΔࠀᎁᆖଥૡऱ৬ᗰढ৫ૻࠫՕીױ

Ι࠹൷א  

( x l ) ऱ৬چषωࢨΕᖲዌࢌᚵଥૡࠡψਙڕ 

ᗰढ৫ૻࠫאૹ৬ࢨឩ৬ڶਜΔع૪

Գױ༼ٌࠠ᧯࿇୶ૠቤຑٵઌᣂݾေ۷Δ

ຘመรױᐞΖຍᣊૠቤەݝᅝࠎ 1 2 A යعᓮ

ऱֱৄٻڤᄎ༼נΔאଥૡ։ૠቤՕጼ

ቹΙԾڶڕࢨᣂૠቤࠠໂך։ᖕΔۖᛧ

ઌᣂਙࢌਙݝЯຝ॰֭Δቤᆟৄٻױ

ᄎ৬ᤜᖕයࠏร 5 รࢨ 7 යଥૡ৬ᗰढ

৫ૻࠫΙ  

( x l i )  Ꮈতഘچشऱ৬ᗰढ৫ૻࠫፖቹঞگࢬ

ऱ ଥ ૡ ྤ ᣂ Δ ڂ ڼ ຍ ຝ ։ ऱ ع ૪ ᚨ ီ  ྤ

யΙ  

V ) Գऱ৬ᤜߠრ༽֗طऱߠრנ༽   

( n ) ֮ٙ࣍Գऱ৬ᤜᇡሉߠრ༽֗طऱߠრנ༽ 

ร 4 . 5 . 1 ۟ 4 . 5 . 4 Δᄗ૪ڕՀΚ  

( i )  C 1 ֭ R 9 9 1 ֗ R 1 0 1 8 ऱ৬ᤜΔܛ։ܑਢ

ऱ৬ᗰढ৫ૻࠫଥૡچش᠔ೃࡉ塄ނ 1 2

ᐋ֗ጐၦ྇܅৬ᗰढ৫Δ֘ࠀኙ塄ࡉ᠔ೃ

༼ נ ࣋ ᐈ ش چ ऱ ৬ ᗰ ढ  ৫ ૻ ࠫ ऱ ଥ ૡ ৬

ᤜΔ֗א R 1 0 2 4 ֗ R 1 0 2 5 ᐈᎸতഘ࣋נ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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ڶ܀ऱ৬ᗰढ৫ૻࠫऱଥૡ৬ᤜΔچش

Ιط᧯ࠠנ༽  

( i i )  C 2 ֗ C 3 ֘ኙ塄ࡉ᠔ೃ༼࣋נᐈ৬ᗰढ৫

ૻࠫऱ৬ᤜΔٍ֘ኙ塄ࡉ᠔ೃऱᄅᄗ࢚ૠ

ֱூΔۖڶᣂֱூᄎီڇᤚٌࡉຏֱ૿ທګ

૿ᐙΖ塄ࡉ᠔ೃᚨەᐞהࠡڇᙇܿၞ۩

ឩ৬ΖᄅऱנԵՑࠀॺ࣍ެ࠷৬ᗰढऱ

৫Ι  

( i i i )  C 4 ֘ኙ R 1 0 0 2 ᎁࠀ૪Δعᣂ֘ኙଥૡऱڶ

ᚨቔᚐ᠔ೃឩ৬Δࠠנ༽ڶ܀᧯طΙ  

( i v )  C 5 ֗ C 6 ֘ኙ࣋ᐈ塄ࡉ᠔ೃچشऱ৬ᗰढ

৫ૻࠫΔࠠנ༽ڶ܀᧯طΙ  

( v )  C 7 ۟ C 9 ֘ኙڶࢬፖ塄ࡉ᠔ೃڶچشᣂऱଥ

ૡႈؾΔࠀᎁ塄ࡉ᠔ೃᚨढהࠡۥᙇܿၞ

۩ឩ৬Δࠠנ༽ڶ܀᧯طΙ  

I V )  ቤᆟኙڶᣂრߠऱڃᚨ  

( o )  ኙנ༽࣍რߠऱ֗ط༼რߠԳऱ৬ᤜΔቤᆟࢬ

ร֮ٙ࣍ᚨᇡሉڃऱ܂ 4 . 5 . 5 ۟ 4 . 5 . 6 Δᄗ૪

ՀΚڕ  

( i )  ᅝݝໂ൜ C 2 ֗ C 3 ֘ኙ塄ࡉ᠔ೃࢬ৬ᤜऱ

ᄅᄗ࢚ૠֱூΙ  

( i i ) ڤऱඪ్شආࢬᤚᐙֱ૿Δૹ৬ૠቤီڇ 

৬ᗰढ৫ፖ։ૠቤՕጼቹՂॵ२چऱ

৬ᗰढ৫్ܑࠀॺլઌ࠰ᓳΙ  

( i i i ) ᣂٌຏᐙֱ૿Δٌຏᐙေ۷բᒔᎁᚵڶ 

ᤜૹ৬ૠቤլᄎኙॵ२چທګ૿ᐙΔ

ۖေ۷࣠բᛧሎᙁᆟ൷࠹Ζឈྥለ܅ᐋऱ

৬ᗰढսףױנԵՑΔ܀ຍଡ৬ᤜլ౨ח

塄ࡉ᠔ೃሒ۟π৬ᗰढයࠏρ֗ৈપࢬ

ऱ᜔ᑔ૿૿ᗨ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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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ᛜ᠔ߏᚨࠎΔൕچشᔞऱٽޓהࠡࠎ༽࣍۟ 

᛭ਜऱߡ৫ۖߢΔଇढ֗䏦ݝݝس९ࡉ䏦

᠔ೃܿૹ৬ऱࡉլ֘ኙ塄ࢨᆟᆟ९֭س

৬ᤜΙ  

V I I )  ቤᆟऱრߠ  

( p )  ቤᆟໂ൜ R 1 ۟ R 7 0 6 ( R 2 5 3Ε R 2 6 7Ε R 2 9 4 ࡉ

R 3 2 5 ೈ؆ )֭ڶᣂଥૡΙ R 9 9 6 ۟ R 1 0 0 3 ٍ֭

ނ৬ᗰढ৫ૻࠫૡࠟᐋΔࠀᎁ R 1 0 2 4 ۟

R 1 0 2 5 ፖᎸতഘچشऱ৬ᗰढ৫ڶᣂऱຝ։ᚨီ

ྤயΖቤᆟഗ֮ٙ࣍ร 6 . 2 ࢬᇡሉऱطΔ

լ ֭  R 2 5 3 Ε R 3 2 5 Ε R 7 0 7 ۟ R 1 0 6 8 Δ א ֗

R 7 0 4 ۟ R 7 0 6 ऱ塒Հຝ։Ζ  

1 8 . ໂ൜ቤᆟբ༉֮ٙรࡡ  2 . 5 ࢬ।٨ऱᖞ᧯᜔ᑔ૿

૿ᗨנ܂ᑢ堚Ζڶऱร 1 ཚ۟ร 3 ཚຑٵᚵ৬ऱร 3 A ཚ֗

ร 4 ཚऱᖞ᧯᜔ᑔ૿૿ᗨᚨ 1 1 6  1 6 6 . 7 8 8 Δᅝխᚨۏֱؓ

ਔรץ 2 ཚऱڶᥨՓമॐΔ۾ࢬऱ᜔ᑔ૿૿ᗨ 3  9 0 1 ֱؓ

Ζۏ  

1 9 . ૪Ζع।૪זԳ֗ࠡߠ૪ԳΕ༼რعᤉۖᝮᓮஂ   

R 6 1 6ѧ٨ᗩᏚ  

2 0 .  ٨ᗩᏚՖՓ༼אנՀរΚ  

( a ) ΙاࡺچᣂএΔٍॺၒ್ྤࠀ᠔ೃࡉፖ塄ڔ   

( b ) אچၒ್ڇ۰ࡺኙױຍڂ᠔ೃΔࡉឩ৬塄֭ڔ 

؆ऱఐԳ༼ࠎᚌᔆऱ᠔᛭ࣚ೭Ζֆฒኙ塄ࡉ᠔ೃऱ

چה᠔ೃᔢ۟ࠡࡉ塄ނ֊Ζޣ୮᠔ೃࣚ೭ऱᏁߏ

ᄎኙڶऱఐԳլֆؓΙ  

( c )  ᖕࣥݿᜳڇڔሐၞ۩ޏՠ࿓אឩ৬ጆᣝ᠔

ೃழऱᨠኘࢬΔឩ৬塄ࡉ᠔ೃΔࠎ༽ࠀᄅऱנԵ

Ցലױ९ޏၒ್چऱٌຏൣउΙ֗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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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ૹ৬ֱூਢৄؑ࿇୶መ࿓ऱԫຝ։Δਜࠫૻףኔլ

᠔ೃࡉ塄ࠩ࠹ᄎࢨऱནᨠاࡺփࠄΖឈྥԫٽ

ऱ৬ᤜᐙΔ܀塄ࡉ᠔ೃऱଥૡֱூբආړߜشऱ

 ૠ ᄗ ࢚ Δ ױ ᇞ ެ ٺ ֱ ࢬ ᣂ ࣹ ऱ ം ᠲ ֗ ח ֆ ฒ ࠹

༡Ζ  

[Ꮵཕᣛ໑ՓڼழᠦஂΖ ]  

R 7 0 8ѧ塄ࡉ᠔ೃ  

2 1 . ՀរΚאנ༽س៖ᔃ٣ޕ    

( a ) រω৬ᗰढࡳψףਜࢨچቤ։ڤݮរωࡳψא 

৫ૻࠫΔਢ塄ࡉ᠔ೃعᓮऄு֘ኙৄᄎެࡳ

լ ൷  ࠡ ኙ π ႓ ࣽ ௰ ։  ૠ ቤ Օ ጼ ౻ ቹ ᒳ ᇆ

S / H 7 / 1 4ρנ༽ࢬऱع૪ऱࠡխԫଡڂΖڇψࡳ

រω৬ᗰढ৫ૻࠫംᠲսآᇞެհᎾΔڶڇᣂ։

ૠቤՕጼቹՂૡࡳڶऱ৬ᗰढ৫ૻࠫ ֽؓ)

ഗᄷՂ 8 9 Εۏ 1 1 5 ᐋࠟ֗ۏ )ለءऱ 1 2 ᐋ৬ᗰ

ढ৫ૻࠫ፹ທנԫଡࡳڍޓڶរऱچΔլٽ

މנ༽᠔ೃࡉΖ塄ؾ᠔ೃֲ৵ऱૹ৬ႈࡉ塄ࠫૻچ

 ֱ ூ Δ Ժ ޣ ڇ  ऄ  ு խ ሒ ګ ࡉ ᇞ Δ ؾ ᑑ ࠀ ڕ

Ιڼ  

( b )  塄ࡉ᠔ೃഒഗءՂ֘ኙ༉ࠡچشਜףψࡳរω৬

ᗰढ৫ૻࠫΖהଚ࣍Բሿԫሿڣִ༼ٌऱމ

ֱூࠀॺאڇڱψࡳរωגڤݮาڶᣂچشቤ։

Ιچ  

( c )  塄ࡉ᠔ೃ৬ᤜڶᣂމֱூऱڂሉع࣍૪֮ٙร

5 . 1 . 2 ΔࠀբەᐞאՀైڂΚ  

( i ) ᠔᛭ࣚ೭Δࠎ༽ਢٻቤრऱچشᣂڶ 

۟אΕΔچᇠࢨЯ֗اࡺփߩየא

٤ཽऱᏁΙ  

( i i )  塄ࡉ᠔ೃ٥ႊ 8 0 0 ്ఐݩ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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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ֆฒ֗ৄᄎऱრ֘݁ߠኙร 4 ཚ৬ᗰढ

ऱ৫ء ഗᄷՂֽؓ) 1 4 8 ۏ )Δމڇڼڂ

ֱூխץਔԫଡඪ్ڤ৬ᗰढᔚኢΙ  

( i v ) ऱ৫ࡳ౨ૡױڶૠᎅ࢚ࣔᄗޡॣ  ֽؓ)

ഗᄷՂ 1 1 5 ֗ۏ 8 9 ۏ )Δٍאشᎅࣔױሒ۟

᜔່ᑔ૿૿ᗨऱᄗ࢚Ι  

( v )  ൕᣪႆሐ֗Ղஈࢸሐถඨױؘآߠร 4

ཚ৬ᗰढΙ  

( d )  ྥۖΔڶᣂॣޡᄗ࢚ૠၞڶࠀ۩ᇡาऱૠࢨ

ᇡาऱݾေ۷Ζ۞ԲሿԫሿڣԼԫִၞ۩ڍޓ

ૠ࿇୶ࠐאΔ࿇ࠩ࠹࣍طՒԺૻࠫΔآڼڂ౨ڇ

৬ᗰढ৫ૻࠫՀૠڶᣂ։ૠቤՕጼቹऱڶ

᠔ೃࡉਢ塄إᑑऱ৬ᗰढΖຍؾᤜ࠰މٽฤױנ

᠔ೃլ୲ၞࡉΖྥۖΔ塄ڂ૪ऱع௫ࢬנ༽

ԫڍޓٌ༽ޡᇷற ֗ߒਔᢄቹΕᆖଥૡऱՒԺઔץ)

㽅ॾࢴᆟኙᖞ᧯৬ᗰቹঞऱڙৢ )Δאᑢ堚ع૪֮ٙ

խऱរΙ  

( e )  塄ࡉ᠔ೃڇᇡาૠၸנԫଡᇞެՒԺૻࠫം

ᠲऱױ౨ֱऄΔࢬ܀נऱֱூሔ֘ኙڶᣂچشਜ

ቤറᎁཽ࣍ط৬ᗰढ৫ૻࠫΖڶऱף

ڶ ᣂ ৬ ᗰ ढ ॿ ۾ ৬ ᗰ ढ  ৫ ૻ  ࠟ ᐋ ऱ چ  ሒ Կ

ᣂᖞ᧯৬ᗰڶޅࢴ৵ߠᐞࠡრەڇᆟڙΔৢۏ

ቹঞΖৢڙᆟ࣍ԲሿԫԫڣԫִԮֲ࿇נऱࢴॾ

ऱ೫ءբ࣍ᄎՂٌܧΔࡡࠎەΙ֗א  

( f )  ԫ֮ٙڕร 4 . 4 . 4 ( c )ࢬሉΔቤᆟᎁ塄ࡉ᠔ೃ

ऱع૪֮ٙڶآᢞࣔᔣࠡחࡕլ౨ᙅ༛ڶᣂऱ

৬ᗰढ৫ૻࠫΔ܀塄ࡉ᠔ೃ۞ԲሿԫሿڣԼԫִ

ದၞ۩ऱ೮ྒྷ֗ૠࠡኔբ᧩قլױ౨ᙅ༛ڶᣂૻ

ࠫΖ՛ิࡡᄎ࣍ԲሿԫሿڣִԼֲەᐞڶᣂ։

ૠቤՕጼቹऱᚵᤜଥૡႈؾழΔڶآࢨრᢝࠩਜ

ऱᣤૹᐙΖࠐࢬᐋ৬ᗰढ৫ૻࠫࠟ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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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 .  塄ࡉ᠔ೃ ( R 7 0 8 )ऱ৳ஃ M r . M e n a c h e m  H a s o f e r נ༽

Հ٨រΚ  

ᇞֱூࡉऄுऱ  

( a )  Բ ሿ ሿ Զ ڣ Δ 塄 ࡉ ᠔ ೃ ༼ נ ڍ ႈ ֘ ኙ Δ ץ ਔ ࠌ ش

ψࡳរωڤݮቤ։چΖឈྥ৳ਙৄٻᄎ।ق

ᖕයࠏร 3 ֗ร 4 යΔৄᄎڶᦞਜࡳףរ৬ᗰ

ढ৫ૻࠫ֗৵ฝࡳΔ܀塄ࡉ᠔ೃഒৄᄎࠀ

ྤᇠऄࡳᦞԺΖլመΔ塄ࡉ᠔ೃսીԺᚵࡳԫଡ

९ऱૹ৬ૠቤΙࠡګݙאֱூΔᨃ᠔ೃމ  

( b )  ԲሿሿԶڣΔ塄ࡉ᠔ೃٻऄೃعᓮऄுΔ

ࡳऄऱംᠲΖଣٽܡរ৬ᗰढ৫ૻࠫਢࡳᇞެא

រ৬ᗰढ৫ૻࠫဪࡳլٽऄΔঞᄎ༚٣ছ

։ૠቤՕጼቹऱயԺΔܛ塄ࡉ᠔ೃױࢨᤉᥛᘋ৬

ᑔ  4 2 ᐋ ऱ ᚵᤜ ร 4 ཚ ৬ ᗰ ढΖ ଣ  ऄ ு ඓ

္Δ 1 2 ᐋऱ৬ᗰढ৫ૻࠫലพᡶֲ৵ٚ۶ऱૹ৬

ૠቤΙ  

( c )  塄ࡉ᠔ೃԫऴݦඨړ֖אऱኪ৫֗ڇᠨֱٵრՀᇞ

ᇞ৬ᤜΔૹរࡉԫႈנ༽ਢ࣍ऱംᠲΔچຜشެ

ਢ૾܅ร 4 ཚ৬ᗰढऱ৫Δٵழނຝ։৬ᗰढ৬

ڇ ՞ ࡕ Ղ (  ᖕ ਙ ࢌ ৈ પ Δ ᇠ ՞ ࡕ ቤ  ॺ ৬ ᗰ ش

چ ) Δ א ጐ ش ࠡ ᑔ ૿ ૿ ᗨ Ζ 塄 ࡉ ᠔ ೃ բ ع ᓮ ଥ ૡ ৈ

પΔאᔭڶᣂॺ৬ᗰچشऱࡳΔۖشຜچऱ

ૻٍࠫႊଥૡΔא܂ᚵᤜ࿇୶Ι  

( d ) ڇ  ፹ ቹ መ ࿓ խ Δ ڕ ༉ ऄ ৳ ္  ܂ נ ٚ ۶ ֖ ړ ऱ ࡉ

ᇞΔڶᣂऱ։ૠቤՕጼ౻ቹᣄ܍ႊၞԫޡଥૡΔ

ࡉڼڂΔޅݧ࿓ࡳᄎᖕऄৄطᣂଥૡႊڶۖ

ᇞ࠰ᤜႊڕຍعࡲᓮॵڶයٙΖଣڶᣂֱூႉܓ

ᆵኔΔຍعࡲᓮലمՀࠏ٣Δᢞࣔᅝৄ֗ݝᄎױ

៶༈ޣԫଡਝױᝩ܍ᠨֱࢭᖜ؎ᠰ၄֗ૹՕ္

ଅᙠΔԾױං೯ֆฒܓ墿ऱމֱூΔٵאழᐌ۩

ଚऱֆ٥ຂ֗ኙऄஅऱຂΙה  

ᇞයཱི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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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ৄᄎ࣍ԲሿԫሿڣִԿֲޅڶᣂࡉᇞֱூऱ

යཱི৵נࢬऱᎄᇞΔױڶ౨חᠨֱ༉塄ࡉ᠔ೃش

چ ࢬ ࠷  ऱ ګ ࣠ 䀜 ࣍ ԫ ؟ Ζ إ ڕ ֮ ٙ ร 2 . 4  ࢬ

ሉΔৄᄎբ൷塄ࡉ᠔ೃ࣍Բሿԫሿڣִԫֲ

༼ٌऱࡉᇞֱூΖ᪵Փؚ৳ஃ۩࣍Բሿԫሿڣִ

ԫֲ༼ٌղ৳ਙऱॾٙբ࣍ᄎՂٌܧΔࡡࠎ

ਔቤᆟᄎᚵໂ֮ٙΔ৬ᤜኙץᇞයཱིࡉΖᚵᤜە

ڶ ᣂ ։  ૠ ቤ Օ ጼ ౻ ቹ ܂ נ ଥ ૡ ( ֱ ڤ ط  ቤ ᆟ ެ

ࡳ )Δࠎא՛ิࡡᄎەᐞΖৱৄᄎ֗۩ਙ९ࡴᄎ

᠔ೃലᛧࡉ৵Δ塄ؾᣂଥૡႈڶޅਙᄎᤜ۩ٵ

ᖕᖕॾٙࢬॵଳ૿ቹψ AωقࢬΔᘋ৬ࠟᐏ৫

։ֽܑؓഗᄷՂ 1 1 5 ֗ۏ 8 9 ऱᄅ৬ᗰढΔۏ

ᘋ৬۟π৬ᗰढױࠀ (ቤ )ࠏρ֗ڶᣂਙࢌৈપ

ऱ່Օ᜔ᑔ૿૿ᗨΙࢬ  

( f )  ॵ࣍Բሿԫሿڣִԫֲॾٙऱଳ૿ቹਢԫ༏ᄗ࢚

ቹ Δ ᧩ ق ᚵ ᤜ ඪ ్ ڤ ৬ ᗰ ढ ऱ  ৫ (  ֽ ؓ ഗ ᄷ Ղ

1 1 5 ࡉۏ 8 9 ۏ ᎅࣔᚵᤜ৬ڇڱຜΔۖॺش֗(

ᗰढא૿چՀऱ৫ڶࢨᣂ৬ᗰढڇᜯဩ૿ֱ૿ऱ

ᐙ࠹࣐ڇآᇠၸսڇᒵΖՒԺՠ࿓ஃࡳึ່᧯ࠠ

ऱ՞ࡕᒤுኔᚵᤜ৬ᗰढऱ່Օ৫֗ࡳᒵΙ  

( g )  塄ࡉ᠔ೃ֘ኙψࡳរω৬ᗰढ৫ૻࠫΔࠀཚඨኙ

ร 3 ཚ৬ᗰढקאऱᒤਜֽؓףഗᄷՂ 1 1 5 ۏ

ऱ৬ᗰढ৫ૻࠫΙ  

( h )  Բሿԫሿڣִԫֲऱॾٙחቤᆟڶຂٚᖕॵ

ᄅऱ৬ᗰढ৫נ༽ூֱ࢚ᇠॾऱଳ૿ቹխऱᄗ࣍

ૻࠫ৬ᤜΔڶ܀ᣂऱ৬ᗰढ৫ૻؘࠫႊ୲塄ࡉ

᠔ೃᘋ৬່۟Օ᜔ᑔ૿૿ᗨΖᇠॾٙྤࠀ༼֗

ࠟᐋऱ৫ૻࠫࢨൎࠫނ৬ᗰढ৵ฝΔࠟृࠀॺৄ

ᄎ࣍ԲሿԫሿڣִԿֲޅࢬऱॵڶයٙऱ࠰

ᤜऱԫຝ։Ι  

՛ิࡡᄎਜףऱᠰ؆ૻࠫ  

( i )  ৄᄎ࣍ԲሿԫሿڣִԿֲޅॵڶයٙऱ࠰ᤜ

৵Δ։ૠቤՕጼቹऱ౻ᚵଥૡႈ࣍ؾԲሿԫሿڣ

ִԼֲ༼ٌ՛ิࡡᄎΖቤᆟᚵໂऱᚵᤜଥ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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ᚵᤜรܛਔࠟႈᄅऱ৬ᗰढ৫ૻࠫΔץ 3 A ཚ৬

ᗰढऱ৫ૻֽؓഗᄷՂ 1 1 5 塒ՀऱچشΔۏ

ഗᄷՂֽؓຝૻקࣟ 8 9 ࠟנ༽ྤࠀΖᅝխۏ

ᐋऱ৬ᗰढ৫ૻࠫࡉൎࠫނ৬ᗰढ৵ฝΔᓮࡡ

ᔹ࣍ᄎՂٌܧऱ՛ิࡡᄎᄎᤜಖᙕร 5 9 ( d )Ε

( f )Ε ( h )Εร 6 0 รࡉ 6 3 ( a )Ι  

( j )  ࠟᐋऱ৬ᗰढ৫ૻࠫڇڱ⁼ᒷڶᣂ࿇୶ኙൕ႓ࣽ

௰ሐถඨऱီᤚᐙΔ܀ኔᔆՂᄎพᡶ塄ࡉ᠔ೃᘋ

৬່۟Օ᜔ᑔ૿૿ᗨΔחԲሿԫሿڣִԫֲ

ॾٙխࢬ༼֗ऱࠡխԫႈයཱིྤऄᆵኔΖ՛ิࡡ

ᄎ࣍ԲሿԫሿڣִԼֲऱᄎᤜՂࠀլवሐڶᣂૠ

ቤႛ᥆ᄗࢤ࢚ᔆΔۖطآࠀՒԺՠ࿓ஃுኔΖૻ

ࠫࠟᐋؓՂऱ৬ᗰढႊ৵ฝ 2 7 چشΔᄎᐙۏ

ऱՒԺൣउΔחร 4 ཚ৬ᗰढྤऄฝՂ՞ࡕΔٵழ

ഗᄷՂֽؓڇ 8 9 ऱࢬऱ৫ૻࠫՀፂۏ

᜔ᑔ૿૿ᗨΙ  

( k ) ᣂࠟᐋڶᄎᤜ৵թव൜ࡡ՛ิڇ᠔ೃࡉ塄࣍ط 

৬ᗰढ৫ૻࠫ֗৵ฝࡳΔڶڼڂቃૠႊᢞ

ՒԺՠ࿓ஃਢܡբுኔᄗֱ࢚ூխق᧩ࢬऱᑇΔ

೭ࠌޣᚵᤜ৬ᗰढऱࡳᒵױࢬٽऱ᜔ᑔ૿૿

ᗨΙ  

ᇖඑֱூ  

( l )  ᆖעᖆऱ։ૠቤՕጼ౻ቹଥૡႈؾፖৄᄎ࣍Բ

ሿԫሿڣִԿֲٵࢬრऱࠀլԫીΖৄᄎམٵ

რڶᣂଥૡႈؾല୲ڶᣂ৬ᗰढᘋ৬່۟Օ

᜔ᑔ૿૿ᗨΔࠟ܀ᐋऱ৬ᗰढ৫ૻࠫঞࠃڼחᣄ

ኔΙא  

( m )  塄ࡉ᠔ೃཚඨร 3 ཚ৬ᗰढקאऱᒤױਜֽף

ؓഗᄷՂ 1 1 5 ഗֽؓאࢨऱ৬ᗰढ৫ૻࠫΔۏ

ᄷՂ 8 9 ᐋऱ৬ᗰढࠟז࠷ऱ৬ᗰढ৫ૻࠫۏ

৫ૻࠫΖԫֱூਢΔڶڕᏁނ৬ᗰढ৵ฝΔף

ՂڶՒԺૻࠫΔ塄ࡉ᠔ೃᄷໂٵრൕچشᒵ৵ฝ

ሒ 1 1 ᣂ৬ᗰढᘋ৬່۟Օ᜔ڶΔຍല୲ۏ

ᑔ૿૿ᗨ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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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n )  ଣৄᄎٵრ塄ࡉ᠔ೃऱ৬ᤜΔঞႊڶނᣂ։ૠ

ቤՕጼ౻ቹऱၞԫޡଥૡעᖆΔۖؑاՕฒലڶᖲ

ᄎၞנ܂ԫعޡ૪Ζڶࢬམ༼عנ૪֗რߠऱع૪

Գ֗༼რߠԳലڶᦞၞڇԫعޡ૪ऱแಛՂຫဲΙ

֗א  

( o )  塄ࡉ᠔ೃৄޣᄎፂࠡڇԲሿԫሿڣִԿֲ

ᣂ։ૠቤՕጼ౻ቹऱଥૡڶނܛᤜΔ࠰ऱנ܂ࢬ

ႈעؾᖆΔא୲ڶᣂ৬ᗰढᘋ৬່۟Օ᜔ᑔ

૿૿ᗨΔ֗א൷塄ࡉ᠔ೃऱع૪Ζ  

[್ူᑾՖՓڼழᠦஂΖᢟᨇᥞՖՓ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2 3 . Հ٨រΚנ༽ᐙׂދܗୠՖՓଗدޕ   

( a )  塄ࡉ᠔ೃ֗ৄᄎբ༉ԫଡމֱூሒ࠰ګᤜΔᅝ

խץਔ৫ֽؓഗᄷՂ 1 1 5 ऱรۏ 3 A ཚ৬ᗰ

ढΕֽؓഗᄷՂ 8 9 ऱรۏ 4 ཚ৬ᗰढΕৈપࢬ

ऱ່Օ᜔ᑔ૿૿ᗨ (ᄅऱ։ૠቤՕጼ౻ቹڶ

ਜףᠰ؆ऱ᜔ᑔ૿૿ᗨૻࠫ )Δ֗אฃᓳᖞشຜچ

ᒵΔאԵԫჇچ۾ 3 8 ΙچՒࢌऱਙۏֱؓ  

( b ) ᖆऱ։ૠቤՕጼቹᚵעִԿԼֲڣԲሿԫሿ࣍ 

ᤜଥૡႈؾΔץਔൕ႓ࣽ௰ሐ৵ฝ 2 7 ৵֗אΔۏ

ฝऱ৬ᗰढ৫ૻࠫࠟᐋΔ塄ࡉ᠔ೃৄࡉᄎ

֗אᤜΙ࠰ګଥૡሒࠄ༉ຍآࠀ  

( c ) ڂრቹՂΔقڇق᧩ڶࠀچֱூխΔމڇ 

塄ࡉ᠔ೃچኙ৫ྤࠀᐙΔലڇᇡาૠ

ၸթ᧩ࠐנقΖ  

2 4 .  ᣂ৬ᆁس٣ଗދܗᐙׂ༼נՀ٨រΚ  

( a ) ࡕ՞ڶᖫख़ೃ৵૿ऱޕ  ᚵᤜรܛ) 4 ཚ৬ᗰढࢬ

ڇ ሐΰࢸஈ۟ۼ৫ΔᖫֵയΔԫऴࡕ(

ֽؓഗᄷՂ 9 0 ۏ )Δֺ႓ࣽ௰ሐ 8 0 Ζᇠբۏ

՞ࣽႜើΙנ܍אՠ࿓ؚ֗ࣽಽΔޏ۩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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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ऱૻࠫΔՒԺംբ༉ឩ৬᠔ೃऱᚵᤜࡕ՞ڶ࣍ط 

࿇୶ᑇᘬᇬՒֵՠ࿓ࢷ୶ᆟऱՒԺՠ࿓Δࠀբ

ՒԺՠ࿓༼ٌՒԺቤᛀಘٻքִڣԲሿԫሿ࣍

 ܫ Δ א ࠎ ە ᐞ Ζ ᠨ ֱ ٵ რ ່  ਉ ൺ  ৫  2 9

ऱᚘ࠹ࢭࢬᥨՒዌᗰढףᄎᏺڇژऱࡕ՞࣍طΖۏ

ԺΔڼڂຍႈᑇኙ࿇୶۟ૹΙ֗א  

( c )  塄ࡉ᠔ೃ࣍ԲሿԫሿڣԼԫִࢬ༼ٌऱڶᖞ᧯৬

ᗰቹঞ௫֗ԫଡਉൺ৫પ 4 3 ֗ࡕऱ֊໊ۏ

2 4 ۏ ऱ ৵ฝ ᒤΖ  Աሒ ۟Ւ Ժՠ ࿓ ࢬ ޣ ऱ

2 9 Ղԫףࠀਉൺ৫Δૹ৬ֱூբղଥૡΔ່ۏ

ଡඪ్چڤΔ܀ຍല᜔חᑔ૿૿ᗨ྇֟Ζᆵኔ 2 9

ऱ່ਉൺ৫֗ۏ 2 7 ԫଡֱऱ৵ฝᒤऱۏ

ऄਢ৬ທԫᐏሩݮᑔڙΔ܀ຍኙ᠔ೃ࿇୶ۖࠀߢ

լױ۩Ζഄԫױ۩ऱֱூਢނ৵ฝᒵൕ 2 7 ޏۏ

1 1 Ζٵऱ৬ᗰढ৵ฝᒤઌڶᖫख़ೃޕፖܛΔۏ  

2 5 . Հ٨រΚנ༽ᐙׂދܗୠՖՓଗدޕ   

( a )  ૉࠟڇᐋؓՂ৵ฝ 2 7 ՂݾڇچΔঞᘋ৬ۏ

᧢լױ۩Ιآ౨ሒ᜔່۟ᑔᑔ૿૿ᗨΙ 1 0

ᐋऱ᠔ೃఐٍࢪലլ୲ڶ࿗֪Ζຍଡቹঞኙ֫

֗ఐߢۖࢪශྤய墿Ζԫֱ૿Δૉ৵ฝᒤ

 1 1 ۏ Δ ঞ ױ ༼ ࠎ Կ ᐋ ऱ چ  ೖ ߫  Ι ሒ ۟

6 6  9 9 3 ױ݁ࢪఐڶࢬऱ᜔່ᑔ૿૿ᗨ֗ۏֱؓ

ڶ࿗֪Ζຍᑌऱቹঞኙ֫֗ఐߢۖࢪթڶய

墿Ι  

( b )  ଣݾՂլ౨ᘋ৬چΔঞႊނೖ߫૿چ࣍Δ

ۖᖕπױᥛ৬ᗰ࿇୶ਐ֧ρΔڶᣂ᜔ᑔ૿૿ᗨ

ലլᛧ܍Δױᆜ᠔᛭ਜऱ᜔ᑔ૿૿ᗨ྇ۖڂ

֟Ζ塄ࡉ᠔ೃኑױᙇᖗ 1 1 چऱ৵ฝᒤ֗Կᐋۏ

ᐋऱڶᚵᤜֱூΙ֗א  

( c )  塄ࡉ᠔ೃࠋ່ࠎ༽ا٤ཽؑऱ᠔᛭ࣚ೭֗ਜΔ

ሒ່۟ՕױᖕఐԳऱᏁၞ۩࿇୶Ζೈॺࠀ

᜔ᑔ૿૿ᗨΔܡঞร 4 ཚ৬ᗰढլ౨ሎ܂Ζڶऱ

ᚵᤜֱூբᇞެ՞ٌ֗ࠫૻࡕຏᚲႾऱംᠲΔٍ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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ᙈ٤ཽΖኔլᚨ٦࠰ݔՕऱ່נ܂ऱ࿇୶ࡌ

ऱ᠔᛭ࣚ೭Ζࠋ່ࠎ༽  

2 6 . ՀរΚאנ༽س៖ᔃ٣ޕ   

( a )  塄ࡉ᠔ೃٵრૡֽؓࡳഗᄷՂ 8 9 ֗ۏ 1 1 5 ऱۏ

ඪ్ڤ৬ᗰढ৫ૻࠫΔ܀ᎁֽؓഗᄷՂ 8 9

ֱזΖཙࢤᐘࠠޓᚨֱچො።ऱࢬᐋऱૻࠫࠟ֗ۏ

ூऱቹঞբ࣍ᄎՂٌܧΔቹঞՂ᧩ق塄ࡉ᠔ೃኑױ

ᙇᖗࠟᐋؓՂ৵ฝ 1 1 তຝऱ৵ฝᒤނ֗אΔۏ

ᏺ۟ף 2 7 ሒ۟ৄױூֱזΖᚵᤜ৵ฝᒤཙۏ

ᄎऱؾऱΔܛൕ႓ࣽ௰ሐ৵ฝΔՈױᇞެૹ

৬௫֗ऱՒԺՠ࿓ംᠲΖ  

[ຫዧႆඒ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R 7 6 3ѧၝૻڶࢣֆ  

2 7 . Բሿԫԫ࣍۩ਐࠡ৳ஃࣥᙔ٠Εຫඔព৳ஃس٣ګݕࣥ 

ৄޣהᄎΔৄࠤऄऱംᠲીٽܡਢݧ࿓ڶִԮֲ༉ڣ

ᄎ༉ॾխ༼נऱംᠲנ܂ᑢ堚ΖڃஂᚨᎅΔڶ࿓ݧਢኙ

ᣂ৳ஃ۩ऱॾٙΖڶ۩ᐞΔৄᄎലەנ܂ߠ૪֗რع  

2 8 . ՀរΚאנ༽س٣ګݕࣥ   

( a ) ֗א।ΙזऱاࡺਢᏕᔕፕה   

( b ) ૹ৬ڇᘭΔᄎࢭ૪խعڕലԫܡ᠔ೃਢࡉᔆጊ塄ה 

৵༼ࠎᚌᔆऱ᠔᛭ࣚ೭Ζ塄ࡉ᠔ೃհছڶࠀᐌ۩

᠔ೃऱਜՠຄ߫ధᡏऱࡉᘭΔᏕᔕፕছ૿塄ࢭ

ሐሁၞ۩ଥሁՠ࿓Ζڼ؆Δ塄ࡉ᠔ೃٍڶ᠔ೃ

ছ૿ऱٌຏრ؆࠹႞ृ༼ࠎགܗΖ  

R 7 6 4Ёᒭߐដ  

2 9 . រΚٺՀ٨נ༽س৯ൎ٣ܦ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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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।֭قଥૡऱع૪ਢഗ࣍ᎄᇞۖ༼נऱΔܛଣৄ

ᄎլޅଥૡ։ૠቤՕጼቹΔ塄ࡉ᠔ೃֆฒ

ᐙΙ࠹ऱ᠔᛭ࣚ೭ঁᄎࠎ༽  

( b )  փৄ֗اࡺᄎᎄᇞ塄ࡉ᠔ೃऱૹ৬ֱூᄎ༡֗

ၒ್֗اࡺچଉཽؑاΖྥۖΔᏺףఐݩऱࣚ

೭ኙွਢփچఐԳΔ֠ࠡਢ؋ഡΖଇढ֗䏦ݝݝس

९ৄࢨᄎլױ౨ᆃַ塄ࡉ᠔ೃॺଉཽࠎ༽اࡺ

᠔᛭ࣚ೭ΖᅝڶݝᏁᒔঅឩ৬᠔ೃऱֱூڇڱ༼

֒᠔᛭ࣚ೭ΔۖլਢᄐؾऱΙ  

( c )   ܿ ឩ ৬ 塄 ࡉ ᠔ ೃ ᄎ ނ ᠔ ᛭  ਜ መ ٝ ႃ խ ڇ ၒ ್

ఐނܗڶᙇܿឩ৬ਜΔֱچהଉཽࠡڇΖچ

Գ։ੌ۟ࠡچהΔኙႊছၒ್چڶ᠔ೃऱԳ

ՓܓڶΙ  

( d )  ਙࠀࢌլᒔঅ᠔ೃឩ৬৵ᄎڇփ༼הࠡࠎൈ༚ࢨ

်৵ࣚ೭Ι  

( e )  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ऱቤრٻਢ༼ࠎ

षਜΔᅝچष༼ࣚࠎ೭Ζ塄ࡉ᠔ೃچش᥆

࣍ ψ ਙ ࢌ Ε ᖲ ዌ ࢨ ष  ω چ  Δ  ࡌ   ਢ ቤ 

ψ۰ڛ ᣊظ) )ω֗ψ۰ڛ (Ԭᣊ )ωچऱ۰ڛΔ

چᗨֺ 8 ۟ 1 0 Ζ୲ڇ塄ࡉ᠔ೃچش

ᗨֺچ܂ 1 5 ऱ࿇୶Δྤࠀᖕ֭Δۖ

ຍଡֺፖࡌऱ࿇୶լઌ࠰ᓳΙ  

( f )  ႓ࣽ௰ሐਢऱሐሁΔ৬ᤜऴ൷ڇ႓ࣽ௰ሐ

༞֏Ιޡऱٌຏൣउၞԫچၒ್ח౨ᄎױԵՑנ  

( g )  塄ࡉ᠔ೃچشऱ৬ᗰढ৫ૻࠫሔ֘Հၒ್چࢬ

ආشऱඪ్ण৫ᔚኢΔܛན٠ဩΕ՞ޘሐ֗՞ޘ

ሐאতॵ२ᒤऱ৬ᗰढ৫ૻࠫ։ֽܑؓഗ

ᄷՂ 8 5 ഗᄷՂֽؓΕۏ 1 0 0 ഗᄷՂֽؓ֗ۏ

1 1 5 ࠹ႊڼڂΔ૿קན٠ဩ࣍ۯچش᠔ೃࡉΖ塄ۏ

ഗᄷՂֽؓ࣍܅ 8 5 ֗אΙૻࢬऱ৬ᗰढ৫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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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) ᠔ೃऱૹࡉਠ塄֘چᅝ৾ڶᣂऱီᤚᐙေ۷ڶ 

৬ૠቤᄎኙൕԫ࠹ࠄᦟ०ֆฒᛵඨរถඨऱནᨠທ

૿ီᤚᐙΖழऱรګ 3 ཚ৬ᗰढբኙൕࣟ՞

ፕ ॵ २  ஈ ࢸ ሐ Հ  ถ ඨ ऱ ན ᨠ ທ ګ ᣤ ૹ ီ ᤚ ᐙ

Ζ࣍طၒ್چਢ࠹ᦟ०ऱளሏནរΔڼڂΔᚨ

ᦟ०ֆฒᛵඨរऱሽᆰ࠹ᣂڶڍޓࠎ༽᠔ೃࡉ塄ޣ

ࠡီᤚᐙေ۷Ζ֭אᅃׂΔګٽ  

R 8 2 3Ё䏦༄ૻڶֆ  

3 0 . រΚٺՀ٨נ༽س٣ګݕࣥ   

( a )  塄 ࡉ ᠔ ೃ ࣍ ៖ ቅ ՞ ष  ᄎ ഘ ᜰ ۩ ऱ ᘬ ᇬ ᓵ ᕽ Ղ ᇞ

ᤩΔהଚڶቃૠร 3 ཚ࿇୶ᄎ֧ીٌຏᚲႾऱം

ᠲΔڂڶᣂቹঞਢ࣍նڣছᚵໂΖ༉ڼΔהᎁ

塄ࡉ᠔ೃլຂٚΔࠀᡖጊ塄ࡉ᠔ೃؾছՀԫཚ

ૹ৬ۖၞ۩ऱေ۷ਢܡᄷᒔΙ֗א  

( b )  ኙ塄ࡉ᠔ೃឩ৬ֱூ।֭قऱع૪ऱױᔾחࢤԳ

ᡖጊΔڂڶᣂം࠴ਢط൶ఐृ اࡺچॺၒ್ࠀ) )

ڇ ᠔ ೃ ֒ ૾ ᖲ Օ ഘ  ଢ ֒ ૾ ᖲ ऱ   ᑇ ։ ᤪ փ Ⴤ

ᐊΖ  

R 8 6 6Ёܓཕދᇷૻڶֆ  

3 1 .   ᕟᐖᐚس٣ଗދܗᐙׂΔ༼נՀٺ٨រΚ  

( a )  ቤᆟڇնֱ૿ᎄᇞԱ塄ࡉ᠔ೃऱૹ৬ֱூΔܛ ( i )

Օऱ࿇୶Δ່܂ֆฒᏁࢤରᕏڶ ( i i )ՒԺଅᙠױ

Δ࠹൷א ( i i i )ٌຏଅᙠאױ൷࠹Δ ( i v )़ੌຏေ

۷ ױ א ൷ ࠹ Δ א ֗ ( v ) բ ڇ  ૿ ᐙ  ፖ ष   墿 հ

ؓᘝΙٽ࠷ၴ  

Օऱ࿇୶Λ່܂ֆฒᏁࢤରᕏڶ  

( b )  ቤᆟᎄᇞԱଇढ֗䏦ݝݝس९Օી֭塄ࡉ᠔ೃ

ૹ৬Δא༼֒ࠡ᠔᛭ࣚ೭֗୲ၦאٽषᏁऱ

რߠΖଇढ֗䏦ݝݝس९ڶࠀਐנឩ৬ߏ୮᠔ೃ

ؘႊط塄ࡉ᠔ೃ֗ڇၒ್ၞچشچ۩ΔՈڶ।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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ೈԱᚵᤜऱჇឩ৬ߏ୮᠔ೃچش؆Δਙֲࢌ৵آ

౨༼چشהࠡࠎΙ  

( c ) ऱࢤରᕏڶՈ܀Δړࠐ᠔ೃᄎࡉឩ৬塄ࠌܛ 

Ꮑႊጐش᠔ೃچشऱ່Օ࿇୶ᑨԺΖᚵᤜऱ 1 4 . 6

چᗨֺፖփषᛩቼլઌ࠰ᓳΙ  

ՒԺଅᙠאױ൷࠹Λ  

( d )  ឈྥ塄ࡉ᠔ೃڇԲሿԫሿڣքִၞ۩ऱՒԺቤᛀ

ಘܫ࣠᧩قΔᚵᤜ᠔ೃૹ৬ֱூڇՒԺֱ૿ࠐ

ᎅ ਢ ױ ۩ ऱ Δ ܀ ᇠ ᛀ ಘ ආ ش ऱ Լ ڣ ԫ ሖ ᑊ ॸ ऱ 

Δլאߩቃૠ२ཚଢऱ᠏᧢Ι  

( e )  ᖕଉཽՕᖂၞ۩ᠲψ՞ࣽႜើଅᙠေ۷֗ଅᙠ

ጥΚᄗᥦωऱᖂઔߒΔψቤጥࠫਢ྇܅՞ࣽ

ႜើࢬທګჾ؈ऱڶய֗ࠠᆖᛎய墿ऱֱऄհԫΖ

ຘመױ ( i )堚ޏࢨࣈ৬ڶ࿇୶Δ֗Яࢨ ( i i )լቔᚐ

ऱΖؾڼᄅ࿇୶ۖሒࠩ۩ၞچشऱࡐլڇጥࢨ

ᎅਢ່ࠠᆖࠐࢌਙچءऱᇩΔรԲଡֱூኙ۩ױڕ

ᛎய墿່֗ڶயऱֱऄωΙ  

( f )  ಖᙕ᧩ق塄ࡉ᠔ೃ࣍ԫն֗ڣԲሿሿնڣམ࿇

ଅᙠေ۷ऱൣउՀ۩ၞڶڇڕ՞ࣽႜើΔس

٤່ཽՕऱߏ୮᠔ೃ৬࣍୲࠹࣐՞ࣽႜើᐙऱش

ᔆጊΙࠩ࠹ՂΔऄᄎچ  

( g ) ຘመװ؈ᄎࢌ᠔ೃऱૹ৬ֱூᛧ൷Δਙࡉ塄ڕ 

ቤጥࠫאኘՒԺଅᙠऱᖲᄎΙ  

ᄎᤜΖףழࠩሒڼس٣اޕ] ]  

ٌຏଅᙠאױ൷࠹Λ  

( h )  ឈྥ塄ࡉ᠔ೃ࣍Բሿԫሿڣքִᚵໂऱٌຏᐙေ

۷ਐנᑗሐЯຑሐЯ៖ቅ՞ሐऱሁՑբቃఎ

7 8 %ऱ୲߫ၦΔ܀ՈࢭᎁᨠኘࠩሁՑנ߫ᚊΖڂ

ԳᡖጊΙחࢤΔᇠٌຏᐙေ۷ऱᄷᒔڼ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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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ٌຏᐙေ۷ऴ۟ԲሿԫሿڣΔڣޢऱᏺ९

0 . 5 %Δڶ܀ૠ֗փբࢭᘭ࿇୶֗բቤૹ৬ႈ

ဩΕெ॑ဩߐᄎᖄીٌຏᏺ९Ζᇠေ۷ఎრࠩᄦؾ

ऱ৬ᗰቹঞբᛧுΙؾ՞٠ሐૹ৬ႈࡉ  

( j )  ሎᙁᆟڶ।٤ݙق൷࠹ᇠٌຏᐙေ۷ΖᇠᆟՈ

Ղݾڇᘭٌຏᐙေ۷փऱᚵᤜ⁼ᒷൻਜࢭڶ

ᆵኔΙࢌਙطᄎࢨΔԾ۩ױ  

़ੌຏေ۷אױ൷࠹Λ  

( k )  ቤᆟڇԲሿሿԶڣᖞଡቤၞ۩Աᖞ᧯ऱ

़ੌຏေ۷Δڶ܀ܑ༉ૹ৬ֱூڇ塄ࡉ᠔ೃ

౨ኙॵ२ױေ۷ᇠֱூאੌຏေ۷Δ़۩ၞچش

ऱ૿ᐙΙګ࿇୶ທڛ۰  

բڇ૿ᐙፖष墿հၴ࠷ٽؓᘝΛ  

( l )  යࠏ૪ࣔৄؑቤڇڱߓڶอچᚵໂࡉுଉཽ

ऱ৬ᗰمփ৬چᇠڇࡵૠ֗ᔞݝऱؒچٺ

ढᣊীऱቹঞΔ֗אᚵໂࡉுਬڇࠄփ࿇୶ႊ

আၞषऱ䏦אය֮Δࡳऱቹঞۖૡچऱױڶ

Ιܓԫ壂֗ܓ٤ΕঁڜΕس  

( m )  ༉ቤᆟᆟ९࣍ԲሿԫԫڣԫִԼֲຫි๗ᤜ

ऱॾٙۖߢΔৄᄎڶᆠ೭ܗ࠰塄ࡉ᠔ೃጐش

ᇠچشऱ࿇୶ᑨԺΔۖع૪Գࠀլॾࣚ塄ࡉ᠔ೃլ

౨ڇለ՛ᑓՀዃႉሎ܂ΖֽؓഗᄷՂ 8 9 ֗ۏ

ഗᄷՂֽؓ 1 1 5 ቤᆟق᧩ऱᚵᤜ৬ᗰढ৫ۏ

ᎄᇞ塄ࡉ᠔ೃऱᏁۖທګऱ؈ᘝൣउΖঅᎽष

ܓ墿֗ጐၦᏺףቤ墿ΔᅝݝᏁૹᄅؓᘝֱٺ

ऱᏁΖ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 S / H 7 / 1 4 ءૡ

ऱࡳ 1 2 ᐋ৬ᗰढ৫ૻֱࠫٺڇऱᏁհၴ࠷

ለუऱؓᘝΙ֗א  

( n ) ഗᄷՂֽؓ  8 9 ഗᄷՂֽؓ֗ۏ 1 1 5 ऱᚵᤜۏ

৬ᗰढ৫ૻࠫਢৄᄎࡉ塄ࡉ᠔ೃሒࡉګᇞऱ

࣠Ζڇ։ૠቤՕጼቹڶᣂ塄ࡉ᠔ೃچشऱᚵᤜଥ

ૡעᖆছΔᅝྤࠀݝᘬᇬֆฒΔຍ।ৄقᄎբ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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Ζش܂૪᧢ශྤعΔ༼ٌৄᄎऱࡳެנ܂ࠃڼ

۩࿓ݧਢٽܡऄחԳژጊΖ  

[ຫ֗س٣ཕ֮ඒ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R 1 0 6 7Ёຽഏଅ  

3 2 .   ຽഏଅس٣ଗދܗᐙׂ༼נՀٺ٨រΚ  

( a ) ᠔ೃऱࡉኙ塄֘הΔاࡺᤜ֗ᑗሐגߪ 

ឩ৬ૠቤ֗࣋ᐈ塄ࡉ᠔ೃچشऱ৬ᗰढ৫ૻࠫΙ  

( b )  ᖕයࠏΔৄᄎऱऄࡳຂਢߓڶอچᚵໂࡉு

ଉཽچٺऱؒݝૠ֗ᔞڇࡵᇠچփ৬م

ऱ৬ᗰढᣊীऱቹঞΔ֗אᚵໂࡉுਬڇࠄփ

࿇୶ႊڶױऱچऱቹঞۖૡࡳය֮Δאআၞष

ऱ䏦سΕ٤ڜΕঁ֗ܓԫ壂ܓΖྥۖΔ։ૠ

ቤՕጼቹழऱଥૡᐙၒ್چषऱٌຏ٤ڜΕ

Ιܓԫ壂֗ܓঁ  

( c )  塄ࡉ᠔ೃऱឩ৬ֱூ௫֗Հڍ٨ႈᙑᎄΚ  

( i )  塄ࡉ᠔ೃ۞Բሿሿնࡨၲڣឩ৬Δࠃ܀ছ

Ιاࡺᘬᇬփڶ  

( i i ) ף᠔ೃ༉ৄᄎਜࡉᖲዌΔ塄ܓۋॺ܂  1 2

ᐋ৬ᗰढ৫ૻࠫऱެנ༽ࡳऄுΔሔ

֘ࣚ೭षᄎऱঞΙ  

( i i i )  ։ૠቤՕጼቹऱᚵᤜଥૡਢഗࡉ࣍ᇞֱூ

גዣီΔۖࡳऱࠏΔሔ֘යנ༽ۖ

ᤜᄎ֗גত։ࡡᄎऱ֘ኙΖ༉ᚵᤜଥ

ૡᜰ۩ऱچᘬᇬᓵᕽڜඈପΔۖ塄ࡉ᠔

ೃ ࠀ  ڶ ڇ ᓵ ᕽ Ղ ᗨ ᄕ ڃ ᚨ ֆ ฒ ༼ נ ऱ რ

Ιߠ  

( i v )  塄ࡉ᠔ೃਐנ႓ܾێऱߏ୮᠔ೃࠀچشլᔞ

ᐙ࠹࣐חΔچشতཽᒵᄎຜᆖᇠڂΔٽ

 ऱ ᠔ ᛭ Ꮪ ᕴ ࠹ ᐙ  Ζ ྥ ۖ Δ  վ ઝ ݾ 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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ၞΔຍחآࠀطԳॾࣚΖ塄ࡉ᠔ೃᚨەᐞ

រچ᥄ছؾᠦڇ୮᠔ೃԫᑌΔߏהࠡڕ

ऱࠡچشה᠔᛭ਜΙ  

( v ) Ե᠔چՒࢌωऱਙچ֏ԫჇቤψጸނ 

ೃ࿇୶լױ൷࠹Ζᇠψጸ֏چωऱቤრ

᥆ֆฒᇷขΔլچਢঅᥨ۞ྥᛩቼΔᇠٻ

ᚨߏ܂شԳ࿇୶Ι  

( v i )  塄ࡉ᠔ೃگႃԱ 2 5 4 ଡ֭אټࠡឩ৬ֱ

ூΖྥۖΔڶࢬᆟԳՓຟਢݝ؆ԳΔլ࠹

ૹ ৬ ᐙ  Ζ ຝ ։ ਢ ᑑ ᄷ ॾ ٙ Δ  ڶ ༼ נ 

ټࠄΖຍٽլࠀطऱנ༽Δۖຝ։ط

֗אრΙإ।ֆฒऱటזॾٙլ౨ࡉ  

( v i i )  塄ࡉ᠔ೃፖփاࡺኙ㷂იΔփاࡺԫऴ

堷࠹ร 3 ཚ࿇୶֧ࢬದऱᕳଃٌ֗ຏᐙհ

ેΙ  

( d )  塄ࡉ᠔ೃၞԫޡឩ৬ᄎኙاࡺທאګՀ༓ֱ૿ऱᐙ

Κ  

( i )  ᠔ೃឩ৬ֱூᄎ֧ದৠଅயᚨΔ֗אᐙॵ

२ֱچऱ़ੌຏࡉᛩቼ䏦سΙ  

( i i )  ၒ್چ (֠ࠡਢ႓ࣽ௰ሐ )ழऱٌຏൣउᄎ

ၞԫޡ༞֏Ζ૿ऱٌຏᐙᄎၞԫۼޡ

۟ᎭᨷΕ௧ࢍᙞሐ֗ଉཽגᙞሐΙ  

( i i i ) ଡᛵඨរڍΔૹ৬ᄎኙൕق᧩༏ᅃׂڍڕإ 

ถඨऱֆฒནᨠທګ૿ᐙΔ࠹ᐙऱན

ᨠץਔൕאՀچរถඨऱནᨠΚ႓ࣽ௰ሐ֗

៖ቅሐٌΕ႓ࣽ௰ሐֆ㴌Εᆣঅᆂխᖂॵ

२ऱ۩ԳሁΕৄࡉሐٖᖈΕሽ᜔߫ీΕᄅ

ִक़ႼΕٱ৫ᐔΕၒ್چሎ೯Δ֗אஈ

Ιߺሐནᔃ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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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ᄎڇᇷᄭࡉԳֱ֫૿ፖֆم᠔ೃທګ༞ࢤᤁ

ञΖଇढ֗䏦ݝݝس९ࡉ䏦سᆟᆟ९ڶ।

֗א᠔ೃܿឩ৬Ιࡉ塄֭ق  

( v )  塄 ࡉ ᠔ ೃ ፖ  փ ࡺ ا ऱ ࡉ ᘫ ᣂ এ ᄎ ࠹ ࠩ ధ

ᡏΖ  

[ᢟᨇᥞՖՓ֗ຫ୮ᑗڼس٣ழᑉழᠦஂΖ ]  

R 1 0 2 2Ёܦᙘ੍  

3 3 . រΚٺՀ٨נ༽سᙘ੍٣ܦ   

( a ) ࠎ༽᠔ೃࡉᓾ塄ࣲהᤜΔגᙇچၒ್ߪ 

ᚌᔆ᠔᛭ࣚ೭ΖྥۖΔڇᆵኔ塄ࡉ᠔ೃૹ৬ૠቤֱ

૿থֶຘࣔ৫Ζร 3 ཚ৬ᗰढᘋ৬ছڶࠀᐛᇬ

փاࡺऱრߠΔ塄ࡉ᠔ೃᇞᤩڂᅝழቤψਙ

৬ᗰढ৫ૻڶࠀچشऱچषωࢨΕᖲዌࢌ

ࠫΖփ֭اࡺڇ塄ࡉ᠔ೃچشຝ։ᒤૡࡳ 1 2

ᐋऱ৬ᗰढ৫ૻࠫΔৄ܀ᄎ٣ࠃڶᘬᇬהଚ

ঁፖ塄ࡉ᠔ೃሒࡉګᇞΔۖ৬ᤜ࣋ᐈᇠچشऱ৬

ᗰढ৫ૻࠫΔຍऄהחଚॺൄ؈ඨΙ  

( b )  փࠀاࡺլ֭塄ࡉ᠔ೃܿឩ৬Ζ塄ࡉ᠔ೃᚨ

Δᄅऱ᠔᛭ਜΕՠಝᒭچشהࠡۥᐞढە

ਜ֗ᥨՓമॐΔڇڕࠏ႓ߏܾێ୮᠔ೃچشΔא

ᚌᔆࣚ೭Ιࠎ༽چהࠡڇঁ  

( c )  փࠀاࡺլ֭塄ࡉ᠔ೃ່אՕऱچᗨֺ

࿇୶ΔڂຍᑌᄎחᇠٌຏᣤૹᚲႾΖழזᐖ

ऱᆖ᧭ق᧩ړإΔጐچششऱ࿇୶ᑨԺᄎ֧ી९

ٌຏᚲႾᐙΙ  

( d ) طؾᑇݩఐނ  4 6 0 ്ᏺ۟ 8 0 0 ്ᄎኙॵ२ֱچທ

֗ၒڶᣂऱٌຏᐙေ۷ڶૹՕٌຏᐙΖګ

್ چ ࠡ ה բ ு  ֗ բ  ቤ ऱ ࿇ ୶ ࢬ ᏺ ף ऱ ٌ ຏ ੌ

ၦΖၒ್ڶچ႓ࣽ௰ሐشࠌࠎױΔཽۖڶ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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ీΔףՂଉཽגऱٌຏੌၦΔၒ್چփاࡺᄎڂ

塄ࡉ᠔ೃૹ৬ۖႊၞԫ࠹ݴޡᣤૹऱٌຏᚲႾΙ  

( e )  塄ࡉ᠔ೃૹ৬ᄎॵ२چࠐՒԺଅᙠΖᏕᔕፕ

՞ࣽႜើಖᙕΖڻࠟڶڣԲሿሿԶڇᎹॵ२ޘ՞ࡉ

塄ࡉ᠔ೃૹ৬ֱூऱֽؓഗᄷՂ 8 9 ֽؓ֗ۏ

ഗᄷՂ 1 1 5 ᣂڶऱᚵᤜ৬ᗰढ৫ૻࠫᄎᐙۏ

֗אΙࢤࡳᚾՒᛥऱڶՂࡕ  

( f ) ऱౡΖࡎس֗߀־࠹ᐋ᠔ೃՕᑔऱఐԳᄎߪ 

ᠦΖאழఐԳᣄسᤞრ؆࿇־  

R 8 7 7Ё୪ᤪࡗ  

3 4 .  ୪ᤪנ༽س٣ࡗՀٺ٨រΚ  

( a )  ৰڍၒ್چփاࡺൎ௺֘ኙ塄ࡉ᠔ೃڇၒ್چឩ

৬Δ֗א塄ࡉ᠔ೃڇچش։ૠቤՕጼቹՂऱᚵᤜ

৬ᗰढ৫ૻࠫΙ  

( b )  ೈԱ़ٌ֗ຏᐙ؆ΔהՈኙ塄ࡉ᠔ೃૹ৬ᄎທ

ऱംᠲ।ᣂࣹΖ۫তاࡺΔᐙփۆ़ګ

ࡱଅᄎᆖ塄ࡉ᠔ೃၞܬॵ२ֱچΔڼڂఐပ֗ఏ

ఐױڶ౨ൕ᠔ೃႚᐾΖឈྥଇढ֗ᛩቼ䏦سᆟᆟ९

।قπߏ୮᠔ೃΕᥨ塄ೃ֗ఎขೃኔ೭ښঞρբૡ

ࣔ᠔᛭ᖲዌࣚࠎ༽ڇ೭ழࢬආشऱ܂ړߜᄐښঞΔ

ܮࡅࢤঅᢞఏఐլᄎൕ᠔ೃႚᐾΖψᣤૹ৺ڶ܀

ωٽอጵߓ Փޥ) ఏַ౨Ժڶࢌᢞࣔਙٙࠃ(

ఐႚᐾΔՈڶᔞᅝऱᇖඑൻਜ࠹ܗ࠰א୭ृΙא

֗  

( c ) ऱاࡺچঅᎽၒ್ࡉᄎᐌ۩ࠡআၞৄޣൎ௺ה 

ൈ֗٤ڜऱऄࡳຂΔࠀᎁటەᐞاࡺ।ᣂ

ࣹऱംᠲΖ  

R 9 5 8Ё८՞क़Ⴜᄐمூऄቸ  

3 5 .  ۶ᄐॣנ༽س٣Հٺ٨រ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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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π႓ࣽ௰։ૠڇڣԲሿሿԶ࣍ឈྥᦟ०ৄᄎה 

ቤՕጼ౻ቹᒳᇆ S / H 7 / 1 4ρਜףඪ్ण৬ᗰढ৫

ૻࠫΔ٣ڇה܀ছऱع૪แಛխբ।قᣂࣹ塄ࡉ᠔

ೃၞ۩ᐋ࿇୶ऱംᠲΙ  

( b ) ᣂ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ڶ  S / H 7 / 1 5 ழگࢬ

ऱᚵᤜଥૡΔהఎრࠩڶ 7 0 2 ܀૪֭ଥૡΔعٝ

ᅝխ 3 4 6 ֭ࠄᡖጊຍהΖط૪֭ࣔऱڶٝ

ृਢܡటػࣔإጮխऱംᠲΙ  

( c )  փࠀاࡺլ֘ኙ塄ࡉ᠔ೃឩ৬Δ֘܀ኙ᠔ೃڇၒ

᠔ೃࡉՕᑓΖ塄ڼڕܿૹ৬۟چشچ್

փچఐԳ༼ࣚࠎ೭Δឩ৬᠔ೃլᄎ༡֗փاࡺΙ  

( d )  ร 3 ཚ ৬ ᗰ ढ ऱ ֒ ૾ ᖲ ୲ ၦ բ լ ߩ א ֭ ག  ڶ ࣚ

೭ΔఐԳԫऴႊ९ழၴଢ֒૾ᖲΙ  

( e ) ΔรߩԳ֫լ࣍ط  3 ཚ৬ᗰढփתڶᐋఐࠌڶࢪ

୮᠔ೃᤁञߏ᠔ೃᏁፖمֆח୮᠔ೃឩ৬ᄎߏΖش

ՠᇷᄭΔኙଉཽᖞ᧯᠔᛭ࣚ೭ዌګଅᙠΙ  

( f ) ᠔ೃ༼ٌऱٌຏᐙေ۷ࡉ塄࠹൷ڇᡖጊሎᙁᆟה 

ழΔਢܡբઔߒၒ್چڶऱٌຏᚲႾംᠲΖڇה

៖ቅ՞षᄎഘᜰ۩ऱچᘬᇬᓵᕽՂΔᇬം塄ࡉ

᠔ ೃ ऱ ז ।  ۶ ร 3 ཚ ৬ ᗰ ढ ֧ ી  ڶ ٌ ຏ ऱ ം

ᠲΔۖ塄ࡉ᠔ೃࢭᎁնڣছၞ۩ऱေ۷ڶլᄷᒔհ

ΖڼڂΔழร 4 ཚ࿇୶ၞ۩ऱٌຏေ۷ਢܡ

ᄷᒔחԳᡖጊΙ  

( g )  塄ࡉ᠔ೃૹ৬ႈؾΔףՂ್ڇխၴᘋ৬፝ੋۃऱ

ؾԫՕীႈ (ᏁழપԶڣ )Δᄎኙၒ್چທګᣤ

ૹٌຏᐙΖᄅऱנԵՑլᄎᇞެ՞٠ሐڶऱ

ٌຏᚲႾΔ֘ۖᄎףૹ႓ࣽ௰ሐૹሁՑऱᚘԺΙ

֗א  

( h )  ৄᄎၞڇ۩ֆฒᘬᇬছፖ塄ࡉ᠔ೃሒࡉګᇞࠀլ

৾ᅝΖৄᄎኙ։ૠቤՕጼቹऱᚵᤜଥૡբڶਝ

ΖߠऱრاࡺᐞփەΔլᄎم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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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9 6 0Ёஈࢸሐ࣪ਹᄅޘᄐऄூऄቸ  

3 6 .  མᐜኑՖՓଗܗԫࠄᅃׂ༼נՀٺ٨រΚ  

( a ) Ιاࡺऱޘ।࣪ਹᄅזڔ   

( b ) รԿृၞ۩ऱٌຏᐙေم᠔ೃۖॺᗑࡉ塄طኙڔ 

۷ऱױॾژࢤጊΖڕլᘋ৬ᄅऱሐሁΔڔԼ։ᡖጊ

ᄅऱנԵՑኙޏٌຏऱګயΖڼ؆Δהࠡڕإ

լᔞᅝΙࠀᆜۯԵՑऱנᎅΔᄅࢬ૪Գع  

( c )  塄ࡉ᠔ೃᙑᎄေ۷ร 3 ཚ৬ᗰढऱ֒૾ᖲࣚ೭Δᖄ

ીழ֒૾ᖲࣚ೭լߩΔחԳᡖጊร 3 A ֗ร 4

ཚ৬ᗰढၞ۩ऱٌຏᐙေ۷ਢܡᄷᒔΙ  

( d ) Ꮑᘋ৬چش᠔ೃࡉᖕ֭塄ڶ  2 1 ᐋ်֗ࢬ

᜔ᑔ૿૿ᗨ 3  9 0 0 আᓮৄڔऱᥨՓമॐΖۏֱؓ

ᄎޣ塄ࡉ᠔ೃᇞᤩ۶Ꮑࢬڇ௫ۖچشլਢ

ਜΙࠄᘋ৬ຍֱچהࠡ  

( e )  塄ࡉ᠔ೃԫֱ૿ᜢጠࠡؾᑑਢष༼ࠎᚌᔆ᠔᛭

ࣚ ೭ Δ ܀  ԫ ֱ ૿ ঞ  ऄ ጐ ش ڶ ᣂ ش چ ऱ ࿇ ୶ ᑨ

ԺΔᄐؾऱឩ৬᠔ೃΙ  

( f )  ழᑔ 3 7 ᐋऱร 3 ཚ৬ᗰढբኙ࣪ਹᄅޘ (ܑ

ਢ ถ ඨ ್  ऱ ན ᨠ ) ທ ګ ૹ Օ ီ ᤚ ᐙ  Ζ ᚵ ᤜ ऱ ร

3 A ֗ร 4 ཚ৬ᗰढᄎኙൕ࣪ਹᄅ֗ޘᣪႆሐޡ۩

உถඨऱནᨠທګৠଅயᚨΔຍኙֆฒࠀլֆؓΔ

ৄᄎᚨॴַ塄ࡉ᠔ೃኙֆฒ֗փاࡺທၞګԫ

֗אऱ૿ᐙΙޡ  

( g )  ឈྥৄᄎբ༉ऄுፖ塄ࡉ᠔ೃሒࡉګᇞΔ܀

ࠐ塄ࡉ᠔ೃսྥլየრ։ૠቤՕጼቹऱᚵᤜଥ

ૡΖփاࡺᎁৄᄎךڶ։طլ൷塄ࡉ᠔

ೃڰছऱع૪Δܛ ( i ։ऱᇷறᢞࣔᚵᤜ৬ᗰךڶ(

ढ৫ૻࠫ ഗᄷՂֽؓ) 1 4 8 ۏ )լᄎኙچࡌ

ऱནᨠທګ૿ᐙΙ ( i i )ܿឩ৬塄ࡉ᠔ೃࠀॺ

ᏺཽءף᠔ೃఐݩऱഄԫֱऄΙ֗א ( i i i شᣂڶڇ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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ऱףਜࢬຝ։ऱچ 1 2 ᐋ৬ᗰढ৫ૻࠫፖॵ

२࿇୶յઌ࠰ᓳΖڼڂΔ֭اࡺৄᄎڃ༚塄ࡉ

᠔ೃچشऱຝ։ऱ 1 2 ᐋ৬ᗰढ৫ૻࠫΖ  

ழᠦஂΖڼس٣ࡉֱ] ]  

R 7 9 1Ё܇ᄐ  

3 7 . រΚٺՀ٨נ༽ᐙׂދܗଗسᄐ٣܇   

( a ) ᠔ೃᑔࡉΖ塄اࡺਢᏕᔕፕऱה  3 7 ᐋऱร 3 ཚ

৬ᗰढՕՕᔟᖒᏕᔕፕழऱནᨠΖร 3 ཚ৬ᗰढ

ऱ৫ፖᑔᐋऱᏕᔕፕᄕլઌ࠰ᓳΖֲ৵ร 4

ཚ৬ᗰढᆵګ৵ΔᏕᔕፕऱནᨠ֗՞٠ሐڶຏଅ

༔ᄎ٤ݙᄅऱ࿇୶ॴᖒΔኙᏕᔕፕऱاࡺທګᣤ

ૹᐙΙ  

( b )  ኙ࣍ၒ್چऱࠐاࡺᎅΔ႓ࣽ௰ሐऱٌຏբᆖᣤૹ

ᚲႾΔ塄ࡉ᠔ೃឩ৬৵ఐݩᑇؾᄎᏺ۟ 8 0 0 ്Δף

Ղॵ२ڍଡբࢭᘭ֗բቤ࿇୶࿚ՠΔ֗אၒ್چ

ሎ೯چՀ፝ੋࡨၲۃਜՠΔٌחຏൣउၞԫޡ༞

֏Ζהլࣔػ۶塄ࡉ᠔ೃ༼ٌऱٌຏᐙေ۷

࣠ਐנլᄎທګᣤૹٌຏᐙΙ  

( c )  ൕᣪႆሐ (ཽ࠹ᦟ०ऱޡ۩உ )ถඨऱֆฒནᨠᄎ

᠔ೃऱ৬ᗰढࡉኙ塄طڶࢌ૿ᐙΖਙࠩ࠹

৫ૻࠫ࠰ݔנ܂Ι  

( d )  ՛षਢၒ್چऱۥΔ塄ࡉ᠔ೃร 4 ཚ৬ᗰढທ

ࢌΖਙۥڶऱچऱ૿ီᤚᐙᄎᐙၒ್ګ

լႛᚨփاࡺΔՈᚨଊჸሽ߫ছၒ್چऱ

ሏড়অఎၒ್چऱۥΙ  

( e )  塄ࡉ᠔ೃᚨەᐞࠡהૹ৬ֱூΔނڕࠏլ࠹ᚵᤜᥳ

ሁᙞሐᐙऱ᠔᛭ਜᔢ႓ܾێऱᄅߏ୮᠔ೃش

֗אΙ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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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ᦸ࣍᠔᛭ࣚ೭ᖞ᧯Գ֫լߩΔਙࢌᚨەᐞԫؑا

ኙֆم᠔ೃࣚ೭ऱᏁΔۖլਢەᐞ༄ृኙߏ୮

᠔ೃࣚ೭ऱᏁΖ  

R 9 7 1 - D a v i d  J o h n  F o r s h a w  

3 8 .  M r  R o b e r t  A l l e n d e r ז । M r  D a v i d  F o r s h a w ࿇

រΚٺՀ٨נ༽ࠀΔߢ  

( a )  M r  D a v i d  F o r s h a w ऱع૪ႃխࠟ࣍ଡംᠲΔܛਙ

Ιۥऱ।֗षࢌ  

( b )  塄ࡉ᠔ೃٻሎᙁᆟ༼ٌऱٌຏᐙေ۷ࢬሉᇷறΔ

୶ၲᓳΖ۩۞ڶሎᙁᆟ܀ᒔΔإܡਢࡳ౨ᒔآ

塄ࡉ᠔ೃࠡڇ༼ٌऱܫᜢጠร 3 ཚ৬ᗰढլ௫֗

ᏺףఐݩΔྤڼڂႊᄎٌຏᐙऱംᠲΖྥۖΔ

ร 4 ཚ࿇୶௫֗ᏺףఐݩΔؘۖࡳขٌڍޓسຏ

ੌၦΖᅝڶݝᏁၞڻ٦۩ٌຏᐙေ۷Ι  

( c )  π৬ᗰ ढය ρࠏ ร 1 6 ( 1 ) ( g )ය ૡ ࣔΚψ ၞڕ ۩ᇠ

 ቹ ঞ ࢬ ᧩ ق ऱ ৬ ᗰ ՠ ࿓ ۖ ৬ ګ ऱ ৬ ᗰ ढ Δ ڇ 

৫ΕૠΕᣊীࢨᚵش܂ຜֱ૿Δᄎፖጹᔣऱ৬ᗰ

ढ٣ࢨছٵڇԫچរڇژऱ৬ᗰढլٵΔ৬ᗰࠃ೭

ᅮࢴױ༉৬ᗰՠ࿓ऱٚ۶ቹঞղޅΖω

รڶ 3 ཚ৬ᗰढፖጹᔣऱ৬ᗰढ٤ݙլԵΔڶ

ᣂ৬ᗰ ቹঞ ᚨ ᖕร 1 6 ( 1 ) ( g ) යࢴ Ζ ᅝݝ

ᚨ༉ຍଡூၞ۩ઔಛΔڂڶᣂऱऄࡳ࿓ݧآࠐ

ᛧᙅښΙ  

( d ) ऄுऱנ༽ᄎৄٻ᠔ೃࡉ塄ڃ࣍ਢᣂ؆ 

ਢٽܡऄऱംᠲΖֆฒኙ塄ࡉ᠔ೃፖৄᄎሒࡉګ

ᇞऱයٙ֗༼ࠎऱᚌ༡ࠀլवൣΔۖᅝڇݝଥૡ

։ૠቤՕጼ౻ቹছྤࠀᘬᇬֆฒΙ֗א  

( e ) ৬ᗰറᄐԳՓΔMߪ  r  F o r s h a w ᎁױ

լ࣍ 1 2 ᐋऱ৬ᗰढז࠷ࠐ塄ࡉ᠔ೃچشழᑔ

Զᐋऱ৬ᗰढ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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ழᠦஂΖڼس٣اޕ] ]  

R 9 7 2 -ᄘࣥભ  

3 9 .  ᄘࣥભՖՓ༼נՀٺ٨រΚ  

( a ) ᄎ࠰اࡺچΔՈਢၒ್ࡡᄎࡡত։גਢڔ 

ऱז।Ζڔᎅৄᄎፖ塄ࡉ᠔ೃሒࡉګᇞছΔᚨ٣

ᘬᇬֆฒΙ  

( b ) ௺ൎ܀ᚌᔆ᠔᛭ࣚ೭Δࠎ༽᠔ೃषࡉᨬᓾ塄ڔ 

֘ኙ᠔ೃڇၒ್چऱ՛षឩ৬Ι  

( c )  塄ࡉ᠔ೃૹ৬ֱூ௫֗ᏺף 3 4 0 ്ఐݩΔᄎחၒ್

٣ছམ৬ᤜاࡺբᆖᚲႾऱٌຏൣउ༞֏Ζփچ

㽅Ζࢴᇠ৬ᤜ܀ԫଡᄅऱཽᥳీΔچၒ್ڇ

塄ࡉ᠔ೃڕᤉᥛឩ৬Δঁᚨڇၒ್چᄅԫଡཽ

ᥳీΔܗ࠰ᇞެٌຏᚲႾऱംᠲΙ  

( d ) ၒ್ڼڂ৬ᗰढ৫ૻࠫΔڶᅝழچشᣂڶ࣍ط 

ᣤૹီᤚګኙॵ२ᛩቼທࠀլ౨ኙመاࡺऱچ

ᐙऱร 3 ཚ৬ᗰढ༼֘נኙΖהଚᦟ०ৄᄎࠡ

৵ڇ塄ࡉ᠔ೃچشਜף 1 2 ᐋऱ৬ᗰढ৫ૻࠫΔ

ඨΙ؈قᐈ৬ᗰढ৫ૻࠫऱऄ।࣋ڻኙ٦܀  

( e ) ຍᑌڂ᠔ೃឩ৬Δࡉ塄ࠎچشהࠡࠎ༽֭ڔ 

Ւ࠹چش᠔ೃࡉ塄࣍ΖᦸچٺఐԳ։ੌ۟٤ཽނױ

ԺૻࠫΔڔޣ塄ࡉ᠔ೃەᐞچהࠡڇរឩ৬Ιא

֗  

( f ) ၒڇ᠔ೃࡉൎ௺֘ኙ塄اࡺᐞփەᄎৄޣڔ 

Ζߠឩ৬ऱრچ್  

R 9 8 9Ё R o s e  A l l e n d e r  

4 0 .  M s  R o s e  A l l e n d e r រΚٺՀ٨נ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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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ԲሿԫሿڣԶִԶֲΔৄᄎەڇᐞπ႓ࣽ௰։

ૠቤՕጼ౻ቹᒳᇆ S / H 7 / 1 4ρऱع૪ཚၴΔኙঅژ

ၒ್چऱᗑڶଅᎎ।֭قΔৄᄎऱრߠᐽ૪ڕ

ՀΚ  

( i )  ၞ܍ԫޡ࿇୶ڕ塄ࡉ᠔ೃร 3 ཚࡉԫۯࠄ

ࡌሐऱᑔՕლΔᖄી৬ᗰढፖࢸஈ࣍

࿇୶լઌ࠰ᓳΔᅝڶݝᏁᇠૡࡳ৬ᗰ

ढ৫ૻࠫΙ  

( i i ) ร࣠ڕ  3 ཚ࿇୶ႊ༼ٌৄᄎەᐞΔ ଚլה 

ᄎ֭ڶᣂ৬ᤜΔڂڶᣂ৬ᗰढፖॵ२ᛩ

ቼ٤ݙլԵΔࠀధᡏၒ್چխᐋ۟܅ᐋ

ऱᗑڶۥΙ  

( i i i )  รԿཚ࿇୶ᑔ 3 7 ᐋऱ৬ᗰढ৫ૻࠫࠀ

ॺψᆖቤωۖૡנΔۖਢৄᄎഗ࣍բ৬

Δڼڂ৵ऱൣउආऱ৬ᗰढ৫ૻࠫΖګ

รאࡵଚᎁլה 3 ཚ࿇୶ऱ৬ᗰढ৫܂

᠖ࡳร 4 ཚ࿇୶ऱ৬ᗰढ৫ऱᄷঞΙ  

( i v )  ᅝڶݝᏁঅᎽ႓ࣽ௰ऱᚌભ۰ࡺᛩቼࡉ

ᗑڶۥΙ  

( v )  ਜף 1 2 ᐋऱ৬ᗰढ৫ૻࠫኔ᥆৾ᅝΔ ࠀ 

ፖॵ२࿇୶յઌ࠰ᓳΙ  

( b )  ร 3 ཚ࿇୶ᆵګছΔၒ್چऱ৬ᗰढፖॵ२ᛩቼյ

ઌᘜٽΖร 3 ཚ࿇୶ፖॵ२࿇୶լࠏֺګΖᚵᤜร

3 A ཚ֗ร 4 ཚ৬ᗰढᄎၞԫޡኙॵ२ֱچທګ

૿ऱီᤚᐙΙ  

( c )  ቤᆟ֗塄ࡉ᠔ೃᙇᖗ༵چࢤᙇऱᛵඨរΔא

ٽڶመՕऱ৬ᗰढᔚኢΖֆฒڍהࠡڇױଡᛵ

ඨរถඨ᠔ೃΖ։ૠቤՕጼቹऱᚵᤜଥૡףᏣร

3 ཚ࿇୶ࢬທګऱ૿ီᤚᐙ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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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Ε൶ఐृ֗ఐԳམኙ᠔ೃԵՑٌຏᚲႾऱംᠲاࡺ 

ףΖᄅ࿇୶௫֗ᏺ္ދנ܂ 4 0 0 ്ఐݩΕڍޓऒ߫

༽᠔ೃૹ৬ֱூࡉՠΖ塄ࡉ൶ఐृڍޓ֗אΔۯ

חຏംᠲΔኔٌڶࢬ౨ᇞެܡԵՑਢנऱᚵᤜᄅנ

ԳᡖጊΙ  

( e )  ᖕ֮ٙփቤᆟኙع૪ऱڃᚨࢬሉΔᄅऱנԵՑ

ᄎޏٌຏੌၦΕሎᙁᆟᎁٌຏᐙေ۷אױ൷

൷ױլګທֱچ᠔ೃૹ৬լᄎኙॵ२ࡉ塄֗אΔ࠹

چᏁຜᆖၒ್ֲޢٻቤᆟޣڔऱٌຏᐙΖ࠹

ऱԳՓ១տઌᣂऱૠጩ֗։ֱ࣫ऄΙ  

( f )  ឈྥ塄ࡉ᠔ೃڶრܗ࠰ᚨ٤ֲཽב墿ᏺףऱ᠔᛭ࣚ

೭ᏁޣΔࠃ܀ኔՂ᠔᛭ளሏթਢ塄ࡉ᠔ೃឩ৬᠔ೃ

ऱؾᑑΙ  

( g )  ឈྥൕ᠔ᥨऱߡ৫ࠐΔଇढ֗䏦ݝݝس९լ֘ኙ

塄ࡉ᠔ೃឩ৬Δ܀ຍࠀլ।قଇढ֗䏦ݝݝس९ᎁ

塄ࡉ᠔ೃܿឩ৬ਢޏଉཽ᠔᛭ࣚ೭ऱֱ່ࠋ

ऄΙ  

( h )  ૹ৬ֱூբޏ᧢Ա৬ᗰढፖॵ२֚ྥᛩቼऱᘜٽΕ

᠔ೃڇषऱۯچΔاࡺ֗אፖ᠔ೃऱᣂএΖփ

รڶऱۥڶᗑچൎ௺֘ኙధᡏၒ್اࡺ 3 ཚ֗

ᚵᤜร 4 ཚ৬ᗰढΖ塄ࡉ᠔ೃޣ墿ۖჾ୭اࡺ

֗षऱܓ墿Ι֗א  

( i )  ᅝڶݝᏁፂ塄ࡉ᠔ೃچشऱ 1 2 ᐋ৬ᗰढ৫

ૻ ࠫ Δ א অ ژ ႓ ࣽ ௰  ऱ ᚌ ભ ࡺ ۰ ᛩ ቼ ֗ ᗑ ڶ 

ऱᗑଅᎎΖچၒ್ژΖৄᄎᚨ֭অۥ  

[ඩଶᔲڼس٣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R 9 9 2Ёਲݳᜣ  

4 1 .  ਲݳᜣנ༽س٣Հٺ٨រ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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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࿇اࡺ।ᏕᔕፕזࠀऱՠΔਢᏕᔕፕጥֆה 

।რߠΙ  

( b )  ၒ್چऱሐሁጻբઌᅝᚲႾΔ֠ࠡڇڦழΕ

ឩ৬֗ޡ᠔ೃၞԫࡉᚲႾΖ塄ޓ್ֲΔ֗أࡌ

Օၦᏺףఐݩᄎၞԫٌחޡຏൣउ༞֏Δᐙփ

Ιاࡺ  

( c )  塄ࡉ᠔ೃࡌਢ՛ী৬ᗰढΔ塄ࡉ᠔ೃૹ৬ࡉ

ᘋ৬መ৬ᗰढᄎኙॵ२ᛩቼທګ૿ऱီᤚᐙ

֗ৠଅயᚨΙ  

( d )  ᠔ೃᏁឩ৬ຍԫរאױᇞΔ܀塄ࡉ᠔ೃᚨढۥ

រឩ৬Ιچऱٽᔞޓ  

( e ) ੌຏ֗৬ᗰढ৫ֱ૿़ڇᐈ৬ᗰढ৫ૻࠫ࣋ 

ሔ֘ψৄؑૠਐ֧ωऱঞΙ  

( f )  ᚨگጹ৬ᗰढ৫ૻࠫΔᒔঅ塄ࡉ᠔ೃૹ৬ႈؾፖ

ॵ२܅ᐋ࿇୶յઌ࠰ᓳΖ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

ᚨॵ२چ༼ီࠎᤚᓳᕪࡉᒷᓢ़ၴΙ  

( g )  ৬ᗰढ৫ૻࠫᔚኢᚨٻՀ૾Δאٽฐ۩ଅऱֱ

Ιٻ  

( h )  ၒ್چऱ㻭৫բֽؓ݁ؓ࣍Δ塄ࡉ᠔ೃૹ৬ᄎᏺ

อᄎຑߓܐ؇᠔ೃऱխࡉᇠऱ㻭৫Ζ塄ף

ऱ܅ᐋ࿇୶़ࠐੌຏऱംᠲΙ  

( i )  ၒ್چਢԫଡ՛षΔլၞࡵ۩Օᑓ᠔ೃ࿇୶Ζ

塄ࡉ᠔ೃᚨەᐞਙࠎ༽ࢌऱࠡچشהΙ  

( j )  塄ࡉ᠔ೃऱࣚ೭ኙွਢփچఐԳ֗ଉཽऱ༄ᇛ

Գ Փ Δ ۖ լ ਢ ၒ ್ چ  փ ࡺ ا Δ ᖄ ી ष ᄎ נ  ؿ

એ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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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k ) ࠐᄅ৬ᗰढཚၴΔהૹ৬ՠ࿓ਜՠၸ֗ᘋ৬ࠡڇ 

 ၒ ್ چ ऱ ৬ ᗰ ߫ ᔖ ᄎ ᏺ ף Δ ኙ  փ ࡺ ا ທ ګ լ

ঁΙ  

( l ) ऱٌຏᚲႾڶᇞެܗԵՑྤנ႓ࣽ௰ሐᄅऱڇ 

ംᠲΔڂ႓ࣽ௰ሐࡉഒஞሐऎሁऱٌຏբᣤૹᚲ

ႾΙ֗א  

( m )  ᚵᤜऱ塄ࡉ᠔ೃૹ৬ႈؾᄎॴᖒॵ२࿇୶ऱནᨠΕ

ທګৠଅயᚨΔ֗א़ࠐੌຏ़ࡉۆऱം

ᠲΖ  

R 1 0 0 0Ё്ᖫس  

4 2 .  ്ᖫנ༽س٣سՀٺ٨រΚ  

( a ) ਢԫଡ՛षΔՈਢچΖၒ್ڣڍ۰ࡺچၒ್ڇה 

ਙࢌංᐖऱளሏរΖྥۖΔ៖ቅ՞֗塄ࡉ᠔ೃร 3

ཚ࿇୶ऱመ৬ᗰढբధᡏᇠऱۥΙ  

( b )  ቤᆟ֗塄ࡉ᠔ೃऱऄ৳ംءڇᄎᤜՂኙࡉᇞֱ

ூڶլٵᇭᤩΔהחტࠩΙ  

( c )  ଣၒ್چ塄ࡉ᠔ೃچشԫڕ塄ࡉ᠔ೃࢬᜢጠࠩ࠹Ւ

ԺૻࠫΔঞᇠچشլၞࡵ۩ร 3 A ֗ร 4 ཚ࿇୶Ζ

塄ࡉ᠔ೃᜍ྇ૹ৬ऱ৬ທ֗ՠ࿓၄شΔլ൦ჾ୭

ଉཽԳऱܓ墿Ζ塄ࡉ᠔ೃᚨ൶ಘࠡהឩ৬ֱூۖլ

ਢܿૹ৬Δڂܿૹ৬ᄎၞԫޡኙၒ್چທګ

ৠଅயᚨΙ  

( d )  塄ࡉ᠔ೃᜢጠร 3 A ֗ร 4 ཚ࿇୶ץਔ৬ᤜڇ႓ࣽ

௰ ሐ   נ Ե Ց Δ ᇠ נ Ե Ց ڶ ܗ ᇞ ެ ٌ ຏ ᚲ Ⴞ ം

ᠲΖהᔆጊ۶ނᄅנԵՑԵૹ৬ႈؾऱ

ԫຝ։Ζ塄ࡉ᠔ೃᚨەᐞຘመԫࠄփຝޏ೯Δঁא

֗אຏሐΙڶ৫ᐔऱٱ႓ࣽ௰ሐ२شࠌ  

( e )  ਙࢌऱᇷற᧩قΔ᠔ೃጥݝᝤՀऱֆم᠔ೃપڶ

3 0  0 0 0 ്ఐݩΔۖߏ୮᠔ೃঞڶ 4  0 0 0 ്Ζٵ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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փբڶԿၴߏ୮᠔ೃ༼ࠎપ 1  0 0 0 ്ఐݩ ߏ۾)

୮ ᠔ ೃ ఐ ݩ ऱ 2 5 % ) Δ ܛ ᆣ অ ᆂ ᠔ ೃ ( 4 0 0 ് ఐ

ݩ )Εଉཽཽڜ᠔ೃ ( 1 5 0 ്ఐݩ )֗塄ࡉ᠔ೃ ( 4 6 0

്ఐݩ )ΖڼڂΔ塄ࡉ᠔ೃྤᏁڇၒ್چឩ৬Ζ塄ࡉ

᠔ೃᚨەᐞࠡނᚌᔆࣚ೭ឩ୶۟ଉཽࠡچהΔࠏ

ত֗ࣟΖڕ  

R 9 9 1Ё R o b e r t  A l l e n d e r  

4 3 .  M r .  R o b e r t  A l l e n d e r រΚٺՀ٨נ༽   

( a )  ශྤጊംΔ塄ࡉ᠔ೃڇଉཽऱ᠔ᢐઔ૿ֱߒಥߜ

ࡉΖྥۖΔ᠔ೃឩ৬սᏁࠩփԳՓ֭Ζ塄ڍ

᠔ೃڶ༉࿇୶ร 3 ཚ৬ᗰढ֗ؾছऱร 4 ཚ࿇୶

փԳՓऱ֭Ι࠷  

( b )  塄ࡉ᠔ೃᣂ֨ᏺףఐאݩگ࠷ԵΔီ࢙܀ૹ৬

ኙփاࡺທګऱ૿ᐙΙ  

( c )  塄ࡉ᠔ೃऱૹ৬ሔ֘ႊؓᘝᆖᛎΕᛩቼ֗षᄎᏁ

ऱױᥛ࿇୶ঞΙ  

( d )  ૹ৬ႈؾഗ࣍ᆖᛎۖطլ౨ሒીᥛ࿇୶Δڂ

ၒ್چऱ۰ࡺᛩቼլ֗אᚌભΔۖاࡺՈ֨ߪڂ

ൈ࠹ჾۖᐙگԵΙ  

( e )  ૹ৬ႈؾഗ़࣍ۆٌ֗ຏᐙऱᛩቼۖطլ

౨ ሒ ી  ᥛ ࿇ ୶ Ζ ᠔ ೃ ૹ ৬ ᄎ ኙ ᇠ  ທ ګ ৠ ଅ ய

ᚨΔՈᄎᐙ़ੌຏΖᏺףఐݩᄎחᇠऱٌຏ

ੌၦᏺ֗ڍທ़ګۆΙ  

( f )  ૹ৬ႈؾഗ࠹اࡺ࣍壄壀֗ൣፃܺឫऱषᄎۖط

լ౨ሒીᥛ࿇୶Ζૹ৬ֱூբኙၒ್چऱषᄎ

ዌ֗ⴌಉທګჾ୭Ι֗א  

( g )  ৄᄎᚨึַ塄ࡉ᠔ೃऱૹ৬ֱூΖ  

R 1 0 0 3ѧ B y r o n  W o n g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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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4 .  M r . B y r o n  W o n g ଗދܗᐙׂ༼אנՀរΚ  

( a ) ࡉऱቤࢋΔፖࠃႃቸऱᇀࢋਢ֮ဎֱࣟה 

ᘋ৬ՠ܂ማ 1 5 ܫΔኙᛀಘٌຏᐙေ۷ڣ (ኙ

࿇୶ॺൄૹࢋ )ᑵ൜Ζٍאהམፖؖሒٌຏ

ംૻڶֆ܂ٽΙ  

( b )  ร 3 ཚ৬ᗰढᆵګ৵ΔఐԳ֗൶ఐृᏺףΔחၒ್

ኙփࠀΔףழၴᏺ߫۩חۖڂΔڦޓऱٌຏچ

ᣤૹऱٌຏትଃᐙΙګທاࡺ  

( c )  ڶऱร 3 ཚ৬ᗰढ֗ᚵᤜร 3 A ֗ร 4 ཚ৬ᗰढ

բᆖЯലᄎᔟᖒᔣ२࿇୶ ᓉႆᎹڕࠏ) )ऱၲڶཆ

ནᨠΙ  

( d )  塄ࡉ᠔ೃ༼ٌऱٌຏᐙေ۷ࠀլݙᖞΖေ۷փऱ

ଖዎΔᓵٍڶംᠲΔڕطՀΚ  

( i )  ᛧ塄ࡉ᠔ೃࡡᆤၞ۩ٌຏᐙေ۷ऱٌຏ

ംؖሒٌຏംૻڶֆ௫֗ܓ墿ᓢડΖᚨ

ኙؖሒٌຏࢨऱٌຏംၞ۩ေ۷مᆤᗑࡡ

ംૻڶֆऱၞܫ۩ᛀಘΙ  

( i i )  ؖሒٌຏംૻڶֆڇԲሿԲԫڣऱٌຏ

ቃྒྷխڣޢऱᏺ९ 0 . 5 %Δຍଡᑇ

Δچၒ್࣍ૻᣂֺڶڂΔࢤᎄᖄࠠڗ

ਢᎭᨷΕچΖࠡኔၒ್ࡰԫଡڕྫ،ח

גЯխᛩ֗ՕܾЯ៴ჀሐऱٌຏٌႪរΖ

ေ۷խ֚ޢנ٨ڶΕֲؓ֗ၜأլٵழၴ

ط ຍ Կ ଡ ᄭ ᙰ ၞ Ե ၒ ್ چ ऱ ߫ ᔖ ᑇ ؾ ऱ ᇷ

றΔٍࠩڶԲሿԲԫڣழᖲ֗߫ᔖऱᏺ

९ᑇڗΙ  

( i i i )  ߫ᔖਮڻऱૠጩਝլᄷᒔΔٍլݙᖞΖڶᣂ

ֱ૿ᖕழ 4 3 8 ്ఐݩऱ߫ᔖਮװڻቃྒྷ

8 0 0 ് ఐ ݩ ऱ ਮ ڻ Δ ࠀ  ڶ ە ᐞ   Ε ఐ

ԳΕ൶ఐृ֗ࣚ೭ലᄎᏺףΖ߫ᔖਮڻऱ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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Ꮎᏺ༏ᚨڍΖឩ৬塄ࡉ᠔ೃലٌחຏੌ

ၦᏺףΔחழऱᚲႾൣउ༞֏Ι  

( i v ) ڶ  ᣂ ٌ ຏ ᓳ  ࣍ ڰ Ղ ֗ ເ ඡ ऱ  ڦ ழ ၴ ၞ

۩Δڶ܀ਐࣔኔᎾழᑇ֗ਢڇܡၜؓࢨأ

ֲၞ۩ΔᐙᓳऱױᔾࢤΙ  

( v )  ؖሒٌຏംૻڶֆ।قΔࠐڶࢬ۞

֗ছ૿קऱ߫ᔖലشࠌ႓ࣽ௰ሐऱᄅԵՑ

᥆ٽΔڂᄅԵՑֺڶԵՑֱঁڍΖ

ຍଡࠀլإᒔΔڂࠐ۞ࢨגխᛩऱ

߫ᔖլ׳ױ᠏ԵᄅԵՑΔսႊቝழԫᑌ᠏

Եၒ್چऱဩሐΙ  

( v i )  ᖕ塄ࡉ᠔ೃ༼ٌऱٌຏᐙေ۷Δᚵᤜᄅ

߫ᔖຏሐലނ᠔ೃࡌપ 7 0 %ऱٌຏ։ੌ۟

ܑΖྥۖΔؖሒٌຏംૻڶֆऱٌຏ

ਮڻᓳڶࠀૠጩࠐ۞ᎭᨷΕגЯխ

ᛩ֗ՕܾЯ៴Ⴠሐऱ߫ᔖֺ֗ࠏᑇؾΙ  

( v i i ) ऱ߫ੌچࡌΔנᣂٌຏᐙေ۷ٍਐڶ 

ലࠩޏΖྥۖΔطᄅԵՑᠦၲऱ߫ᔖܛ

ᖲ᠏Ζ׳ױত۩ᕍΔٍլٻႊऎ՞٠ሐࠌ

ऱԵՑΖૹ৬塄ࠐشࠌױᙇᖗՀڶڇ

חრΔسڍޓࠐ֗ݩఐڍޓࠎ༽᠔ೃലࡉ

߫ᚊޓ९Ι  

( v i i i ) ᐞሎᙁ߫ᔖऱᑇەڶࠀᣂٌຏᐙေ۷ڶ 

Δ۩ၞ؆א᠔ೃڇΖଣੑ۪ࣚ೭ؾ 8 0 0 ്ఐ

Օၦಬຄࣚ೭Ιࠐലݩ  

( i x )  ऒ߫ۯਢԫଡՕംᠲΔڶ܀ᣂٌຏᐙ

ေ۷ڶࠀ༼֗Ζᅝխڶ༉᠔سΕΕ

ఐԳ֗൶ఐृᏺࢬףທګऱᠰ؆ऒ߫ۯᏁޣ

ࠎ༽ᇷறΖழ᠔ೃࠎ༽ 1 6 4 ଡऒ߫ۯΖ

ऱᇷறΙۯႊऒ߫ࢬݩఐ്ޢڶΔٍ؆ڼ

֗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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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᜔ਔۖߢΔ塄ࡉ᠔ೃऱڶૹ৬ֱூਢᖕᙑᎄऱ

ٌຏᐙေ۷ۖૡࡳऱΔຍലᐙڶᣂاࡺऱس

ᔆైΖᚨၞ۩ᗑۖمֆإऱٌຏᐙေ۷Δլᚨط

塄ࡉ᠔ೃࡡಜၞ۩Ζ  

[५ᣝဉՖՓڼழᠦஂΖ ]  

R 8 6 1ѧඩഏൎ  

4 5 . ՀរΚאנ༽ᅃׂࠄԫܗଗس٣ګݕࣥ   

( a ) รڇ  3 ཚ৬ᗰढਜՠཚၴΔ塄ࡉ᠔ೃམشࠌຑᏕ

ᔕፕऱሐሁΔڶٻࠀᣂࢭاࡺᘭᄎଥᇖ৬ᗰຄ߫

ధᡏऱሐሁΖྥۖΔ塄ࡉ᠔ೃڇร 3 ཚ৬ᗰढᆵګ

৵ڶࠀᐌ۩ࢭᘭΔڼڂΔᏕᔕፕऱاࡺլᄎ٦ॾ

ٚ塄ࡉ᠔ೃΙ֗א  

( b )  Ꮥᔕፕऱاࡺբᜤٵၒ್چ 7 0 ᐏ৬ᗰढऱاࡺԫ

᠔ೃΖࡉኙૹ৬塄֘ٵ  

R 1 0 4 2ѧ്ࠕ  

4 6 . ՀរΚאנ༽ՖՓࠕ്   

( a ) ࡉ٤塄ݙᎅᏕᔕፕऱནᨠڔΔاࡺਢᏕᔕፕऱڔ 

᠔ೃऱร 3 ཚ৬ᗰढᔟᖒΙ  

( b )  ૹ৬塄ࡉ᠔ೃբחᇠנᣤૹऱٌຏᚲႾΔڶח

ᣂاࡺऱ߫࿓ደ९ΖਣཚքൕᏕᔕፕଊሽ߫ࠩᎭᨷ

ശۍ٠ຄႊת՛ழΙ֗א  

( c ) ऱᣤૹትଃګທࢬอߓܐ᠔ೃࡉ塄࠹堷اࡺᣂڶ 

ྗឫΔ᠔ೃٍທګ࠺ംᠲΖ  

R 1 0 4 6ѧ៖ቅ՞ᄐࡡᄎ  

4 7 . ՀរΚאנ༽࿉ՖՓࣔޕ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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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ଚה।Δזऱاࡺᄎ֗៖ቅ՞ࡡਢ៖ቅ՞ᄐڔ 

֘ኙ塄ࡉ᠔ೃૹ৬ႈီڇؾᤚΕ़֗ትଃֱ૿ࢬ

ທګऱ૿ᐙΙ  

( b )  ឩ৬塄ࡉ᠔ೃലחၒ್چऱ్۰ڛ్૾ۥΔ

ᐙփاࡺऱسᔆైΙ  

( c )  ᚵᤜᄅנԵՑലլ౨ᇞެၒ್چڶऱٌຏᚲႾം

ᠲΖၒ್֗چגऱاࡺբᆖൄ堷چ࠹Հֽጥధ

ါۖທګᣤૹٌຏᚲႾհેΔڼڂΔլڶڇࡵᣂچ

ឩ৬塄ࡉ᠔ೃΙ  

( d )  ឩך塄ࡉ᠔ೃऱ᠔᛭ࣚ೭༡֗փچऱఐԳ֗ଉཽ

ऱ༄ڶԳՓΔࠀլᄎחၒ್چփ࠹اࡺ༡Ι֗א  

( e )  ឩ ৬ 塄 ࡉ ᠔ ೃ ല ᐙ  ၒ ್ چ ष  Δ ࠀ ڶ ሔ ֆ ฒ ܓ

墿Ζ塄ࡉ᠔ೃᚨەᐞၞچشהࠡڇ۩ឩ৬Ζ  

C 2ѧ႑ᐝᐂ  

4 8 .  ႑ᐝᐂ᠔سଗދܗᐙׂ༼אנՀរΚ  

( a ) ᠔ೃࡉΔբ൶ಘ塄اࡺچၒ್֗سചᄐ᠔ټਢԫڔ 

ร 4 ཚ࿇୶ऱᏁΕംᠲ֗ཙֱזூΙ  

Ꮑᔆए᛭Λ  

( b )  塄ࡉ᠔ೃऱع૪֮ٙਐנΔႊᘋ৬ᄅԫཚ࿇୶Δא

ၞאᆜ٤ཽഄԫԫፕᔆए᛭ᖲΔ࣋Օၦ़ၴࠎ༽

۩٣ၞऱᛮ᛭ऄΖྥۖΔ塄ࡉ᠔ೃࢬᜢጠኙᔆ

ए᛭ऱᏁࢬ֗ޣႊ़ၴଖዎΙ  

( c )  ᔆए᛭ᔞࡵए᛭ਬ༓ጟᛮΖຏൄ࣍شႊၞ۩

ᄕᄷᒔሽ᛭ऱଡூΔڕࠏඕტຝۯ (ᆰΕᙰࢨ౩ਪ )

ऱᛮΙ  

( d )  ፖ ႚ อ ऱ ᛮ  ሽ ᛭ ઌ ֺ Δ ᔆ  ए ᛭ ऱ ګ ய  ࠠ ञ

ᤜ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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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ᇘᆜᔆए᛭ᖲءګ࣓ (Բሿሿڣ 1 ۟ 1 . 5

Ꮩ )Δए᛭ᖲ᧯ᗨᡓՕ (ऴஉપ 1 0 ۟ 1 2 Δૹᑇۏ

ۍ ᕲ ) Ζ ྥ ۖ Δ ᚘ ᜍ ী ᔆ  ए ᛭ ᖲ ࣍ Բ ሿ ሿ  ڣ ૿

Δፖႚอऱሽ᛭ᖲઌڍΖᚘᜍীए᛭ᖲ᧯ᗨ՛

२ ( ऴ உ  1 . 8 ۏ Δ ૹ 1 8 ᕲ ) Δ ԫ ଡ ࢪ ၴ ߩ א ୲

Ζए᛭ᖲऱ່՛֡՚ ڕࠏ) M o n a c h  2 5 0 ীᇆ )

1 1 . 5 ଊۏ 1 2 . 5 Δۏ 9 . 7 5 ᠔ೃᜢࡉΖਝྥ塄ۏ

ጠ۞ա٣ၞڇߨ᠔᛭ໂհ٣Δঞᚨەᐞشࠌႊለ

़֟ၴऱᚘᜍীᔆए᛭ᖲΙ  

᠔᛭ࣚ೭ࠎ༽  

( f )  ଉཽߏ୮᠔ೃᜤᄎ२ֲ।قΔהଚլᄎ྇֟փچ

ऱ֊ए᛭ਜথࠝ᚜سᄅ܀ऱࣚ೭Δࠎ༽ഡ؋

Ιܓۋထૹ୮᠔ೃߏΔ֘ਠףઌᚨᏺڶ  

( g ) ംᠲءᇞެഗآڇ  مֆࡉ୮ߏ֗אΔ֏۔ԳՑڕࠏ)

᠔ೃհၴऱᇷᄭ։ംᠲ )ऱൣउՀΔᔾឩ৬ԫၴ

ᑌٵᚨऱംᠲΖࠎ୮᠔ೃլ౨ᇞެᖞ᧯᠔᛭ࣚ೭ߏ

᠔ೃऱਜլ౨༼ଉཽऱᤁञࡳԫၴޏΔچ

ԺΖؘႊޏ٤ཽऱᖞ᧯᠔᛭ਜΕᛩቼΕᆖᛎ֗

ؑནΙ  

ሔ֘ৄؑૠঞ  

( h )  塄 ࡉ ᠔ ೃ ऱ ร 3 ཚ ৬ ᗰ ढ բ ధ ᡏ ၒ ್ چ ष  ऱ 

ሐЯ႓ࣽࢸஈ֗ൕڶΖመऱ৬ᗰढ৫ۥ

௰್۟ۼऱڶඪ్ڤ৫ᔚኢΔٍፖࡌ

ᘋ৬ᚵᤜאᐈ৬ᗰढ৫࣋լԵΖଣᛧچ

ร 3 A ֗ร 4 ཚ৬ᗰढΔലທګᐖऑऱৠଅயᚨΙ  

( i )  ร 3 ཚ৬ᗰढբᔟᖒᏕᔕፕऱནᨠΔՈᐙԫࠄထ

ֆฒᨠནរऱནᨠΖรټ 3 A ֗ร 4 ཚ࿇୶ലၞԫ

ᎁૹ৬ֱࢭ᠔ೃٍࡉᏣΖ塄ף૿ऱནᨠᐙחޡ

ூലኙچࡌທီګᤚᐙΙ  

૿ऱٌຏᐙ  

( j )  ร 3 A ֗ร 4 ཚ࿇୶ലኙၒ್چऱٌຏൣउທګ

૿ᐙΖ塄ࡉ᠔ೃၞ۩ऱٌຏᐙေ۷ੌ૿ׂ࣍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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ࢨ լ ౨ ֘ ਠ ֲ ৵ ऱ ኔ Ꮎ ൣ उ Ζ  آ ࠐ 2 0 ڣ  

0 . 5 %ऱٌ݁ڣຏᏺ९ٍመ࣍অښΙ  

( k )  ႓ࣽ௰ሐऱᚵᤜᄅנԵՑലլ౨ޏٌຏᚲႾऱം

ᠲΖ႓ࣽ௰ሐຑ൷ଉཽגᙞሐΔ٦൷Ꮝદ⻈௧ࢍᙞ

ሐΖࠟයᙞሐ݁բᣤૹᚲႾΖఐݩΕఐԳ֗᠔سऱ

ᑇၞؾԫޡᏺףലኙऒ߫ۯທޓګՕᏁޣΔחڶ

ऱሐሁጻޓ࠹ࢭՕᚘԺΙ  

ᛩቼۆ  

( l )  ٌ ຏ ᚲ Ⴞ ח  փऱ ़  ᔆ ై Հ ૾ Δ ᐙ  ၒ ್ چ փ

ऱൈΙاࡺ  

ኙଉཽᖞ᧯ွݮऱᐙ  

( m ) ሔৄؑૠڶऱ৬ᗰढ৫ૻࠫچش᠔ೃࡉᐈ塄࣋ 

ঞΔᐙଉཽऱᖞ᧯ွݮΖࠌܛ塄ࡉ᠔ೃऱ᠔᛭

ਜޏאΔٍᄎ྇܅ଉཽऱᤁञԺΙ  

ཙֱזூ  

( n )  塄 ࡉ ᠔ ೃ آ ڶ ך ։ ە ᐞ ܂ ߏ ୮ ᠔ ೃ ش ຜ ऱ ࠡ ה ش

୮᠔ೃߏܾێऱ႓נංࢬࢌਙދ᠔ೃլᤁࡉΖ塄چ

᠔ೃᜢጠᚵᤜতཽࡉΖឈྥ塄ګլߢطऱچش

ᒵऱࢍچᙞሐᄎઠመڶᣂچشΔ܀ਙڇࢌᝮᓮٺ

ֱ༼ٌრٻհছᚨբၞ۩ઌᣂऱݾေ۷Δאᒔ

অڶᣂچشᔞ܂ࡵ᠔ೃشຜΖଣڶᣂچشլ܂ࡵ᠔

ೃشຜΔਙࢌᚨڰբڃگ،ނΖྥۖΔႊໂ൜ৰڍ

א୮᠔ೃΙߏᘋ৬چشܾێ႓ڇრڶقᑑृ݁।ދ

֗  

( o )  ᕣጥࠀֱٺլ֘ኙឩ৬塄ࡉ᠔ೃΔ塄ࡉ᠔ೃٍᚨە

ᐞ༈ބԫჇၞچش۩ឩ৬Δאሒ۟ᠨᤢऱ૿ݝΖ  

4 9 . ஂ១տΔګݙ।բזଚऱהԳ֗ߠ૪ԳΕ༼რع࣍ط 

ᓮࡡ༼ം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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৬ᗰढ৵ฝ  

5 0 .  ೫ஂໂ൜ԫڕ塄ࡉ᠔ೃऱع૪֮ٙร 5 . 1 . 3 ࢬ૪Δ

塄ࡉ᠔ೃ࣍Բሿԫሿڣֱִঁಘᓵࡉᇞ৬ᤜۖᚵໂऱॣޡ

ᄗ࢚ૠץءਔࠟނᐋؓՂऱ৬ᗰढൕ႓ࣽ௰ሐ৵ฝ 2 7

᠔ೃࡉΖྥۖΔᖕ塄ۏ ( R 7 0 8 ᇡาڇᄎᤜՂऱ១տΔڻਢڇ(

ՒԺઔߒխ࿇ऱՒԺૻࠫח৵ฝ᧢լױ۩Ζהޣ塄ࡉ᠔

ೃᇞᤩނ৵ฝᒤൕ 2 7 ۟྇ۏ 1 1 Ζڂऱۏ  

5 1 . س៖ᔃ٣ޕ  ( R 7 0 8 )।قΔהଚڇᇡาૠၸ࿇ॣޡ

ᄗ࢚ૠ֗ 2 7 ౨ሒ۟آਢطΔ۩ױլࠀऱ৬ᗰढ৵ฝᒤۏ

ՒԺՠ࿓ࢬޣऱ່ਉൺ৫ ( 2 9 ۏ )Δڼڂႊڶނᣂ৬ᗰ

ढᔢᠦᔣऱ՞ࡕΔחࠐऱ৵ฝᒤൕ 2 7 ۟྇ۏ 1 1 Ζۏ  

5 2 .  M r .  M e n a c h e m  H a s o f e r ( R 7 0 8 ) Բሿ࣍᠔ೃࡉᎁ塄ࢭ

ԫሿڣִᚵໂऱॣޡᄗ࢚ૠץਔނ৬ᗰढ৵ฝ 2 7 Ζྥۏ

ۖΔৄᄎ࣍ԲሿԫሿڣִԿֲޅࢬऱഗࡉءᇞයٙ௫

ഗᄷՂֽؓ֗ 8 9 ֗ۏ 1 1 5 ৈપ֗֗אऱ৬ᗰढ৫Δۏ

π৬ᗰढ (ቤ )ࠏρࢬ୲ऱ່Օ᜔ᑔ૿૿ᗨΔࠀ܀լץਔ

ൎࠫࢤऱ৵ฝࡳΖ࣍ԲሿԫሿڣִԼֲ༼ٌ՛ิࡡᄎە

ᐞऱᚵᤜ։ૠቤՕጼቹଥૡႈڇڱؾᆵኔຍࠄഗءයٙΖڇ

ᇠ ၸ  Δ ٺ ֱ ݁ ڶ ԫ ଡ ᎄ ᇞ Δ ༉ ਢ ڇ  ֽ ؓ ഗ ᄷ Ղ 8 9 ۏ ֗

1 1 5 ֗אऱ৬ᗰढ৫ૻࠫΔۏ 2 7 ױऱ৬ᗰढ৵ฝᒤՀΔۏ

ሒ່۟Օ᜔ᑔ૿૿ᗨΖྥۖΔՒԺေ۷ࠡ৵ᒔᎁΔ༼ࠎ 2 7

ۏ ऱ ৵ ฝ ᒤ  ല ᖄ ી ױ ሒ ۟ ऱ ᜔ ᑔ ૿ ૿ ᗨ ྇ ֟ Ζ ༉ ڼ હ ན ۖ

ΔMߢ r .  H a s o f e r ਐৄᄎᚨ֗ፖ৬ᗰढ৫ૻ᜔ࠫ֗ᑔ૿

૿ ᗨ ڶ ᣂ ऱ ഗ ء ࡉ ᇞ ය ٙ Ζ M r .  H a s o f e r ٍ ᚨ ԫ ټ ࡡ  ऱ 

ִԫֲڣԲሿԫሿ࣍۩᠔ೃऱ᪵Փؚ৳ஃࡉ।塄זΔᒔᎁޣ

ऱॾٌٙ༽ࢬ (բ࣍ᄎՂٌܧ )բ٤נ٨ຝࡉᇞයٙΔ࣍ࠀԲሿ

ԫሿڣִԿֲऱৄᄎᄎᤜՂᛧޅΖהਐڶᣂᄗ࢚ૠቤ֗

৬ᗰढ৵ฝࠀࡳॺࡉᇞයٙऱԫຝ։Ζ  

5 3 .  ཽቤറᑥՖՓ༼ࠩ塄ࡉ᠔ೃ࣍Բሿԫሿڣ

ִ༼ٌղቤᆟऱᆖଥૡ࿇୶ֱூ֗ઌᣂऱݾေ۷Δ֭א

ऱٌ֮ٙ༽ࢬ᠔ೃࡉΖ塄ؾᣂ։ૠቤՕጼቹऱᚵᤜଥૡႈڶ

ေ۷ຝ։ऱรݾ) 4 . 1 . 3 ( c ) )ࣔᒔਐהנଚ৬ᤜނ৬ᗰढ৵

ฝ 2 7 ڂ႓ࣽ௰ሐऎሁऱီᤚၲཆ৫֗ᇠऱؑ୲ΖޏאΔۏ

ޡԫၞڇ᠔ೃᜢጠࡉ塄࣍۶ᎄᇞΖ۟ٚྤࠀᎁৄᄎڔΔ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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ၞ۩ᇡาՒԺေ۷৵թ྇֟৬ᗰढ৵ฝᒤΔቤᆟ֗ՒԺՠ

࿓݁ڶ൷ᛧຍֱ૿ऱᇷறΖ  

5 4 . ᧩ܫִ༼ٌऱՒԺቤᛀಘڣԲሿԫሿ࣍ໂ൜ஂ 

ق 2 7 سᇬംᣂ৬ᆁ٣ࠀΔ۩ױ࣍ऱᚵᤜ৬ᗰढ৵ฝᒤ᥆ۏ

( R 7 0 8 )۶ડྥലհ྇۟ 1 1 ࣍ଚהᚨᎅΔڃسΖᣂ৬ᆁ٣ۏ

ԲሿԫሿڣԼԫִނՒԺေ۷ܫຑٵᖞ᧯৬ᗰቹঞԫࠓ༼ٌ

ղৢڙᆟ֗ՒԺՠ࿓Ζהଚڶڇᣂᖞ᧯৬ᗰቹঞխ৬ᤜਉൺ

৫ 2 9 ΖཽቤറᑥՖچڤՂԫଡඪ్ףࠀΔۏ

Փ༉ຍԫរᑢ堚ᎅΔ࣍ԲሿԫሿڣԼԫִ༼ٌऱᖞ᧯৬ᗰቹঞ

࣍ Բ ሿ ԫ ԫ ڣ ԫ ִ Ԯ ֲ  ৢ ڙ ᆟ ࢴ  Ζ ڇ ᇠ  ᖞ ᧯ ৬ ᗰ ቹ ঞ

խΔᚵᤜ৬ᗰढॿࠟ࠹۾ᐋ৬ᗰढ৫ૻࠫૻࢬऱᒤપԿ

ۏ ৬ᗰढ৵ฝપܛ) 2 4 ۏ )Ζ  

5 5 . ִ༼ٌղቤڣԲሿԫሿ࣍ܫਐՒԺቤᛀಘஂ 

ᆟΔᅝխץਔ৬ᗰढ৵ฝ 2 7 ᣂڶڇਔץբ֮ٙࠄऱ৬ᤜΖຍۏ

՛ิࡡᄎ֮ٙփΔאᨃࡡ࣍ԲሿԫሿڣִԼֲኙڶᣂ։

ૠቤՕጼቹऱᚵᤜଥૡႈەנ܂ؾᐞΖהൎᓳኙ࣍՛ิࡡ

ᄎ࣍ԲሿԫሿڣִԼֲٵࢬრऱ։ૠቤՕጼቹᚵᤜଥૡႈ

૪֗عᣂڶΔۖৄᄎழኙمऱࡳਝڶࠀΔৄᄎؾ

რנ܂ࢬߠऱەᐞΔٍլᄎࠩ࠹塄ࡉ᠔ೃፖৄᄎհၴऱࡉᇞ

ᤜᐙΖ࠰  

࿇୶ڤݮ  

5 6 .  ԫࡡټࣔڇػ塄ࡉ᠔ೃ ( R 7 0 8 )৬ᤜऱᄅ࿇୶խࠎ༽ڍ

4 0 0 ്ఐݩലחֆฒ࠹༡Δה܀ᇬം塄ࡉ᠔ೃམەܡᐞࠡהཙ

ூֱז ࡿࢨچڕࠏ) )Δאᆜᄅऱ᠔ೃਜࢨೖ߫Ζޕ

ୠՖՓد ( R 7 0 8 ࿇چքᐋऱ܂ᐞە᠔ೃ٣ছམࡉᚨᎅΔ塄ڃ(

୶Δၞא۩ឩ৬ΖྥۖΔڶᣂᖞ᧯৬ᗰቹঞᔡࢴΔطਢ

ՀΖאچԿᐋڇ᠔᛭ਜᆜނլ୲  

5 7 .  ᣂ৬ᆁس٣ ( R 7 0 8 )।قΔԫ࣍ڕԲሿԫሿڣԼԫִ༼ٌ

ऱᖞ᧯৬ᗰቹঞقࢬΔԿᐋچऱਉൺ৫ 4 3 چ৬ףΖۏ

ᑔᐋႊ٦ԵਉൺΔڇՒԺՂࠀլױ۩Ζה।قΔ塄ࡉ᠔ೃ

ૹ৬ႈؾᚵໂऱՒԺቤᛀಘ࣍ܫԲሿԫሿڣԶִګݙΔ 2 9

ऱՒԺޡრΖᖕၞԫٵऱ່ਉൺ৫ٍࠩՒԺՠ࿓ۏ

ေ۷ܫΔࠡڇ৵༼ٌऱᖞ᧯৬ᗰቹঞխࢬᚵᤜऱ࿇୶ฤٽ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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ႈ່ਉൺ৫Ζה।ڶ࣍طقᣂچشຑԫଡऱ՞ࡕΔ

ᥨՒᛥ࠹ࢭࢬऱᚘԺലᄎףΔۖ࣍ڍ 2 9 መ࣍ऱਉൺ৫᥆ۏ

Ζ  

5 8 . ៖ᔃޕ  س٣ ( R 7 0 8 )। ࡉ塄ق ᠔ೃ ૹ৬৵ ല༼٥ࠎ 8 0 0

്ఐݩΔڇ᠔ೃऱᏁ֗ሎ܂யհၴ࠷ؓᘝΖהਐڶร

3 ཚ৬ᗰढऱࠐૠਢፖࠐऱร 4 ཚ৬ᗰढٽΔ܀ 1 2

ᐋऱ৬ᗰढ৫ૻࠫחຍ᧢լױ౨Ζᘋ৬ᚵᤜร 4 ཚ৬ᗰढ

ലܗڶᇞެழפ౨Ղ֗ሎ܂ՂऱംᠲΔڕࠏร 3 ཚ৬ᗰढ֒

૾ᖲࣚ೭լߩऱംᠲΖהᇖךਐᆖଥૡऱร 3 A ֗ร 4 ཚ৬ᗰ

ढਢەᐞڶᣂ։ૠቤՕጼቹՂऱඪ్ڤ৬ᗰढ৫ૻࠫ৵ࢬ

ᚵໂऱԫଡމֱூΖڇ࣍طᇡาૠၸ࿇ڶՒԺૻࠫΔ

ႊނ৬ᗰढᔢᠦڶᣂ՞ࡕΔהৄޣᄎەᐞຍႈᏁΖ  

ٌຏᐙ  

5 9 .  ೫ஂໂ൜ԫ֮ٙڕร 4 . 4 . 3 ( i )ࢬሉΔሎᙁᆟᎁ塄

ሎᙁޣਢ࣍Δ࠹൷אױऱٌຏᐙေ۷࣠᥆ٌ༽ࢬ᠔ೃࡉ

ᆟ༉փԳՓࢬᣂࣹऱٌຏᐙኙڶᣂٌຏᐙေ۷ᇡาᎅࣔ

س៖ᔃ٣ޕΖߠऱრנ༽ࢬଚה ( R 7 0 8 )ᎅΔ塄ࡉ᠔ೃऱംԫ

ऴፖሎᙁᆟঅᜤΔ࣍ࠀመװԿٌٝڍٌ༽ڣຏᐙေ۷Ζ

ૹሁՑऱՕຝ։ٌຏ։ੌڶނԵՑנऱᄅࠎ༽႓ࣽ௰ሐڇ

ܑ۟ΔਢᇞެٌڶຏംᠲऱഄԫֱऄΖהਐڶऱՂᆵড়

ຄڜඈࠀլუΔۖ堚ࠟࣈᐏڶऱ৬ᗰढ৵Δߩךނऱऒ߫

ᇞެױΕՂᆵড়ຄ֗߫ᔖ᠏೯़ၴԵᄅऱ৬ᗰढփΔঁۯ

۩ၞۖࡳᣂٌຏᐙေ۷ਢᖕᑑᄷڶਐהᣂٌຏംᠲΖڶ

ऱΖ  

[୶ᖃڼس٣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6 0 .  ሎᙁᆟޕഏᜢس٣ᇡ૪הଚኙ塄ࡉ᠔ೃऱٌຏᐙေ۷

ՀΚڕΔփ୲ߠऱრנ༽ࢬ  

( a )  ሎ ᙁ ᆟ բ ג า ઔ ߒ 塄 ࡉ ᠔ ೃ ࢬ ༼ ٌ ऱ ٌ ຏ ᐙ  ေ

۷ΔץਔٌڶຏൣउᓳխࢬආشऱֱऄΙኙֲ

৵ٌຏൣउऱቃྒྷΙ᠔ೃఐݩᑇؾᏺۖףທګऱٌ

ຏᐙऱေ۷Ιຏሐڜඈٌ֗ࠡהຏጥൻਜΔࠀ

ᎁ塄ࡉ᠔ೃࢬ༼ٌऱٌຏᐙေ۷᥆אױ൷࠹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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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೭ࣚהࠡ֗سΕఐԳΕ᠔ݩૹ৬ֱூՀΔ᠔ೃఐڇ 

ലᄎᏺףΔחؘࡳڼڂၒ್چऱٌຏੌၦᏺףΖྥ

ۖΔᖕڶᣂٌຏᐙေ۷ऱ࣠Δሎᙁᆟᎁኙ

ٌຏທګऱᠰ؆ᐙ᥆ױ൷࠹Ι  

( c ) ቃװຏၦٌسऱขݩఐڶᣂٌຏᐙေ۷ᖕڶ 

ྒྷᄅఐࢬݩขسऱٌຏၦΖቃૠร 4 ཚ࿇୶ലחఐ

પףᏺؾᑇݩ 3 6 0 ്Δൕۖޢח՛ழ ՂԮழڰ)

Լն։۟ԶழԼն։Δ֗אՀ֑նழ۟քழ )ऱ߫

ᔖਮڻᏺףપ 1 5 0 ਮΖԫࠄڶሁՑբԼ։ᚲႾΔ

ऱᐙլګທࢬሁՑࠄኙຍףᏺڻ՛ழऱ߫ᔖਮޢ

ՕΖ۟࣍႓ࣽ௰ሐЯٿՕሐࣟऱૹሁՑΔழ

8 %ऱໂش୲ၦڇ塄ࡉ᠔ೃૹ৬৵ᄎՀ૾۟ 7 %Δ

ᣂᐙ᎘პΙڶ  

( d )  塄ࡉ᠔ೃٌຏᐙေ۷խࢬආشऱ 0 . 5 ຏٌ݁ڣ%

ᏺ९ਢᖕቤᆟऱԲሿԲԫڣ༉ᄐ֗ԳՑቃྒྷ

ۖૡࡳऱΖሎᙁᆟᎁऱᏺ९᥆ױ൷࠹Ι  

( e )  ႓ࣽ௰ሐऱᄅנԵՑΔףՂڇᄅ৬ᗰढփᆜଢ

֗Ղᆵড়ຄലޏܗڶ՞ޘሐ֗՞٠ሐऱڶ

ᚲႾൣउΖ塄ࡉ᠔ೃലቔᚐֲ৵ऱ᠔ೃਜृشࠌ

֗אԵՑΙנᄅشࠌ  

( f )  ᆜᄅנԵՑ৵Δࠐ۞גЯխᛩऱ߫ᔖ࠷ױሐܫ

ՓؚሐΕഒஞሐ֚ᖯΕ᧯ߛሐΙ࠷ࢨሐನ؍ᇣሐ֗

ंཎ༄ဩΔ٦ᆖ႓ࣽ௰ሐࣟؐ᠏ԵᄅԵՑΖຍࠄ

߫ᔖլႊᆖመ՞ޘሐ֗՞٠ሐΖ  

6 1 .  ԫࡡټᎁᄅऱຏሐڜඈױ౨ᚥܗլՕΔطਢᄎ

᠏ฝ۟ഒஞۯሐ֗՞٠ሐऱᖥ᙭ޘऱٌຏᚲႾംᠲൕ՞ڶނ

ሐ֚ᖯऱԫଡᖥ᙭ۯΖሎᙁᆟޕഏᜢڃس٣ᚨᎅΔኙഒஞሐ

֚ᖯᠰ؆ທګऱ ٌຏᐙլՕΔ ՛ழޢڇڂ 1 5 0 ߫ᔖਮڻ

խΔڶԫ՛ຝ։࠷ሐຍයሁᒵΖ߫ᔖٍشࠌױԫයሁᒵΔ

ຏٌڶᇣሐᕍԵंཎ༄ဩΖԱᇞެഒஞሐ֚ᖯऱ؍ൕನܛ

ᚲ Ⴞ ം ᠲ Δ ሎ ᙁ ᆟ բ ৬ ᤜ ԫ ࠄ ٌ ຏ ޏ  ൻ ਜ Δ ࠏ ڕ ឩ ខ ៖ ቅ

ሐ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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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2 . ૹዝΔڼڇᄎࢨᐖऱٌຏംᠲזᣂࣹࠩழࡡټԫٵ 

ᣂڶᚲႾΔچऱຑ᠙யᚨլᄎᖄીၒ್ګທࢬኙ֭ሁڂ

ൣउޓᄎၞԫޡᓍ۟ᚲႾऱᎭᨷΖᇠࡡټംٌ֗ڇຏ

ੌၦᏺۖףሐሁ୲ၦլ᧢ऱൣउՀΔޏ۶ڕױٌຏൣउΖޕ

ഏᜢڃس٣ᚨᎅΔڶᣂٌຏᐙေ۷բေ۷ኙ႓ࣽ௰ሐऎሁڍ

ଡૹሁՑທګऱᠰ؆ٌຏᐙΔץਔٿՕሐࣟΕࡉګሐ֗

՞٠ሐΔ֗אᑗሐࠡהሁՑΖឈྥૹ৬塄ࡉ᠔ೃᄎࠐԫ

ᐞؑऱൣउ৵ᎁەڇሎᙁᆟ܀૿ऱٌຏᐙ֗ᚲႾΔࠄ

Ζ࠹൷ױᣂᐙ᥆ڶ  

6 3 . ՀംᠲΚאנ༽ᣂٌຏᐙေ۷ڶ༉ࡡټԫ   

( a )  塄ࡉ᠔ೃࢬ༼ٌऱٌຏᐙေ۷ەܡڶᐞၒ್چ

֗אऱٌຏၦΙسᘭ֗բቤ࿇୶ขࢭբהࠡ  

( b )  ᄅఐݩऱ۷ૠขٌسຏၦൕڶऱ᠔ೃఐݩᑇؾ

ංጩࠐנΔڶᣂᑇڗਢܡբץਔ॰်֗ࠡࣚܗ᎖ה

೭ขسऱٌຏၦΛ  

6 4 .  ሎ ᙁ ᆟ ޕ ഏ ᜢ ٣ س । ق Δ ڶ ᣂ ٌ ຏ ᐙ  ေ ۷ ࢬ ආ ش ऱ

0 . 5 ڣԲሿԲԫ۟ڣຏᏺ९ΔਢᖕቤᆟԲሿሿքٌ݁ڣ%

ऱ༉ᄐ֗ԳՑᑇڗቃྒྷۖૡࡳऱΔۖڶᣂቃྒྷբץਔᑨڇ࿇୶

֗ૹ৬ࢬچشࠐऱᖞ᧯ᏺ९ቃྒྷΖ༉۷ૠขٌسຏၦۖߢΔ

ਔఐԳΕ᠔ץຏၦբٌسขڶऱݩ᠔ೃఐ്ޢਐسഏᜢ٣ޕ

ٌسᣂขڶނΔᅝڼڂຏၦΖٌس೭ऱขࣚࠎ༽ࢬΕ֗س

ຏၦऱֺᚨڇشᄅ᠔ೃఐݩऱᑇؾՂழΔ᜔ขٌسຏၦᚨբ

ຏၦΖٌسऱขףઌᚨᏺڶࢬਔٌຏᐙေ۷խץ  

6 5 .  ԫࡡټᖕ塄ࡉ᠔ೃࢬ༼ٌऱ࿇୶ֱூቹঞقࢬΔᇬ

ം塄ࡉ᠔ೃ۶ร 3 A ཚ৬ᗰढՕຝ։ᑔᐋ်݁ࢬΖدޕୠ

ՖՓ ( R 7 0 8 )।قΔڶᣂ৬ᗰढऱᑔᐋؒ֗ݝਜ։ؒսႊၞ۩

ᇡาૠΔڇ࿑৵ၸթ౨ᒔࡳΖآࠥڼڔ౨༼ٺࠎᑔᐋኔᎾ

ޕऱ։ܑΔࢪఐ֗ࢬᖕቹঞᇬം်ࡡټԫٵຜऱᇷறΖش

ୠՖՓد ( R 7 0 8 )ᇞᤩᎅΔ်ࢬഗءՂਢ॰်ఐԳۖऱΖ  

6 6 .  མᐜኑՖՓ ( R 9 6 0 )ਐנร 3 ཚ৬ᗰढڶऱ 4 0 0 ്ఐ

ڂ᠔ᥨԳۖᣂຨΖڂࢪᐋఐתΔۖش۾٤ຝآࡸݩ

ࠀڗංጩֲ৵ऱٌຏᏺ९ᑇװຏၦٌسऱขݩఐڶΔᔾ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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լᄷᒔΖٍڔ।قΔᚵᤜ 2 1 ᐋ်ױڶࢬ౨֧ܮՕၦ॰်ఐԳΔ

ऱٌຏᐙΖګທࢬᐞەڶࠀᣂٌຏᐙေ۷ڶ  

6 7 .  ሎᙁᆟޕഏᜢس٣ᇞᤩᎅΔ塄ࡉ᠔ೃࢬ༼ٌऱٌຏᐙ

ေ۷ץਔᄅఐ֗ݩઌᚨࣚ೭ऱขٌسຏၦᏺ९ᑇڗΔࠀ

ઌᚨࣚ೭ऱᏺ९ፖఐݩᑇؾऱᏺ९ઌ२Ζڶᣂٌຏᐙေ

۶ࣚ೭ٚףലᏺ֗༽ڶ۷ ܑՕऱ॰်ࣚ೭ࠏֺڕࠏ)  )Δࢨ

ٚ۶ᄎທګᡓՕٌຏၦऱᄅࣚ೭Δٌ۟אຏၦऱᏺ९ፖఐݩ

ऱᏺ९լࠏֺګΖ  

6 8 . ୠՖՓدޕ  ( R 7 0 8 )ਐ᠔ೃऱૠԼ։ᓤᠧΖ࣍طսآᚵ

ໂᇡาऱૠΔآڔڼڂ౨༼ࠎᄎڶܡ 2 1 ᐋ်ࢬऱᇷறΔۖࠡ

ᇞᤩᎅΔ᠔ޡԫၞڔΖߒઔޡՈႊၞԫࡵࠃ᠔᛭ਜऱ։ؒה

ೃתڶᐋఐڂࢪ֭ག᠔ᥨԳۖᣂຨΖ᠔ೃԫ؟ᆤᓮࠩ

ףΖೃֱٍലᏺشࠌղఐԳ࣋ലၲݩఐڶႊՠΔᇠࢬ

ՠኙఐԳऱֺࠏ (֊ए᛭ຝԫֺԫ )ΔאᒔঅఐԳ່ࠩࠋ

ऱ᠔᛭ࣚ೭Ζڔᇖךᎅᏺᚵᤜऱ်ࢬ৵Δࠡܗ᎖הਜ ڕࠏ)

ኔ᧭֗ᢐࢪ )ՈႊឩךΖམᐜኑՖՓ ( R 9 6 0 )।قຍലᖄીֲ

৵ڍޓڶՠΔףۖڂૹٌຏֱ૿ऱᖜΖدޕୠՖՓڃڇᚨ

ሒڍլش۾ऱڣࠟװΔመقऱ༼ംழ।ஂ 1 0 0 %Ζ  

6 9 .  ႑ᐝᐂ᠔س ( C 2 )।قᙟ㷂᠔᛭ݾֲዬၞޡΔֲၴ֫

ᄎໂ൜ৄޣڔΖ֟྇ۖڂലޣऱᏁࢪཏሙΔኙఐףᄎ။ࢨ

塄ࡉ᠔ೃսࡳެآ᠔ೃऱᇡาૠΔۖڶᣂૠኙৄᄎऱެ

ఎೃழၴ֗૿ݾ᠔᛭זრᙟ㷂ٵࡡټૹΖԫ۟ࡳ

྇֟Δኙఐ֗ݩఐࢪऱᏁޣՈലઌᚨՀ૾Ζᇠࡡټਐ塄ࡉ᠔

ೃڇᚵໂᇡาૠቤছৄޣᄎٵრࠡ৬ᤜࠀլ৾ᅝΖ  

7 0 . س৯ൎ٣ܦ  ( R 7 6 4 )ਐנ塄ࡉ᠔ೃࢬ༼ٌऱٌຏᐙေ۷

֗ኙรڕհΖߩլڶ 3 ཚ৬ᗰढ़ᆜఐֲݩ৵ش۾ऱข

ຏၦΔঞٌسઌᣂࣚ೭ऱขࢬᚵᤜ်֗אຏၦΔٌس 4 0 0 ്ఐ

Ζڍຏၦᚨֺ۷ૠٌسขڇऱᑨݩ  

7 1 .   Ա ᇞ ެ  ழ ऱ ٌ ຏ ം ᠲ Δ M r .  R o b e r t  A l l e n d e r  

( R 9 9 1 )ᎁ塄ࡉ᠔ೃᚨ್Ղڇ႓ࣽ௰ሐᘋ৬ᄅנԵՑΔլႊ࿇

୶ร 3 A ֗ร 4 ཚ৬ᗰढΖ  

ီᤚ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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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2 . ംΔཽ༽נ܂ऱီᤚေ۷ؾ᠔ೃૹ৬ႈࡉ༉ᚵᤜ塄ஂ 

ቤറᑥՖՓڃڇᚨழᇞᤩᎅΔီڇᤚေ۷խאᣪႆ

ሐޡ۩உ֗ၒ್چሏᑗ܂ᖤඨរΔਢڂၞڇ۩႓ࣽ௰

ऱ ৬ ᗰ ढ  ৫ ᛀ ಘ ழ Δ ࠟ ृ ᛧ ᒔ ᎁ  ૹ  ऱ ֆ ฒ ᨠ ན រ Ζ ڼ

؆ΔቤᆟٍᚨৄᄎڇԲሿԫሿڣִԿֲऱᄎᤜՂנ༽ࢬ

ऱޣΔڇ႓ࣽ௰ሐॵ२ऱ۩ԳሁᆜڍԫଡᖤඨរΖڔਐᚵ

ᤜ塄ࡉ᠔ೃૹ৬ႈڇؾլٵऱ৬ᗰढ৫ૻࠫՀࢬທګऱီᤚ

ᐙΔբ᧩ڇقॵ֮ٙ࣍ऱሽᆰګٽᅃׂՂΔࠀբڇᄎᤜՂط

ቤᆟऱז।נ܂១տΖ  

़ੌຏေ۷  

7 3 .  ཽቤറᑥՖՓڃڇᚨڶஂᣂ़ੌຏֱ૿

ऱ༼ംழ।قΔ塄ࡉ᠔ೃڶࠀ༼ٌᚵᤜૹ৬ֱூऱ़ੌຏ

ေ۷ΖྥۖΔቤᆟ࣍ԲሿሿԶڣ႓ࣽ௰։ૠቤՕጼቹၞ

۩৬ᗰढ৫ᛀಘழբေ۷ᇠቤऱ़ੌຏൣउΖᖕᅝ

ழၞ۩ऱ़ੌຏေ۷Δᇠڣޢऱฐ۩ଅਢࣟଅ֗ࣟקଅΔ

ࡱऱฐ۩ଅտ۫তଅ֗ࣟଅհၴΖឈྥ塄ࡉ᠔ೃߪءچش

ᔣऱ՞٠ሐਢᇠࠡխԫ܀ሐՂΔতଅऱ۫࣍ۯॺࠀ

යຏଅ༔Ζڔਐ᠔ೃՕᑔൕ՞٠ሐЯ႓ࣽ௰ሐ৵ฝ 2 7 Δۏ

ലܗڶ՞٠ሐऎሁ۟૿קऱຏଅΖڇ։ૠቤՕጼቹՂ塄ࡉ

᠔ೃچشૡࡳऱ৬ᗰढ৫ૻࠫᚨլᄎኙփऱຏଅ֗ཋᑷທ

ᣤૹऱ૿ᐙΖګ  

7 4 . փԳՓᣂࣹຏଅऱംᠲΔܑਢᏕᔕፕऱൣउΔ࣍۟ 

ԫࡡټᇬംڶࠌܛᣂૹ৬ֱூࠀॺπᛩቼᐙေ۷යࠏρՀ

ऱਐࡳՠ࿓ႈؾΔ塄ࡉ᠔ೃᄎەܡᐞၞ۩़ੌຏေ۷Ζدޕ

ୠՖՓ ( R 7 0 8 ़۩᠔ೃૹ৬ֱூၞࡉᐞ塄ەױଚהᚨᎅΔڃ(

ੌຏေ۷Ζ  

Ꮥᔕፕ  

7 5 . س٣ګݕࣥ  ( R 7 6 3 )ਐ塄ࡉ᠔ೃམࢭᘭᏕᔕፕॵ२ऱሐ

ሁၞ۩ଥሁՠ࿓Δڜ֗אඈፖᏕᔕፕऱၲاࡺᄎΖྥۖΔ塄ࡉ

᠔ೃԫऴڶآᜤاࡺΖהਐڶᣂٍاࡺམ༉़ۆംᠲٻ

ᛩቼঅᥨᆟ္ދ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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ᔆए᛭ᖲ  

7 6 .  ԫࡡټᇬം塄ࡉ᠔ೃᄎܡԫڕ C 2 شࠌᐞە৬ᤜΔࢬ

ୠՖՓدޕለ़֟ၴऱᚘᜍীᔆए᛭ᖲΖش۾ ( R 7 0 8 )ਐ塄ࡉ

᠔ೃԫڶٻᄷໂەᐞشࠌᄅݾΔץਔᚘᜍীᔆए᛭ᖲΔא

༼ࠡ᠔᛭ࣚ೭ֽؓΖ  

7 7 . ࡡ១տΔګݙ।բזଚऱהԳ֗ߠ૪ԳΕ༼რع࣍ط 

Δৄګݙբᆖݧଚแಛ࿓הवܫஂംᠲΔהࠡנ༽٦ྤٍ

ᄎᄎהڇଚᠦஂ৵ᤜع૪Δڇࠀ࿑৵ৄނᄎऱެࡳຏवה

ଚ Ζ  ஂ ڍ  ה ଚ ࡉ ਙ ࢌ ऱ ז । נ ஂ แ ಛ Ζ ה ଚ ݁ ࣍ ڼ ழ ᠦ

ஂΖ  

[՛ٖն։ᤪΖ ]  

ᤜຝ։  

7 8 . ᄎՂڇ૪֗عΕՑᙰߠ૿რڶࢬߒઔڇࡡᝮᓮஂ 

Ζߠ૪֗რعᣂڶᐞەऱᇷற৵Δٌܧ  

৬ᗰढ৵ฝ  

7 9 .  ೫ஂᎅΔৄᄎᚨەᐞ։ૠቤՕጼቹڶᣂ塄ࡉ᠔ೃ

լ֘ኙࠀ᠔ೃࡉఎრࠩ塄ה৬ᗰढ৫ૻࠫऱᚵᤜଥૡΖچش

ᚵᤜऱֽؓഗᄷՂ 8 9 ഗᄷՂֽؓࡉۏ 1 1 5 ऱ৬ᗰढۏ

৫ૻࠫΔۖञᤜނ࣍ڇ৬ᗰढ৵ฝ 2 7 ৬ނ࣍طऱംᠲΖۏ

ᗰढ৵ฝ 2 7 ՒԺቤᛀڶΔᅝழٍנ༽᠔ೃࡉ塄طऱ৬ᤜਢۏ

ಘ֭ܫΔהᎁךڶ։ᖕ֭྇֟ءऱ৵ฝ၏ᠦΖ

৬ᗰढ৵ฝނ࣍ط 2 7 ڂᄎऱ֮ٙΔࡡऱ৬ᤜբԵ՛ิۏ

რٵࡉᐞەִԼֲऱᄎᤜՂڣԲሿԫሿڇᄎࡡΔᅝ՛ิڼ

ଥૡ塄ࡉ᠔ೃڇچش։ૠቤՕጼቹՂऱ৬ᗰढ৫ૻࠫ ֽ)

ؓഗᄷՂ 8 9 ഗᄷՂֽؓࡉۏ 1 1 5 ۏ )ழΔբނᚵᤜऱ৬ᗰढ

৵ฝီ܂ቤᏺ墿Ζ  

8 0 .  ԫټམ࣍ԲሿԫሿڣִԼֲஂנ՛ิࡡᄎᄎᤜऱࡡ

।قΔ՛ิࡡᄎەڇᐞ։ૠቤՕጼቹऱᚵᤜଥૡழΔբ

࿇୶ֱூऱᚵᤜ৬ᗰढ৫ૻࠫނ ഗᄷՂֽؓ) 8 9 ֽЯۏ

ؓഗᄷՂ 1 1 5 ۏ ৬ᗰढ৵ฝނ֗( 2 7 ᐞΖەࠐᖞֱூီ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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ᇠ ټ ࡡ  ᎁ  ՛ ิ ࡡ  ᄎ ऱ ެ ࡳ ৾ ᅝ Δ ۖ   ڶ ሔ ֘ ࡉ ᇞ ය

ٙΖٵஂრނ৬ᗰढ৵ฝ 2 7 Բሿԫ࣍ᄎࡡऱ৬ᤜਢ՛ิۏ

ሿڣִԼֲ༉։ૠቤՕጼቹऱᚵᤜଥૡࡳެנ܂ழऱࠡխ

ԫଡەᐞైڂΖהൎᓳ։ૠቤՕጼቹऱᚵᤜଥૡսႊৱৄ

ᄎᖕऄࡳቤ࿓ךݧ։ەᐞڶᣂع૪֗რߠ৵Δթ༼ٌ۩ਙ

९ࡴᄎٵ۩ਙᄎᤜுΖ  

8 1 . چቤᆟ༼ٌऱՒٻִڣΔᖕԲሿԫሿנਐஂ 

ቤᛀಘܫΔނ৬ᗰढ৵ฝ 2 7 ࡉឈྥ塄ق।הΖ۩ױऱ৬ᤜۏ

᠔ೃऱՒԺՠ࿓ംਐڂנᚨՒԺՠ࿓ࢬࡳऱ່ਉൺ

৫Δຍଡ৵ฝ၏ᠦբլױ٦۩Δ܀থࠎ༽ڶᇡาᇷறࢨေ۷

ຍԫរΖ֭א  

8 2 .  ԫࡡټᎁՒԺՠ࿓່ࡳਉൺ৫ 2 9 Δۏ

ՕᄗਢەᐞࠩஈࢸሐࡕऱࢤࡐംᠲΔۖၞ۩࣓၆ऱՒ

Ժՠ࿓ՈլՕױ౨ᇞެڶᣂംᠲΖᇠࡡټᎁڕ౨ڇለڰழ

᠔ೃऱ৬ᤜΖࡉवৄᄎΔৄᄎᚨං塄ܫຍଡംᠲނ  

8 3 .  ԫࡡټٵრᅝ՛ิࡡᄎ࣍ԲሿԫሿڣִԼֲەᐞ

։ૠቤՕጼቹऱᚵᤜଥૡழΔނ৬ᗰढ৵ฝ 2 7 ࣍ऱ৬ᤜ᥆ۏ

৬ᗰढ৵ฝऱ৬ᤜނᄎ༼ٌऱᖞֱூऱԫຝ։Ζࡡ՛ิٻ

༽ᄎᤜՂڻਢڇ᠔ೃࡉऎ႓ࣽ௰ሐऱီᤚၲཆ৫Ζ塄֒༽ܗڶ

৬ᗰढ৵ฝނנ 1 1 ऱ৬ᤜΔլᄎሒ۟ຍଡ༼֒ီᤚၲཆ৫ऱۏ

ய࣠Δڼڂլᛧᇠࡡټ֭Ζ  

8 4   ቤᆟᆟ९ඩⓋᔕس٣।قΔ՛ิࡡᄎ࣍Բሿԫሿڣ

ִԼֲەᐞ։ૠቤՕጼቹऱᚵᤜଥૡழΔࡡኙ塄ࡉ᠔ೃ

ᚵᤜૹ৬ૠቤࢬທګऱီᤚᐙ।قᣂࣹΔۖ՛ิࡡᄎٵڇ

რଥૡ塄ࡉ᠔ೃچشऱ৬ᗰढ৫৬ᤜழΔբەᐞ塄ࡉ᠔ೃ༼

৬ᗰढ৵ฝނנ 2 7 ᠔ೃᜢጠऱՒԺૻࠫംᠲࡉऱ৬ᤜΖ塄ۏ

ਢڇ՛ิࡡᄎ࣍ԲሿԫሿڣִԼֲࡳެנ܂৵թ༼נΖڇ

ՒԺՠ࿓ࡳᘬᇬՒԺՠ࿓ऱൣउՀΔৄᄎྤऄᒔڶ

ழࠃڼڇՂऱمΖ  

ٌຏᐙ  

8 5 .  ԫࡡټঞՂլ֘ኙ塄ࡉ᠔ೃឩ৬ਜΔ܀ᎁᦸ࣍

ֲၴ֫ऱᑇؾᏺףΔᏺף 4 0 0 ്ఐݩऱᏁךڶؘآ։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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֭Ζᇠࡡټఎრࠩ႓ࣽ௰ሐऱٌຏൣउբԼ։ᚲႾΔᖜ֨

Ζףຏੌၦᏺٌח᠔᛭ࣚ೭ऱఐԳᄎה॰်֗ࠡၴֲشࠌ  

8 6 .  ೫ஂᣂࣹ塄ࡉ᠔ೃૹ৬ૠቤᄎٌחຏംᠲດޡ༞֏Δ

Ծఎრࠩ塄ࡉ᠔ೃၞ۩ऱٌຏᐙေ۷ڶլߩհΖྥۖΔط

༉ຍֱ૿הΔ࠹൷אױԫଡറᄐຝ॰ᎁᇠေ۷܂ሎᙁᆟ࣍

૪Ζعኙऱ֘قᎁլᚨ൷।ࠀΔߠრޡԫၞڶ  

8 7 .  ԫࡡټᎁΔᕣጥڶრߠᣂٌࣹຏᐙေ۷ەڶࠀ

ᐞ 2 1 ᐋ်ࢬᄎขٌسຏᐙऱംᠲΔৄ܀ᄎᚨॾᘸሎᙁᆟऱ

റᄐრߠΔٌܛຏᐙေ۷אױ൷࠹Ζڶᣂࡉᇞයֱٙ૿Δᇠ

ނრٵᄎբࡡ՛ิڂᤜΔ࠰ᇞࡉ۩ᎁৄᄎբᐌࡡټ

։ૠቤՕጼቹऱᚵᤜଥૡעᖆΖڼڂΔ塄ࡉ᠔ೃ ( R 7 0 8 ਐࢬ(

ኙംᠲࢬڶᎄᇞऱൣउࠀլڇژΖৄᄎإᖕයࢬࠏ૪ऱ

ऄࡳ፹ቹ࿓ەݧᐞڶᣂع૪֗რߠΖ  

8 8 .  ԫࡡټٵრሎᙁᆟऱრߠΔܛቃૠᏺף 1 5 0 ਮڻኙٌ

ຏੌၦᐙլՕΔࠀᎁڇ႓ࣽ௰ሐᄅנԵՑऱ৬ᤜᄎޏ

ٌڶຏൣउΖྥۖΔᇠࡡټᎁٌຏᐙေ۷ڶ૿ֱڍڇ

լߩհΔەڶڕࠏᐞ 2 1 ᐋ်ױࢬ౨ᄎٌחຏੌၦᏺףऱം

ᠲΖ  

8 9 . ൷אױሎᙁᆟᎁٌຏᐙေ۷ࠌܛᎁΔࡡټԫ 

᠔ࡉլ֭塄ࡡټΔᇠڼڂհΖߩլڍৰڶᇠေ۷܀Δ࠹

ೃ ( R 7 0 8 )ऱع૪Ζ  

9 0 .  ఽᚨஂऱאנ༽ޣՀٺរΚ  

( a )  ༉  ऄ  ு ሒ ګ ࡉ ᇞ ֱ ૿ Δ ৄ  ᄎ բ ᐌ ۩ ֮ ٙ ร

2 . 4 ࢬ૪ऱࡉᇞයٙΔڂ՛ิࡡᄎբەᐞ։

ૠቤՕጼቹऱᚵᤜଥૡΔۖڶᣂଥૡբעᖆΖ

塄ࡉ᠔ೃբڶڃᣂऱऄுΙ  

( b )  塄 ࡉ ᠔ ೃ ༼ נ ऱ   ം ᠲ ਢ Δ ط ࣍ ش چ ࠹ Ւ Ժ ૻ

ࠫΔڕڼڂᆵኔނ৬ᗰढ৵ฝ 2 7 ऱ৬ᤜΔঁլۏ

౨ሒ່ࠩՕ᜔ᑔ૿૿ᗨΖڇຍൣउՀΔࡡᏁ

ᐞە ( i )᠔ೃਢܡᏁឩ৬Δ ( i i )ᚨܡٽ塄ࡉ᠔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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ጐچشش࿇୶ᑨԺऱრٻΔ֗א ( i i i )ਢךڶܡ։

ᖕ֭࣋ᐈ৬ᗰढ৫ૻࠫ֗৵ฝࡳΙ֗א  

( c ) ࡉԳᎁ塄ߠ૪Գ֗༼რعຏᐙֱ૿Δຝ։ٌڇ 

᠔ೃ༼ٌऱٌຏᐙေ۷ڕآ૿ֱڍڇუΔ֠ࠡ

ਢڶ༼֗ 2 1 ᐋ်ࣚܗ᎖הࠡ֗ࢬ೭֧ીऱٌຏ

ᏁޣംᠲΔࠉ֗אᖕڶ᠔ೃఐݩᑇࢬؾขسऱٌ

ຏੌၦࠐංጩֲ৵ऱٌຏᏁޣΖৄᄎᚨەᐞሎᙁ

ᆟ༉ٌຏᐙေ۷࣠༼נऱრߠਢאױܡ൷࠹Ζ  

9 1 . ߩࠎ༽ຏᐙေ۷փٌڇຂٚڶ᠔ೃࡉᎁ塄ࡡټࠟ 

ജऱᇷற֗ေ۷Ζᦸٌ࣍ຏᐙေ۷آᘊݙΔع֗א૪Գ֗

༼რߠԳৄࡉᄎࠡࡡה༼נऱઌᣂംᠲΔᇠࠟࡡټᎁ

ᚨޣ塄ࡉ᠔ೃ༼ၞࠎԫޡᇷற֭אٌຏᐙေ۷Ζஂ।

۩ຏᐙေ۷ၞٌך᠔ೃႊ༼ٌऱᇖࡉሎᙁᆟ༉塄ޣΔᚨق

ေ۷Δৄঁאᄎၞ܂ԫەޡᐞΔۖৄᄎᚨཚ༉ਢڻᄎ

ᤜऱع૪ࡳެנ܂ΖࡡٵრΖ  

ᔆए᛭ᖲ  

9 2 . ቤᆟ༼ٌᆖٻִڣԲሿԫሿڇ᠔ೃࡉఎრࠩ塄ࡡ 

ଥૡऱ࿇୶ֱூழޣ༼৬ᗰढ৫ૻࠫΔࠡխԫଡᓵ

ᖕਢᇘᆜᔆए᛭ᖲࢬᏁऱ़ၴΔۖ՛ิࡡᄎਢഗ࣍ᇠֱூ

ᣂऱᔆए᛭ᖲڶΔ؆ڼᐞ։ૠቤՕጼቹऱᚵᤜଥૡΖەۖ

Ո᧩᪵ڇقՓؚ৳ஃ۩༉ࡉᇞ৬ᤜ࣍Բሿԫሿڣִԫֲ৳

ਙऱॾࢬॵሉऱଳ૿ቹΖࡡఎრࠩدޕୠՖՓ ( R 7 0 8 ᄎڇ(

ՂڃᚨழᎅΔ塄ࡉ᠔ೃᄎਊ C 2 ش۾ᐞᆜՕՕ྇֟ە৬ᤜࢬ

़ၴऱᚘᜍীᔆए᛭ᖲΔԫࡡټ৬ᤜᚨ༉ᔆए᛭ᖲࢬᏁ

ऱ़ၴၞԫޡᐛᇬڶᣂਙࢌਙݝЯຝ॰ऱრߠΖ  

ଉཽᎸতഘ  

9 3 .  ఽܫΔع૪ᒳᇆ R 1 0 2 4 ֗ R 1 0 2 5 ։ܑطԫاؑټ

֗ ଉ ཽ Ꮈ ত ഘ ༉ Ꮈ ত ഘ ش چ ༼ נ Δ ፖ 塄 ࡉ ᠔ ೃ ش چ ྤ ऴ ൷ ᣂ

এΖڶᣂऱع૪Գᎁ࣋ᐈ塄ࡉ᠔ೃچشऱ৬ᗰढ৫ૻࠫ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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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9 .  會議於下午四時四十五分復會。  

1 0 0 .  下列委員和秘書出席休會後的會議：  

周達明先生  

黃遠輝先生  

梁剛鋭先生  

鄭恩基先生  

劉志宏博士  

陸觀豪先生  

黃仕進教授  

葉滿華先生  

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( 環境評估 )  

謝展寰先生  

規劃署署長  

梁焯輝先生  

1 0 1 .  由 於 出 席 議 程 項 目 6 的 申 述 人 及 提 意 見 人 的 代 表 已 到

達，委 員同 意先考 慮議程 項目 6 。 委 員亦同 意把 議程項 目 5 的

啟 德 發 展 計 劃 —— 龍 津 石 橋 遺 跡 保 育的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與 活 動 改

在另一次城規會會議上討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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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項 目 6  

[ 公開會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考 慮 有 關 《 鎖 羅 盆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 D P A / N E - S L P / 1 》

的申述和意見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7 8 3 號 )  

[ 聆訊以廣東話和英語進行。 ]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0 2 .  由 於 當 局 已 給 予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合 理 的 通 知 ， 邀 請 他

們 出 席 聆 訊 ， 故 委 員 同 意 在 其 他 已 表 明 不 出 席 或 沒 有 回 覆 的 申

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缺 席 的 情 況 下 ， 繼 續 就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( 下 稱

「草圖」 ) 的各項申述進行聆訊。  

1 0 3 .  以 下 規 劃 署 及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 下 稱 「 漁 護 署 」 ) 的 代 表

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許惠強先生   規劃署沙田、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 

丁雪儀女士 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北區  

黎存志先生 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( 北 )  

陳思敏女士   漁護署自然護理主任 ( 北區 )  

1 0 4 .  以下申述人和提意見人的代表亦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R 5   司馬文先生  

  司馬文先生  

 

R 6  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 

  鄒詠珊女士  

 

R 9   黃素珍女士  

  黃素珍女士  

 

R 1 1   鎖 羅 盆 村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／ 村 代 表 、 黃 富 先

生 ／ 黃 冠 新 先 生 及 曾 家 裘 測 量 師 有 限 公 司 執

行董事曾家裘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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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黃富先生  

  曾家裘先生  

  李嘉瑩女士  

 

R 1 2  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 

  鄺志偉先生  

  徐家傑先生  

  嚴慧君女士  

 

C 1   黃慶祥先生  

  黃慶祥先生  

  曾玉安先生  

 

C 3   黃松齡先生  

  黃松齡先生  

  馮愛卿女士  

  黃瑞芬女士  

  黃瑞冰女士  

  黃瑞婷女士  

  黃瑞清女士  

  黃怡芬女士  

1 0 5 . 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解 釋 聆 訊 的 程 序 。 他 繼

而邀請規劃署的代表向委員簡介各項申述和意見的內容。  

1 0 6 .  許惠強先生借助 P o w e r p o i n t 投影 片，按文件詳載的內

容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鎖羅盆發展審批地區圖的背景詳載於文件第 3 段。

為 鎖 羅 盆 擬 備 這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是 權 宜 措 施 ， 旨

在 對 該 區 實 施 規 劃 管 制 ， 以 免 該 區 近 年 發 現 有 挖 土

活 動 進 行 後 ， 環 境 會 再 惡 化 。 由 於 急 需 擬 備 草 圖 ，

故 暫 把 該 區 劃 為 「 未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帶 。 當 局 現 正 進

行 詳 細 分 析 和 研 究 ， 從 而 劃 定 適 當 的 土 地 用 途 地

帶 ， 在 三 年 內 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取 代 這 份 發 展 審 批

地區圖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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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， 城 規 會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

例》 ( 下稱「條 例 」 ) 第 5 條展 示鎖 羅盆發展 審批地

區 草 圖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在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法 定 公 布

期 內 ， 當 局 共 接 獲 1 4 份 申 述 。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

十 日 ， 城 規 會 公 布 申 述 的 內 容 ， 為 期 三 個 星 期 ， 以

便公眾提出意見，其間收到五份意見書；  

( c )  申述和意見所涉的事項撮錄如下：  

( i )  八份申述 ( R 1 至 R 8 ) 支持擬備草圖，一份申

述 ( R 9 ) 支 持 和 反 對 草 圖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， 以 及

兩份申述 ( R 1 0 至 R 1 2 ) 反對草圖實施法定規

劃管制。餘下的兩份申述 ( R 1 3 和 R 1 4 ) 主要

是提出意見及／或建議；以及  

( i i )  四份意見書 ( C 1 至 C 4 ) 就 R 1 至 R 1 4 的申述

提出意見，而意見書 C 5 只就 R 9 至 R 1 3 的

申述提出意見；  

( d )  申 述 的 主 要 理 據 、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及 提 意 見 人 的 意 見

撮錄於文件第 2 段 ，要點如下：  

表示支持的申述 ( R 1 至 R 8 和 R 9 ( 部分 ) )  

( i )  該 區 是 具 有 高 生 態 和 保 育 價 值 的 地 方 。 申 述

人 同 意 該 區 的 整 體 規 劃 意 向 應 是 保 護 區 內 的

自 然 環 境 和 景 觀 ， 使 這 些 地 方 能 與 船 灣 郊 野

公園的環境互相輝映 ( R 1 、 R 6 和 R 7 ) ；  

( i i )  支 持 為 所 有 鄉 郊 地 區 擬 備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，

以保存香港珍貴的天然資源 ( R 2 和 R 4 ) ；  

( i i i )  草 圖 可 提 供 規 劃 指 引 及 實 施 規 劃 執 管 ， 防 止

對該區造成不同形式的破壞 ( R 7 和 R 8 ) ；  

( i v )  原 居 村 民 的 立 場 其 實 與 城 規 會 的 立 場 一 樣 ，

也 認 為 須 為 該 區 訂 定 規 劃 指 引 及 管 制 該 區 的

發展 ( R 9 ( 部分 ) ) ；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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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反對的申述 ( R 9 ( 部分 ) 、 R 1 0 至 R 1 2 )  

反對草圖的涵蓋範圍 ( R 1 0 和 R 1 1 )  

( v )  很 多 村 民 的 私 人 土 地 被 劃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，

但 卻 沒 有 納 入 草 圖 ， 草 圖 應 涵 蓋 鎖 羅 盆 所 有

私人土地；  

反對實施法定規劃管制 ( R 1 0 和 R 1 1 )  

( v i )  草 圖 會 對 當 地 村 民 復 興 和 活 化 該 荒 廢 鄉 村 的

計劃造成影響；  

擬備草圖時欠缺諮詢 ( R 1 0 和 R 1 1 )  

( v i i )  當 局 把 鎖 羅 盆 地 區 指 定 為 發 展 審 批 地 區，但

卻沒有諮詢村民；  

反 對 草 圖 內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 的 《 註 釋 》 的 ( b )

項備註 ( R 1 2 )  

( v i i i )  備 註 有 欠 靈 活，沒有顧及緊 急 修 理 供 電 網 絡

所需進行的挖土工程；  

反對草圖的《說明書》第 6 段 ( R 9 (部分 ) )  

( i x )  村 民 在 私 人 地 段 進 行 工 程 ， 務 求 令 該 區 更 方

便 易 達 和 適 合 居 住 ， 卻 被 視 為 「 在 私 人 地 段

及 毗 連 未 批 租 的 政 府 土 地 進 行 挖 土 工 程 ， 以

及 懷 疑 非 法 砍 伐 樹 木 和 進 行 地 盤 平 整 工

程」，實在有欠恰當；  

申述人的建議  

－  修訂說明頁第 7 ( b ) 段的內容，改為規定在劃

設 自 然 保 育 地 帶 前 ， 若 要 進 行 植 物 苗 圃 、 美

化 種 植 、 避 雨 處 、 小 食 亭 、 行 人 徑 、 公 用 事

業 設 施 管 道 、 電 線 杆 、 電 燈 柱 、 電 話 亭 和 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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龕 的 提 供 、 保 養 或 修 葺 工 程 ， 暫 時 須 先 取 得

城 規 會 的 規 劃 許 可 。 這 項 規 定 常 見 於 深 涌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及 白 沙 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( R 6 ) ；  

－  建 議 把 「 農 業 用 途 」 列 為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

區 的 《 註 釋 》 中 的 第 二 欄 用 途 ， 以 防 止 有 關

用途被濫用 ( R 7 ) ；  

－  修 訂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的 《 註 釋 》 的 ( b ) 項 備

註 ， 使 公 用 事 業 機 構 可 免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， 便

能 進 行 涉 及 河 道 改 道 、 填 土 ／ 填 塘 或 挖 土 的

工程 ( R 1 2 ) ；  

－  把 該 區 劃 入 船 灣 郊 野 公 園 的 範 圍 ， 以 加 強 保

存該區自然環境的完整性 ( R 6 ) ；  

－  修 訂 草 圖 的 範 圍 至 涵 蓋 鎖 羅 盆 所 有 私 人 土 地

( R 1 0 和 R 1 1 ) ；  

－  改劃為不同的用途地帶，包括：  

( a )  把 現 有 鎖 羅 盆 河 及 其 附 近 範 圍 ／ 風 水

林 ／ 次 生 林 劃 為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( R 6 至

R 8 和 R 1 4 ) 、把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流

和 吉 澳 海 靠 海 一 面 的 地 區 劃 為 「 具 特 殊

科學價值地點」 ( R 7 和 R 8 ) ，以及 把吉

澳 海 沿 岸 地 區 劃 為 「 海 岸 保 護 區 」 ( R 6

和 R 1 4 ) ；  

( b )  把 位 於 該 區 邊 緣 的 多 山 地 區 劃 為 「 綠 化

地 帶 」 、 把 近 啓 明 學 校 舊 址 的 土 地 劃 為

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、 把 鎖 羅 盆

村 東 北 面 的 土 地 ( 包 括 紅 樹 林 泥 灘 和 淡

水 沼 澤 ) 劃 為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、 把 梯 田 劃

為 「 農 業 」 地 帶 ， 以 及 把 該 區 的 中 部 劃

為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( R 1 1 ) 。 R 1 1 亦

提交其擬議用途的《註釋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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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他 各 項 與 草 圖 實 質 內 容 並 無 直 接 關 係 的 關 注 事 項

和建議  

( x )  有關事項和建議包括：  

－  為 5 0 幅 「 郊 野 公 園 」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擬 備 發

展審批地區圖 ( R 2 、 R 3 、 R 5 和 R 8 ) ；  

－  須 在 該 區 的 環 境 保 育 與 可 持 續 發 展 之 間 作 出

平衡 ( R 1 0 和 R 1 1 ) ；  

－  評 估 鎖 羅 盆 的 隱 藏 價 值 ， 並 與 鎖 羅 盆 村 委 員

會及有關個別人士保持溝通 ( R 9 ) ；  

－  保 留 現 存 古 道 和 郊 樂 徑 ， 闢 設 行 人 路 ， 擴 闊

行人徑，並設置路燈和消防喉 ( R 1 1 ) ；  

－  草 圖 在 管 制 發 展 方 面 的 細 節 有 欠 清 晰

( R 1 3 ) ；以及  

提意見人的意見 ( C 1 至 C 5 )  

( x i )  C 1 反 對 R 1 至 R 5 表 示 支 持 擬 備 草 圖 的 申

述，亦反對 R 6 至 R 8 和 R 1 4 在 該區劃設自

然 保 育 用 途 地 帶 的 建 議 ， 因 為 有 關 建 議 會 影

響村民復興荒廢鄉村的計劃。 C 1 支持 R 9 至

R 1 2 和 R 1 3 ，但沒有說明理由；  

( x i i )  C 2 至 C 4 完全同意 C 1 的意見；  

( x i i i )  C 5 表示支持 R 9 至 R 1 3 的申述，並闡明鎖

羅 盆 村 民 打 算 通 過 進 行 合 理 的 發 展 復 興 該 荒

廢 鄉 村 ， 並 非 要 把 該 村 作 商 業 用 途 。 C 5 亦

支持為該區提供其他公用設施；  

( e )  規 劃 署 對 申 述 理 據 、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和 提 意 見 人 的 意

見 的 回 應 詳 載 於 文 件 第 5 . 3 至 5 . 2 1 段 ， 要 點 如

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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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支持的申述 ( R 1 至 R 8 和 R 9 ( 部分 ) )  

( i )  規 劃 署 備 悉 對 保 護 自 然 環 境 和 在 該 區 施 加 規

劃管制的關注；  

表示反對的申述 ( R 9 ( 部分 ) 、 R 1 0 至 R 1 2 )  

反對草圖的涵蓋範圍 ( R 1 0 和 R 1 1 )  

( i i )  鄰 近 的 地 方 和 貼 近 草 圖 範 圍 外 的 私 人 地 段 屬

船 灣 郊 野 公 園 的 範 圍 ， 須 受 《 郊 野 公 園 條

例》 ( 第 2 0 8 章 ) 規管。修訂郊野公園的範圍

不由城規會管轄；  

反對實施法定規劃管制 ( R 1 0 和 R 1 1 )  

( i i i )  草 圖 不 會 禁 止 發 展 ， 亦 不 會 影 響 當 地 村 民 復

興和活化荒廢鄉村的計劃；  

擬備草圖時欠缺諮詢 ( R 1 0 和 R 1 1 )  

( i v )  鑑 於 這 份 新 圖 則 內 容 敏 感 ， 在 草 圖 刊 憲 前 ，

當 局 未 有 先 諮 詢 相 關 持 份 者 。 當 局 根 據 條 例

的規定，在展示草圖期間徵詢公眾的意見；  

反 對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 的 《 註 釋 》 的 ( b )項 備 註

( R 1 2 )  

( v )  由 公 用 事 業 機 構 就 各 項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進 行 的

定 期 ／ 緊 急 保 養 維 修 工 程 須 由 政 府 部 門 統

籌 ， 故 此 可 以 算 是 草 圖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

《 註 釋 》 的 ( b ) 項 備 註 所 述 的 經 常 准 許 的 工

程；  

反對草圖的《說明書》第 6 段  ( R 9 (部分 )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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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)  《說明書》第 6 段只是概述該區一度呈現而

促 使 當 局 擬 備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以 作 出 規 劃 管

制和規劃指引的情況；  

申述人的建議  

－  根據《郊野公園條例》 ( 第 2 0 8 章 ) ，把某地

劃 為 「 郊 野 公 園 」 屬 於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

委員會的職權範圍，不由城規會管轄 ( R 6 ) ；  

－  草圖的《註釋》說明頁第 7 ( b ) 段旨 在提供彈

性 ， 容 許 在 該 區 進 行 一 些 當 地 村 民 必 需 的 地

區 小 型 設 施 的 提 供 、 保 養 或 修 葺 工 程 ， 改 善

該 區 的 面 貌 和 環 境 。 鑑 於 這 些 小 型 美 化 ／ 公

用 設 施 工 程 的 規 模 細 小 ， 預 計 不 會 對 環 境 造

成 很 大 的 不 良 影 響 。 如 要 進 行 任 何 河 道 改

道 、 填 土 ／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， 須 取 得 城 規 會

的規劃許可 ( R 6 ) ；  

－  為 免 該 區 有 農 業 用 途 被 濫 用 ， 草 圖 的 《 註

釋 》 訂 明 ， 凡 進 行 任 何 河 道 改 道 、 填 土 ／ 填

塘 或 挖 土 工 程 ， 均 須 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規 劃 許 可

( R 7 ) ；  

－  鑑 於 由 公 用 事 業 機 構 進 行 的 工 程 仍 須 由 政 府

部 門 統 籌 ， 故 此 可 以 算 是 草 圖 「 非 指 定 用

途 」 地 區 《 註 釋 》 的 ( b ) 項 備 註 所 述 的 經 常

准 許 的 工 程 ， 所 以 無 須 按 R 1 2 的 建 議 修 訂

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 《 註 釋 》 的 ( b ) 項 備 註

( R 1 2 ) ；  

－  至 於 把 該 區 改 劃 為 不 同 的 用 途 地 帶 的 建 議

( R 6 至 R 8 、 R 1 1 和 R 1 4 ) ，須留意的是，該

區 基 建 設 施 欠 佳 ， 而 且 該 區 有 稀 有 ／ 不 常 見

動 植 物 ， 並 具 有 其 他 景 觀 和 地 貌 特 色 ， 故 此

規 劃 該 區 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時 ， 須 作 出 詳 細 考

慮 和 進 一 步 評 估 。 至 於 擬 議 劃 設 自 然 保 育 用

途 地 帶 一 事 ， 當 局 要 先 進 行 詳 細 研 究 ， 待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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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時 ， 才 劃 定 適 當 的 用 途 地

帶 和 其 範 圍 。 當 局 會 參 考 未 來 1 0 年 的 小 型

屋 宇 需 求 的 分 析 資 料 、 土 地 權 益 、 基 建 的 需

要 、 發 展 和 旅 遊 機 會 ， 以 及 對 周 邊 環 境 、 土

力 工 程 、 排 污 及 綠 化 地 帶 的 覆 蓋 範 圍 等 的 影

響，進一步研究 R 1 1 的建議。當局須仔細考

慮 並 平 衡 各 方 提 出 的 不 同 意 見 。 當 局 擬 備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取 代 草 圖 時 ， 會 考 慮 申 述 人 的

建議及不同的技術評估的結果；   

其 他 各 項 與 草 圖 實 質 內 容 並 無 直 接 關 係 的 關 注 事 項

和建議  

－  根 據 《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施 政 報 告 》 ， 政

府 會 把 餘 下 的 郊 野 公 園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納 入

「 郊 野 公 園 」 範 圍 ， 或 通 過 法 定 規 劃 措 施 ，

劃 定 其 合 適 的 用 途 ， 以 應 付 保 育 和 社 會 發 展

需要 ( R 2 、 R 3 、 R 5 和 R 8 ) ；  

－  規 劃 署 在 擬 備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時 已 考 慮 在 該

區 的 環 境 保 育 和 持 續 發 展 之 間 作 出 平 衡 的 需

要 。 在 擬 備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時 ， 當 局 亦 會 小

心平衡保育和發展 ( R 1 0 和 R 1 1 ) ；  

－  到 了 擬 備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階 段 ， 當 局 會 為

該 區 制 定 詳 細 的 土 地 用 途 方 案 ， 屆 時 會 按 照

慣 常 的 做 法 ， 邀 請 相 關 的 持 份 者 參 與 其 事 ，

務求定出最佳的發展方案 ( R 9 ) ；  

－  R 1 1 有 關 改 善 該區 現 存 的 古 道 和 郊 樂 徑 及 擴

闊 行 人 徑 的 建 議 會 轉 達 相 關 的 局 ／ 部 門 考

慮；  

－  草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已 說 明 該 區 經 常 准 許 的 各 類

用 途 或 發 展 ， 以 及 須 取 得 城 規 會 規 劃 許 可 的

各 類 用 途 或 發 展 。 關 於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的 內

容 ， 如 市 民 大 眾 有 疑 問 ／ 不 清 楚 之 處 ， 也 隨

時歡迎他們與規劃署聯絡 ( R 1 3 ) 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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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規 劃 署 的 意 見 —— 規 劃 署 已 備 悉 R 1 至 R 5 、 R 6 ( 部

分 ) 、 R 7 ( 部 分 ) 、 R 8 ( 部 分 ) 和 R 9 ( 部 分 ) 有 關 支 持

這 份 草 圖 的 申 述 ， 但 不 支 持 R 6 ( 部 分 ) 、 R 7 ( 部

分 ) 、 R 8 ( 部 分 ) 和 R 9 ( 部 分 ) 、 R 1 0 至 R 1 4 的 申

述，並認為基於文件第 7 . 2 段所載的理由，不應接

納這些申述。  

1 0 7 .  主 席 繼 而 請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的 代 表 闡 述 他 們 申 述 的 內

容。  

R 5 ( 司馬文先生 )  

1 0 8 .  司馬文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他支持劃定發展審批地區，對該區施加發展管制；  

( b )  至 於 把 該 區 改 劃 為 不 同 的 用 途 地 帶 的 建 議 ， 規 劃 署

的 回 應 是 可 以 先 進 行 詳 細 研 究 ， 待 制 訂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 圖 時 ， 才 進 一 步 劃 定 合 適 的 用 途 地 帶 。 然 而 ， 發

展 審 批 地 區 圖 准 許 進 行 小 型 工 程 ， 例 如 闢 設 新 通 道

和 擴 闊 行 人 徑 ， 而 這 些 工 程 一 般 由 地 政 處 或 鄉 事 委

員 會 統 籌 ， 再 由 承 辦 商 負 責 施 工 。 按 照 現 時 的 做

法 ， 工 程 的 質 素 欠 佳 ， 而 且 建 造 工 程 對 環 境 造 成 破

壞；  

[ 劉志宏博士此時離席。 ]  

( c )  此 外 ， 闢 設 新 通 道 或 擴 闊 行 人 徑 會 促 使 更 多 人 到 訪

該 區 ， 但 當 局 並 沒 有 在 污 水 系 統 基 建 設 施 方 面 作 出

相 應 改 善 ， 應 付 增 加 的 人 流 。 該 區 實 際 上 並 沒 有 鋪

設污水收集系統；  

( d )  根 據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， 建 築 物 的 保 養 或 修 葺 工 程 是

經 常 准 許 的 。 由 於 該 區 有 很 多 殘 破 的 構 築 物 ， 該 等

構 築 物 可 重 建 的 幅 度 令 人 關 注 。 如 該 等 構 築 物 均 可

以 重 建 並 適 宜 居 住 ， 人 口 便 會 有 所 增 加 ， 令 該 區 食

水和污水系統基建設施的不足問題加劇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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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有 見 及 此 ， 建 議 當 局 應 禁 止 進 行 上 述 工 程 ， 直 至 擬

備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階 段 。 鄉 郊 地 區 所 有 工 程 須 有

詳 盡 的 圖 則 涵 蓋 ， 顯 示 該 區 的 道 路 、 排 污 規 劃 和 美

化設施；以及  

( f )  由 公 布 現 有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至 公 布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的 一 段 時 間 ， 應 鼓 勵 持 份 者 ( 包 括 環 保 團 體 ) 參 與 監

察 該 區 的 規 劃 和 工 程 ， 以 及 所 有 須 獲 批 給 許 可 的 申

請。  

R 6 (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)  

1 0 9 .  鄒詠珊女士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R 6 建 議 把 該 區 不 同 部 分 改 劃 為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和

「 海 岸 保 護 區 」 。 有 關 建 議 符 合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的

整體規劃意向，保護該區的高景觀價值；  

( b )  此 外 ， 也 建 議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涵 蓋 鎖 羅 盆 所 有 私 人

土 地 ， 因 為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》 未 能 完 全 阻 止 挖 土 工

程 和 砍 伐 樹 木 等 破 壞 環 境 的 活 動 。 例 如 曾 發 現 有 人

在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內 的 田 夫 仔 進 行 這 類 活 動 。 此

外 ， 亦 曾 有 位 於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內 的 私 人 土 地 涵 蓋

於 法 定 規 劃 圖 則 的 個 案 。 鑑 於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使 當

局 能 向 違 例 發 展 項 目 執 行 管 制 行 動 ， 而 且 有 西 貢 西

郊 野 公 園 的 先 例 ， 城 規 會 應 在 鎖 羅 盆 採 取 相 同 的 措

施 ， 堵 塞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》 的 漏 洞 ， 務 求 加 倍 保 護

該區的景觀；以及  

( c )  把該區改劃為不同的用途地帶的建議如下：  

( i )  把 整 條 鎖 羅 盆 河 沿 岸 的 地 方 、 該 河 兩 岸 及 支

流 3 0 米 的 緩 衝 區 、 近 鎖 羅 盆 河 的 荒 廢 農

地 ， 以 及 附 近 的 林 地 ， 劃 為 「 自 然 保 育

區 」 。 嘉 道 理 農 場 暨 植 物 園 公 司 進 行 的 研 究

證明這些地區的生態價值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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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把 吉 澳 海 沿 岸 地 區 ， 包 括 河 口 紅 樹 林 、 泥 灘

生 境 及 鹹 淡 水 沼 澤 ， 劃 為 「 海 岸 保 護 區 」 。

在 其 他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已 劃 設 該 土 地 用 途 地

帶 ， 以 保 護 沿 岸 地 區 ， 深 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是其中一個例子。  

[ 陳家樂先生此時返回席上。 ]  

R 1 1 ( 鎖 羅 盆 村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／ 村 代 表 、 黃 富 先 生 ／ 黃 冠 新 先 生

及曾家裘測量師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曾家裘先生 )  

1 1 0 .  黃富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他 是 一 名 原 居 村 民 ， 在 鎖 羅 盆 出 生 ， 年 過 八 十 ， 非

常熟識該區；  

( b )  鎖 羅 盆 原 是 環 境 優 美 的 鄉 村 ， 故 此 他 歡 迎 為 該 區 制

定 發 展 圖 則 。 不 過 ， 如 圖 則 未 有 適 當 顧 及 當 地 村 民

擁有土地的權益，他會反對有關圖則；  

( c )  鎖 羅 盆 的 規 劃 應 旨 在 通 過 提 供 所 需 的 基 建 設 施 ， 例

如 闢 設 通 道 、 提 供 水 電 、 提 供 基 本 的 政 府 設 施 和 服

務 及 零 售 活 動 ， 以 開 發 該 區 。 鎖 羅 盆 村 民 應 可 參 與

規劃的過程；以及  

( d )  村 民 被 指 惡 意 破 壞 該 處 的 環 境 或 傷 害 野 生 生 物，這

是 一 個 誤 解 。 砍 伐 農 田 的 樹 是 為 了 種 草 ， 以 飼 養 公

牛 和 母 牛 。 他 進 行 挖 泥 工 程 只 是 為 了 清 理 排 水 道 。

村 民 沒 有 毒 害 河 流 的 魚 類 ， 或 在 其 他 地 方 砍 伐 樹

木 。 這 些 惡 意 破 壞 的 活 動 是 其 他 人 別 有 用 心 地 進

行 。 村 民 畢 竟 擁 有 這 些 土 地 ， 沒 有 理 由 要 進 行 破

壞。  

1 1 1 .  曾家裘先生借助 P o w e r p o i n t 投影 片，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自沙頭角地區 劃設 為禁區後，區 內很 多村民 ( 包 括鎖

羅盆村的村民 ) 在 六十年代離鄉 別井 到海外謀生。不

過 ， 他 們 仍 然 關 心 原 居 鄉 村 的 發 展 。 例 如 每 十 年 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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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一 次 的 茘 枝 窩 「 打 醮 」 活 動 ， 最 近 一 次 便 有 二 百

多 名 村 民 ( 相 等 於 一 半 的 村 人 口 ) 出 席 。 隨 着 香 港 和

內 地 的 經 濟 發 展 ， 村 民 有 計 劃 把 該 村 發 展 成 為 「 綠

色 家 園 」 ， 部 分 村 民 更 表 示 有 意 退 休 後 在 該 處 居

住；  

( b )  他 以 義 務 形 式 擔 任 村 民 的 顧 問 ， 他 同 意 環 保 團 體 建

議，為 鎖 羅 盆 訂 定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規 劃 目 標 ， 但 對 如

何 實 踐 有 關 目 標 則 持 不 同 的 意 見 。 只 要 妥 為 規 劃 和

改 善 地 區 的 基 建 設 施 ， 便 可 開 發 及 善 用 該 區 的 土

地 ， 無 需 凍 結 該 區 土 地 的 發 展 潛 力 。 鎖 羅 盆 的 規 劃

應與新界東北其他地區的發展同步；  

( c )  環 保 團 體 倡 議 劃 設 的 「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」 、

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或 「 海 岸 保 護 區 」 地 帶 並 不 適 合 該

區 。 該 區 涵 蓋 的 私 人 地 段 ， 根 據 租 契 可 作 農 業 或 屋

宇 用 途 ， 故 此 有 關 地 段 的 發 展 權 不 應 受 到 影 響 。 該

區 頗 受 遠 足 人 士 歡 迎 ， 尤 其 是 堤 岸 ／ 沿 岸 的 行 人 徑

是 連 接 該 區 和 茘 枝 窩 村 的 主 要 通 道 ， 因 此 把 該 區 劃

為 「 海 岸 保 護 區 」 地 帶 並 不 恰 當 。 考 慮 到 沿 岸 和 吉

澳 海 的 魚 產 豐 富 ， 鎖 羅 盆 沿 岸 一 帶 有 潛 力 發 展 康 樂

活 動 。 此 外 ， 鄰 近 紅 樹 林 範 圍 的 荒 廢 農 田 可 成 為 淡

水 沼 澤 ， 進 行 休 閒 漁 業 。 通 過 全 面 的 規 劃 和 改 善 基

建 設 施 ( 例 如 道 路 和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) ， 鎖 羅 盆 可 成 為

本 港 市 民 消 閒 的 地 方 。 這 類 生 態 旅 遊 活 動 也 可 帶 動

該區的經濟，為村民提供就業機會；以及  

( d )  鎖 羅 盆未 來 1 0 年預 計 需求 的小 型 屋宇 數 目 為 2 5 0

幢 ， 為 實 現 「 綠 色 家 園 」 的 理 想 ， 考 慮 到 鎖 羅 盆 的

實 際 位 置 和 該 區 充 沛 的 陽 光 ， 當 局 或 可 研 究 能 否 在

鎖 羅 盆 多 些 採 用 太 陽 能 ， 供 區 內 運 輸 和 住 戶 使 用 。

村 民 願 意 繼 續 與 政 府 和 其 他 環 保 團 體 商 討 有 關 鎖 羅

盆可持續發展的規劃事宜。  

R 1 2 (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)  

1 1 2 .  鄺志偉先生和徐家傑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

-  9 4  -  

 

( a )  該 區 的 現 有 供 電 網 絡 是 在 鎖 羅 盆 沿 岸 的 單 相 1 1 千

伏 特 架 空 電 纜 ， 這 條 電 纜 亦 為 鴨 洲 、 茘 枝 窩 和 吉 澳

地區供電；  

( b )  中 華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及 二 零 零 九 年 收 到

四 份 申 請，要 求 在 鎖 羅 盆 供 電 。 該 公 司 在 二 零 零 九

年 及 二 零 一 零 年 收 到 地 政 處 的 許 可 和 獲 得 村 代 表 的

同 意 後 ， 便 展 開 鋪 設 工 程 。 有 關 工 程 的 規 模 細 小 ，

只 包 括 豎 立 附 連 木 柱 的 掛 柱 式 變 壓 器 、 鋪 設 地 下 電

纜 連 電 纜 管 道 ， 以 及 串 連 架 空 電 纜 。 在 草 圖 公 布

前 ， 有 關 工 程 已 完 成 ， 包 括 為 豎 立 木 柱 及 在 現 有 行

人 徑 下 鋪 設 電 纜 管 道 而 進 行 的 挖 土 工 程 。 不 過 ， 在

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公 布 後 ， 暫 停 如 鋪 設 電 纜 的 餘 下 工

程；  

( c )  由 於 挖 土 工 程 規 模 細 小 ， 所 進 行 的 工 程 不 涉 及 把 河

道 改 道 或 填 土 ／ 填 塘 ， 鋪 設 工 程 不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不

良影響；  

( d )  須 留 意的 是 ，當 局根 據 《土 地 ( 雜 項條 文 ) 條例 》 ( 第

2 8 章 ) 第 1 0 C 條 發出緊急挖掘准許證，授權進行緊

急 維 修 工 程 ， 以 恢 復 該 區 的 電 力 供 應 。 許 可 證 須 每

半 年 續 期 。 在 進 行 緊 急 維 修 工 程 前 ， 須 把 緊 急 工 程

通 知 書 送 達 地 政 處 或 路 政 署 ， 而 有 關 的 緊 急 維 修 工

程 由 挖 土 至 把 土 地 恢 復 原 狀 ， 須 在 送 達 通 知 書 的 日

期起計七天內完工；  

( e ) 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希望澄清下述事宜：  

( i )  《 說 明 書 》 第 7 . 5 . 2 段 指 該 區 並 無 電 力 供

應 。 相 反，鎖 羅 盆 沿 岸 現 有 一 條 1 1 千 伏 特

的架空電纜；  

( i i )  根 據 《 註 釋 》 的 ( b ) 項 備 註 ， 挖 土 工 程 須 取

得 規 劃 許 可 方 可 進 行 。 這 與 《 土 地 ( 雜 項 條

文 ) 條例》 ( 第 2 8 章 ) 的規定不符。故此，當

局 必 須 確 定 為 恢 復 電 力 供 應 的 緊 急 維 修 工 程



-  9 5  -  

 

而 進 行 的 挖 土 工 程，是 否 屬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

經常准許的工程；以及  

( i i i )  在 進 行 挖 土 工 程 前，須 向 有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申

請 挖 掘 准 許 證 的 新 供 電 鋪 設 工 程，是 否 屬 發

展審批地區圖經常准許的工程。  

C 1 ( 黃慶祥先生 )  

1 1 3 .  曾玉安先生借助一些剪報，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他 是 沙 頭 角 鄉 事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沙 頭 角 鄉 委 會 」 ) 委

員 ， 也 身 兼 梅 子 林 村 的 村 代 表 。 梅 子 林 村 和 鎖 羅 盆

村 屬 「 慶 春 約 」 ( 即 沙 頭 角 區 七 村 ) 。 沙 頭 角 鄉 委 會

非 常 關 注 把 新 界 東 北 的 有 關 鄉 村 納 入 發 展 審 批 地 區

圖的規管，因為草圖會影響村民復興鄉村的計劃；  

( b )  劃 定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不 利 於 郊 區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。 有

關 圖 則 沒 有 提 供 大 綱 ， 指 引 該 區 的 長 遠 發 展 。 此

外 ， 要 在 鄉 郊 地 區 落 實 發 展 圖 則 ， 實 有 賴 原 居 村 民

的支持和參與；  

( c )  該 區 的 交 通 基 建 設 施 經 改 善 後 ， 開 放 該 區 可 提 供 寶

貴的土地資源，以應付不斷增加的房屋需求；  

( d )  如 當 局 沒 有 制 定 相 應 政 策 逐 步 開 放 該 區 ， 促 進 可 持

續發展，他會反對發展審批地區圖；以及  

( e )  政 府 在 保 育 需 要 和 村 民 的 發 展 權 之 間 作 出 平 衡 時 ，

可 考 慮 採 用 「 景 賢 里 」 的 模 式 ， 即 為 達 到 保 育 目

的，提供政府土地交換私人擁有的土地。  

1 1 4 .  黃慶祥先生借助一些實地照片，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他 是 生 於 鎖 羅 盆 的 原 居 村 民 。 鎖 羅 盆 村 已 有 數 百 年

歷 史 ， 後 人 竭 力 保 護 和 復 興 該 村 。 村 民 並 沒 有 把 土

地售予發展商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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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自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以 來 ， 他 幾 乎 每 星 期 都 會 到 訪 鎖

羅 盆 ， 所 以 非 常 了 解 該 區 的 變 化 。 村 民 努 力 修 復 梯

田 ， 修 剪 影 響 他 們 村 屋 的 樹 木 ， 並 清 除 野 草 。 他 們

修 復 和 保 存 自 己 的 村 屋 及 鄉 村 環 境 的 權 利 不 能 被 剝

奪；以及  

( c )  與 其 把 鎖 羅 盆 變 成 沒 有 人 類 活 動 的 保 育 區 ， 有 關 圖

則 應 協 助 村 民 完 成 復 興 荒 廢 鄉 村 的 意 願 ， 令 該 村 可

持 續 發 展 。 復 興 的 鄉 村 與 鄰 近 的 船 灣 郊 野 公 園 的 環

境互相協調。  

1 1 5 .  由 於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的 代 表 已 陳 述 完 畢 ， 主 席 遂 請 委

員提出問題。  

1 1 6 .  兩 名 委 員 重 覆 申 述 人 在 陳 述 中 提 出 的 問 題 ， 有 關 問 題 如

下：  

( a )  根 據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， 因 緊 急 維 修 現 有 供 電 網 絡 工

程 及 鋪 設 新 電 纜 而 進 行 的 挖 土 工 程 是 否 須 取 得 規 劃

許可；以及  

( b )  鎖 羅 盆 四 周 一 帶 的 私 人 地 段 是 否 屬 發 展 審 批 地 區

圖／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的範圍。  

1 1 7 .  規劃署沙田、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許惠強先生回答說：  

( a )  因緊急維修現 有供 電網絡工程及 鋪設 新電纜 ( 不 涉及

地面以上新建 的構 築物 ) 而進 行的挖 土工程，通常由

中 華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負 責 進 行 ， 而 這 類 工 程 均 須 向 有

關 的 政 府 部 門 申 請 挖 掘 准 許 證 ／ 緊 急 挖 掘 准 許 證 。

故 此 ， 這 些 工 程 可 算 是 由 政 府 部 門 統 籌 的 工 程 ， 亦

屬發展審批地區圖所經常准許的工程；以及  

( b )  鎖 羅 盆 四 周 一 帶 和 申 述 人 提 及 的 私 人 地 段 均 屬 船 灣

郊 野 公 園 的 範 圍 。 凡 對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作 出 任 何 修

訂 ， 均 須 依 照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》 規 定 的 程 序 進 行 。

有關修訂不屬於城規會的職權範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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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8 .  一 名 委 員 質 疑 R 6 保 育 鎖 羅 盆 的 建 議 是 否 基 於 村 民 不 會

返 回 該 村 居 住 的 假 設 而 提 出 。 如 村 民 搬 回 鎖 羅 盆 村 居 住 或 再 進

行 耕 種 ， 保 育 建 議 便 會 難 以 落 實 。 R 6 的 代 表 鄒 詠 珊 女 士 回 應

說 ， 他 們 提 出 的 保 育 建 議 是 根 據 該 區 現 有 的 生 態 基 線 而 擬 備 。

她 表 示 ， 申 述 旨 在 向 規 劃 署 提 出 環 保 團 體 的 觀 點 和 關 注 事 宜 ，

方便該署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。  

1 1 9 .  R 1 1 的 代 表 曾 家 裘 先 生 表 示 ， 鋪 設 新 電 纜 工 程 是 為 了 應

付 村 民 對 電 力 供 應 的 需 求 ， 而 工 程 範 圍 會 在 他 們 的 私 人 地 段 。

就 此 ， 許 惠 強 先 生 重 申 ， 由 中 華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進 行 及 政 府 部 門

統 籌 的 鋪 設 新 電 纜 工 程 ( 不 涉 及 地 面 以 上 新 建 的 構 築 物 ) 及 相 關

的 挖 土 工 程 ， 如 須 取 得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挖 掘 准 許 證 ， 便 屬 發 展

審批地區圖經常准許的工程。  

1 2 0 .  R 5 的申述人司馬文先生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據 R 1 1 的 P o w e r p o i n t 投 影 片 內 的 一 幅 照 片 所

示 ， 提 岸 ／ 沿 岸 行 人 徑 旁 有 廢 物 ／ 垃 圾 ， 說 明 該 區

的 環 境 質 素 下 降 。 該 區 的 人 類 活 動 增 多 但 欠 缺 妥 善

的管理，會令問題越趨嚴重；  

( b )  當 局 檢 討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的 涵 蓋 範 圍 時 ， 宜 同 時 檢

討 毗 鄰 郊 野 公 園 的 涵 蓋 範 圍 。 他 認 為 適 當 的 做 法 是

把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的 範 圍 擴 大 至 涵 蓋 船 灣 郊 野 公 園

邊 緣 範 圍 內 的 私 人 土 地 ， 可 作 為 鎖 羅 盆 的 美 化 市 容

地帶。  

1 2 1 .  由 於 委 員 再 沒 有 提 出 問 題 ， 主 席 表 示 聆 訊 程 序 已 經 完

結 ， 城 規 會 會 在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的 代 表 離 席 後 商 議 有 關 的 申

述 ， 稍 後 會 把 決 定 通 知 他 們 。 主 席 多 謝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的 代

表及政府官員出席聆訊。他們各人於此時離席。  

商議部分  

[ 鄺心怡女士此時到達參加會議。 ]  

1 2 2 .  主 席 請 委 員 留 意 ，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與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

園委員會屬於兩個不同制度的法定機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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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述 編 號 R 1 至 R 5 、 R 6 ( 部 分 ) 、 R 7 ( 部 分 ) 、 R 8 ( 部 分 ) 和

R 9 (部分 )   

1 2 3 .  經商議後，城規會備悉有關申述支持這份草圖的意見。  

申述編號 R 6 (部 分 )、 R 7 (部分 )、 R 8 (部分 )、 R 9 (部 分 )和 R 1 0

至 R 1 4  

1 2 4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有 關 申 述 ， 理 由 如

下︰  

反對／擴大草圖的涵蓋範圍 ( R 6、 R 1 0、  R 1 1 和 R 1 3 )  

( a )  為 鎖 羅 盆 擬 備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是 權 宜 措 施 ， 旨 在 對

郊 野 公 園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區 實 施 規 劃 管 制 。 鎖 羅 盆 四

周 一 帶 和 申 述 人 提 及 的 私 人 地 段 已 屬 船 灣 郊 野 公 園

的 範 圍 。 凡 對 已 予 批 准 的 郊 野 公 園 地 圖 作 出 任 何 修

訂 ， 包 括 把 土 地 從 已 予 批 准 的 地 圖 內 剔 除 ， 均 須 依

照《郊野公園條例》 ( 第 2 0 8 章 ) 規 定的程序進行。

修訂郊野公園的範圍不屬於城規會的職權範圍。  

把鎖羅盆劃入「郊野公園」範圍 ( R 6 )  

( b )  根據《郊野公園條例》 ( 第 2 0 8 章 ) ，把鎖羅盆地區

劃 為 「 郊 野 公 園 」 屬 於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

的職權範圍，不由城規會管轄。  

反對實施法定規劃管制 ( R 1 0 和 R 1 1 )  

( c )  草 圖 不 會 禁 止 發 展 ， 亦 不 會 影 響 當 地 村 民 復 興 和 活

化 荒 廢 鄉 村 的 計 劃 。 根 據 草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， 農 業 用

途 、 建 築 物 的 保 養 ／ 修 葺 工 程 ， 以 及 美 化 設 施 、 公

用 設 施 的 裝 置 和 基 建 設 施 的 提 供 ／ 保 養 ／ 修 葺 工 程

是經常准許的。此外，有條文規定可根據條例第 1 6

條 申 請 進 行 其 他 發 展 ， 而 城 規 會 將 按 每 宗 個 案 的 個

別情況考慮有關申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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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備草圖時欠缺諮詢 ( R 1 0 和 R 1 1 )  

( d )  鑑 於 這 份 新 圖 則 內 容 敏 感 ， 在 草 圖 刊 憲 前 ， 當 局 未

有 先 諮 詢 相 關 持 份 者 ， 以 免 確 立 「 現 有 用 途 」 而 可

能 會 導 致 天 然 環 境 受 到 進 一 步 干 擾 。 讓 公 眾 向 城 規

會 提 出 申 述 和 意 見 屬 法 定 規 劃 程 序 ， 本 身 已 是 諮 詢

公 眾 的 過 程 。 當 局 會 按 照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的 規

定，考慮所有申述和意見。  

反 對 和 要 求 修 訂 草 圖 內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 的 《 註 釋 》

的 ( b )項備註 ( R 1 2 )  

( e )  須 向 有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申 請 挖 掘 准 許 證 ／ 緊 急 挖 掘 准

許 證 而 又 不 涉 及 地 面 以 上 新 建 的 構 築 物 的 保 養 和 修

葺 工 程 ， 可 算 是 由 政 府 部 門 統 籌 的 公 共 工 程 ， 亦 屬

草 圖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 《 註 釋 》 的 ( b ) 項 備 註 所

述的經常准許的工程。  

反對草圖的《說明書》第 6 段 (第二 句 ) ( R 9 (部分 ) )  

( f )  在 鎖 羅 盆 的 私 人 土 地 及 未 批 租 的 政 府 土 地 曾 發 現 有

人 進 行 挖 土 工 程 、 懷 疑 非 法 砍 伐 樹 木 和 進 行 地 盤 平

整 工 程 ， 導 致 該 區 的 景 觀 受 到 破 壞 。 草 圖 《 說 明

書》第 6 段只是概述該區一度呈現而促使當局擬備

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以 作 出 規 劃 管 制 和 規 劃 指 引 的 情

況。  

加強草圖施加的規劃管制 ( R 6 )  

( g )  草圖的《 註 釋 》 說明 頁 第 7 ( b ) 段 旨 在 提 供 彈 性 ， 容

許 在 該 區 進 行 一 些 方 便 當 地 居 民 的 地 區 小 型 設 施 的

提 供 、 保 養 和 修 葺 工 程 及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公 共

工 程 。 由 於 這 些 工 程 的 規 模 細 小 ， 預 計 不 會 對 環 境

造 成 不 良 影 響 。 況 且 ， 若 為 進 行 上 述 工 程 而 要 把 河

道 改 道 、 填 土 ／ 填 塘 或 挖 土 ， 都 須 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規

劃許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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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「農業用途」列為《註釋》中的第二欄用途 ( R 7 )  

( h )  基 於 該 區 現 時 的 鄉 郊 環 境 ， 農 業 用 途 屬 可 相 容 的 用

途 ， 所 以 是 該 區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。 為 免 條 文 被 濫

用 ， 為 作 農 業 用 途 而 進 行 的 河 道 改 道 、 填 土 ／ 填 塘

或挖土工程，都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。  

把 該 區 改 劃 為 不 同 的 用 途 地 帶 ( R 6、 R 7、 R 8、 R 1 1 和

R 1 4 )  

( i )  草 圖 是 臨 時 圖 則 ， 在 三 年 內 便 會 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取 代 。 當 局 在 擬 備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階 段 ， 會 考 慮

申 述 人 的 建 議 及 有 關 生 態 、 保 育 、 景 觀 、 排 污 及 土

力 工 程 等 方 面 的 技 術 評 估 ／ 研 究 的 結 果 ， 以 詳 細 規

劃該區的土地用途地帶。  

1 2 5  城 規 會 同 意 對 申 述 人 提 出 有 關 地 區 規 劃 事 宜 的 意 見 作 出

的回應如下：  

為 其 他 郊 野 公 園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擬 備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

( R 2、 R 3、 R 5 和 R 8 )  

( a )  為 應 付 保 育 和 社 會 發 展 需 要 ， 餘 下 的 郊 野 公 園 不 包

括 的 土 地 會 劃 入 「 郊 野 公 園 」 範 圍 ， 或 通 過 法 定 規

劃措施劃定這些土地的合適用途。  

須 在 該 區 的 環 境 保 育 與 可 持 續 發 展 之 間 作 出 平 衡 ( R 1 0

和 R 1 1 )  

( b )  申 述 人 認 為 須 在 該 區 的 環 境 保 育 與 持 續 發 展 之 間 作

出 平 衡 ， 規 劃 署 在 擬 備 草 圖 時 已 考 慮 此 點 。 除 了

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 內 經 常 准 許 的 「 農 業 用 途 」 及

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 所 訂 明 的 那 些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

展 外 ， 草 圖 亦 有 條 文 訂 明 可 以 根 據 條 例 第 1 6 條 向

城 規 會 申 請 進 行 其 他 用 途 ， 務 求 能 更 加 靈 活 地 規 劃

土 地 用 途 及 管 制 發 展 。 城 規 會 將 按 每 宗 個 案 的 個 別

情 況 考 慮 有 關 申 請 。 日 後 ， 當 局 在 擬 備 分 區 計 劃 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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綱 圖 時 ， 會 考 慮 在 該 區 的 環 境 保 育 與 持 續 發 展 之 間

作出平衡的需要。  

該區的地區改善工程 ( R 1 1 )  

( c )  規 劃 署 備 悉 有 關 改 善 該 區 現 存 的 古 道 和 郊 樂 徑 及 擴

闊 行 人 徑 的 建 議 ， 並 會 把 建 議 轉 達 相 關 的 局 ／ 部 門

考慮。  

就鎖羅盆的未來發展與相關的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 ( R 9 )  

( d )  在 擬 備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時 ， 當 局 會 為 該 區 制 定 詳 細

的 土 地 用 途 方 案 ， 在 過 程 中 ，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邀 請 相

關的持份者參與其事，務求定出最佳的發展方案。  

草圖在管制發展方面的細節有欠清晰 ( R 1 3 )  

( e )  草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已 說 明 該 區 經 常 准 許 的 各 類 用 途 或

發 展 ， 以 及 須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許 可 的 各 類 用 途 或 發

展 。 城 規 會 若 批 給 許 可 ， 可 能 附 加 或 不 附 加 條 件 。

實 質 上 ， 凡 是 農 業 用 途 及 在 該 區 進 行 的 一 些 當 地 村

民 必 需 而 又 會 改 善 該 區 的 面 貌 和 環 境 的 地 區 小 型 設

施、美化設施 及公 用設施 ( 例 如行人 徑、美化種植、

電 燈 柱 等 ) 的 提 供 、 保 養 或 修 葺 工 程 ， 是 經 常 准 許

的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任 何 河 道 改 道 、 填 土 ／ 填 塘 或 挖 土

工 程 ， 包 括 為 改 作 這 些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而 進

行 者 ， 都 須 根 據 條 例 第 1 6 條 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規 劃 許

可 ， 否 則 不 得 進 行 。 另 外 ， 草 圖 還 附 有 一 份 《 說 明

書 》 ， 旨 在 協 助 公 眾 了 解 草 圖 的 內 容 。 由 此 可 見 ，

圖 則 已 清 楚 列 明 管 制 發 展 的 詳 情 。 關 於 草 圖 的 內

容 ， 如 市 民 大 眾 有 疑 問 ／ 不 清 楚 之 處 ， 也 隨 時 歡 迎

他們與規劃署聯絡。  

[ 黃仕進教授此時離席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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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項 目 7  

[ 公開會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考慮有關《海下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編號 D P A / N E - H H / 1 》的申述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7 8 2 號 )  

[ 聆訊以廣東話和英語進行。 ]  

1 2 6 .  委員備悉下列信件在會上呈交以供參考：  

( a )  西 貢 北 約 鄉 郊 規 劃 關 注 組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八 日 提

交的請願信。關注組的召集人李耀斌先生是 R 1 8 的

代表之一；  

( b )  西 貢 北 約 鄉 事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八 日 提 交 的

信 件 。 該 鄉 事 委 員 會 的 副 主 席 梁 和 平 先 生 及 巫 家 雄

先生是 R 1 8 的兩名代表；以及  

( c )  R 1 8 的 代 表 翁 育明 先 生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八 日 提 交

的講稿。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2 7 .  由 於 當 局 已 給 予 申 述 人 足 夠 通 知 ， 邀 請 他 們 出 席 聆 訊 ，

但 有 些 申 述 人 已 表 明 不 出 席 聆 訊 或 沒 有 回 覆 ， 委 員 同 意 在 這 些

申述人缺席的情況下繼續進行聆訊就草圖提出的申述。  

1 2 8 .  以下規劃署的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許惠強先生   規劃署沙田、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 

王永德先生 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╱北區  

1 2 9 .  以下申述人的代表此時亦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R 5   司馬文先生  

  司馬文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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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譚家欣女士  

   

R 6   海下之友  

  J o h n  M a c k a y 博 士  

  J u d i t h  M a c k a y 博士  

   

R 9   D a v i d  N e w b e r y 先生  

  鮑東明先生  

   

R 1 0  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 

  鄒詠珊女士  

   

R 1 1   創建香港  

  譚家欣女士  

   

R 1 4   A . M .  D a v y - H o u  

  侯翰生先生  

  D a v y - H o u 女士  

   

R 1 8   海下村村代表翁煌發先生  

  翁煌發先生  

  李耀斌先生  

  梁和平先生  

  巫家雄先生  

  翁天生先生  

  翁月明先生  

  翁育明先生  

  翁青雲先生  

  翁觀發先生  

  任燕萍女士  

  潘麒元先生  

  江智祥先生  

  翁日和先生  

   

1 3 0 . 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解 釋 聆 訊 的 程 序 。 他 繼

而邀請規劃署的代表向委員簡介進一步申述的內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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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1 .  許惠強先生借助 P o w e r p o i n t 投影 片，按文件詳載的內

容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海下發展審批地區圖的背景詳載於文件第 3 段，為

海 下 ( 下 稱 「 該 區 」 ) 擬 備 草 圖 是 權 宜 措 施 ， 以 便 對

該 區 實 施 規 劃 管 制 ， 避 免 環 境 進 一 步 惡 化 ， 因 為 近

年 發 現 有 人 進 行 挖 土 活 動 。 由 於 急 需 擬 備 這 份 草

圖 ， 當 局 暫 把 該 區 劃 為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 ， 待 發

展 審 批 地 區 圖 在 三 年 內 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取 代 時 ，

將 進 行 仔 細 分 析 及 研 究 ， 再 劃 定 合 適 的 土 地 用 途 地

帶；  

( b )  二零一零年九 月三 十日，城市規 劃委 員會 ( 下稱 「城

規會」 ) 根據《城 市規劃條例》 ( 下 稱「條例」 ) 第 5

條 展 示 海 下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在

為 期 兩 個 月 的 法 定 公 布 期 內 ， 共 接 獲 1 8 份 申 述 。

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， 城 規 會 公 布 申 述 的 內 容 ，

為 期 三 個 星 期 ， 以 便 公 眾 提 出 意 見 ， 其 間 沒 有 接 獲

意見書；  

( c )  有 1 1 份申述 ( R 1 至 R 1 1 ) 支持擬備草圖，有四份申

述 ( R 1 2 至 R 1 5 ) 主要提出意見及／或建議，其餘三

份申述 ( R 1 6 至 R 1 8 ) 則反對草圖施加法定規管；  

( d )  主 要 的 申 述 理 由 和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撮 錄 於 文 件 第 2

段，現概述如下：  

表示支持的申述 ( R 1 至 R 1 1 )  

( i )  應 保 護 海 下 地 區 的 優 美 景 觀 和 珍 貴 的 康 樂 價

值 ( R 1 至 R 5 、 R 8 、 R 1 0 、 R 1 1 ) ，並可訂立

長 遠 計 劃 ， 以 確 保 能 夠 滿 足 環 境 、 村 內 居 民

及 遊 客 的 需 要 ， 並 配 合 該 區 的 整 體 規 劃 ( R 6

至 R 9 ) ；  

表示反對的申述  

反對在草圖劃設「非指定用途」地區 ( R 1 6 至 R 1 8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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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劃 設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 未 能 充 分 保 護 該 區

( R 1 6 ) ， 這 份 草 圖 不 夠 全 面 ( R 1 7 ) ， 以 及 原

居 村 民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權 利 會 被 剝 奪

( R 1 8 ) ；  

申述人的建議  

擴大草圖的涵蓋範圍  

( i i i )  擴 大 草 圖 的 涵 蓋 範 圍 ， 把 海 下 灣 西 面 、 白 沙

澳 及 南 山 洞 包 括 在 內 ( R 6 至 R 1 2 、 R 1 5 及

R 1 7 ) ；  

把海下劃為「郊野公園」或「海岸公園」  

( i v )  把 那 些 在 現 存 鄉 村 構 築 物 與 海 岸 之 間 的 土 地

劃 入 「 郊 野 公 園 」 或 「 海 岸 公 園 」 的 範 圍

( R 6 至 R 9 及 R 1 1 ) ，並把該區劃入西貢西郊

野公園的範圍 ( R 1 6 ) ；  

加強草圖所作的規劃管制  

( v )  修訂草圖的《註釋》說明頁的第 7 ( b ) 段的內

容 ( 主 要 有 關 提 供 及 改 善 美 化 環 境 及 公 用 設

施 ) ， 以 規 定 闢 設 這 類 用 途 須 先 取 得 規 劃 許

可 ， 因 為 這 項 規 定 常 見 於 其 他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 ， 例 如 深 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及 白 沙 灣 分 區

計劃大綱圖 ( R 1 0 ) ；  

在該區劃設特定的用途地帶  

( v i )  把土地劃為不同的用途地帶，包括：  

( a )  把 海 下 東 部 及 西 部 的 林 地 ( R 1 0 ) 及 現 有

海 下 村 外 圍 的 所 有 地 區 ( R 1 3 ) 劃 為 「 自

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， 把 沿 岸 地 區 劃 為 「 海

岸 保 護 區 」 地 帶 ( R 6 至 R 1 1 ) ， 把 海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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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古 遺 址 及 海 下 石 灰 窰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

用途」註明「古蹟」地帶 ( R 1 1 ) ；  

( b )  把 山 邊 的 地 方 劃 為 可 建 小 型 建 築 物 的 地

帶 ( R 6 、 R 7 、 R 9 、 R 1 4 及 R 1 5 ) ，把村

內 空 地 劃 為 「 休 憩 用 地 」 ( R 6 、 R 7 及

R 9 ) ；  

( c )  把 海 下 的 「 鄉 村 範 圍 」 及 私 人 擁 有 的 平

坦 農 地 劃 為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， 把 擬

議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與 西 貢 西 郊 野 公

園 之 間 的 緩 衝 區 劃 為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， 把

現 有 公 廁 及 垃 圾 收 集 站 劃 為 「 政 府 、 機

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， 把 北 部 一 塊 狹 長 土 地

劃 為 「 海 岸 保 護 區 」 地 帶 ， 以 及 把 現 有

道 路 劃 為 「 道 路 」  ( R 1 8 ) 。 R 1 8 亦 已

就 其 建 議 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提 交 一 份 《 註

釋》；  

禁止進行不相協調的發展  

( v i i )  如 發 展 項 目 會 對 海 岸 公 園 造 成 污 染 ， 則 應 禁

止 在 該 區 進 行 有 關 的 發 展 ， 並 應 禁 止 進 行 沒

有 足 夠 排 污 設 施 的 發 展 。 應 限 制 旅 遊 巴 士 的

數目及旅遊巴士停車場的位置 ( R 6 至 R 9 ) ，

進 行 長 期 監 察 計 劃 ， 以 防 止 易 受 影 響 的 地 區

受 到 破 壞 ( R 1 1 ) 。 政 府 應 增 派 工 作 人 員 密 切

監 察 海 下 的 情 況 ( R 1 4 ) ， 禁 止 非 村 屋 的 發

展 ／ 大 型 發 展 ／ 或 在 海 灘 或 附 近 範 圍 的 發 展

( R 1 4 及 R 1 5 ) ；  

收回私人土地及遷村  

( v i i i ) 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應 引 用 《 收 回 土 地 條

例 》 ， 收 回 有 關 地 區 的 土 地 。 當 局 應 如 興 建

船 灣 淡 水 湖 及 萬 宜 水 庫 時 一 樣 ， 安 排 原 居 村

民遷村 ( R 1 6 ) 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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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遠規劃及改善工程  

( i x )  考 慮 進 行 長 遠 規 劃 及 改 善 設 施 工 程 ， 例 如 興

建 獨 立 自 足 的 生 物 處 理 設 施 ， 制 訂 整 體 的 旅

遊 計 劃 ， 維 持 該 區 具 吸 引 力 的 鄉 郊 環 境 ， 進

行 合 適 的 計 劃 ， 重 植 樹 木 或 修 復 環 境 ， 以 及

在 北 潭 涌 興 建 一 個 大 型 的 停 車 場 ／ 旅 遊 巴 士

停車場 ( R 6 至 R 9 及 R 1 4 ) 。  

( e )  規 劃 署 對 申 述 理 據 及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所 作 回 應 詳 載 於

文件第 5 . 5 至 5 . 2 4 段，重點概述如下：  

表示支持的申述 ( R 1 至 R 1 1 )  

( i )  當 局 備 悉 這 些 申 述 關 注 保 護 天 然 環 境 ， 並 對

該區作出規劃管制；  

表示反對的申述  

反對在草圖劃設「非指定用途」地區 ( R 1 6 至 R 1 8 )  

( i i )  為 海 下 擬 備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， 可 以 作 為 一 項

權 宜 措 施 ， 以 便 對 該 區 實 施 發 展 管 制 ， 並 提

供 規 劃 指 引 ， 也 可 以 使 當 局 能 執 行 管 制 行

動 ， 對 付 該 區 的 違 例 發 展 ， 避 免 該 區 的 天 然

環境進一步惡化；  

( i i i )  在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 內 ， 除 了 「 農 業 用

途 」 或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 列 明 的 經 常 准 許 的 發

展 外 ， 任 何 用 途 或 發 展 均 須 根 據 條 例 第 1 6

條向城規會申請規劃許可；  

申述人的建議  

擴大草圖的涵蓋範圍  

( i v )  該 區 西 面 的 土 地 屬 於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的 範

圍 ， 受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》 保 護 。 白 沙 澳 及 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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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洞 是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， 根 據

《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施 政 報 告 》 ， 這 類 土

地 最 終 將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的 範 圍 ， 或 通 過 法 定

規劃程序確立合適用途；  

把海下劃為「郊野公園」或「海岸公園」  

( v )  根據《郊野公園條例》 ( 第 2 0 8 章 ) 及《海岸

公園條例》 ( 第 4 7 9 章 ) ，把某地劃 為「郊野

公 園 」 或 「 海 岸 公 園 」 屬 於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

公園委員會的職權範圍，不由城規會管轄；  

加強草圖所作的規劃管制  

( v i )  《註釋》說明頁的第 7 ( b ) 段旨在提 供彈性，

容 許 在 該 區 進 行 一 些 方 便 當 地 居 民 的 地 區 小

型 設 施 工 程 ， 以 及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公 共

工 程 。 由 於 這 些 工 程 規 模 細 小 ， 預 計 不 會 對

環 境 造 成 重 大 的 不 良 影 響 。 況 且 ， 倘 這 些 小

型 工 程 ( 各 種 公 用 設 施 的 保 養 或 修 葺 工 程 除

外 ) 涉及任何河道 改道、填土／填塘 或挖土工

程，都須向城規會取得規劃許可；  

在該區劃設建議的用途地帶  

( v i i )  該 區 鄰 近 現 有 郊 野 公 園 、 海 岸 公 園 、 具 特 殊

科 學 價 值 的 地 點 及 長 滿 林 木 的 山 坡 ， 因 基 建

設 施 欠 佳 ， 發 展 受 到 限 制 。 此 外 ， 該 區 有 多

種 珊 瑚 生 長 ， 並 具 備 其 他 景 觀 及 地 形 特 色 ，

故 此 具 有 重 要 的 生 態 價 值 。 要 在 該 區 劃 設 任

何 地 帶 ， 必 須 詳 細 考 慮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及 進 一

步 評 估 ， 以 確 保 不 會 對 環 境 、 景 觀 及 生 態 特

色 造 成 重 大 影 響 。 當 局 在 三 年 內 制 定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圖 取 代 這 份 草 圖 時 ， 會 就 上 述 問 題 進

行 技 術 評 估 ， 有 關 結 果 可 作 為 一 個 合 理 的 根

據，讓當局規劃該區的用途地帶；  

禁止進行不相協調的發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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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i i )  這 份 草 圖 公 布 後 ， 規 劃 事 務 監 督 便 可 執 行 管

制行動，對付該區的違例發展；  

收回私人土地及遷村  

( i x )  條 例 並 無 條 文 關 於 收 回 受 法 定 圖 則 的 規 劃 限

制 所 影 響 的 土 地 ， 而 且 收 回 村 民 的 私 人 土

地，並不屬城規會的職權範圍；  

長遠規劃及改善工程  

( x )  規 劃 署 備 悉 申 述 人 提 出 的 意 見 和 建 議 ， 城 規

會 為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進 行 詳 細 規 劃 時 將 會 考

慮 。 規 劃 署 會 把 意 見 和 建 議 轉 達 政 府 相 關 的

局和部門再作考慮；  

( f )  規 劃 署 的 意 見 － 規 劃 署 備 悉 R 1 至 R 5 、 R 6 ( 部

分 ) 、 R 7 ( 部 分 ) 、 R 8 ( 部 分 ) 、 R 9 ( 部 分 ) 、 R 1 0 ( 部

分 ) 及 R 1 1 ( 部 分 ) 表 示 支 持 ， 而 規 劃 署 不 支 持

R 6 ( 部 分 ) 、 R 7 ( 部 分 ) 、 R 8 ( 部 分 ) 、 R 9 ( 部 分 ) 、

R 1 0 ( 部 分 ) 及 R 1 1 ( 部 分 ) 、 R 1 2 至 R 1 8 的 內容 ，

並 認 為 不 應 接 納 這 些 申 述 的 內 容 ， 理 由 載 於 文 件 第

7 . 2 段。  

1 3 2 .  主席繼而邀請申述人的代表闡述所提交的資料。  

R 5 ( 司馬文先生 )  

R 1 1 ( 創建香港 )  

1 3 3 .  R 1 1 的代表譚家欣女士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R 1 1 支 持 擬 備 草 圖 ， 把 海 下 地 區 納 入 規 劃 管 制 範

圍；  

( b )  根 據 環 境 保 護 署 的 《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 員 會

專 業 守 則 》 第 5 / 9 3 號 ， 河 溪 與 滲 水 系 統 之 間 的 距

離 最 少 為 1 5 米 ， 倘 河 溪 的 水 會 或 可 能 會 用 作 飲 用

或 住 宅 用 途 ， 距 離 則 須 增 至 3 0 米 。 由 於 海 下 現 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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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 有 公 共 污 水 渠 ， 為 應 付 該 區 現 有 及 日 後 的 發 展 ，

須設置合適的污水處理及排放設施；  

( c )  得 悉 草 圖 容 許 提 出 規 劃 申 請 。 不 過 ， 倘 在 制 定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取 代 草 圖 前 ， 批 准 任 何 規 劃 申 請 ， 可 能

會 妨 礙 該 區 土 地 用 途 的 長 遠 規 劃 。 為 免 擬 備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圖 時 受 到 制 肘 ， 建 議 暫 時 取 消 有 關 提 出 規 劃

申 請 的 條 文 ， 以 待 制 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取 代 草 圖 ；

以及  

( d )  R 1 1 亦 建 議 在 制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取 代 草 圖 前 ， 繼

續 監 察 海 下 的 生 態 和 景 觀 情 況 。 此 外 ， R 1 1 認 為 規

劃 署 應 盡 快 為 全 部 未 有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涵 蓋 的 地 區

擬備草圖。  

1 3 4 .  司馬文先生借助 P o w e r p o i n t 投影 片，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最 近 傳 媒 報 導 有 人 打 算 在 海 下 進 行 大 型 住 宅 發 展 工

程 ， 並 附 有 投 資 小 冊 子 的 節 錄 ， 令 公 眾 關 注 海 下 及

其 他 郊 野 公 園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會 進 行 發 展 。 海 下 的 投

資 小 冊 子 載 有 平 面 圖 及 美 術 概 念 圖 ， 用 作 吸 引 投 資

者 購 買 屋 宇 。 目 標 投 資 者 並 非 原 居 村 民 ， 而 是 海 外

投資者；  

( b )  由 於 傳 媒 已 披 露 實 質 建 議 ， 在 未 制 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 的 過 渡 期 內 ， 城 規 會 應 審 慎 考 慮 擬 在 海 下 地 區 興

建 屋 宇 的 申 請 。 倘 該 區 沒 有 全 面 的 圖 則 ， 根 據 小 型

屋 宇 政 策 批 地 不 能 保 證 該 區 能 妥 善 發 展 ， 因 為 沒 有

充 分 考 慮 基 建 設 施 的 承 受 能 力 、 小 型 屋 宇 對 設 施 的

需 求 及 小 型 屋 宇 可 能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影 響 。 由 於 海 下

接 近 海 岸 公 園 ， 該 區 出 現 這 類 雜 亂 無 章 的 發 展 ， 令

人非常關注；以及  

( c )  有 見 及 此 ， 草 圖 的 規 定 容 許 提 出 規 劃 申 請 ， 令 人 非

常 關 注 。 城 規 會 或 規 劃 署 應 告 知 村 民 及 關 注 環 境 的

團 體 有 關 評 審 規 劃 申 請 的 準 則 ， 特 別 是 哪 類 發 展 建

議會獲批准，哪些不會獲批准。  



-  1 1 1  -  

 

R 6 ( 海下之友 )  

1 3 5 .  J o h n  M a c k a y 博 士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他 是 海 下 之 友 的 成 員 ， 在 西 貢 區 居 住 了 4 0 年 。 海

下 之 友 關 注 在 郊 野 公 園 或 海 岸 公 園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進

行 發 展 ， 會 對 天 然 環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。 他 代 表 海 下

之友作出簡介；  

( b )  海 下 之 友 曾 獲 海 下 居 民 邀 請 出 席 會 議 ， 因 應 公 布 的

草 圖 內 容 ， 討 論 鄉 村 日 後 的 發 展 。 海 下 之 友 與 居 民

會 面 後 ， 相 信 海 下 社 區 希 望 保 留 鄉 村 的 環 境 ， 並 保

護 區 內 的 天 然 環 境 ， 同 時 有 限 度 容 許 興 建 小 型 屋

宇；  

興建小型屋宇的用地  

( c )  村 民 屬 意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地 點 在 現 有 鄉 村 的 東 南

面 ， 屬 於 海 下 「 鄉 村 範 圍 」 內 的 政 府 土 地 ， 位 於 長

滿 林 木 的 山 坡 上 。 雖 然 政 府 以 往 傾 向 把 私 人 土 地 用

作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， 不 支 持 撥 出 政 府 土 地 ， 但 海 下 的

情況特殊，政府這次有充分理據改變政策；  

( d )  有 關 用 地 的 初 步 勘 查 結 果 顯 示 ， 在 鄉 村 西 面 的 河 谷

內 的 舊 農 地 比 鄉 村 後 面 長 滿 林 木 的 山 坡 ， 更 具 科 學

價 值 。 在 長 滿 林 木 的 山 坡 進 行 發 展 須 砍 伐 成 齡 樹 ，

但 只 要 採 取 紓 緩 措 施 ，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破 壞 屬 可 以 接

受水平，比破壞舊農地的生境更為可取；  

( e )  紓 緩 措 施 可 以 計 劃 方 式 推 行 ， 在 鄉 村 內 及 附 近 範 圍

種 植 原 生 樹 木 ， 並 栽 種 合 適 的 灌 木 和 花 卉 ， 美 化 鄉

村 的 環 境 。 這 項 紓 緩 措 施 可 增 加 鄉 村 對 居 民 和 村 民

的 吸 引 力 。 不 過 ， 在 生 境 被 破 壞 前 ， 必 須 為 該 區 進

行獨立的四季環境研究；  

海下之友的建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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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劃 設 「 海 岸 保 護 區 」 可 保 護 海 岸 公 園 範 圍 以 外 的 環

境，並把沿岸的生態系統納入保護範圍；  

( g )  限 制 哪 類 未 處 理 的 住 宅 及 商 業 廢 水 可 排 進 海 下 灣 。

最 佳 的 國 際 指 引 規 定 ， 在 海 洋 保 護 區 毗 鄰 進 行 的 人

類 活 動 ， 必 須 實 施 零 排 放 政 策 。 現 時 應 開 始 遵 守 這

些 標 準 ， 並 在 計 劃 興 建 更 多 屋 宇 前 採 取 措 施 ， 解 決

鄉村的污染問題；以及  

結論  

( h )  海 下 之 友 準 備 與 海 下 居 民 合 作 ， 聯 絡 相 關 團 體 ， 以

釐 定 配 合 海 下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最 佳 政 策 。 西 貢 之 友 表

示同意建議的做法。  

R 9 ( D a v i d  N e w b e r y 先生 )  

1 3 6 .  鮑東明先生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他是海下的居民，代表 D a v i d  N e w b e r y 先生作出

簡介；  

( b )  在海下居住的 村民 包括原居村民 及非 原居村民 ( 海下

居民 ) ，他 們一直 與海下之友討 論該 村未來的發展路

向 ， 以 期 制 定 既 能 滿 足 村 民 的 需 要 又 可 盡 量 保 護 環

境的規劃方案。經討論訂立的共同目標包括：  

( i )  制 定 一 份 圖 則 ， 釋 除 有 關 日 後 在 鄉 村 進 行 建

築工程的不明朗因素；  

( i i )  避免興建會改變鄉村基本特色的建築物；  

( i i i )  維持鄉村中心的開揚環境；  

( i v )  劃 設 「 海 岸 保 護 區 」 地 帶 ， 以 保 護 紅 樹 林

帶；  

( v )  劃出可用作發展的特定地區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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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)  盡量減低建築工程對環境造成的不良影響；  

( c )  R 1 8  ( 原 居 民 村 代 表 翁煌發先生 )在提交的文件中提出

的一些概念，有助達致上述目標 ，特 別是根據土地用

途 把 不 同 地 區 劃 為 「 海 岸 保 護 區 」 地 帶 、 「 綠 化 地

帶 」 、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及 「 鄉 村 式 發

展 」 地 帶 的 建 議 。 不 過 ， 擬 興 建 的 屋 宇 數 目 及 用 途

地帶的確實範圍則須審慎考慮，其中報稱須興建 8 5

幢小型屋宇似乎過多；  

( d )  居民曾研究的概念包括：  

( i )  限制日後在海下的鄉村範圍內建屋；  

( i i )  在 現 有 鄉 村 南 面 和 東 南 面 的 政 府 土 地 興 建 新

屋，這些土地位於「鄉村範圍」內；  

( i i i )  按 R 1 8 提交的文件所建議，在鄉村北面劃設

「海岸保護區」；  

( i v )  擴大 R 1 8 建議在鄉村西面劃設的「海岸保護

區」；  

( v )  按 R 1 8 建議劃設「綠化地帶」；  

( e )  海 下 的 居 民 希 望 與 政 府 會 面 ， 討 論 鄉 村 的 各 項 計 劃

是 否 可 行 。 達 成 共 識 後 ， 政 府 應 加 快 處 理 在 草 圖 公

布 前 已 提 交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， 並 盡 快 批 准 興 建 屋

宇；  

( f )  政 府 應 設 置 必 要 的 基 建 設 施 ， 以 便 村 民 興 建 小 型 屋

宇，並採取下列措施：  

( i )  為 建 屋 地 區 闢 設 車 輛 通 道 ， 並 設 置 泊 車 位 供

新居民使用；  

( i i )  勘 察 建 屋 地 區 內 的 斜 坡 ， 並 進 行 必 要 的 鞏 固

工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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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興 建 適 當 的 設 施 ， 阻 止 未 經 處 理 的 住 宅 及 商

業污水排進海下灣海岸公園；  

( i v )  在 該 區 劃 出 特 定 範 圍 用 作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， 這

樣 可 加 快 審 批 過 程 ， 特 別 是 已 等 候 多 時 的 個

別申請人；以及  

( g )  政 府 應 運 用 創 意 進 行 長 遠 規 劃 ， 並 聆 聽 區 內 人 士 的

意見，因為他們熟悉該區的情況。  

R 1 0 (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)  

1 3 7 .  鄒詠珊女士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海 下 灣 是 指 定 的 海 岸 公 園 ， 屬 於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的

地 點 。 該 處 有 大 量 珊 瑚 品 種 生 長 ， 香 港 錄 得 的 石 珊

瑚有 8 4 種，其中 6 4 種可在海下找到。由於海下不

設 污 水 收 集 及 排 水 系 統 ， 而 且 該 區 受 到 發 展 威 脅 ，

令 人 擔 心 大 型 發 展 項 目 會 影 響 沿 岸 地 區 和 海 岸 公 園

的 水 質 。 因 此 ， 有 需 要 劃 設 保 育 地 帶 ， 防 止 大 型 發

展 項 目 影 響 海 洋 生 態 及 削 弱 海 岸 公 園 和 具 特 殊 科 學

價 值 地 點 的 功 能 和 價 值 。 海 下 的 沿 岸 地 區 是 海 洋 生

態 系 統 的 必 要 部 分 ， 建 議 把 這 些 地 區 劃 為 「 海 岸 保

護 區 」 地 帶 ， 作 為 海 岸 公 園 與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

之間的緩衝區；  

( b )  建議把海下東 部和 西部的林地 ( 特別 是可找到一些稀

有蝴蝶品種的地方 ) 劃為「自然保育區」地帶；以及  

( c )  在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內 的 田 夫 仔 進 行 的 挖 土 和 伐 樹 工 程

顯 示 ， 對 於 限 制 在 私 人 土 地 進 行 的 挖 土 及 地 盤 平 整

工 程 ，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》 的 執 法 權 力 有 限 。 為 堵 塞

漏 洞 及 防 止 海 下 的 土 地 作 不 相 協 調 的 用 途 ， 海 下 附

近 的 全 部 私 人 土 地 ， 包 括 海 下 灣 西 面 的 地 區 ， 均 應

納入草圖的涵蓋範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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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1 4 ( A . M .  D a v y - H o u )  

1 3 8 .  侯翰生先生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他是海下的居民，關注海下未來的規劃；  

( b )  為 海 下 進 行 規 劃 ， 與 其 他 地 區 ( 例 如 沙 田 ) 的 規 劃 工

作 不 同 。 除 滿 足 村 民 的 住 屋 需 求 外 ， 還 有 需 要 保 存

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地 區 ， 例 如 海 下 的 紅 樹 林 。 為 該

區制定長遠圖則時，應徵詢政府以外人士的意見；  

( c )  海 下 的 居 民 ， 不 論 是 原 居 村 民 抑 或 非 原 居 村 民 ， 均

認 為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須 限 於 海 下 的 「 鄉 村 範 圍 」 內 進

行 。 「 鄉 村 範 圍 」 內 可 用 作 發 展 的 地 區 包 括 北 面 有

紅 樹 林 的 沿 岸 地 區 及 東 南 面 長 滿 林 木 的 斜 坡 。 在 這

點 上 ， 在 長 滿 林 木 的 斜 坡 進 行 發 展 較 為 可 取 ， 因 為

沿 岸 地 區 的 生 態 較 易 受 到 影 響 ， 脆 弱 的 珊 瑚 礁 遭 破

壞後，需要 2 0 年 才能恢復原狀；  

( d )  要 在 海 下 建 立 美 麗 的 村 落 ， 須 制 定 完 善 的 鄉 村 藍

圖 ， 闢 設 車 輛 通 道 及 泊 車 設 施 ， 以 便 在 海 下 發 展 生

態旅遊及在鄉村東南面興建小型屋宇；  

( e )  在 過 去 數 十 年 間 ， 海 下 灣 的 海 床 曾 經 移 位 。 一 些 在

規 劃 署 的 基 本 地 圖 上 顯 示 為 農 地 的 地 區 ， 現 時 實 際

上 是 海 床 的 一 部 分 。 為 該 區 進 行 規 劃 時 ， 應 利 用 衞

星圖像等新科技，更新基線資料；以及  

( f )  有 些 村 民 在 多 年 前 向 地 政 總 署 申 請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，

預 計 會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 左 右 獲 得 批 准 。 不 過 ， 海

下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公 布 ， 以 致

他 們 的 申 請 遭 暫 時 中 止 。 現 促 請 城 規 會 運 用 酌 情

權 ， 敦 促 當 局 處 理 這 些 待 決 個 案 的 小 型 屋 宇 批 地 申

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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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1 8 ( 海下村村代表翁煌發先生 )  

1 3 9 .  翁煌發先生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草 圖 公 布 後 ， 當 局 暫 停 處 理 待 決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及

重 建 屋 宇 申 請 ， 為 期 三 年 ， 直 至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由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取 代 為 止 。 草 圖 剝 削 了 原 居 村 民 興

建 小 型 屋 宇 的 基 本 權 利 。 當 局 擬 備 草 圖 時 沒 有 諮 詢

村民；以及  

( b )  在 海 下 「 鄉 村 範 圍 」 內 的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， 不 論 是 新

發 展 或 重 建 項 目 ， 均 應 列 為 草 圖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。

政 府 應 與 村 民 合 作 ，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劃 設 特 定

的土地用途地帶。  

1 4 0 .  翁育明先生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他是海下村的村代表；  

( b )  有 四 宗 根 據 條 例 第 1 6 條 提 交 有 關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的

規 劃 申 請 須 延 期 ， 理 由 是 申 請 地 點 所 在 的 用 途 地 帶

須 在 擬 備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時 予 以 檢 討 。 由 於 不 斷 有

新 提 交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， 預 計 在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由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取 代 前 ， 尚 待 處 理 的 個 案 會 增 加 。

原 居 村 民 對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表 示 不 滿 ， 因 為 他 們 的

小 型 屋 宇 申 請 受 到 影 響 ， 但 當 局 事 先 沒 有 就 該 圖 諮

詢他們；  

( c )  原 居 村 民 已 聘 請 顧 問 研 究 海 下 的 土 地 用 途 ， 以 便 在

海 下 建 議 劃 設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， 供 城 規 會 考

慮 。 顧 問 建 議 該 村 的 鄉 村 範 圍 內 的 土 地 應 劃 為 鄉 村

式 發 展 」 地 帶 ， 並 把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列 為 經 常 准 許 的

用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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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1 .  潘麒元先生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他 反 對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， 因 為 當 局 事 先 沒 有 諮 詢 原

居 村 民 或 有 關 的 鄉 事 委 員 會 ， 而 且 該 圖 嚴 重 影 響 他

們的私人業權；  

( b )  小 型 屋 宇 政 策 在 一 九 七 七 年 ( 原 文 照 錄 ) 開 始 推 行 。

地 政 總 署 有 既 定 機 制 處 理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。 小 型 屋 宇

發 展 應 限 於 鄉 村 的 「 鄉 村 範 圍 」 內 ， 而 申 請 人 須 遵

守 規 定 ， 包 括 設 置 收 集 住 宅 污 水 的 化 糞 池 。 海 下 的

珊 瑚 景 色 優 美 ， 應 受 到 保 護 。 在 鄉 村 進 行 小 型 屋 宇

發 展 ， 不 會 對 珊 瑚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。 如 小 型 屋 宇 設 有

化糞池，便不會把住宅污水排進海下灣；  

( c )  雖 然 有 需 要 保 護 天 然 環 境 ， 但 亦 須 尊 重 海 下 村 的 歷

史 文 化 及 村 民 的 需 要 。 當 局 須 在 保 育 與 發 展 之 間 取

得平衡；  

( d )  環 保 團 體 要 求 不 在 海 下 進 行 任 何 發 展 。 不 過 ， 倘 該

區 沒 有 人 類 活 動 ， 便 會 成 為 荒 地 。 此 外 ， 倘 不 容 許

興 建 小 型 屋 宇 ， 原 居 村 民 便 無 處 容 身 。 他 亦 留 意 到

有 些 人 蓄 意 阻 止 鄉 村 的 發 展 ， 在 該 區 種 植 不 同 品 種

的 植 物 ， 或 放 生 蝴 蝶 ， 以 便 聲 稱 該 區 屬 於 具 特 殊 科

學價值的地點；  

( e ) 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4 0 條 訂 明 ， 新 界 原 居 民 的 合 法 傳 統

權 益 受 政 府 保 護 。 其 中 一 項 合 法 傳 統 權 益 是 根 據 小

型 屋 宇 政 策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， 而 無 須 等 候 當 局 在 三 年

內為該區劃設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；  

( f )  倘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把 鄉 村 的 「 鄉 村 範 圍 」 劃 為 「 鄉

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， 村 民 並 不 會 反 對 該 圖 。 其 他 發 展

審 批 地 區 圖 亦 設 有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， 十 四 鄉 發

展 審 批 地 區 圖 便 是 其 中 一 例 。 不 過 ， 整 個 海 下 地 區

劃 為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 ， 而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則 須 待

當 局 在 三 年 內 擬 備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後 才 可 進 行 。 此

舉 實 際 上 是 凍 結 了 該 區 的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， 包 括 已 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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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 建 小 型 屋 宇 取 得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個 案 。 這 樣 對 海 下

的原居村民並不公平；以及  

( g )  海 下 的 原 居 村 民 要 求 在 村 內 自 己 的 土 地 上 興 建 小 型

屋 宇 。 倘 政 府 認 為 村 民 擁 有 的 私 人 土 地 具 生 態 價

值 ， 須 進 行 保 育 ， 便 應 該 收 購 有 關 的 私 人 土 地 作 保

育 用 途 ， 或 採 用 「 景 賢 里 」 的 模 式 ， 以 政 府 土 地 交

換私人土地作保育用途。  

1 4 2 .  李耀斌先生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他 是 原 居 村 民 ， 但 不 是 來 自 海 下 。 因 此 ， 海 下 的 規

劃 不 牽 涉 其 個 人 利 益 。 他 亦 是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

委員會的非官方委員；  

( b )  只 要 當 局 在 擬 備 圖 則 前 ， 已 收 集 並 考 慮 所 有 持 分 者

的 意 見 ， 他 原 則 上 是 支 持 把 郊 野 公 園 不 包 括 的 土 地

納 入 法 定 規 劃 管 制 的 建 議 。 不 過 ， 最 近 公 布 的 海 下

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損 害 了 原 居 村 民 在 該 區 興 建 小 型 屋

宇的權利；  

( c )  有 見 及 此 ， 新 界 東 北 部 的 有 關 鄉 村 成 立 了 西 貢 北 約

鄉 郊 規 劃 關 注 組 ( 下 稱 「 關 注 組 」 ) 。 關 注 組 曾 與 規

劃 署 會 面 ， 而 規 劃 署 已 同 意 協 助 提 交 小 型 屋 宇 申

請 ， 包 括 已 獲 地 政 總 署 批 准 的 個 案 ， 供 城 規 會 考

慮；以及  

( d )  根 據 最 近 制 定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所 獲 得 的 經 驗 ， 政 府

應 在 保 育 需 要 與 原 居 村 民 的 發 展 權 利 之 間 取 得 平

衡 。 因 此 ， 規 劃 署 日 後 擬 備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時 ， 應

把 圖 則 上 合 適 的 地 區 劃 為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， 並

徵詢公眾的意見。  

1 4 3 .  由於申述人的代表已完成簡介，主席邀請委員發問。  

1 4 4 .  規 劃 署 沙 田 、 大 埔 及 北 區 規 劃 專 員 許 惠 強 先 生 回 應 主 席

的 詢 問 時 表 示 ， 根 據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， 進 行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須 取

得規劃許可。小型屋宇發展的申請與根據條例第 1 6 條提出的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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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 申 請 類 似 ， 當 局 會 徵 詢 公 眾 和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見 ， 然 後 在 兩 個

月 內 把 個 案 提 交 鄉 郊 及 新 市 鎮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小 組 委 員

會 」 ) 考 慮 。 許 先 生 表 示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現 時 延 期 考 慮 海 下 的 小 型

屋 宇 申 請 ， 因 為 有 申 述 反 對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的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

地區。  

1 4 5 .  許 惠 強 先 生 繼 續 指 出 ， 在 擬 備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時 ， 將 會

考 慮 所 有 相 關 因 素 ， 包 括 申 述 人 的 意 見 和 建 議 ， 以 及 就 生 態 、

考 古 價 值 、 交 通 、 排 污 、 景 觀 及 岩 土 情 況 進 行 的 有 關 技 術 評

估 ／ 研 究 結 果 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將 在 公 眾 對 保 育 的 期 望 與 私 人

發 展 權 利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稍 後 會 提 交 城 規 會

考慮。  

1 4 6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， 先 前 獲 地 政 總 署 批 准 的 小 型 屋 宇 建 議 ，

會 否 因 公 布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而 受 到 影 響 。 許 惠 強 先 生 回 答 說 ，

倘 先 前 獲 地 政 總 署 批 准 興 建 的 小 型 屋 宇 仍 未 竣 工 ， 不 論 是 正 在

施 工 或 尚 未 動 工 ， 均 須 根 據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。 在

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公 布 後 ， 未 取 得 規 劃 許 可 的 工 程 涉 嫌 是 違 例 發

展，規劃署可執行管制行動並提出檢控。  

1 4 7 .  有 關 處 理 涉 及 小 型 屋 宇 規 劃 申 請 的 延 期 時 限 ， 一 名 委 員

作 出 跟 進 發 問 ， 許 惠 強 先 生 回 應 時 表 示 ， 待 城 規 會 在 這 次 會 議

上 對 有 關 申 述 作 出 決 定 後 ，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便 會 呈 交 行 政 長 官

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核 准 。 尚 待 處 理 的 規 劃 申 請 隨 後 會 提 交 小 組 委 員

會再作決定。  

1 4 8 .  R 1 8 的 代 表 潘 麒 元 先 生 表 示 ， 即 使 是 已 就 興 建 小 型 屋 宇

取 得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個 案 ， 所 有 建 築 工 程 現 時 均 須 暫 停 。 這 樣 嚴

重 影 響 原 居 村 民 的 權 益 。 他 重 申 ， 十 四 鄉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已 劃

設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， 並 詢 問 海 下 是 否 以 特 殊 方 式 處 理 。 主

席 回 應 時 表 示 ，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所 劃 設 的 用 途 地 帶 ， 須 按 個 別

情況而定，而海下並非首個劃為「非指定用途」地區。  

1 4 9 .  由 於 委 員 再 沒 有 提 問 ， 主 席 表 示 聆 訊 程 序 已 完 成 ， 城 規

會 會 在 申 述 人 離 席 後 商 議 有 關 申 述 ， 稍 後 把 決 定 通 知 他 們 。 主

席 多 謝 申 述 人 的 代 表 及 規 劃 署 的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他 們 均 於 此 時

離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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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議部分  

1 5 0 .  委 員 備 悉 R 1 至 R 5 、 R 6 ( 部 分 ) 、 R 7 ( 部 分 ) 、 R 8 ( 部

分 ) 、 R 9 ( 部 分 ) 、 R 1 0 ( 部 分 ) 及 R 1 1 ( 部 分 ) 支 持 這 份 發 展 審 批

地區圖。  

1 5 1 .  委 員 關 注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對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的 影 響 ， 秘 書

回 應 時 表 示 ， 由 於 急 需 擬 備 這 份 草 圖 ， 當 局 暫 把 該 區 劃 為 「 非

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 ， 其 中 任 何 發 展 ( 包 括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) 均 須 取 得

城 規 會 的 規 劃 許 可 。 這 項 權 宜 措 施 會 影 響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， 特 別

是 那 些 已 就 興 建 小 型 屋 宇 取 得 豁 免 證 明 書 或 正 在 施 工 的 個 案 。

鑑 於 有 相 當 數 目 的 個 案 受 最 近 公 布 的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影 響 ， 當

局 現 正 與 地 政 總 署 等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協 商 ， 研 究 可 否 根 據 條 例 第

1 6 條，把這些小型屋宇的申請一併提交城規會考慮。  

1 5 2 .  一 些 委 員 關 注 城 規 會 是 否 會 延 期 考 慮 就 海 下 的 小 型 屋 宇

一 併 提 交 的 申 請 ， 因 為 有 申 述 反 對 該 圖 的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

區 ， 而 該 圖 尚 未 呈 交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核 准 。 秘 書 回 應 時

表示，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 3 3 訂明，城規會在什麼情

況下延期考慮第 1 6 條申請或第 1 7 條覆核申請，其中的一個情

況 是 若 尚 有 就 有 關 地 點 所 劃 定 的 用 途 地 帶 表 示 反 對 的 申 述 須 呈

交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考 慮 ， 而 申 述 的 內 容 又 與 所 涉 申 請 ／

覆 核 有 關 ， 城 規 會 便 會 延 期 作 出 決 定 。 問 題 的 重 點 是 小 型 屋 宇

申 請 會 否 影 響 城 規 會 及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考 慮 表 示 反 對 的

申述。  

1 5 3 .  委 員 備 悉 公 布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一 事 ， 不 會 影 響 原 居 村 民

興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權 利 ， 因 為 該 圖 已 有 規 定 容 許 就 這 類 用 途 提 交

規劃申請，而城規會將根據條例處理有關申請。  

1 5 4 .  秘 書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跟 進 提 問 時 表 示 ， 城 規 會 評 審 涉 及

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的 小 型 屋 宇 規 劃 申 請 時 ， 「 評 審 新 界 豁 免 管 制

屋 宇 ／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規 劃 申 請 的 臨 時 準 則 」 未 必 完 全 適 用 ， 因

為 考 慮 申 請 時 ， 申 請 地 點 並 非 劃 為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， 但 臨

時準則內其餘的一般規劃原則仍可作為參考。  

1 5 5 .  另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， 正 在 施 工 的 構 築 物 會 否 視 作 「 現 有 建

築 物 」 ， 繼 而 屬 於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准 許 的 用 途 。 秘 書 回 應 時 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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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 ， 根 據 先 前 徵 詢 的 法 律 意 見 ， 「 現 有 建 築 物 」 是 指 一 間 實 際

存 在 ， 並 符 合 相 關 的 法 例 及 有 關 政 府 土 地 契 約 條 款 的 建 築 物 。

因此，正在施工的構築物不會視作「現有建築物」。  

[ 譚贛蘭女士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1 5 6 .  主 席 總 結 ， 公 布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後 ， 確 保 當 局 能 夠 對 該

區 內 不 相 協 調 的 發 展 實 施 規 劃 管 制 。 該 圖 是 一 份 臨 時 圖 則 ， 將

在 三 年 內 以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取 代 。 在 制 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階

段 ， 將 會 詳 細 規 劃 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。 至 於 收 回 私 人 土 地 及 遷 村

的 要 求 ， 條 例 並 無 條 文 關 於 收 回 受 法 定 圖 則 的 規 劃 限 制 所 影 響

的 土 地 ， 而 且 收 回 村 民 的 私 人 土 地 ， 並 不 屬 城 規 會 的 職 權 範

圍。  

申 請 編 號 R 1 至 R 5、 R 6 (部 分 )、 R 7 (部 分 )、 R 8 (部 分 )、 R 9  

(部分 )、 R 1 0 (部 分 )及 R 1 1 (部分 )  

1 5 7 .  城規會備悉這些申述支持這份發展審批地區圖。  

申 請 編 號 R 6 ( 部 分 ) 、 R 7 ( 部 分 ) 、 R 8 ( 部 分 ) 、 R 9 ( 部 分 ) 、

R 1 0 (部分 )和 R 1 1 (部分 )及 R 1 2 至 R 1 8  

1 5 8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這 些 申 述 ， 理 由 如

下：  

 擴 大 草 圖 的 涵 蓋 範 圍 ， 把 海 下 灣 西 面 地 區 包 括 在 內 ( R 6

至 R 1 2 及 R 1 5 )  

( a )  草 圖 涵 蓋 地 區 西 面 的 土 地 屬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，

已受到《郊野公園條例》 ( 第 2 0 8 章 ) 保護。在擬備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階 段 ， 將 會 詳 細 規 劃 該 區 各 土 地

用途地帶。  

加強草圖所作的規劃管制 ( R 1 0 )  

( b )  《註釋》說明頁的第 7 ( b ) 段旨在提供彈性，容許在

該 區 進 行 一 些 方 便 當 地 居 民 的 地 區 小 型 設 施 的 提

供 、 保 養 和 修 葺 工 程 ， 以 及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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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工 程 。 由 於 這 些 工 程 規 模 細 小 ， 預 計 不 會 對 環 境

造 成 不 良 影 響 。 況 且 ， 倘 上 述 工 程 涉 及 任 何 河 道 改

道 、 填 土 ／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， 都 須 向 城 規 會 取 得 規

劃許可。  

在該區劃設建議的用途地帶 ( R 6 至 R 1 1、 R 1 3 至 R 1 5 及

R 1 8 )  

( c )  這 份 草 圖 在 三 年 內 會 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取 代 。 在 制

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時 ， 當 局 會 考 慮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和

生 態 、 考 古 價 值 、 交 通 、 排 污 、 景 觀 及 岩 土 等 各 方

面 的 技 術 評 估 ／ 研 究 結 果 ， 然 後 詳 細 規 劃 各 土 地 用

途地帶。  

禁 止 進 行 不 相 協 調 的 發 展 ( R 6 至 R 9 、 R 1 1 、 R 1 4 及

R 1 5 )  

( d )  草 圖 公 布 後 ， 當 局 可 對 區 內 不 相 協 調 的 發 展 作 出 規

劃 管 制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規 劃 事 務 監 督 亦 可 執 行 管 制 行

動，對付區內的違例發展。  

把 海 下 劃 為 「 郊 野 公 園 」 或 「 海 岸 公 園 」 ( R 6 至 R 9、

R 1 1 及 R 1 6 )  

( e )  根據《郊野公園條例》 ( 第 2 0 8 章 ) 及《海岸公園條

例》 ( 第 4 7 6 章 ) ，把某地劃為「郊野公園」或「海

岸 公 園 」 屬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的 職 權 範

圍，不由城規會管轄。  

草 圖 把 該 區 劃 為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 的 做 法 ( R 1 6 至

R 1 8 )  

( f )  擬 備 這 份 草 圖 是 有 效 的 規 劃 手 段 ， 能 防 止 人 們 在 該

區 進 行 違 例 發 展 或 建 築 工 程 ， 並 可 保 護 該 區 景 觀 價

值 高 的 天 然 環 境 。 根 據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 的 規

劃 ， 除 「 農 業 用 途 」 或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 所 載 的 經 常

准許的發展外，任何用途或發展均須根據條例第 1 6

條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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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9 .  對 於 申 述 人 其 他 與 草 圖 無 關 的 意 見 ， 城 規 會 同 意 作 出 以

下回應：  

為 其 他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擬 備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

( R 2、 R 4 及 R 1 1 )  

( a )  政 府 將 把 餘 下 的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納 入 郊

野 公 園 範 圍 ， 或 通 過 法 定 規 劃 程 序 確 立 合 適 用 途 ，

以滿足保育及社區發展的需要。  

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應 把 該 區 的 管 理 權 轉 交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

( R 8、 R 9、 R 1 4 及 R 1 5 )  

( b )  大 埔 區 與 西 貢 區 的 行 政 分 界 與 擬 備 這 份 草 圖 的 目 的

無關，不屬於城規會的職權範圍。  

收回私人土地及遷村 ( R 1 6 )  

( c )  條 例 並 無 條 文 關 於 收 回 受 法 定 圖 則 的 規 劃 限 制 所 影

響的土地。  

擴大草圖的涵 蓋範 圍，把白沙澳 及南 山洞包括在內 ( R 1 7 )  

( d )  白 沙 澳 及 南 山 洞 是 郊 野 公 園 「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」 ， 根

據 《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施 政 報 告 》 ， 這 類 土 地 最

終 將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的 範 圍 ， 或 通 過 法 定 規 劃 程 序 確

立合適用途。  

基 建 及 公 共 設 施 的 長 遠 規 劃 及 改 善 工 程 ( R 6 至 R 9 及

R 1 4 )  

( e )  備 悉 就 基 建 及 公 共 設 施 的 長 遠 規 劃 及 改 善 工 程 所 提

出 的 建 議 ， 將 會 把 建 議 轉 達 政 府 相 關 的 局 和 部 門 再

作考慮。  

 



-  1 2 4  -  

 

議 程 項 目 8  

〔公開會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〕  

考 慮 有 關《 中 區分區 計 劃 大綱 草 圖編號 S / H 4 / 1 3 》 ( 經考 慮 就

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S / H 4 / 1 2 提出的申述和意見後擬備 ) 的進

一步申述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7 8 0 號 )  

〔聆訊以廣東話進行。〕  

1 6 0 .  秘 書 向 委 員 簡 介 文 件 所 詳 載 就 《 中 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

編 號 S / H 4 / 1 3 》提 交 進 一 步 申述 的背 景 。 秘 書 繼續 指出 ， 國 際

金 融 中 心 由 新 鴻 基 地 產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( 下 稱 「 新 鴻 基 」 ) 、 恒 基

兆 業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( 下 稱 「 恒 地 」 ) 及 香 港 中 華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( 下

稱 「 中 華 煤 氣 」 ) 合 資 興 建 ， 並 由 I F C  D e v e l o p m e n t  L t d . 擁

有 ， 而 長 江 集 團 中 心 則 由 和 記 黃 埔 地 產 集 團 ( 下 稱 「 和 黃 地 產 集

團」 ) 擁有。就此，下列委員就這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陳旭明先生  －  現 與 新 鴻 基 、 恒 地 及 中 華 煤 氣 有 業

務往來  

方和先生  －  現與和黃地產及新鴻基有業務往來  

和 黃 地 產 旗 下 的 T u r b o  T o p  

L i m i t e d 已提交進 一步申述 ( F 1 )  

何培斌教授  －  現 與 長 江 實 業 ( 集 團 ) 有 限 公 司 有 業

務往來  

鄭恩基先生  －  現與新鴻基有業務往來  

劉智鵬博士及  

劉志宏博士  

－  恒地工程計劃顧問  

劉文君女士  －  以往曾受聘於新鴻基  

梁宏正先生  －  一 間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董 事 ， 而 該 機 構

最近曾接受恒地主席家人的損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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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觀豪先生  －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( 下 稱 「 中 大 」 ) 校 董

會 成 員 ， 而 中 大 曾 接 受 恒 地 主 席 家

人的損獻  

1 6 1 .  由 於 進 一 步 申 述 涉 及 長 江 集 團 中 心 用 地 ， 與 會 者 同 意 方

和 先 生 及 何 培 斌 教 授 涉 及 直 接 的 利 益 。 委 員 留 意 到 方 和 先 生 已

離 席 ， 而 何 培 斌 教 授 已 為 不 出 席 會 議 致 歉 。 與 會 者 亦 同 意 就 這

次 聆 訊 而 言 ， 涉 及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用 地 的 利 益 屬 間 接 性 質 。 委 員

備 悉 陳 旭 明 先 生 、 劉 文 君 女 士 及 梁 宏 正 先 生 已 為 不 出 席 會 議 致

歉 ， 而 劉 智 鵬 博 士 及 劉 志 宏 博 士 已 經 離 席 。 委 員 同 意 鄭 恩 基 先

生及陸觀豪先生可留在會議席上。  

1 6 2 .  委 員 備 悉 T u r b o  T o p  L i m i t e d ( 即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編 號

1 ( F 1 ) ) 的 母 公 司 和 記 黃 埔 地 產 ( 下 稱 「 和 黃 地 產 」 ) 曾 分 別 於 二

零 一 一 年 四 月 一 日 及 四 月 七 日 提 交 信 件 ， 要 求 押 後 舉 行 聆 訊 。

該兩封信件於會上提交委員參閱。  

1 6 3 .  委員又備悉申述人編號 R 2 及 R 5 和提意見人編號 C 1 已

獲邀出席聆訊，但他們或已表示不會出席會議，或沒有回覆。  

1 6 4 .  在 邀 請 F 1 向 城 規 會 簡 介 提 出 延 期 要 求 的 理 由 前 ， 委 員

根據 F 1 於二零一 一年四月一日及四月七日提交的信件，就 F 1

提 出 的 延 期 要 求 進 行 討 論 。 秘 書 特 別 提 及 和 黃 地 產 所 提 交 的 兩

封信件的要點：  

( a ) 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一 日 ， 和 黃 地 產 提 交 了 一 封 信 件 ，

要 求 延 期 兩 個 月 ( 由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八 日 起 計 ) 舉 行

聆 訊 ， 主 要 理 由 是 他 們 沒 有 足 夠 時 間 去 尋 求 專 業 意

見 及 協 助 ， 以 便 為 聆 訊 作 好 準 備 。 和 黃 地 產 在 該 信

件中辯稱：  

( i )  城市規劃委員會規 劃指引 ( 下稱「城 規會規劃

指引」 ) 編號 3 3 列明，延期要求最遲必須於

編 定 的 會 議 日 期 前 兩 星 期 提 出 。 和 黃 地 產 於

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才 接 獲 出 席 會 議 的

通 知 ， 這 距 離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八 日 舉 行 會 議

的日期不足兩星期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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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城規會在舉行會議 的日期 ( 即二零一 一年四月

一 日 ) 前 七 天 把 有 關 文 件 ( 即 城 規 會 文 件 第

8 7 8 0 號 ) 送 達 F 1 ， 而 在 該 七 天 之 中 ， 三 天

是非工作天／公眾假期。  

( b ) 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七 日 ， 和 黃 地 產 提 交 另 一 封 信 件 ，

告 知 城 規 會 他 們 在 諮 詢 法 律 意 見 後 ， 決 定 就 城 規 會

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拒 絕 接 納 其 申 述 編 號

R 7 ( 此申述亦由 T u r b o  T o p  L i m i t e d 提交 ) 的決定

申 請 司 法 覆 核 。 司 法 覆 核 許 可 申 請 會 在 緊 接 的 一 個

星 期 內 提 交 。 和 黃 地 產 在 司 法 覆 核 申 請 中 會 要 求 推

翻 城 規 會 的 決 定 。 法 院 就 司 法 覆 核 批 給 許 可 後 ， 和

黃 地 產 亦 會 要 求 頒 布 臨 時 命 令 ， 暫 緩 把 中 區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草 圖 呈 交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， 以 待 法 院

在司法覆核程序中作出最終裁決；  

1 6 5 .  主 席 表 示 和 黃 地 產 在 提 交 進 一 步 申 述 時 應 已 着 手 為 聆 訊

事 宜 作 準 備 。 至 於 和 黃 地 產 何 時 會 提 出 司 法 覆 核 ， 以 及 法 院 會

否就其司法覆核申請批給許可，則並非城規會所能控制。  

(會 後 補 註 ：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， 和 黃 地 產 就 城 規 會 於 二 零

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對其申述作出的決定申請司法覆核。 )  

1 6 6 .  秘 書 表 示 ， 和 黃 地 產 在 提 出 申 述 的 階 段 曾 就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 圖 中 涉 及 把 長 江 集 團 中 心 用 地 由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及 「 政 府 、 機

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改劃 為 「 商 業 ( 1 ) 」 地 帶 的 修 訂 提 交 申述 書 ，而

其 代 表 出 席 了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舉 行 的 聆 訊 ， 以 闡 述 其

申 述 的 內 容 。 現 時 提 出 的 建 議 修 訂 涉 及 在 《 註 釋 》 中 列 明 長 江

集 團 中 心 用 地 所 在的 「 商 業 ( 1 )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以及 在 《說

明 書 》 中 列 明 在 該 用 地 上 所 需 提 供 的 公 眾 泊 車 位 、 政 府 、 機 構

或社區設施及公眾休憩用地，以反映經核准的計劃。  

1 6 7 .  秘 書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問 題 時 表 示 ，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編

號 3 3 訂明提出延期要求需給予兩個星期的通知，而城市規劃委

員 會 的 辦 事 程 序 與 方 法 則 訂 明 城 規 會 文 件 須 在 會 議 舉 行 前 七 天

送達。按照一般做法，會議的通知期是按曆日計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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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8 .  秘 書 表 示 在 接 獲 和 黃 地 產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一 日 提 出 延 期

要求的信件後，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四日作出回覆，並邀請 F 1

出 席 城 規 會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八 日 舉 行 的 會 議 ， 以 解 釋 提 出 延

期建議的理由。 在 二零一一年四月 四 日的信件中， F 1 亦獲告知

城規會可在其缺席的情況下進行聆訊。  

1 6 9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在 考 慮 F 1 的 延 期 要 求 時 須 顧 及 哪 些 因

素 ， 以 及 批 准 延 期 要 求 將 有 何 影 響 ， 秘 書 在 回 應 時 表 示 由 於 中

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刊 憲 ， 把 圖 則 呈 交 行 政

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核 准 的 法 定 期 限 將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屆 滿 。

就 此 ， 城 規 會 須 加 緊 進 行 有 關 工 作 ， 以 符 合 法 定 規 定 。 倘 若 無

法 符 合 法 定 規 定 ， 便 須 向 行 政 長 官 申 請 把 呈 交 圖 則 的 期 限 延 長

六個月。  

1 7 0 .  委 員 備 悉 按 照 既 定 的 做 法 ， 城 規 會 秘 書 處 會 在 城 規 會 會

議舉行前 1 4 天通知申請人／申述人／提意見人出席會議。至於

為進一步申述舉 行 的聆訊， F 1 於 二 零一一年三月二 十 九日才接

獲通知出席城規會的會議，這未能符合給予 1 4 天通知的既定做

法 。 就 此 ， 委 員 初 步 認 為 應 押 後 聆 訊 進 一 步 申 述 ， 以 符 合 既 定

的 做 法 。 不 過 ， 對 於 此 個 案 的 聆 訊 應 押 後 多 久 ， 委 員 的 意 見 不

一。主席此時提出邀請 F 1 的代表出 席會議，向城規會闡述要求

延期的理由。委員對此表示同意。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7 1 .  進一步申述人 ( F 1 ) 的以下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 黃永恩先生  

 陳淑玲女士  

 黃友翔先生  

1 7 2 .  規劃署的以下代表亦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 區潔英女士    港島規劃專員  

 靳嘉燕女士  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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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3 .  主 席 歡 迎 他 們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邀 請 F 1 的 代 表 解 釋 建 議 延

期舉行聆訊的理由。  

1 7 4 .  F 1 的代表黃永恩 先生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F 1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( 即 舉 行 會 議 的 日 期

前約六個工作 天， 因此通知期極 短 ) 獲發通知出席二

零 一 一 年 四 月 八 日 舉 行 的 會 議 ， 並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四

月 一 日 ( 即 舉 行 會 議 的 日 期 前 約 四 個 工 作 天 ) 收 到 有

關 文 件 。 這 不 符 合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編 號 3 3 所 載 提

出 延 期 要 求 須 給 予 兩 個 星 期 通 知 的 規 定 。 為 訂 明 長

江 集 團 中 心 用 地 應 主 要 用 作 辦 公 室 用 途 而 建 議 對

「 商 業 ( 1 ) 」 地 帶 的 「 註 釋 」 及 《 說 明 書 》 作 出 的

修訂相當重要，因此須提交進一步申述。 F 1 需要較

多時間就此事諮詢專業意見；以及  

( b )  和 黃 地 產 經 諮 詢 法 律 意 見 後 ， 決 定 就 城 規 會 於 二 零

一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拒 絕 接 納 R 7 的 決 定 申 請 司 法

覆核。 F 1 在其申請中會要求推翻上述決定，並會作

出 一 項 聲 明 ， 即 中 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已 超 越 城 規

會 在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下 獲 賦 予 的 權 力 ， 所 以 一 開

始 便 是 無 效 。 倘 若 司 法 覆 核 申 請 獲 判 得 直 ， 而 有 關

決 定 因 而 遭 推 翻 ， 則 中 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便 須 根

據 法 律 規 定 及 法 院 的 裁 決 重 新 獲 考 慮 ， 而 城 規 會 在

這 次 會 議 上 為 考 慮 進 一 步 申 述 而 付 出 的 努 力 會 完 全

白費。  

1 7 5 .  一 名 委 員 指 出 ， 城 規 會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決 定

就 長 江 集 團 中 心 用 地 提 出 建 議 修 訂 一 事 已 轉 知 包 括 和 黃 地 產 ( 即

R 7 及 F 1 ) 在內的 申述人。因此，和黃地產應有超過兩個月時間

跟 進 此 事 。 該 名 委 員 詢 問 何 以 R 1 聲 稱 沒 有 足 夠 時 間 為 二 零 一

一年四月八日舉行的聆訊作準備。  

1 7 6 .  黃 永 恩 先 生 在 回 應 時 表 示 ， 城 規 會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二

十一日決定不接納申述編號 R 7 。城規會在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

一 日 考 慮 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提 交 的 申 述 和 意 見 後 ， 建 議 順 應

R 2 及 R 5 的 部 分 內 容 而 作 出 一 項 修訂 ， 具 體 列 明 「 商業 ( 1 )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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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。 和 黃 地 產 在 提 出 申 述 的 階 段 既 沒 有 審 視 建 議

修 訂 ， 亦 沒 有 就 建 議 修 訂 提 出 意 見 。 城 規 會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

十 八 日 公 布 建 議 修 訂 以 供 提 出 進 一 步 申 述 後 ， 和 黃 地 產 於 二 零

一 一 年 三 月 十 日 提 交 了 進 一 步 申 述 ( F 1 ) ， 並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

二 十 九 日 接 獲 城 規 會 的 邀 請 ， 出 席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八 日 舉 行 的

會議。  

1 7 7 .  由 於 委 員 再 無 提 出 其 他 問 題 ， 主 席 表 示 城 規 會 會 在 進 一

步 申 述 人 離 席 後 商 議 延 期 聆 訊 的 要 求 ， 並 在 稍 後 把 決 定 通 知

F 1 。進一步申述 人的代表和規劃署代表此時離席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7 8 .  委 員 留 意 到 城 規 會 送 達 文 件 的 安 排 符 合 其 慣 常 做 法 ， 但

所給予的出席會議通知不足 1 4 天。就此，他們普遍同意押後聆

訊進一步申述。  

1 7 9 .  關 於 延 期 多 久 ， 委 員 備 悉 根 據 上 述 規 劃 指 引 ， 城 規 會 在

考 慮 有 關 因 素 及 每 個 個 案 的 情 況 後 ， 最 多 只 可 批 准 押 後 會 議 四

星期 ( 由原先的聆訊日期起計 ) 。一些委員認為由於 F 1 提供的資

料 不 足 以 支 持 延 期 兩 個 月 的 要 求 ， 進 一 步 申 述 的 聆 訊 只 可 押 後

較短時間。  

1 8 0 .  一 些 委 員 詢 問 在 決 定 F 1 的 聆 訊 日 期 前 ， 是 否 需 要 取 得

相關申述人 ( 即 R 2 及 R 5 ) 和提意見人 ( 即 C 1 ) 的同意。秘書在

回 應 時 表 示 ， 相 關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已 獲 邀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為 進

一 步 申 述 舉 行 的 聆 訊 ， 但 他 們 或 沒 有 出 席 會 議 ， 或 沒 有 回 覆 。

就 此 ， 城 規 會 可 在 他 們 缺 席 的 情 況 下 考 慮 F 1 的 聆 訊 日 期 。 然

而，倘城規會決定押後聆訊 F 1 ，則相關申述人和提意見人亦會

獲邀出席押後舉行的聆訊。  

1 8 1 .  經 進 一 步商 議後 ，城 規 會 同意 押後 一星 期 ( 即押 後 至二零

一 一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) 聆 訊 就 《 中 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H 4 / 1 3 》提出的進一步申述。  

通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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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2 .  F 1 的三名代表此時獲邀返回會議席上，並獲告知城規會

決定押後一星期 ( 即押後至二零一一 年四月十五日 ) 聆 訊 F 1 。他

們並無提出其他意見。主席多謝 F 1 的代表出席會議，他們於此

時離席。  

〔陸觀豪先生此時離席。〕  

 

議 程 項 目 9 至 1 2  

[ 公開會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/ Y L - L F S / 2 0 6  

在劃為「康樂」地帶的  

元朗流浮山第 1 2 9 約地段第 2 0 9 3 號 ( 部分 ) 、第 2 0 9 5 號 ( 部

分 ) 、第 2 0 9 6 號 餘段 ( 部分 ) 及第 2 1 0 2 號 A 分段 ( 部 分 )  

臨時露天存放雲石並闢設工場 ( 為期三年 )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7 8 4 號 )  

 

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/ Y L - L F S / 2 0 7  

在劃為「康樂」地帶的  

元朗流浮山第 1 2 9 約地段第 2 0 9 7 號 ( 部分 ) 、第 2 2 1 5 號 A

分段餘段 ( 部分 ) 、 第 2 2 1 6 號 ( 部分 ) 、第 2 2 1 7 號 ( 部 分 ) 及第

2 2 1 8 號餘段 ( 部分 ) 和毗連政府土地  

臨時露天存放雲石並闢設工場 ( 為期三年 )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7 8 5 號 )  

 

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/ Y L - L F S / 2 0 8  

在劃為「康樂」地帶的  

元朗流浮山第 1 2 9 約地段第 2 0 9 4 號 ( 部分 ) 、第 2 2 3 1 號餘

段 ( 部分 ) 、第 2 2 3 3 號 ( 部分 ) 、第 2 2 3 4 號 ( 部分 ) 、 第 2 2 3 5

號 ( 部分 ) 及第 2 2 3 7 號 ( 部分 ) 和毗連 政府土地  

臨時露天存放雲石並闢設工場 ( 為期三年 )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7 8 6 號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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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/ Y L - L F S / 2 0 9  

在劃為「康樂」地帶的  

元朗流浮山第 1 2 9 約地段第 2 0 9 5 號 ( 部分 ) 、第 2 0 9 6 號餘

段 ( 部分 ) 、第 2 0 9 7 號 ( 部分 ) 、第 2 0 9 8 號 ( 部分 ) 、 第 2 0 9 9

號 ( 部 分 ) 、 第 2 2 1 7 號 ( 部 分 ) 、 第 2 2 1 8 號 餘 段 ( 部 分 ) 及 第

2 2 1 9 號餘段 ( 部分 ) 和毗連政府土地  

臨時露天存放雲石 ( 為期三年 )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7 8 7 號 )  

[ 聆訊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1 8 3 .  由 於 這 四 宗 覆 核 申 請 性 質 類 似 ， 而 且 申 請 地 點 彼 此 接

近，並位於同一「康樂」地帶內，委員同意一併考慮。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8 4 .  以下規劃署的代表和申請人的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︰  

張綺薇女士  －  規劃署屯門及元朗規劃專員  

林炳祺先生  －  申請人  

吳德亮先生  ]   

鄺志華先生  ]   

李錦強先生  ]  申請人的代表  

何慧敏女士  ]   

何梓賢先生  ]   

陳志基先生  ]   

陳志濤先生  ]   

袁培基先生  ]   

林廣城先生  ]   

何雪峰先生  ]   

夏德明先生  ]   

卓妙芬女士  ]   

林錦沖先生  ]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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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一城先生  ]   

1 8 5 . 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解 釋 覆 核 聆 訊 的 程 序 。

他繼而請屯門及元朗規劃專員向委員簡介覆核申請的背景。  

[ 陳偉偉先生此時離席。 ]  

1 8 6 .  張綺薇女士借助 P o w e r P o i n t 投影 片簡介覆核申請，並

按有關文件詳載的內容陳述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申 請 人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， 以 便 把 申 請 地 點 用 作 露 天 存

放 雲 石 並 闢 設 工 場 ( 申 請 編 號 A / Y L - L F S / 2 0 6 至

2 0 8 ) 及 露 天 存 放 雲 石 ( 申 請 編 號

A / Y L - L F S / 2 0 9 ) 。 申 請 地 點 在 流 浮 山 及 尖 鼻 咀 分

區計劃大綱核准圖上劃為「康樂」地帶；  

( b )  鄉 郊 及 新 市 鎮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（ 下 稱 「 小 組 委 員

會 」 ）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拒 絕 這 四 宗 申

請，理由如下：  

( i )  持 續 佔 用 申 請 地 點 作 申 請 用 途 ， 不 符 合 「 康

樂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有 關 的 規 劃 意 向 主 要

是 進 行 康 樂 發 展 ， 為 市 民 提 供 所 需 設 施 。 申

請 書 內 並 無 提 出 有 力 的 規 劃 理 據 ， 令 當 局 要

偏 離 這 個 規 劃 意 向 ， 即 使 僅 屬 臨 時 性 質 亦

然；  

( i i )  發 展 項 目 不 符 合 有 關 「 擬 作 露 天 貯 物 及 港 口

後 勤 用 途 而 提 出 的 規 劃 申 請 」 的 城 市 規 劃 委

員 會 規 劃 指引 編號 1 3 E ， 因 為 並沒 有 特 殊 的

情 況 可 作 為 支 持 發 展 項 目 的 理 據 ， 又 有 部 門

提 出 關 於 環 境 的 負 面 意 見 ， 而 且 發 展 項 目 會

對 周 邊 地 區 的 環 境 構 成 滋 擾 ， 亦 不 符 合 第 4

類地區鼓勵取締不協調用途的意向；以及  

( i i i )  進 行 相 同 ／ 同 類 用 途 的 對 上 先 前 申 請 獲 小 組

委 員 會 批 給 為 期 兩 年 的 許 可 ， 以 便 讓 申 請 人

有 時 間 遷 移 有 關 的 用 途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已 給 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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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請 人 充 足 的 時 間 ， 但 申 請 人 並 無 證 明 曾 盡

力 遷 移 有 關 用 途 ， 亦 沒 有 提 供 資 料 ， 解 釋 何

以無法把有關用途遷往他處；  

( c )  申 請 人 為 支 持 覆 核 申 請 而 提 出 的 理 據 撮 錄 於 有 關 文

件第 3 段；  

( d )  政 府 部 門 對 覆 核 申 請 提 出 的 意 見 撮 錄 於 有 關 文 件 第

5 段，摘要如下：  

( i )  獲 徵 詢 意 見 的 政 府 部 門 對 覆 核 申 請 沒 有 進 一

步 意 見 ， 並 維 持 先 前 對 第 1 6 條 申 請 提 出 的

觀點；  

( i i ) 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( 下 稱 「 環 保 署 署 長 」 ) 表 示

該 署 在 過 去 三 年 並 無 接 獲 關 於 申 請 地 點 的 環

境 的 投 訴 。 環 保 署 署 長 不 支 持 有 關 申 請 ， 因

為 申 請 地 點 附 近 有 民 居 ， 是 易 受 影 響 的 用

途 ， 而 沿 深 灣 路 這 條 通 道 亦 有 民 居 ， 預 料 發

展項目會對這個地區的環境構成滋擾；  

( e )  在 覆 核 申 請 及 申 請 人 所 提 交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的 法 定 公

布 期 內 ， 當 局 接 獲 了 三 份 表 示 反 對 編 號

A / Y L - L F S / 2 0 6 、 2 0 8 及 2 0 9 的 申 請 的 公 眾 意 見

書 ， 以 及 兩 份 表 示 反 對 編 號 A / Y L - L F S / 2 0 7 的 申

請的公眾意見書，有關意見撮錄如下：  

( i )  創 建 香 港 認 為 申 請 用 途 不 符 合 該 區 「 康 樂 」

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對 環 境 造 成 損 害 。 由 於 申

請 地 點 是 有 關 「 擬 作 露 天 貯 物 及 港 口 後 勤 用

途 而 提 出 的 規 劃 申 請 」 的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規

劃 指 引 (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編 號 1 3 E ) 所 指 的 第

4 類 地 區 ， 因 此 不 適 宜 作 露 天 貯 物 用 途 。 倘

城 規 會 批 准 有 關 申 請 ， 須 訂 定 附 帶 條 件 ， 規

定 申 請 人 提 供 優 質 美 化 環 境 計 劃 及 設 計 得 宜

的圍欄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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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一 名 市 民 留 意 到 ， 通 過 一 連 串 的 臨 時 申 請 ，

有 關 的 臨 時 用 途 實 際 上 已 變 成 永 久 用 途 。 這

名 提 意 見 人 關 注 申 請 用 途 對 空 氣 質 素 和 交 通

安 全 造 成 的 影 響 ， 以 及 四 宗 申 請 造 成 的 累 積

性影響；  

( f )  規 劃 署 的 意 見 ——  規 劃 署 根 據 載 於 有關 文 件 第 7 段

的評估，並不支持覆核申請，有關評估撮錄如下︰  

( i )  申 請 的 用 途 並 不 符 合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

向 ， 有 關 的 規 劃 意 向 主 要 是 進 行 康 樂 發 展 ，

為 市 民 提 供 所 需 設 施 。 露 天 貯 物 和 工 場 用 途

與 康 樂 用 途 不 相 協 調 。 再 三 批 准 把 申 請 地 點

繼 續 用 作 這 類 用 途 ， 會 妨 礙 在 申 請 地 點 及 緊

鄰 地 區 落 實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。 申 請

人 辯 稱 並 沒 有 計 劃 ／ 項 目 以 落 實 「 康 樂 」 地

帶 ， 而 且 政 府 須 提 供 整 體 配 套 設 施 ， 以 落 實

「 康 樂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。 為 此 ， 由 於 「 康

樂 」 地 帶 內 大 部 分 土 地 屬 私 人 擁 有 ， 落 實

「 康 樂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須 靠 私 營 機 構 採 取

主 動 。 不 過 ， 《 改 善 流 浮 山 鄉 鎮 及 鄰 近 地 區

研 究 》 已 定 出 改 善 配 套 措 施 的 多 項 方 案 ， 把

流浮山區發展為生態文化旅遊景點；  

( i i )  申 請 人 聲 稱 申 請 地 點 於 一 九 九 零 年 之 前 已 作

貯 物 用 途 。 雖 然 決 定 「 現 有 用 途 」 的 聲 稱 屬

實 與 否 並 非 城 規 會 的 管 轄 範 圍 ， 但 規 劃 署 的

土 地 用 途 記 錄 顯 示 ， 《 流 浮 山 及 尖 鼻 咀 中 期

發展審批地區圖編號 I D P A / Y L - L F S / 1 》於

一 九 九 零 年 八 月 十 七 日 在 憲 報 公 布 時 ， 申 請

地點  

－  乃 作 住 宅 用 途 ( 申 請 編 號

A / Y L - L F S / 2 0 6 ) ；  

－  部 分 範 圍 是 休 耕 農 地 ， 部 分 範 圍 則 作 汽

車 修 理 用 途 ( 申 請 編 號

A / Y L - L F S / 2 0 7 )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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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  是 休 耕 ／ 已 耕 農 地 ( 申 請 編 號

A / Y L - L F S / 2 0 8 ) ；以及  

－  東 部 是 一 個 露 天 雲 石 存 放 場 ， 南 部 及 西

部 則 分 別 作 住 宅 和 豬 舍 用 途 ( 申 請 編 號

A / Y L - L F S / 2 0 9 ) ；  

 申 請 書 內 並 無 提 出 有 力 的 理 據 ， 令 當 局 要 偏

離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即 使 僅 屬 臨 時

性 質 亦 然 。 雖 然 在 有 關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內 ， 申

請 地 點 附 近 有 露 天 貯 物 用 途 和 工 場 ， 但 這 些

發 展 項 目 有 很 多 乃 屬 違 例 ， 可 能 要 面 對 執 行

管制行動；  

( i i i )  申請地點在根據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1 3 C 屬

第 3 類地區時， 先前曾獲批給規劃許可作同

類 用 途 。 申 請 地 點 自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編 號

1 3 D 起已重新分類為屬第 4 類地區，以反映

城 規 會 有 意 取 締 深 灣 路 西 北 面 受 影 響 較 少 的

近 海 岸 地 區 的 不 協 調 用 途 。 對 上 的 先 前 申 請

擬 在 各 申 請 地 點 作 相 同 ／ 同 類 的 用 途 ， 由 同

一 申 請 人 提 出 ，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獲

小 組 委 員 會 批 准 ， 為 期 兩 年 ， 以 便 讓 申 請 人

在有關地點重新分類為第 4 類地區 後，有時

間 遷 移 申 請 地 點 上 的 用 途 。 除 了 聲 稱 雲 石 貯

存 ／ 工 場 業 務 利 潤 微 薄 ， 不 足 以 支 付 高 昂 的

遷 移 成 本 ， 申 請 人 並 無 證 明 曾 盡 力 遷 移 有 關

用 途 ， 亦 沒 有 提 供 資 料 ， 解 釋 何 以 無 法 把 有

關 用 途 遷 往 他 處 。 覆 核 申 請 並 不 符 合 城 規 會

規 劃 指 引 編 號 1 3 E ， 因 為 沒有 特 殊情 況 可 作

為 支 持 申 請 用 途 的 理 據 ， 公 眾 人 士 和 環 保 署

署 長 亦 提 出 了 負 面 意 見 ， 而 且 發 展 項 目 亦 不

符 合 第 4 類 地 區 鼓 勵 取 締 不 協 調 用 途 的 意

向；以及   

( i v )   申 請 地 點 須 經 單 線 雙 程 行 車 的 深 灣 路 進 入 ，

環 保 署 署 長 認 為 ， 申 請 的 用 途 會 對 申 請 地 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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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近 易 受 影 響 的 民 居 及 通 往 申 請 地 點 的 通 道

沿路的民居的環境構成滋擾。  

1 8 7 .  主席繼而請申請人闡述申請。  

1 8 8 .  卓妙芬女士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申 請 地 點 作 雲 石 存 放 場 連 工 場 用 途 已 超 過 2 0 年 ，

當 局 並 沒 有 收 到 區 內 附 近 住 宅 居 民 提 出 的 反 對 。 值

得 注 意 的 是 ， 表 示 反 對 申 請 的 公 眾 意 見 書 並 非 由 區

內居民所提交；  

( b )  申 請 人 林 炳 祺 先 生 已 按 照 城 規 會 提 出 的 規 劃 許 可 附

帶 條 件 ， 落 實 及 保 養 申 請 地 點 上 的 環 保 設 施 ， 而 申

請地點上的樹木和排水渠亦已妥為護理／保養；  

( c )  雲 石 工 業 屬 夕 陽 工 業 ， 利 潤 微 薄 。 申 請 人 是 申 請 地

點 的 土 地 擁 有 人 ， 以 市 值 租 金 的 一 半 。 把 用 地 出 租

予 三 名 租 客 經 營 露 天 雲 石 存 放 場 連 工 場 。 由 於 存 放

在 申 請 地 點 的 是 大 型 雲 石 ， 把 它 們 遷 往 其 他 地 點 的

費 用 十 分 高 昂 ， 而 經 營 者 亦 無 法 負 擔 其 他 用 地 的 高

昂 市 場 租 金 。 在 此 情 況 下 ， 現 有 的 經 營 者 倘 必 須 遷

出申請地點，將被迫結束業務；  

( d )  申 請 地 點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劃 為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，

但 直 至 現 在 還 沒 有 落 實 地 帶 的 計 劃 。 因 此 ， 當 局 應

容 許 繼 續 進 行 現 有 的 雲 石 存 放 場 連 工 場 用 途 ， 否 則

有 關 用 地 將 會 丟 空 ， 浪 費 土 地 資 源 。 此 外 ， 土 地 擁

有人將既不能賺取租金收入，亦不會獲政府補償；  

( e )  申 請 人 想 知 道 將 會 由 政 府 還 是 私 營 機 構 落 實 「 康

樂」地帶的規劃意向；以及  

( f )  把 雲 石 存 放 場 遷 往 別 處 需 時 僅 六 個 月 ， 但 為 免 浪 費

土 地 資 源 ， 申 請 人 請 城 規 會 從 寬 考 慮 申 請 ， 容 許 在

申 請 地 點 繼 續 進 行 臨 時 用 途 ， 直 至 這 些 用 地 須 用 來

發展所屬地帶的用途為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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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9 .  林 炳 祺 先 生 展 示 了 地 政 總 署 就 申 請 地 點 批 出 的 短 期 豁 免

書 的 付 款 通 知 書 ， 表 示 他 已 就 申 請 地 點 的 雲 石 存 放 用 途 支 付 了

相 關 費 用 ， 亦 已 遵 守 所 有 的 相 關 法 例 。 他 表 示 有 關 的 貯 物 用 途

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把 申 請 地 點 指 定 為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前 已 經 存

在，並要求城規會從寬考慮申請，容許進行臨時用途。  

1 9 0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申 請 地 點 的 正 式 土 地 用 途 記 錄 及 附 近 地 區

易受影響設施的位置。  

1 9 1 .  屯 門 及 元 朗 規 劃 專 員 張 綺 薇 女 士 在 回 應 時 ， 提 及 一 幅 顯

示 了 該 區 土 地 用 途 記 錄 的 繪 圖 ， 表 示 《 流 浮 山 及 尖 鼻 咀 中 期 發

展 審 批 地 區 圖 編 號 I D P A / Y L - L F S / 1 》 於 一 九 九 零 年 八 月 十 七

日 在 憲 報 公 布 時 ， 只 有 申 請 編 號 A / Y L - L F S / 2 0 9 的 申 請 地 點

的 東 部 作 存 放 雲 石 的 用 途 ， 其 餘 的 申 請 地 點 則 為 住 宅 用 途 、 豬

舍和休耕／已耕農地。  

1 9 2 .  張 綺 薇 女 士 在 回 應 另 一 名 委 員 的 問 題 時 表 示 ， 就 環 境 滋

擾 而 言 ， 存 放 雲 石 的 活 動 和 工 場 的 運 作 可 能 會 造 成 空 氣 、 噪 音

及 水 質 污 染 ， 由 於 作 業 涉 及 使 用 重 型 貨 車 運 送 雲 石 ， 因 此 亦 會

對運送通道沿途的地方造成空氣及噪音方面的影響。  

1 9 3 .  申 請 人 林 炳 祺 先 生 指 出 ， 申 請 地 點 東 北 面 的 構 築 物 已 改

作 貨 倉 ， 不 再 是 民 居 。 他 亦 指 出 申 請 地 點 東 面 是 一 個 五 金 工

場，因此申請地點附近其實並沒有易受影響的設施。  

1 9 4 .  卓 妙 芬 女 士 表 示 ， 雖 然 其 中 一 個 申 請 地 點 在 不 足 1 5 米

外 的 地 方 有 一 個 民 居 ， 但 區 內 居 民 卻 沒 有 對 申 請 提 出 任 何 反 對

意 見 。 她 亦 指 出 ， 申 請 地 點 邊 界 沿 線 的 現 有 樹 木 獲 得 了 妥 當 的

護 理 ， 可 以 紓 緩 把 申 請 地 點 用 作 露 天 存 放 雲 石 和 工 場 而 產 生 的

塵 埃 影 響 。 此 外 ， 並 沒 有 關 於 申 請 地 點 的 作 業 導 致 附 近 農 地 受

到 任 何 污 染 的 報 告 。 上 述 各 點 已 證 明 環 保 署 擔 心 申 請 用 途 造 成

環境滋擾並沒有理據支持。  

1 9 5 .  林 炳 祺 先 生 補 充 說 ， 元 朗 民 政 事 務 處 並 沒 有 接 獲 區 內 人

士 對 申 請 提 出 的 反 對 意 見 ， 而 除 環 保 署 外 ， 所 有 相 關 的 政 府 部

門 都 沒 有 對 申 請 提 出 負 面 意 見 。 他 亦 表 示 若 當 局 不 容 許 繼 續 經

營雲石存放場，出席會議的各雲石行業工人將會失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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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6 .  卓 妙 芬 女 士 表 示 ， 申 請 人 明 白 城 規 會 有 意 通 過 把 申 請 地

點由第 3 類地區重新分類為第 4 類地區，取締深灣路西北面受

影 響 較 少 的 近 海 岸 地 區 的 不 協 調 用 途 。 然 而 ， 由 於 雲 石 行 業 利

潤 偏 低 ， 經 營 者 難 以 找 到 租 金 相 對 較 低 的 其 他 地 點 。 一 旦 申 請

地 點 上 的 雲 石 存 放 場 和 工 場 結 業 ， 工 人 便 會 失 業 ， 土 地 擁 有 人

亦 會 損 失 租 金 收 入 。 此 外 ， 若 申 請 地 點 不 得 進 行 任 何 臨 時 用

途 ， 亦 等 於 浪 費 土 地 資 源 。 因 此 ， 她 請 求 城 規 會 從 寬 考 慮 申

請 ， 容 許 繼 續 進 行 臨 時 用 途 ， 直 至 有 具 體 計 劃 要 落 實 申 請 地 點

劃為「康樂」地帶的意向為止。  

1 9 7 .  由 於 申 請 人 及 其 代 表 沒 有 進 一 步 意 見 ， 委 員 亦 再 無 提 出

其 他 問 題 ， 主 席 告 知 申 請 人 及 其 代 表 覆 核 聆 訊 程 序 已 經 完 成 ，

城 規 會 會 在 他 們 離 席 後 進 一 步 商 議 有 關 覆 核 申 請 ， 並 在 稍 後 把

決 定 通 知 申 請 人 。 主 席 多 謝 申 請 人 、 申 請 人 的 代 表 和 屯 門 及 元

朗規劃專員出席會議。他們均於此時離席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9 8 .  環 保 署 助 理 署 長 ( 環 境 評 估 ) 謝 展 寰 先 生 表 示 ， 申 請 地 點

附 近 的 民 居 可 能 要 面 對 潛 在 的 環 境 滋 擾 ， 但 實 際 的 情 況 是 環 保

署 在 過 去 三 年 並 無 接 獲 關 於 申 請 地 點 的 環 境 的 投 訴 。 有 見 及

此 ， 倘 城 規 會 決 定 批 准 有 關 申 請 ， 環 保 署 不 予 反 對 ， 前 提 是 要

附 加 一 項 指 引 性 質 的 條 款 ， 告 知 申 請 人 申 請 地 點 的 作 業 要 受 環

保法例規管。  

1 9 9 . 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譚 贛 蘭 女 士 留 意 到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內 大 部 分

土 地 屬 私 人 擁 有 ， 落 實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須 靠 私 營 機 構

採 取 主 動 ， 因 此 認 為 落 實 規 劃 意 向 可 能 要 用 很 長 的 時 間 ， 如 果

在過渡期內不容許進行臨時用途，將會浪費土地資源。  

2 0 0 .  一 些 委 員 認 為 由 於 申 請 地 點 屬 私 人 擁 有 ， 要 落 實 「 康

樂」地帶的規劃意向存在困難，因此可以從寬考慮申請。  

2 0 1 .  秘 書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問 題 時 表 示 ， 申 請 地 點 在 根 據 城

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1 3 C 屬第 3 類地區時，先前曾獲批給規劃許

可作同類用途。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1 3 D 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

頒 布 ， 申 請 地 點 被重 新 分 類 為 第 4 類 地 區 ， 以 反 映 城規 會 有 意

取 締 深 灣 路 西 北 面 受 影 響 較 少 的 近 海 岸 地 區 的 不 協 調 用 途 。 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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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批 給 先 前 的 許 可 時 曾 告 知 申 請 人 ， 給 予 為 期 兩

年 的 許 可 ， 是 為 了 讓 申 請 人 有 時 間 把 申 請 地 點 的 用 途 遷 往 其 他

合適地點。  

2 0 2 .  秘 書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詢 問 時 表 示 ，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編

號 1 3 ( 即關 於露天 貯物及港 口後 勤用 途的申請 ) 每 兩至 三年檢討

一 次 ， 以 顧 及 規 劃 情 況 的 變 化 。 指 引 的 現 行 版 本 為 城 規 會 規 劃

指 引 編 號 1 3 E ，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月 頒 布 ， 至 今 已 採 用 超 過 兩

年。  

2 0 3 .  經 一 番 討 論 後 ， 委 員 同 意 有 需 要 檢 討 申 請 地 點 根 據 城 規

會規劃指引編號 1 3 E 的分類。秘書考慮到現行指引已採用超過

兩年，建議聯同環保署對指引進行全面檢討。委員表示同意。  

2 0 4 .  委 員 繼 而 討 論 可 批 出 為 期 多 久 的 臨 時 許 可 。 一 名 委 員 留

意 到 申 請 人 聲 稱 雲 石 存 放 場 可 在 六 個 月 內 遷 移 ， 認 為 批 給 為 期

一 年 的 臨 時 許 可 已 足 夠 。 然 而 ， 一 些 委 員 認 為 申 請 地 點 上 的 申

請用途可予容忍，直至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1 3 E 的檢討有結果

為 止 。 委 員 經 考 慮 上 述 因 素 後 ， 認 為 為 期 兩 年 的 臨 時 許 可 恰

當 。 此 外 ， 委 員 亦 同 意 附 加 一 項 指 引 性 質 的 條 款 ， 說 明 申 請 地

點的作業要受環保法例規管。  

A / Y L - L F S / 2 0 6  

2 0 5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按 照 申 請 人 向 城 規 會 所 提

交 申 請 的 內 容 ， 批 准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。 這 項 規 劃 許 可 屬 臨 時 性

質 ， 有 效 期 為 兩 年 ，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四 月 八 日 止 ， 並 須 附 加 下 列

條件：  

( a )  如 申 請 人 所 建 議 ，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不 得 於 晚

上七時至翌日早上七時在申請地點進行夜間作業；   

( b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不 得 於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在

申請地點作業；   

( c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不 得 有 《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》 所

界定的中 型或重 型 車輛 ( 即重量 超過 5 . 5 公噸以上 )

或貨櫃車拖架／拖頭在申請地點作業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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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不 得 在 申 請 地 點 任 何 樹 木 周

圍一米的範圍內存放／棄置任何物料；  

( e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申 請 地 點 上 為 美 化 環 境 而 栽

種的植物必須經常保護和護理；  

( f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申 請 地 點 上 根 據 編 號

A / Y L - L F S / 1 6 4 的 申 請 闢 設 的 排 水 設 施 必 須 經 常

保養；  

( g )  在批給規劃許 可之 日起計六個月 內 ( 即在二零一一年

十月八日或之 前 ) ，提交申請地 點上 現有排水設施的

狀 況 記 錄 ， 而 有 關 記 錄 必 須 符 合 渠 務 署 署 長 或 城 市

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  

( h )  在批給規劃許 可之 日起計六個月 內 ( 即在二零一一年

十月八日或之 前 ) ，提交車輛出 入通 道的建議，而有

關 建 議 必 須 符 合 路 政 署 署 長 或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的 要

求；  

( i )  就 上 文 ( h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

九 個 月 內 ( 即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一 月 八 日 或 之 前 ) ， 落 實

車 輛 出 入 通 道 的 建 議 ， 而 有 關 落 實 情 況 必 須 符 合 路

政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  

( j )  在批給規劃許 可之 日起計六個月 內 ( 即在二零一一年

十月八日或之 前 ) ，提交消防裝 置建 議，而有關建議

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  

( k )  就 上 文 ( j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批 給 規 劃許 可 之 日 起 計 九

個 月 內 ( 即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一 月 八 日 或 之 前 ) ， 落 實 消

防 裝 置 建 議 ， 而 有 關 落 實 情 況 必 須 符 合 消 防 處 處 長

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  

( l )  如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沒 有 履 行 上 述 規 劃 許 可 附 帶

條 件 ( a ) 、 ( b ) 、 ( c ) 、 ( d ) 、 ( e ) 或 ( f ) 項 的 任 何 一

項 ， 現 時 批 給 的 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即 時 撤

銷，不再另行通知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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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m )  如 在 指 明 日 期 當 日 仍 未 履 行 上 述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

( g ) 、 ( h ) 、 ( i ) 、 ( j ) 或 ( k ) 項 的 任 何 一 項 ， 現 時 批 給

的 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於 同 日 撤 銷 ， 不 再 另 行

通知；以及  

( n )  在 規 劃 許 可 的 有 效 期 屆 滿 後 ， 須 把 申 請 地 點 恢 復 為

美 化 市 容 地 帶 ， 而 有 關 情 況 必 須 符 合 規 劃 署 署 長 或

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。  

2 0 6 .  城規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下述事宜︰  

 

( a )  在 申 請 地 點 繼 續 進 行 發 展 項 目 前 ， 必 須 先 取 得 規 劃

許可；  

( b )  批 給 有 效 期 較 短 ( 兩 年 ) 的 許 可 ， 以 便 等 待 申 請 地 點

根據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1 3 E 的分 類的檢討結果；  

( c )  與 申 請 地 點 的 相 關 擁 有 人 解 決 這 個 發 展 項 目 所 涉 及

的任何土地問題；  

( d )  留 意 元 朗 地 政 專 員 的 意 見 ， 申 請 地 點 所 在 的 地 段 是

根 據 集 體 政 府 租 契 持 有 的 舊 批 農 地 ， 未 經 元 朗 地 政

專 員 批 准 ， 不 得 在 該 地 段 搭 建 任 何 構 築 物 ， 申 請 人

必 須 申 請 短 期 豁 免 書 ， 把 有 關 地 段 上 的 違 例 構 築 物

正 規 化 。 倘 元 朗 地 政 處 沒 有 收 到 ／ 批 准 短 期 豁 免 書

的 申 請 ， 而 申 請 地 點 上 的 違 例 情 況 繼 續 存 在 ， 他 會

考 慮 對 註 冊 擁 有 人 採 取 適 當 的 強 制 執 行 行 動 。 申 請

地 點 須 從 深 灣 路 進 入 ， 途 經 政 府 土 地 和 私 人 土 地 。

元 朗 地 政 處 不 會 為 該 政 府 土 地 進 行 維 修 保 養 工 程 ，

亦不保證給予該私人土地的通行權；  

( e )  遵 從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發 出 的 最 新 《 處 理 臨 時 用 途 及

露 天 貯 存 用 地 的 環 境 問 題 作 業 指 引 》 ， 以 盡 量 減 低

可 能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滋 擾 ， 並 且 要 留 意 申 請 地 點 的

作業要受環保法例規管；  

( f )  留 意 運 輸 署 署 長 的 意 見 ， 申 請 人 須 向 地 政 監 督 查 核

通 往 申 請 地 點 的 道 路 ／ 小 路 ／ 路 徑 所 在 土 地 的 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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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 ， 並 與 有 關 的 地 政 和 維 修 保 養 當 局 釐 清 該 道 路 ／

小路／路徑的管理和維修保養責任誰屬；  

( g )  留 意 路 政 署 總 工 程 師 ／ 新 界 西 的 意 見 ， 須 修 訂 通 道

安 排 ， 讓 申 請 人 提 出 的 申 請 ( 編 號 A / Y L - L F S / 2 0 7

至 2 0 9 ) 涉 及 的 相 關 地 點 能 共 用 同 一 個 出 入 口 ， 以

及按照最新的路政署標準圖則 H 1 1 1 3 號及 H 1 1 1 4

號，或 H 5 1 3 3 號、 H 5 1 3 4 號及 H 5 1 3 5 號 ( 視乎何

者能配合現有 行人 路的情況 ) ，在深 灣路的出入口建

造 車 輛 出 入 通 道 ； 並 須 在 申 請 地 點 入 口 實 施 足 夠 的

排 水 措 施 ， 防 止 地 面 徑 流 由 申 請 地 點 流 往 附 近 的 公

共道路／渠管；  

( h )  留 意 消 防 處 處 長 的 意 見 ， 消 防 處 在 收 到 申 請 人 正 式

提 交 的 平 面 圖 後 ， 便 會 制 訂 詳 細 的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。

平 面 圖 須 按 比 例 繪 製 ， 並 註 明 尺 寸 和 佔 用 性 質 。 擬

議 消 防 裝 置 的 安 裝 位 置 須 在 平 面 圖 上 清 楚 註 明 。 倘

申 請 人 擬 申 請 豁 免 設 置 某 些 消 防 裝 置 ， 須 向 消 防 處

處長提出理據，以供考慮；以及  

( i )  留 意 屋 宇 署 總 屋 宇 測 量 師 ／ 新 界 西 的 意 見 ， 這 宗 申

請 獲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， 不 應 視 作 屋 宇 署 不 會 根 據 《 建

築 物 條 例 》 及 相 關 規 例 對 申 請 地 點 現 有 的 違 例 構 築

物 作 出 追 究 。 屋 宇 署 如 發 現 違 例 情 況 ， 可 根 據 該 條

例 或 其 他 成 文 法 則 採 取 適 當 的 行 動 。 若 擬 進 行 任 何

新 的 工 程 ， 包 括 搭 建 臨 時 構 築 物 ， 必 須 根 據 《 建 築

物 條 例 》 正 式 提 出 申 請 ， 以 待 批 准 。 用 作 辦 公 室 的

貨 櫃 屬 臨 時 建 築 物 ， 受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第

V I I 部 規 管 。 倘 若 申 請 地 點 並 非 毗 連 一 條 至 少 闊

4 . 5 米 的 街 道 ， 則 須 在 提 交 建 築 圖 則 的 階 段 ， 根 據

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第 1 9 ( 3 ) 條 ， 釐 定 發 展 密

度。根據《建築物 ( 規劃 ) 規例》第 4 1 D 條，所有建

築物均須設有緊急車輛通道。  

A / Y L - L F S / 2 0 7  

2 0 7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按 照 申 請 人 向 城 規 會 所 提

交 申 請 的 內 容 ， 批 准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。 這 項 規 劃 許 可 屬 臨 時 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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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 ， 有 效 期 為 兩 年 ，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四 月 八 日 止 ， 並 須 附 加 下 列

條件：  

( a )  如 申 請 人 所 建 議 ，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不 得 於 晚

上七時至翌日早上七時在申請地點進行夜間作業；  

( b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不 得 於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在

申請地點作業；  

( c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不 得 有 《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》 所

界定的中 型或重 型 車輛 ( 即重量 超過 5 . 5 公噸以上 )

或貨櫃車拖架／拖頭在申請地點作業；  

( d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不 得 在 申 請 地 點 任 何 樹 木 周

圍一米的範圍內存放／棄置任何物料；  

( e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申 請 地 點 上 為 美 化 環 境 而 栽

種的植物必須經常保護和護理；  

( f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申 請 地 點 上 根 據 編 號

A / Y L - L F S / 1 6 1 的 申 請 闢 設 的 排 水 設 施 必 須 經 常

保養；  

( g )  在批給規劃許 可之 日起計六個月 內 ( 即在二零一一年

十月八日或之 前 ) ，提交申請地 點上 現有排水設施的

狀 況 記 錄 ， 而 有 關 記 錄 必 須 符 合 渠 務 署 署 長 或 城 市

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  

( h )  在批給規劃許 可之 日起計六個月 內 ( 即在二零一一年

十月八日或之 前 ) ，提交車輛出 入通 道的建議，而有

關 建 議 必 須 符 合 路 政 署 署 長 或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的 要

求；  

( i )  就 上 文 ( h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

九 個 月 內 ( 即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一 月 八 日 或 之 前 ) ， 落 實

車 輛 出 入 通 道 的 建 議 ， 而 有 關 落 實 情 況 必 須 符 合 路

政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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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j )  在批給規劃許 可之 日起計六個月 內 ( 即在二零一一年

十月八日或之 前 ) ，提交消防裝 置建 議，而有關建議

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  

( k )  就 上 文 ( j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批 給 規 劃許 可 之 日 起 計 九

個 月 內 ( 即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一 月 八 日 或 之 前 ) ， 落 實 消

防 裝 置 建 議 ， 而 有 關 落 實 情 況 必 須 符 合 消 防 處 處 長

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  

( l )  如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沒 有 履 行 上 述 規 劃 許 可 附 帶

條 件 ( a ) 、 ( b ) 、 ( c ) 、 ( d ) 、 ( e ) 或 ( f ) 項 的 任 何 一

項 ， 現 時 批 給 的 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即 時 撤

銷，不再另行通知；  

( m )  如 在 指 明 日 期 當 日 仍 未 履 行 上 述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

( g ) 、 ( h ) 、 ( i ) 、 ( j ) 或 ( k ) 項 的 任 何 一 項 ， 現 時 批 給

的 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於 同 日 撤 銷 ， 不 再 另 行

通知；以及  

( n )  在 規 劃 許 可 的 有 效 期 屆 滿 後 ， 須 把 申 請 地 點 恢 復 為

美 化 市 容 地 帶 ， 而 有 關 情 況 必 須 符 合 規 劃 署 署 長 或

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。  

2 0 8 .  城規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下述事宜︰  

( a )  在 申 請 地 點 繼 續 進 行 發 展 項 目 前 ， 必 須 先 取 得 規 劃

許可；  

( b )  批 給 有 效 期 較 短 ( 兩 年 ) 的 許 可 ， 以 便 等 待 申 請 地 點

根據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1 3 E 的分 類的檢討結果；  

( c )  與 申 請 地 點 的 相 關 擁 有 人 解 決 這 個 發 展 項 目 所 涉 及

的任何土地問題；  

( d )  留 意 元 朗 地 政 專 員 的 意 見 ， 申 請 地 點 所 在 的 地 段 是

根 據 集 體 政 府 租 契 持 有 的 舊 批 農 地 ， 未 經 元 朗 地 政

專 員 批 准 ， 不 得 在 該 地 段 搭 建 任 何 構 築 物 。 倘 在 申

請 地 點 內 發 現 任 何 違 反 短 期 豁 免 書 第 3 1 7 5 號 及 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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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1 7 6 號 的 條 件 的 情 況 ， 他 保 留 對 該 等 情 況 執 行 管

制 行 動 的 權 利 。 申 請 人 必 須 申 請 短 期 租 約 ， 把 有 關

地 段 上 的 違 例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正 規 化 。 倘 元 朗 地 政 處

沒 有 收 到 ／ 批 准 短 期 租 約 的 申 請 ， 而 申 請 地 點 上 的

違 例 情 況 繼 續 存 在 ， 他 會 考 慮 對 佔 用 人 採 取 適 當 的

土 地 管 制 行 動 。 申 請 地 點 須 從 深 灣 路 進 入 ， 途 經 政

府 土 地 和 一 條 路 徑 。 元 朗 地 政 處 不 會 為 該 政 府 土 地

進 行 維 修 保 養 工 程 ， 亦 不 保 證 給 予 該 路 徑 的 通 行

權；  

( e )  遵 從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發 出 的 最 新 《 處 理 臨 時 用 途 及

露 天 貯 存 用 地 的 環 境 問 題 作 業 指 引 》 ， 以 盡 量 減 低

可 能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滋 擾 ， 並 且 要 留 意 申 請 地 點 的

作業要受環保法例規管；  

( f )  留 意 運 輸 署 署 長 的 意 見 ， 申 請 人 須 向 地 政 監 督 查 核

通 往 申 請 地 點 的 道 路 ／ 小 路 ／ 路 徑 所 在 土 地 的 類

別 ， 並 與 有 關 的 地 政 和 維 修 保 養 當 局 釐 清 該 道 路 ／

小路／路徑的管理和維修保養責任誰屬；  

( g )  留 意 路 政 署 總 工 程 師 ／ 新 界 西 的 意 見 ， 須 修 訂 通 道

安 排 ， 讓 申 請 人 提 出 的 申 請 ( 編 號

A / Y L - L F S / 2 0 6 、 2 0 8 及 2 0 9 ) 涉 及 的 相 關 地 點 能

共 用 同 一 個 出 入 口 ， 以 及 按 照 最 新 的 路 政 署 標 準 圖

則 H 1 1 1 3 號及 H 1 1 1 4 號，或 H 5 1 3 3 號、 H 5 1 3 4

號 及 H 5 1 3 5 號 ( 視 乎 何 者 能 配 合 現 有 行 人 路 的 情

況 ) ，在深 灣路的 出入口建造車 輛出 入通道；並須在

申 請 地 點 入 口 實 施 足 夠 的 排 水 措 施 ， 防 止 地 面 徑 流

由申請地點流往附近的公共道路／渠管；  

( h )  留 意 消 防 處 處 長 的 意 見 ， 消 防 處 在 收 到 申 請 人 正 式

提 交 的 平 面 圖 後 ， 便 會 制 訂 詳 細 的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。

平 面 圖 須 按 比 例 繪 製 ， 並 註 明 尺 寸 和 佔 用 性 質 。 擬

議 消 防 裝 置 的 安 裝 位 置 須 在 平 面 圖 上 清 楚 註 明 。 倘

申 請 人 擬 申 請 豁 免 設 置 某 些 消 防 裝 置 ， 須 向 消 防 處

處長提出理據，以供考慮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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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留 意 屋 宇 署 總 屋 宇 測 量 師 ／ 新 界 西 的 意 見 ， 這 宗 申

請 獲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， 不 應 視 作 屋 宇 署 不 會 根 據 《 建

築 物 條 例 》 及 相 關 規 例 對 申 請 地 點 現 有 的 違 例 構 築

物 作 出 追 究 。 屋 宇 署 如 發 現 違 例 情 況 ， 可 根 據 該 條

例 或 其 他 成 文 法 則 採 取 適 當 的 行 動 。 若 擬 進 行 任 何

新 的 工 程 ， 包 括 搭 建 臨 時 構 築 物 ， 必 須 根 據 《 建 築

物 條 例 》 正 式 提 出 申 請 ， 以 待 批 准 。 用 作 辦 公 室 的

貨 櫃 屬 臨 時 建 築 物 ， 受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第

V I I 部 規 管 。 倘 若 申 請 地 點 並 非 毗 連 一 條 至 少 闊

4 . 5 米 的 街 道 ， 則 須 在 提 交 建 築 圖 則 的 階 段 ， 根 據

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第 1 9 ( 3 ) 條 ， 釐 定 發 展 密

度。根據《建築物 ( 規劃 ) 規例》第 4 1 D 條，所有建

築物均須設有緊急車輛通道。  

A / Y L - L F S / 2 0 8  

2 0 9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按 照 申 請 人 向 城 規 會 所 提

交 申 請 的 內 容 ， 批 准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。 這 項 規 劃 許 可 屬 臨 時 性

質 ， 有 效 期 為 兩 年 ，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四 月 八 日 止 ， 並 須 附 加 下 列

條件：  

( a )  如 申 請 人 所 建 議 ，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不 得 於 晚

上七時至翌日早上七時在申請地點進行夜間作業；  

( b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不 得 於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在

申請地點作業；  

( c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不 得 有 《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》 所

界定的中 型或重 型 車輛 ( 即重量 超過 5 . 5 公噸以上 )

或貨櫃車拖架／拖頭在申請地點作業；  

( d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不 得 在 申 請 地 點 任 何 樹 木 周

圍一米的範圍內存放／棄置任何物料；  

( e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申 請 地 點 上 為 美 化 環 境 而 栽

種的植物必須經常保護和護理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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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申 請 地 點 上 根 據 編 號

A / Y L - L F S / 1 6 2 的 申 請 闢 設 的 排 水 設 施 必 須 經 常

保養；  

( g )  在批給規劃許 可之 日起計六個月 內 ( 即在二零一一年

十月八日或之 前 ) ，提交申請地 點上 現有排水設施的

狀 況 記 錄 ， 而 有 關 記 錄 必 須 符 合 渠 務 署 署 長 或 城 市

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  

( h )  在批給規劃許 可之 日起計六個月 內 ( 即在二零一一年

十月八日或之 前 ) ，提交車輛出 入通 道的建議，而有

關 建 議 必 須 符 合 路 政 署 署 長 或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的 要

求；  

( i )  就 上 文 ( h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

九 個 月 內 ( 即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一 月 八 日 或 之 前 ) ， 落 實

車 輛 出 入 通 道 的 建 議 ， 而 有 關 落 實 情 況 必 須 符 合 路

政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  

( j )  在批給規劃許 可之 日起計六個月 內 ( 即在二零一一年

十月八日或之 前 ) ，提交消防裝 置建 議，而有關建議

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  

( k )  就 上 文 ( j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批 給 規 劃許 可 之 日 起 計 九

個 月 內 ( 即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一 月 八 日 或 之 前 ) ， 落 實 消

防 裝 置 建 議 ， 而 有 關 落 實 情 況 必 須 符 合 消 防 處 處 長

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  

( l )  如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沒 有 履 行 上 述 規 劃 許 可 附 帶

條 件 ( a ) 、 ( b ) 、 ( c ) 、 ( d ) 、 ( e ) 或 ( f ) 項 的 任 何 一

項 ， 現 時 批 給 的 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即 時 撤

銷，不再另行通知；  

( m )  如 在 指 明 日 期 當 日 仍 未 履 行 上 述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

( g ) 、 ( h ) 、 ( i ) 、 ( j ) 或 ( k ) 項 的 任 何 一 項 ， 現 時 批 給

的 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於 同 日 撤 銷 ， 不 再 另 行

通知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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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n )  在 規 劃 許 可 的 有 效 期 屆 滿 後 ， 須 把 申 請 地 點 恢 復 為

美 化 市 容 地 帶 ， 而 有 關 情 況 必 須 符 合 規 劃 署 署 長 或

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。  

2 1 0 .  城規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下述事宜︰  

( a )  在 申 請 地 點 繼 續 進 行 發 展 項 目 前 ， 必 須 先 取 得 規 劃

許可；  

( b )  批 給 有 效 期 較 短 ( 兩 年 ) 的 許 可 ， 以 便 等 待 申 請 地 點

根據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1 3 E 的分 類的檢討結果；  

( c )  與 申 請 地 點 的 相 關 擁 有 人 解 決 這 個 發 展 項 目 所 涉 及

的任何土地問題；  

( d )  留 意 元 朗 地 政 專 員 的 意 見 ， 申 請 地 點 所 在 的 地 段 是

根 據 集 體 政 府 租 契 持 有 的 舊 批 農 地 ， 未 經 元 朗 地 政

專 員 批 准 ， 不 得 在 該 地 段 搭 建 任 何 構 築 物 。 倘 在 申

請 地 點 內 發 現 任 何 違 例 構 築 物 ( 包 括 經 改 裝 的 貨 櫃 )

及 任 何 違 反 短 期 豁 免 書 第 2 4 8 1 號 的 條 件 的 情 況 ，

他 保 留 對 該 等 情 況 執 行 管 制 行 動 的 權 利 。 申 請 人 必

須 申 請 短 期 豁 免 書 ／ 短 期 租 約 ， 把 申 請 地 點 上 的 違

例 構 築 物 及 違 例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的 情 況 正 規 化 。 倘 元

朗 地 政 處 沒 有 收 到 ／ 批 准 短 期 租 約 ／ 短 期 豁 免 書 的

申 請 ， 而 申 請 地 點 上 的 違 例 情 況 繼 續 存 在 ， 他 會 考

慮 對 佔 用 人 採 取 適 當 的 土 地 管 制 ／ 執 行 契 約 條 款 行

動 。 申 請 地 點 須 從 深 灣 路 進 入 ， 途 經 政 府 土 地 和 一

條 路 徑 。 元 朗 地 政 處 不 會 為 該 政 府 土 地 進 行 維 修 保

養工程，亦不保證給予該路徑的通行權；  

( e )  遵 從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發 出 的 最 新 《 處 理 臨 時 用 途 及

露 天 貯 存 用 地 的 環 境 問 題 作 業 指 引 》 ， 以 盡 量 減 低

可 能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滋 擾 ， 並 且 要 留 意 申 請 地 點 的

作業要受環保法例規管；  

( f )  留 意 運 輸 署 署 長 的 意 見 ， 申 請 人 須 向 地 政 監 督 查 核

通 往 申 請 地 點 的 道 路 ／ 小 路 ／ 路 徑 所 在 土 地 的 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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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 ， 並 與 有 關 的 地 政 和 維 修 保 養 當 局 釐 清 該 道 路 ／

小路／路徑的管理和維修保養責任誰屬；  

( g )  留 意 路 政 署 總 工 程 師 ／ 新 界 西 的 意 見 ， 須 修 訂 通 道

安 排 ， 讓 申 請 人 提 出 的 申 請 ( 編 號

A / Y L - L F S / 2 0 6 、 2 0 7 及 2 0 9 ) 涉 及 的 相 關 地 點 能

共 用 同 一 個 出 入 口 ， 以 及 按 照 最 新 的 路 政 署 標 準 圖

則 H 1 1 1 3 號及 H 1 1 1 4 號，或 H 5 1 3 3 號、 H 5 1 3 4

號 及 H 5 1 3 5 號 ( 視 乎 何 者 能 配 合 現 有 行 人 路 的 情

況 ) ，在深 灣路的 出入口建造車 輛出 入通道；並須在

申 請 地 點 入 口 實 施 足 夠 的 排 水 措 施 ， 防 止 地 面 徑 流

由申請地點流往附近的公共道路／渠管；  

( h )  留 意 消 防 處 處 長 的 意 見 ， 消 防 處 在 收 到 申 請 人 正 式

提 交 的 平 面 圖 後 ， 便 會 制 訂 詳 細 的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。

平 面 圖 須 按 比 例 繪 製 ， 並 註 明 尺 寸 和 佔 用 性 質 。 擬

議 消 防 裝 置 的 安 裝 位 置 須 在 平 面 圖 上 清 楚 註 明 。 倘

申 請 人 擬 申 請 豁 免 設 置 某 些 消 防 裝 置 ， 須 向 消 防 處

處長提出理據，以供考慮；以及  

( i )  留 意 屋 宇 署 總 屋 宇 測 量 師 ／ 新 界 西 的 意 見 ， 這 宗 申

請 獲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， 不 應 視 作 屋 宇 署 不 會 根 據 《 建

築 物 條 例 》 及 相 關 規 例 對 申 請 地 點 現 有 的 違 例 構 築

物 作 出 追 究 。 屋 宇 署 如 發 現 違 例 情 況 ， 可 根 據 該 條

例 或 其 他 成 文 法 則 採 取 適 當 的 行 動 。 若 擬 進 行 任 何

新 的 工 程 ， 包 括 搭 建 臨 時 構 築 物 ， 必 須 根 據 《 建 築

物 條 例 》 正 式 提 出 申 請 ， 以 待 批 准 。 用 作 辦 公 室 的

貨 櫃 屬 臨 時 建 築 物 ， 受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第

V I I 部 規 管 。 倘 若 申 請 地 點 並 非 毗 連 一 條 至 少 闊

4 . 5 米 的 街 道 ， 則 須 在 提 交 建 築 圖 則 的 階 段 ， 根 據

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第 1 9 ( 3 ) 條 ， 釐 定 發 展 密

度。根據《建築物 ( 規劃 ) 規例》第 4 1 D 條，所有建

築物均須設有緊急車輛通道。  

A / Y L - L F S / 2 0 9  

2 1 1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按 照 申 請 人 向 城 規 會 所 提

交 申 請 的 內 容 ， 批 准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。 這 項 規 劃 許 可 屬 臨 時 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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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 ， 有 效 期 為 兩 年 ，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四 月 八 日 止 ， 並 須 附 加 下 列

條件：  

( a )  如 申 請 人 所 建 議 ，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不 得 於 晚

上七時至翌日早上七時在申請地點進行夜間作業；  

( b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不 得 於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在

申請地點作業；  

( c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不 得 有 《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》 所

界定的中 型或重 型 車輛 ( 即重量 超過 5 . 5 公噸以上 )

或貨櫃車拖架／拖頭在申請地點作業；  

( d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不 得 在 申 請 地 點 任 何 樹 木 周

圍一米的範圍內存放／棄置任何物料；  

( e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申 請 地 點 上 為 美 化 環 境 而 栽

種的植物必須經常保護和護理；  

( f ) 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， 申 請 地 點 上 根 據 編 號

A / Y L - L F S / 1 6 3 的 申 請 闢 設 的 排 水 設 施 必 須 經 常

保養；  

( g )  在批給規劃許 可之 日起計六個月 內 ( 即在二零一一年

十月八日或之 前 ) ，提交申請地 點上 現有排水設施的

狀 況 記 錄 ， 而 有 關 記 錄 必 須 符 合 渠 務 署 署 長 或 城 市

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  

( h )  在批給規劃許 可之 日起計六個月 內 ( 即在二零一一年

十月八日或之 前 ) ，提交車輛出 入通 道的建議，而有

關 建 議 必 須 符 合 路 政 署 署 長 或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的 要

求；  

( i )  就 上 文 ( h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之 日 起 計

九 個 月 內 ( 即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一 月 八 日 或 之 前 ) ， 落 實

車 輛 出 入 通 道 的 建 議 ， 而 有 關 落 實 情 況 必 須 符 合 路

政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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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j )  在批給規劃許 可之 日起計六個月 內 ( 即在二零一一年

十月八日或之 前 ) ，提交消防裝 置建 議，而有關建議

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  

( k )  就 上 文 ( j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批 給 規 劃許 可 之 日 起 計 九

個 月 內 ( 即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一 月 八 日 或 之 前 ) ， 落 實 消

防 裝 置 建 議 ， 而 有 關 落 實 情 況 必 須 符 合 消 防 處 處 長

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  

( l )  如 在 規 劃 許 可 有 效 期 內 沒 有 履 行 上 述 規 劃 許 可 附 帶

條 件 ( a ) 、 ( b ) 、 ( c ) 、 ( d ) 、 ( e ) 或 ( f ) 項 的 任 何 一

項 ， 現 時 批 給 的 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即 時 撤

銷，不再另行通知；  

( m )  如 在 指 明 日 期 當 日 仍 未 履 行 上 述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

( g ) 、 ( h ) 、 ( i ) 、 ( j ) 或 ( k ) 項 的 任 何 一 項 ， 現 時 批 給

的 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於 同 日 撤 銷 ， 不 再 另 行

通知；以及  

( n )  在 規 劃 許 可 的 有 效 期 屆 滿 後 ， 須 把 申 請 地 點 恢 復 為

美 化 市 容 地 帶 ， 而 有 關 情 況 必 須 符 合 規 劃 署 署 長 或

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。  

2 1 2 .  城規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下述事宜︰  

( a )  在 申 請 地 點 繼 續 進 行 發 展 項 目 前 ， 必 須 先 取 得 規 劃

許可；  

( b )  批 給 有 效 期 較 短 ( 兩 年 ) 的 許 可 ， 以 便 等 待 申 請 地 點

根據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1 3 E 的分 類的檢討結果；  

( c )  與 申 請 地 點 的 相 關 擁 有 人 解 決 這 個 發 展 項 目 所 涉 及

的任何土地問題；  

( d )  留 意 元 朗 地 政 專 員 的 意 見 ， 申 請 地 點 所 在 的 地 段 是

根 據 集 體 政 府 租 契 持 有 的 舊 批 農 地 ， 未 經 元 朗 地 政

專 員 批 准 ， 不 得 在 該 地 段 搭 建 任 何 構 築 物 。 倘 在 申

請 地 點 內 發 現 任 何 違 反 短 期 豁 免 書 第 3 1 7 6 號 的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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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的 情 況 ， 他 保 留 對 該 等 情 況 執 行 管 制 行 動 的 權

利 。 申 請 人 必 須 申 請 短 期 租 約 ／ 短 期 豁 免 書 ， 把 有

關 地 段 上 的 違 例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情 況 及 申 請 地 點 上 的

違 例 構 築 物 正 規 化 。 倘 元 朗 地 政 處 沒 有 收 到 ／ 批 准

短 期 租 約 ／ 短 期 豁 免 書 的 申 請 ， 而 申 請 地 點 上 的 違

例 情 況 繼 續 存 在 ， 他 會 考 慮 對 佔 用 人 ／ 註 冊 擁 有 人

採 取 適 當 的 土 地 管 制 ／ 執 行 契 約 條 款 行 動 。 申 請 地

點 須 從 深 灣 路 進 入 ， 途 經 政 府 土 地 和 一 條 路 徑 。 元

朗 地 政 處 不 會 為 該 政 府 土 地 進 行 維 修 保 養 工 程 ， 亦

不保證給予該路徑的通行權；  

( e )  遵 從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發 出 的 最 新 《 處 理 臨 時 用 途 及

露 天 貯 存 用 地 的 環 境 問 題 作 業 指 引 》 ， 以 盡 量 減 低

可 能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滋 擾 ， 並 且 要 留 意 申 請 地 點 的

作業要受環保法例規管；  

( f )  留 意 運 輸 署 署 長 的 意 見 ， 申 請 人 須 向 地 政 監 督 查 核

通 往 申 請 地 點 的 道 路 ／ 小 路 ／ 路 徑 所 在 土 地 的 類

別 ， 並 與 有 關 的 地 政 和 維 修 保 養 當 局 釐 清 該 道 路 ／

小路／路徑的管理和維修保養責任誰屬；  

( g )  留 意 路 政 署 總 工 程 師 ／ 新 界 西 的 意 見 ， 須 修 訂 通 道

安 排 ， 讓 申 請 人 提 出 的 申 請 ( 編 號 A / Y L - L F S / 2 0 6

至 2 0 8 ) 涉 及 的 相 關 地 點 能 共 用 同 一 個 出 入 口 ， 以

及按照最新的路政署標準圖則 H 1 1 1 3 號及 H 1 1 1 4

號，或 H 5 1 3 3 號、 H 5 1 3 4 號及 H 5 1 3 5 號 ( 視乎何

者能配合現有 行人 路的情況 ) ，在深 灣路的出入口建

造 車 輛 出 入 通 道 ； 並 須 在 申 請 地 點 入 口 實 施 足 夠 的

排 水 措 施 ， 防 止 地 面 徑 流 由 申 請 地 點 流 往 附 近 的 公

共道路／渠管；  

( h )  留 意 消 防 處 處 長 的 意 見 ， 消 防 處 在 收 到 申 請 人 正 式

提 交 的 平 面 圖 後 ， 便 會 制 訂 詳 細 的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。

平 面 圖 須 按 比 例 繪 製 ， 並 註 明 尺 寸 和 佔 用 性 質 。 擬

議 消 防 裝 置 的 安 裝 位 置 須 在 平 面 圖 上 清 楚 註 明 。 倘

申 請 人 擬 申 請 豁 免 設 置 某 些 消 防 裝 置 ， 須 向 消 防 處

處長提出理據，以供考慮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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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留 意 屋 宇 署 總 屋 宇 測 量 師 ／ 新 界 西 的 意 見 ， 這 宗 申

請 獲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， 不 應 視 作 屋 宇 署 不 會 根 據 《 建

築 物 條 例 》 及 相 關 規 例 對 申 請 地 點 現 有 的 違 例 構 築

物 作 出 追 究 。 屋 宇 署 如 發 現 違 例 情 況 ， 可 根 據 該 條

例 或 其 他 成 文 法 則 採 取 適 當 的 行 動 。 若 擬 進 行 任 何

新 的 工 程 ， 包 括 搭 建 臨 時 構 築 物 ， 必 須 根 據 《 建 築

物 條 例 》 正 式 提 出 申 請 ， 以 待 批 准 。 用 作 辦 公 室 的

貨 櫃 屬 臨 時 建 築 物 ， 受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第

V I I 部 規 管 。 倘 若 申 請 地 點 並 非 毗 連 一 條 至 少 闊

4 . 5 米 的 街 道 ， 則 須 在 提 交 建 築 圖 則 的 階 段 ， 根 據

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第 1 9 ( 3 ) 條 ， 釐 定 發 展 密

度。根據《建築物 ( 規劃 ) 規例》第 4 1 D 條，所有建

築物均須設有緊急車輛通道。  

議 程 項 目 4  

[ 公開會議 ]  

有關《石鼓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I - S K C / F 》  

進一步考慮新圖則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7 8 9 號 )  

[ 聆訊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2 1 3 .  下列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謝展寰先生  

助理署長 ( 環境評估 )  

－  環 境 保 護 署 的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是 正

在考慮的石鼓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

的其中一項建議  

林群聲教授  ]   

李行偉教授  ]   

盧偉國博士  ]  環境諮詢委員會的成員  

邱麗萍女士  ]   

邱榮光博士  ]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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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4 .  委 員 同 意 上 述 委 員 涉 及 的 是 間 接 而 非 重 大 的 利 益 ， 因 此

他 們 可 以 留 席 。 委 員 得 悉 邱 麗 萍 女 士 和 邱 榮 光 博 士 已 經 離 席 ，

而 林 群 聲 教 授 、 李 行 偉 教 授 和 盧 偉 國 博 士 則 已 就 未 能 出 席 會 議

致歉。  

2 1 5 .  下 列 規 劃 署 、 環 境 保 護 署 ( 下 稱 「 環 保 署 」 ) 和 漁 農 自 然

護理署 ( 下稱「漁護署」 ) 的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︰  

鍾文傑先生  －  規劃署西貢及離島規劃專員  

區偉光先生  －  環 保 署 助 理 署 長 ( 自 然 保 育 及

基建規劃 )  

呂炳漢先生  －  環 保 署 首 席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 基

建規劃 )  

楊嘉儀女士  －  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  

2 1 6 . 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請 鍾 文 傑 先 生 向 委 員 簡

介有關文件。  

2 1 7 .  鍾文傑先生借助 P o w e r P o i n t 投影 片，向委員簡介新的

石鼓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，內容如下：  

( a ) 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城 規 會 會 議 上 ， 環 保

署 向 城 規 會 簡 介 《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管 理 政 策 大 綱

( 2 0 0 5 - 2 0 1 4 ) 》 所 載 主 要 措 施 的 進 展 及 擬 議 的 綜 合

廢 物 管 理 設 施 ， 該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設 施 是 整 體 廢 物 處

理 和 排 放 設 施 的 一 個 組 成 部 分 ， 而 這 些 設 施 旨 在 處

理 本 地 的 廢 物 。 城 規 會 在 同 一 會 議 上 初 步 考 慮 了 石

鼓 洲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， 並 同 意 該 草 圖 適 宜 提 交 離

島區議會進行諮詢；  

( b )  當 局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諮 詢 離 島 區 議 會 轄

下 的 旅 遊 漁 農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。 長 洲 鄉 事 委 員 會

和 大 嶼 山 南 區 鄉 事 委 員 會 的 代 表 在 討 論 開 始 前 向 規

劃 署 提 交 了 兩 封 信 ， 表 示 反 對 擬 議 的 綜 合 廢 物 管 理

設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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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討 論 進 行 期 間 ， 旅 遊 漁 農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的 委 員

關 注 的 主 要 是 擬 設 於 石 鼓 洲 的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設 施 ，

並 沒 有 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提 出 具

體 的 意 見 。 該 委 員 會 通 過 了 一 項 動 議 ， 表 示 反 對 諮

詢 文 件 ， 並 要 求 政 府 終 止 在 石 鼓 洲 興 建 焚 化 設 施 的

計劃；  

( d )  旅 遊 漁 農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和 兩 個 鄉 事 委 員 會 所 表

達 的 意 見 主 要 關 乎 公 眾 諮 詢 不 足 問 題 、 綜 合 廢 物 管

理 設 施 的 選 址 問 題 、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設 施 的 環 境 問

題 ， 以 及 整 體 的 廢 物 管 理 策 略 和 對 焚 化 設 施 的 需

求；  

( e )  規 劃 署 經 諮 詢 環 保 署 和 漁 護 署 後 ， 對 離 島 區 議 會 轄

下 的 旅 遊 漁 農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和 兩 個 鄉 事 委 員 會

的觀點提出了意見，有關意見詳載於文件第 4 段，

摘錄如下：  

公眾諮詢不足問題  

( i )  環 保 署 就 擬 議 的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設 施 進 行 了 廣

泛 的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。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至 五

月 ， 環 保 署 為 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、 屯 門

區 議 會 和 離 島 區 議 會 、 長 洲 鄉 事 委 員 會 和 長

洲 居 民 ( 以 公 眾 論 壇 的 形 式 ) 舉 行 簡 介 會 。 二

零 零 九 年 九 月 ， 一 個 代 表 團 前 往 東 京 和 大 阪

考 察 日 本 使 用 先 進 焚 化 科 技 處 理 廢 物 和 污 泥

的 情 況 ， 代 表 團 的 成 員 包 括 環 保 署 的 代 表 和

屯門區議會及離島區議會的 2 6 名議 員；  

( i i )  環 保 署 自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根 據 《 環 境

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 公 布 有 關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設 施

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以 來 ， 已 向 各 持 份 者 進

行了進一步的諮詢；  

( i i i )  擬 備 石 鼓 洲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與 處 理 環 境 影

響 評 估 報 告 的 工 作 同 步 進 行 。 城 規 會 於 二 零

一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考 慮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



-  1 5 6  -  

 

圖 ， 並 同 意 適 宜 就 該 份 草 圖 諮 詢 離 島 區 議

會；  

( i v )  在 此 會 議 上 ， 離 島 區 議 會 和 鄉 事 委 員 會 的 意

見 已 向 城 規 會 報 告 。 倘 城 規 會 同 意 ， 分 區 計

劃大綱圖便會根據條例第 5 條正式 刊憲。在

為 期 兩 個 月 的 展 示 期 內 ， 公 眾 可 向 城 規 會 提

交 申 述 ， 而 所 有 收 到 的 申 述 亦 可 供 公 眾 提 出

意 見 。 根 據 法 定 制 圖 程 序 ， 當 局 會 全 面 諮 詢

公眾；  

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的選址問題  

( v )  環 保 署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成 立 了 由 學 者 、 專 業 人

士 和 環 保 組 織 成 員 組 成 的 諮 詢 小 組 ， 負 責 就

選 用 的 科 技 及 在 香 港 挑 選 興 建 大 型 廢 物 管 理

設 施 的 合 適 用 地 應 採 用 的 準 則 提 出 意 見 。 該

小 組 於 二 零 零 七 至 零 八 年 進 行 了 涵 蓋 所 有 合

適 政 府 用 地 的 詳 細 選 址 研 究 ， 並 根 據 一 系 列

的 準 則 研 究 這 些 可 能 用 以 發 展 有 關 設 施 的 用

地 ， 最 後 選 定 屯 門 的 曾 咀 用 地 和 近 石 鼓 洲 的

人工島，以作進一步考慮；  

( v i )  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， 當 局 向 立 法 會 環

境 事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設 施 選 址 活

動 的 結 果 。 環 保 署 經 考 慮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

的 結 果 、 與 選 址 有 關 的 其 他 因 素 和 香 港 的 整

體 廢 物 管 理 策 略 後 ， 認 為 石 鼓 洲 是 發 展 首 項

現 代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設 施 的 一 幅 較 可 取 用 地 ，

有關的考慮因素如下：  

─  石 鼓 洲 附 近 的 人 工 島 較 接 近 港 島 和 九 龍

的 廢 物 轉 運 站 ，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設 施 的 運

作將會較為環保和符合成本效益；  

─  石鼓洲距離主要的人口聚居地較遠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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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  在 興 建 和 運 作 的 階 段 ，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設

施 可 與 附 近 的 島 嶼 ( 特 別 是 長 洲 ) 產 生 正

面 的 經 濟 協 同 效 應 ， 包 括 增 加 就 業 機

會 、 渡 輪 服 務 ， 以 及 在 這 項 設 施 工 作 或

到 訪 設 施 的 人 士 所 從 事 的 其 他 經 濟 活

動；  

─  就 香 港 的 廢 物 管 理 設 施 而 言 ， 在 石 鼓 洲

附 近 的 人 工 島 發 展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設 施 用

地，能達致平衡的空間分布；  

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的環境問題  

( v i i ) 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設 施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研 究 於 二

零 零 八 年 展 開 ， 就 有 關 項 目 和 其 他 發 展 項 目

對 所 涉 地 區 的 直 接 、 間 接 及 累 積 影 響 作 出 評

估 ， 涵 蓋 範 圍 包 括 噪 音 、 空 氣 、 水 質 、 廢

物 、 生 態 、 漁 業 、 衞 生 、 景 觀 和 文 化 遺 產 。

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提 出 了 適 當 的 紓 減 影 響 措 施 建

議 ， 確 保 這 項 設 施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能 紓 減 至 可

以接受的水平；  

( v i i i )  對 於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設 施 的 環 境 問 題 ， 離 島 區

議 會 的 旅 遊 漁 農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及 兩 個 鄉

事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意 見 涉 及 空 氣 質 素 、 衞 生 、

生 態 ( 包 括 海 洋 生 態 ) 及 漁 業 方 面 的 影 響 ， 而

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已充分處理這些問題；  

( i x ) 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，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

轄 下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小 組 委 員 會 同 意 向 環 境

諮 詢 委 員 會 全 體 大 會 的 委 員 建 議 通 過 綜 合 廢

物 管 理 設 施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， 同 時 附 加

一些條件；  

 整體廢物管理策略及對焚化設施的需求  

( x ) 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四 日 ， 政 府 公 布 關 於 推 行 廢

物 管 理 策 略 的 計 劃 。 這 項 計 劃 的 目 標 是 「 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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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 、 回 收 、 妥 善 處 理 廢 物 」 ， 當 中 三 個 核 心

策 略 分 別 是 ( i ) 加 強 推 行 源 頭 減 廢 及 回 收 ；

( i i ) 設 置 現 代 化 的 廢 物 處 理 設 施 ； 以 及 ( i i i )

適時擴建現有堆填區；  

( x i )  當 局 因 應 廢 物 管 理 策 略 ， 同 時 研 究 制 定 一 系

列 的 行 動 計 劃 ， 具 體 措 施 包 括 ： 提 高 都 市 固

體 廢 物 的 回 收 目 標 ，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或 之 前 達

到 5 5 % 的 回 收 率 ； 在 地 區 層 面 推 廣 廢 物 回

收 ； 源 頭 減 廢 ； 設 置 先 進 的 廢 物 處 理 設 施 ，

以及適時落實擴建堆填區的計劃；  

( x i i )  環 保 署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向 城 規 會

簡 介 上 述 管 理 策 略 ， 並 解 釋 有 需 要 在 石 鼓 洲

發展綜合廢物管理設施；以及  

( f )  當 局 借 此 機 會 對 石 鼓 洲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進 行 修 訂 ，

內容詳載於文件第 5 段。  

2 1 8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備 悉 離 島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旅 遊 漁 農 及 環

境衞生委員會對《石鼓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I - S K C / E 》

的意見及當局的回應，並且同意︰  

( a )  載於文件附錄 1 的《石鼓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

S / I - S K C / F 》 ( 刊 憲 時 將 重 新 編 號 為 S / I - S K C / 1 )

及載於文件附錄 2 的《註釋》適宜根據條例第 5 條

展示，以供公眾查閱；  

( b )  載於文件附錄 3 的《說明書》適宜用來闡述城規會

就 石 鼓 洲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上 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所 訂

定的規劃意向和目標；以及  

( c )  《 說 明 書 》 適 宜 連 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展 示 ， 以 供

公眾查閱，並且以城規會的名義發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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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項 目 1 3  

[ 公開會議 ]  

要求延期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/ D P A / Y L - N S W / 1 2 - 2  

申請把元朗南生圍第 1 2 3約地段第 1 5 2 0號餘段、第 1 5 3 4號、  

第 1 6 0 4號及毗連政府土地上進行擬議高爾夫球場及住宅發展計

劃 ( 申 請 編 號 A / D P A / Y L - N S W / 1 2 ) 的 展 開 發 展 期 限 再 延 長 三

年，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止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7 8 8 號 )  

[ 聆訊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申報利益  

2 1 9 .  由 於 這 宗 申 請 由南生圍建業有限公司和恒 基 兆 業 地 產 有

限 公 司 ( 下 稱 「 恒 地 」 ) 旗 下 的 附 屬 公 司 K l e e n e r  I n v e s t m e n t  

L t d . 提交，下列委 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陳旭明先生  －  目前與恒地有業務往來  

劉智鵬博士  －  有一名近親擔任恒地的顧問  

劉志宏博士  －  擔任恒地項目的顧問  

梁宏正先生  －  為 一 間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董 事 ， 而 該

非 政 府 機 構 最 近 接 受 了 恒 地 主 席

家屬的捐獻  

陸觀豪先生  －  為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( 下 稱 「 中 大 」 )

校 董 會 的 成 員 ， 而 中 大 亦 有 接 受

恒地主席家屬的捐獻  

2 2 0 .  由 於 此 議 項 只 是 考 慮 申 請 人 的 延 期 要 求 ， 委 員 同 意 上 述

委 員 可 留 在 會 議 席 上 。 委 員 知 悉 ，劉智鵬博士、劉志宏博士和

陸 觀 豪 先 生 已 經 離 席 ， 陳 旭 明 先 生 和 梁 宏 正 先 生 已 就 無 法 出 席

會議致歉。  

2 2 1 .   秘 書 按 文 件 的 內 容 ， 向 委 員 簡 介 覆 核 申 請 的 背 景 。 申 請

人 申 請 覆 核 鄉 郊 及 新 市 鎭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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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日 拒 絕 這 宗 申 請 的 決 定 。 申 請 人 的 律 師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二

十 三 日 及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致 函 秘 書 ， 要 求 城 規 會 延 期

兩 個 月 才 對 覆 核 申 請 作 出 決 定 ， 讓 申 請 人 有 更 多 時 間 提 交 進 一

步 資 料 ， 或 提 出 有 關 覆 核 的 申 述 。 這 項 要 求 符 合 城 規 會 規 劃 指

引編號 3 3 所訂明的延期準則，因為申請人需要更多時間為覆核

聆 訊 準 備 進 一 步 資 料 ， 而 且 申 請 人 也 不 是 要 求 無 限 期 延 期 ， 而

即使延期，也不會影響其他相關各方的利益。  

2 2 2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應 申 請 人 的 要 求 ， 延 期 考 慮 這 宗

覆 核 申 請 ， 以 待 申 請 人 提 交 進 一 步 資 料 。 城 規 會 並 同 意 ， 這 宗

申 請 須 在 收 到 申 請 人 提 交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當 日 起 計 三 個 月 內 ， 提

交 城 規 會 考 慮 。 城 規 會 亦 同 意 告 知 申 請 人 有 兩 個 月 時 間 準 備 所

提 交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； 而 除 非 情 況 極 為 特 殊 ， 否 則 小 組 委 員 會 不

會批准再次延期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1 4  

[ 公開會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要求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1 7 條  

覆核城市規劃委員會就履行規劃申請編號

A / D P A / Y L - N S W / 1 2 的規劃許可附帶條件所作的決定  

在元朗南生圍第 1 2 3 約地段第 1 5 2 0 號餘段、第 1 5 3 4 號、  

第 1 6 0 4 號及毗連 政府土地上  

進行擬議高爾夫球場及住宅發展計劃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7 9 0 號 )  

[ 聆訊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2 2 3 .  由 於 這 宗 申 請 由 南 生 圍 建 業 有 限 公 司 及 恒 基 兆 業 地 產 有

限 公 司 ( 下 稱 「 恒 地 」 ) 其 下 一 家 附 屬 公 司 K l e e n e r  

I n v e s t m e n t  L t d . 提交，以下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陳旭明先生  －  目前與恒地有業務往來  

劉智鵬博士  －  有近親是恒地的顧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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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志宏博士  －  恒地項目的顧問  

梁宏正先生  －  為 一 間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董 事 ， 而

該 非 政 府 機 構 最 近 接 受 了 恒 地

主席家屬的捐獻  

陸觀豪先生  －  為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( 下 稱 「 中

大 」 ) 校 董 會 的 成 員 ， 而 中 大

曾接受恒地主席家屬的捐獻  

2 2 4 .  委 員 認 為 梁 宏 正 先 生 、 劉 智 鵬 博 士 和 陸 觀 豪 先 生 涉 及 的

乃 間 接 的 利 益 ， 同 意 他 們 可 以 留 席 。 委 員 得 悉 劉 智 鵬 博 士 、 劉

志 宏 博 士 和 陸 觀 豪 先 生 已 離 席 ， 而 陳 旭 明 先 生 和 梁 宏 正 先 生 則

已就無法出席會議致歉。  

2 2 5 .  秘 書 按 文 件 所 載 的 內 容 向 委 員 簡 介 這 宗 個 案 的 背 景 ， 有

關內容如下︰  

( a )  一九九四年八 月二 十六日，城市 規劃 上訴委員會 ( 下

稱「上訴委員 會」 ) 在附有條 件的情 況下，裁定這宗

申 請 得 直 ， 而 樞 密 院 於 一 九 九 六 年 亦 維 持 上 訴 委 員

會 的 決 定 。 有 關 規 劃 許 可 的 有 效 期 已 延 長 了 三 次 ，

直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止 ， 但 申 請 人 第 四 度

要 求 延 長 有 關 規 劃 許 可 的 有 效 期 ， 卻 於 二 零 一 零 年

十 二 月 十 日 被 小 組 委 員 會 拒 絕 。 申 請 人 已 申 請 覆 核

小組委員會的決定；  

( b ) 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， 申 請 人 提 交 了 經 修 訂 的 總

綱 發 展 藍 圖 、 園 境 設 計 總 圖 和 技 術 報 告 ， 以 履 行 有

關 規 劃 許 可 的 附 帶 條 件 。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，

規 劃 署 署 長 告 知 申 請 人 ， 他 所 提 交 的 經 修 訂 總 綱 發

展 藍 圖 嚴 重 偏 離 獲 核 准 的 發 展 計 劃 ， 因 此 不 能 視 作

履行規劃許可附帶 的條件 ( c ) 項。由 於園境設計總圖

和 技 術 報 告 全 部 依 據 經 修 訂 的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擬 備 ，

因此亦不能視作符合相關的條件；  

( c ) 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， 申 請 人 的 律 師 致 函 城 規 會

秘 書 ， 表 示 他 們 不 同 意 規 劃 署 署 長 的 意 見 ， 並 要 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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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 爭 議 事 項 交 由 城 規 會 審 理 。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十

七 日 ， 城 規 會 作 出 決 定 ， 認 為 經 修 訂 的 總 綱 發 展 藍

圖 對 核 准 計 劃 作 出 了 重 大 的 修 改 ， 並 且 備 悉 相 關 的

政府部門認為技術 報告不能接受，因 此，條件 ( c ) 、

( d ) 、 ( f ) 至 ( w ) 項 均不能視作已妥為履行；  

( d ) 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， 申 請 人 的 律 師 致 函 城 規

會秘書，要求 根據 《城市規劃條 例》 ( 下稱「條 例」 )

第 1 7 條，覆核城 規會所作的決定；  

( e )  條 例 第 1 7 條 適 用 的 情 況 ， 是 申 請 人 因 城 規 會 決 定

拒 絕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或 加 入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的 條 件 而 感

到 受 屈 。 這 項 條 文 涵 蓋 的 範 圍 ， 不 包 括 容 許 申 請 人

要 求 覆 核 城 規 會 對 履 行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所 作 的 決

定；以及  

( f )  經 尋 求 的 法 律 意 見 確 定 ， 城 規 會 所 作 的 決 定 不 能 根

據 條 例 第 1 7 條 進 行 覆 核 ， 因 為 有 關 決 定 並 不 涉 及

進一步行使城規會根據條例第 1 6 條 獲授的權力。  

2 2 6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備 悉 ， 就 履 行 申 請 ( 編 號

A / D P A / Y L - N S W / 1 2 ) 的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而 言 ， 並 無 條 文 容

許申請人可根據條例第 1 7 條覆核城 規會所作的決定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1 5  

[ 公開會議 ]  

有 關 考 慮 《 牛 頭 角 及 九 龍 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K 1 3 / 2 6 》的申述和意見的資料文件及聆訊安排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7 9 2 號 )  

[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申報利益  

2 2 7 .  下列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

-  1 6 3  -  

 

陳曼琪女士  －  在該區擁有物業  

陳偉偉先生  

( 以運輸及房屋局首

席助理秘書長 ( 運

輸 ) 的身分 )  

－  是 香 港 鐵 路 公 司 管 理 局 的 候

補 委 員 ， 而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

司 ( 下 稱 「 港 鐵 公 司 」 ) 是 申

述人之一 ( R 4 )  

陸觀豪先生  －  是 八 達 通 卡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局

成 員 ， 而 港 鐵 公 司 是 該 公 司

的 主 要 股 東 。 港 鐵 公 司 是 申

述人之一 ( R 4 )  

2 2 8 .  由 於 此 議 項 屬 程 序 性 質 ， 無 須 進 行 商 議 ， 委 員 同 意 上 述

委 員 可 以 留 席 。 委 員 得 悉 陳 偉 偉 先 生 和 陸 觀 豪 先 生 已 離 席 ， 而

陳曼琪女士則已就無法出席會議致歉。  

2 2 9 .  秘書報告︰  

( a ) 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， 《 牛 頭 角 及 九 龍 灣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K 1 3 / 2 6 》 所 收 錄 的 修 訂 項 目

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5 條 展 示 ， 以 供 公 眾 查

閱 。 在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展 示 期 內 ， 當 局 共 收 到 1 3 1 3

份 申 述 。 當 局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公 布 有 關

申 述 ， 為 期 三 個 星 期 ， 以 供 公 眾 提 出 意 見 ， 其 間 收

到 一 份 意 見 書 。 五 名 申 述 人 ( R 6 1 4 、 R 8 5 7 、

R 9 9 4 、 R 1 0 2 9 和 R 1 0 9 4 ) 其 後 致 函 城 規 會 ， 表 示

他 們 並 沒 有 提 交 有 關 的 申 述 。 該 五 份 申 述 書 的 記 錄

已 從 登 記 冊 中 刪 除 ， 申 述 編 號 則 略 過 。 有 效 的 申 述

共 1 3 0 8 份，申述 編號仍維持不變；  

( b )  建 議 由 城 規 會 全 體 委 員 考 慮 有 關 的 申 述 和 意 見 ， 因

為 修 訂 項 目 涉 及 為 該 區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已 引

起 公 眾 和 區 內 人 士 關 注 。 此 外 ， 亦 建 議 把 申 述 分 成

三組進行聆訊：  

( i )  第 一 組 ( R 2 至 R 4 ) － R 2 涉 及 的 是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、 非 建 築 用 地 、 建 築 物 空 隙 和 其 他 一

般 的 修 訂 。 R 3 和 R 4 則 涉 及 個 別 的 「 住 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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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甲 類 ) 」 用 地 和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地

下 鐵 路 車 廠 與 上 蓋 的 商 業 及 住 宅 發 展 」 用 地

的修訂；  

( i i )  第二組 ( R 1 和 R 5 ) － R 1 和 R 5 涉及「政府、

機構或社區」用地；以及  

( i i i )  第三組 ( R 6 至 R 1 3 1 3 和 C 1 ) －這些申述和

意 見 涉 及 啟 德 大 廈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、 非 建 築 用

地 和 建 築 物 空 隙 的 限 制 ， 而 啟 德 大 廈 劃 為

「住宅 ( 甲類 ) 」地 帶。  

2 3 0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同 意 採 用 擬 議 的 聆 訊 安 排 ， 以 考 慮 文

件第 2 段詳載的申 述和意見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1 6  

[ 公開會議 ]  
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8 條將《大浪西灣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編

號 D P A / S K - T L S W / 1 A》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7 9 3 號 )  

[ 聆訊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申報利益  

2 3 1 .  下列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葉滿華先生  －  曾 擔 任 西 貢 鄉 事 委 員 會 執 行 委 員

會的顧問  

2 3 2 .  由 於 此 議 項 屬 程 序 性 質 ， 無 須 進 行 商 議 ， 委 員 同 意 上 述

委員可留在會議席上。  

2 3 3 .  秘書向委員簡介文件的內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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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4 .  經商議後，城規會：  

( a )  同意分別載於文件附件 I 和 I I 的《大浪西灣發展審

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 D P A / S K - T L S W / 1 A 》 及 其 《 註

釋》適宜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8 條呈交行政長

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；  

( b )  通 過 載 於 文 件 附 件 I I I 的 《大浪西灣發展審批地區

草 圖 編 號 D P A / S K - T L S W / 1 A 》 最 新 的 《 說 明

書 》 。 該 《 說 明 書 》 以 城 規 會 的 名 義 發 出 ， 旨 在 闡

述 城 規 會 就 該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上 各 土 地 用 途 地

帶所訂定的規劃意向和目標；以及  

( c )  同 意 最 新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適 宜 連 同 該 份發展審批地區

草圖一併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1 7  

[ 公開會議 ]  
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8 條將《中區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

S / H 4 / 1 3 A》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7 9 4 號 )  

[ 聆訊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2 3 5 .  鑑於議項 8 《中區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H 4 / 1 3 》的

進一步申述已延期考慮，城規會同意撤回本議項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1 8  

[ 公開會議 ]  

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例 》 第 8 條 將 《 葵 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草 圖 編 號

S / K C / 2 4 A 》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7 9 5 號 )  

[ 聆訊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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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利益  

2 3 6 .  以下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梁焯輝先生  

( 以規劃署  

署長的身分 )  

－  房 屋 委 員 會 ( 簡 稱 房 委 會 ) 轄 下

建 築 小 組 委 員 會 和 策 劃 小 組 委

員 會 的 委 員 。 房 委 會 負 責 把 前

葵 涌 已 婚 警 察 宿 舍 用 地 改 劃 用

途 地 帶 的 修 訂 ， 以 作 出 租 公 屋

發 展 (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編 號

S / K C / 2 2 )  

曾裕彤先生  

( 以民政事務總署

助理署長 ( 2 ) 的身

分 )  

－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的 代 表 ， 民

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是 房 委 會 轄 下

策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和 資 助 房 屋 小

組委員會的委員  

譚贛蘭女士  

( 以地政總署署長

的身分 )  

]  房委會委員  

 

黃遠輝先生  ]   

陳漢雲教授  －  房 委 會 轄 下 建 築 小 組 委 員 會 委

員  

盧偉國博士  －  房 委 會 轄 下 建 築 小 組 委 員 會 委

員  

葉滿華先生  －  房 委 會 轄 下 建 築 小 組 委 員 會 前

主 席 、 策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和 投 標

小組委員會的委員  

鄭恩基先生  －  他的配偶為房屋署總建築師  

陳旭明先生  －  與房委會有生意往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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鄧淑明博士  －  葵青區議員  

鄺心怡女士  －  位 於 該 區 昌 榮 路 ／ 國 瑞 路 交 界

發展地盤的獲授權人  

2 3 7 .  由 於 此 議 項 屬 程 序 性 質 ， 無 須 進 行 商 議 ， 委 員 同 意 上 述

委 員 可 留 在 會 議 席 上 。 委 員 備 悉 陳 漢 雲 教 授 已 經 離 席 ， 而 曾 裕

彤 先 生 、 盧 偉 國 博 士 、 陳 旭 明 先 生 及 鄧 淑 明 博 士 已 就 未 能 出 席

會議致歉。  

2 3 8 .  秘書向委員簡介詳載於文件的內容。  

2 3 9 .  經商議後，城規會：  

( a )  同意分別載於文件附件 A 和附件 B 的《葵涌分區計

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K C / 2 4 A 》及其 《註釋》適宜根

據條例第 8 條呈交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；  

( b )  通過載於文件附件 C 的《葵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

號 S / K C / 2 4 A 》最新的《說明書》，該《說明書》

以 城 規 會 的 名 義 發 出 ， 旨 在 闡 述 城 規 會 就 該 份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上 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所 訂 定 的 規 劃 意 向

和目標；以及  

( c )  同 意 最 新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適 宜 連 同 該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草圖一併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。  

議 程 項 目 1 9  

2 4 0 .  此議項以機密形式記錄。  

議 程 項 目 2 0  

其他事項  

[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2 4 1 .  餘無別事，  會議在晚上九時四十分結束。  


